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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 编

汉语词汇与语法研究



第一章 同义词研究的理论与实践

第一节 汉语同义词研究的几个理论问题

自２０世纪５０年代到２１世纪初的五十多年里，同义词在中国（本

书主要指大陆）词汇学界一直是研究热点，而且成果丰厚，周荐（１９９１、

１９９５）曾对此进行过总结。但我们发现，其中有些认识较为模糊，有些

结论值得商榷。这对正确理解已有的成果及进行下一步的研究是不利

的。我们拟对五十多年来汉语同义词研究的焦点问题作一简要概述及

归纳（对其中的重要分歧及重要问题的看法，详见本章第二节）。

五十多年来，同义词研究的理论焦点主要集中在四个方面。

一、同义词的确定标准

同义词的确定标准是五十多年来该类研究中讨论最多的一个问

题。概括起来，有以下四种提法：

１．“意义同、近”说

此种观点认为，同义词就是指：意义相同或意义相似（近）的词。持

此说法的人最多，各个不同时期的代表人物、研究单位及辞书有：张志

公（１９５５）、周祖谟（１９５６）、崔复爰（１９５７）、张志毅（１９５８）、许威汉和李润

生（１９５９）、王 勤 和 武 占 坤（１９５９）；胡 裕 树（１９６２）、高 名 凯 和 石 安 石

（１９６３）；杨书忠（１９７２）、华中师院中文系（１９７３）、蔚群和濮侃（１９７９）、黄

伯荣 和 廖 序 东（１９７９、１９９７）；张 永 言（１９８２）、谢 文 庆（１９８２）、徐 青

（１９８３）、武占坤和王勤（１９８３）、葛本仪（１９８５）、刘叔新（１９８７）、《汉语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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词典·３》（１９８９）、刘宁生（１９８９）；邢福义（１９９１）、林祥楣（１９９１）、陆善采

（１９９３）、《现代汉语词典》（１９９６），等等。需要说明的是，以上归类是就

代表者的实质思想而言的，其间表述形式可有少许差异，比如刘叔新

说：“同义词是任何一个语言词汇中，意义上相同或基本相同而材料构

造上却不相同的词。”①

另外，还有两种与上述说法密切相关，但在概括范围上又有不同的

说法也需一提，即“义同”说与“义近”说。“义同”说认为，同义词是意义

相同的两个或更多的词，代表者有王了一（１９５３）等。“义近”说认为，同

义词是意义相近的词，代表者有高名凯（１９９５）、孙汝建（１９８２）等。

２．“概念同一”说

此种观点认为同义词是指：在同一概念内具有各种细微差别的词。

代表者主要有：崔复爰（１９５７）、石安石（１９６１）、张永言（１９８２）、陆善采

（１９９３）、石毓智（１９９２）、陈满华（１９９４）。应说明的是，持此说者表述不

尽相同，如前五位先生强调的是“同一概念内”这一标准，不再有其他逻

辑限定；而陈满华则要严密得多———“共有某一属概念、词义的外延的

主要（基本）部分相交叉或完全重合的一组词”②，并有直观的图示。

３．“对象同一”说

此种观点认为，判别同义词，惟一的依据就是它们是不是概括同一

对象。最早提出这一观点的是孙常叙（１９５６），此后应者不多，赞同者主

要以李行健、刘叔新等为主。特别是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后，刘叔新进一步

发挥了孙氏的观点，并将此作为区别同义词与“近义词”的惟一依据：

“两个词不论意义上差异如何，如果指同样的对象，就必然构成同义词。

反之，两个词尽管意义很接近，如果并不指同一对象，便只是近义词，不

能看做同义词”③，“不同的词语，只要各自的意义（当然是一个意义）所

反映的对象的外延一致，就互为同义词语”④。武谦光也持相似的观

点：“如果两个词，它们可以用来‘指称’同一个客观事物，或用来描述一

４

①
②
④ 刘叔新：《汉语描写词汇学》，商务印书馆１９９５年版，第２８０页。

陈满华：《词义之间的关系与同义词、反义词的构成》，载《汉语学习》１９９４年第２期。

③ 刘叔新：《现代汉语同义词词典·导论》，天津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７年版，第１页。



个客观事物或现象的某一特点，那么，在这两个词之间就存在着‘同义

关系’；换句话说，它们就是同义词。”① 与上述说法有点不同的是武占

坤、王勤的提法，他们也以“对象”为立足点，但却有相同与相似之别：

“指称的对象相同，词义的逻辑内容一致的一些词，是等义词；指称的对

象相似，词义的逻辑内容大同小异的一些词，是近义关系词。”②

４．“义位同一”说

此种观点是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后随着语义“成分分析”法的引进、应

用而提出的，代表者主要有两位。其中黄金贵认为：“同义词，是具有不

同‘义象’（理性意义或附加意义的同中之异）、共同表示一个义位（词

义）系统的词群。”③ 钱乃荣认为：“词的同义关系就是义位之间一种重

要的类聚关系。义位相同或相近的一组词叫同义词。”并继而从义位的

构成成分———义素的相同度来分类：“同义词有严和宽两种，严格的同

义词要求各个义位所含义素完全相同，较宽的同义词要求义素基本相

同”④。

以上四种提法是对已有观点的归纳，但实际情形要复杂得多。另

外，上述观点并不总是单一出现的，有的常常是两种甚至三种混合提

出。比如陆善采在分析同义词时，首先把它界定为“读音不同而意义相

同或相近的一组词”，接着又从另外一个角度得出结论———“表示同一

概念之内的各种细微差别的词，才是同义词”⑤。而刘叔新则同时将三

个角度糅合在了一起：“不同的词语，只要各自的意义（当然是一个意

义）所反映的对象的外延一致，就互为同义词语。它们在意义上通常互

有差异⋯⋯即意义内涵上互有差异⋯⋯”⑥ 虽然回避了“概念同一”的

提法，但还是把“外延”、“内涵”等逻辑用语拉了进来；而他在另一个地

方则强调了“义同义近”说：“有同义关系的词语，其主要理性义素或主

５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刘叔新：《汉语描写词汇学》，商务印书馆１９９５年版，第２８０页。

陆善采：《实用汉语语义学》，学林出版社１９９３年版，第８５页。

钱乃荣：《汉语语言学》，北京语言出版社１９９５年版，第８５页。

黄金贵：《古代文化词义集类辨考自序》，上海教育出版社１９９５年版，第３页。

武占坤、王勤：《现代汉语词汇概要》，内蒙古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３年版，第１０１页。

武谦光：《语义学导论》，湖南教育出版社１９８８年版，第１７９页。



要理性意义成分必定相同，也必须相同；意味方面，某个主要的理性义

素或理性意义成分的是否强调，以及表达色彩方面等，则可以不同

⋯⋯”①

另外，刘宁生用一个数学概念界定其确定标准，即“能够在最大程

度上概括几个词项共同点的语言形式就是它们同义关系中的‘最大公

约数’”。考其上下文表述及用例，“最大公约数”即指几个词的概念（或

理性）意义间的最大共有成分。他说：“词义等于‘最大公约数’的词可

以在不同的场合替换词义大于‘最大公约数”的词而不改变基本意义。

这里的‘基本意义’不是一个含糊的概念，是指以‘最大公约数’的形式表

现出来的词义。”② 显然，刘氏所持即“意义同、近”说，应归入第一类。

二、同义词的认定方法

概括地说，五十多年来，共提出过以下三种方法。

１．“替换”法

该方法指在某个给定的语言单位（常常是词组或句子）中，如果其

中一个词可以被另外一个词或若干个词替换而不改变该语言单位的基

本意义或所“指称的对象”，那么，这个词与用来替换的词便构成同义关

系。如高名凯（１９５５）认为，构成同义词的条件就是：在任何的地方都可

以互相替代，而保持其同一的意义。在这一点上，孙常叙的表述似更周

到：“同义词是一些能够在同一个原句或意义相近的上下文里，可以彼

此替代，表达同一对象，而感觉不到有什么意义上的差别的”一组词③。

王理嘉、侯学超（１９６３）则进一步认为，“可替换性”应与“含义上的共同

性”一起作为构成同义词的两个必要条件。何霭人（１９５７）等持相同观

点。也有人认为“替代”是有限制的，如周祖谟（１９５９）认为：同义词在同

一文句里或意义相近的文句里固然有时可以互相代用而感觉不出显著

的差别来，但是一般说来这种可能性往往受到一定的限制。张永言认

６

①
②
③ 孙常叔：《汉语词汇》，吉林人民出版社１９５６年版，第２２０页。

刘宁生：《论词的同义关系》，载《南京师范大学学报》１９８９年第２期。

刘叔新：《汉语描写词汇学》，商务印书馆１９９５年版，第２８２页。



为：“同 义 词 在 一 定 范 围 内 是 可 以 互 相 代 替 的。”① 其 他 如 张 志 毅

（１９６５）、徐青（１９８３）、符淮青（１９８５）、武谦光（１９８８）、刘宁生（１９８９）、胡

裕树（１９８１、１９９５）等人也持类似的观点。

至此，关于“替换”法，我们可归纳如下：其一，它是一种可用来检测

词语是否具有同义关系的方法；其二，它的有效性是有条件的，即词语

在替换前后，其所在的语言单位（词组或句子）的基本意义或所指对象

须保持一致（指“等义词”）或基本一致（指“近义词”）。此方法可形式化

如下：设给定语言单位为“甲＋丙”，其意义为“丁”，如果“乙＋丙”的意

义也等于或基本等于“丁”（即甲＋丙＝乙＋丙＝丁），那么，“甲”与“乙”

为同义词。

当然，并非所有人都赞同“替换”法，对此完全持否定态度的主要是

刘叔新（１９８０）。他认为：用“替换”来检验同义或作同义的决定性标准，

完全不符合实际，绝对行不通。

２．“义素分析”法

“义素分析”法又叫“语义成分”（ｓｅｍａｎｔｉｃｃｏｍｐｏｎｅｎｔ）分析法，这一

方法在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开始运用于汉语同义词的分析。其中主要的倡

导和使用者有刘叔新（１９８０、１９８２、１９８７、１９９５）和周荐（１９９０、１９９１）。当

然，他们也指出，该方法“没有形式上的标志可资依凭，主观性的弊病依

然难免”②。

３．“同形结合”法

该方法最早是刘叔新（１９８０）提出来的，并在他此后的同义词分析

中不断地使用。所谓“同形结合”法，按照刘叔新最新的说法是：“如果

甲＋丙和乙＋丙指同样事物，那么，就可以确定甲和乙有同样的对象，

互为同义词语⋯⋯”③“同形结合”法可简述如下：设有待检验词语甲

与乙，若想知它们的“对象是否同一”，选能与给定两词语“联结”的词

“丙”，如果甲＋丙与乙＋丙指同样的事物，那么“甲”与“乙”同义。

７

①
②
③ 刘叔新：《汉语描写词汇学》，商务印书馆１９９５年版，第２８４页。

周 荐：《同义词语的研究》，天津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１年版，第６１页。

张永言：《词汇学简论》，华中工学院出版社１９８２年版，第１０５页。



三、同义词的分类与范围

关于同义词的分类，主要有以下两个角度。

１．从词义间的相近度来看

在以上所举及未能列出的研究者中，绝大多数同意将同义词分为

两类：等义词、近义词。

（１）等义词。又称为“无条件同义词（孙常叙，１９５６）、“绝对同义词”

（武谦光，１９８８）、“完全的同义词”（胡裕树，１９９５）、“严格的同义词”（钱

乃荣，１９９５）等。各人定义则不尽相同，较有代表性的理解如：孙常叙认

为，“它们是一些同一内容的重复造词，不需要任何条件，自然同义”①；

黄伯荣、廖序东认为，它们“不论从哪一方面来看，意义都相同，在语言

中可以换用”②；刘叔新认为，它们就是“意义上相同的同义词”③；武谦

光认为，它们“是指那些在任何上下文中都可以互相替换的同义词”④；

邢福义则从另外一个角度认为，“等义词是概念意义完全相同的一组

词”⑤；钱乃荣更是严格到义位及义素的程度来认识：“严格的同义词要

求各个义位所含的义素完全相同”⑥。

（２）近义词。又称“相对同义词”（武谦光，１９８８）、“不完全的同义

词”（胡裕树，１９８１、１９９５）、“较宽的同义词”（钱乃荣，１９９５）等。对近义

词的理解和定义，较有代表性的有五位。其中胡裕树认为，它们“虽然

意义相同，但并不完全相等，有种种细微的差别，应用上也不能任意替

换”⑦；武占坤、王勤认为，“词汇里，指称的事物、想象相近相似，指称的

意义大同小异，从而在用法上或色彩上也往往存在差别的一些词的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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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伯荣、廖序东：《现代汉语》，甘肃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７年版，第２２０页。

孙常叔：《汉语词汇》，吉林人民出版社１９５６年版，第２２１页。



系⋯⋯是近义词”①；武谦光则更加具体些，他认为，近义词“是指那些

具有共同基本意义、又有细微的意义和用法上的差别的同义词”②；钱

乃荣则从义素成分的角度入手，认为它们“要求义素基本相同”③。

关于同义词的这种分类，需要指出以下几点：

（１）“三分”法，如张永言（１９８２）分为表意同义词、风格同义词和绝

对同义词三类。

（２）同意二分，但认为应有区别，如孙常叙（１９５６）认为，除了上面提

到的“无条件同义词”外，还有“词义部分相同或相通的条件同义词”，

“它们是不同内容或不同形的不同造词，只能在一定条件下才能同义：

在一般情况下原是一些不同义词”④。在部分同义词中，可再分为两

类：“交搭同义词”与“类属同义词”。他还进一步将“不能发生交搭关系

以表达同一对象”的词命名为“近义词”，并认为“近义词”不是同义词。

（３）有些研究者不同意二分或三分，认为只有一类，即“等义”（意义

完全等同）或“近义”（意义近似），代表者及其观点可参见前述第一节的

“义同”说与“义近”说。

（４）关于等义词，大多数人认为意义是相同的，甚至认为等义词中，

有的“完全是语言的赘疣”⑤，如武谦光（１９８８）等人。但随着研究的深

入，有人指出这也只是相对近义词而言的，实际上并不完全相等，也不

能任意替代，代表者主要有邢福义等。邢福义认为：“绝对同义的词一

般来说是不存在的，我们很难找到任何语言下两个可以替换并且替换

以后句子的意义丝毫不发生变化的词。”⑥

２．从外在特征上看，主要有三种分类法

（１）刘叔新（１９９０、１９９５）从单位类型的不同角度，将同义词分为“同

义词组”、“同义语组”、“同义词语组”等三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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⑥ 邢福义：《现代汉语》，高等教育出版社１９９１年版，第２２２页。

张永言：《词汇学简论》，华中工学院出版社１９８２年版，第１０５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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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乃荣：《汉语语言学》，北京语言出版社１９９５年版，第８５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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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邢福义（１９９１）从构成成分的角度将同义词分为“语素完全相

同”、“语素部分相同”、“语素完全不同”等三类。

（３）冯蒸（１９９５）从语音条件上将古汉语同义词分为同源同义词和

非同源同义词两类。

关于同义词的构成范围，总的来说意见比较一致，即属于词汇层面

的语言单位，只要符合同义条件，就应该是研究对象。如刘叔新（１９６４）

认为，在词与词之间、成语和词之间以及固定词组相互之间，是完全可

以一样存在同义关系的。张志毅（１９６５）等也表达了类似的观点。当

然，也有人无限 制 地 扩 大 范 围，笔 者 认 为 这 是 不 可 取 的，如 郭 国 英

（１９８１）将“看一看”、“一眼就看见”、“扫了一眼”、“匆匆过目”等言语单

位都当作了“看”的同义词。

四、词性与同义词的构成

对这一问题的看法，概括起来，可归为以下三类。

１．“一致”说

此种观点认为，同义关系的词语，彼此间的词性必须相同。代表者

主要有高庆赐（１９５７）、刘冠群（１９５７）、贡仁年（１９６３）、张弓（１９６４）、常敬

宇（１９７９）、刘叔新（１９８２、１９８３）、柯仪（１９８６）等。对这一理论解释较多

的当推刘叔新。他认为，首先，“词类范畴”“规定了（词）从什么角度或

以何种方式来反映对象”，而这对“词的整个含义来说，显然成为一种有

重大影响作用的因素”；其次，“词的句法功能和搭配特点等词类范畴借

以体现的现象，成为词的含义所反映的一个重要方面”。他总结道：“两

词的含义反映的对象表现不同，彼此间的差别就当然是不小的，它使得

两个词之间不能有同义关系。”①

２．“不一致”说

此种观点认为，同义关系的词语，彼此间的词性可以不同。代表者

主要有张 世 禄（１９５６）、陈 炳 迢（１９５８）、高 名 凯（１９６３）、蔚 群 和 濮 侃

（１９７９）、黄 伯 荣 和 廖 序 东（１９７９、１９９７）、胡 裕 树（１９８１、１９９５）、郭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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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８３）、梅立崇（１９８７、１９８８）、邢福义（１９９１）、林祥楣（１９９５）等。持此说

的人数要比持前种观点的多，但缺少令人信服的论证，仅仅强调了“词

汇范畴”与“语法范畴”的区别。

３．“折衷”说

此种观点认为，同义词归类最好词性一致，但也认可词性不同的词

同义。代表者主要有周祖谟（１９５６）、方文一（１９８０）等人，但缺少充分的

阐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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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现代汉语同义词研究的重要

分歧与我们的认识

上一节对汉语同义词研究在几个重要领域所取得的成绩和研究现

状，以及一些制约本领域研究发展的关键问题作了介绍和分析。接下

来，我们将对近半个世纪以来大陆汉语同义词研究重要分歧的本质进

行剖析和评价。我们认为：汉语同义词研究存在着这样一些重要问题：

一是理论表述上的多元、摇摆；二是认定手段上的主观、随意；三是术

语、概念上的游离、朦胧。另外，我们也试图在前面分析的基础上对同

义词的产生、研究价值以及确定标准、方法提出自己的看法，并举例进

行个案分析。

一、存在的问题

从前一节的概述来看，半个世纪以来，研究者们竭力寻找分析同义

词的科学的方法、理论，使得在各个方面新说层出，体现出研究者们的

辛勤与成果。但毋庸讳言，在迭出的分歧中，有相当的内容是不必要

的，究其实质，笔者认为，在方法论上主要存在以下几个问题。

１．理论表述上的多元、摇摆

这是指在同义词的确定标准等理论上彼此摇摆，自身理论缺乏内

在的系统性和外在的排他性，具体表现为两个方面：

首先是同一理论系统的内在随意性，如陆善采在《实用汉语语义

学》中认为：“读音不同而意义相同或相近的一组词，叫做同义词”，在举

若干词例证明后，却紧接着从另外一个侧面得出了结论。他说：“同义

词所表示的是同一概念之内的各种细微差别。也就是说，表示同一概

念之内的各种细微差别的词，才是同义词。”① 我们知道，“同义词”属

词汇范畴，而具有同一关系的“概念”则属逻辑学范畴，从词汇学角度立

３１
① 陆善采：《实用汉语语义学》，学林出版社１９９３年版，第８５页。



论，却得出了逻辑学的结论，其间的转移至少缺乏适当的过渡。当然，

我们不能简单地否定对某个对象采用多维的方法从两个或多个侧面来

展示其性质，但就意义相同或相近的“同义词”与具有同一关系的“概

念”之间有一致性来说，是不合适的，因为同义词并不都表达同一关系

的概念，而同一关系的概念也并不都是用同义词来表示的①。

另一种情形是，看上去似乎坚守了理论的统一，但实际上又将并行

的其他论说糅进来，使之看上去周全些，但正是这一举动显示出对自己

原有说法的不确定和犹豫。这种情形最突出地体现在刘叔新先生的相

关论著中。关于同义词的确定标准，刘叔新首先强调他的“对象同一

说”，甚至认为“所指对象的同一，是词与词成为同义词的决定因素”②，

而他在《汉语描写词汇学》（以下简作《描写》）中又将逻辑范畴与“义同、

义近”说拉进来，从而在他的叙述中将三个方面糅合在了一起。他说：

“不同的词语只要各自的意义（当然是一个意义）所反映的对象的外延

一致，就互为同义词语。它们在意义上通常互有差异———即意义内涵

上互有差异⋯⋯”③ 这里显然强调了同义词的逻辑角度的规定。此

后，他又将上述意思表述为：“相应的词语指同样的事物对象，互为同义

词语”（《描写》第２８０页），这突出了“对象同一说”。而在同一著作的另

一个地方则提出了“义同义近说”：“有同义关系的词语，其主要理性义

素或主要理性意义成分必定相同，也必须相同；意味方面，某个主要的

理性义素或理性意义成分的是否强调，以及表达色彩方面等，则可以不

同⋯⋯”（《描写》第２８２页）我们且不讨论“对象的外延一致”的词语是

否“就互为同义词语”，这一点，辛菊的文章已作出了较详尽的介绍。既

然“指称（亦称所指、概括等）对象的同一”是“决定因素”，按照一般的理

解，就应该是最重要的，甚至是惟一的，该说法的最早提出者孙常叙先

生就是这样看的：“判别同义词，惟一的依据就是它们是不是根据同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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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刘叔新：《汉语描写词汇学》，商务印书馆１９９５年版，第２８０页。

刘叔新：《同义词和近义词的划分》，载《语言研究论丛》，天津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０年。

辛菊：《同义词和同关系的概念》，载《山西师大学报》１９９２年第１期。



对象？”① 那么，根据这一标准应该是可以规定同义词的主要属性的，

词义角度的属性以及逻辑范畴的特性与它并不同处一个平面，至多置

于补充或附加的地位。而事实上，据《描写》的行文来看，三个方面是很

难分出伯仲的。三个不同的角度提出的三种主要标准，应该说是不能

轻易地糅合在一起的。糅合的结果只能使问题复杂化，如刘在《描写》

中认为，“威望”与“声威”有共同的反映内容，也各有自己的特点侧重，

但却“不可能有相同的外延”，故不同义。从对这两组词语的深入分析

来看，这一结论及其认定理由并不充分（详见本节第二部分）。

２．认定手段上的主观、随意

迄今为止，共提出三种认定同义词的方法：替换法、义素分析法、同

形结合法②，但没有一种被所有人认为是科学而有效的。在这三种方

法中，“义素分析法”首先是该摒弃的，它在其发源地———西方至少在

２０世纪７０年代以前就不断受到哲学界和语言学界的批评，至７０年代

中期后已不再作为一种有效的语义分析方法使用③，因此，作为一种主

要的词义（主要针对类义、同义现象）分析法显然是不合适的了。即使

在国内，在方法论意义上也被认为有太多的主观性、经验性而难以操

作，如连每每在分析同义词时都很强调该方法的刘叔新自己也指出了

它的致命弱点：“它不可能给检验提供客观的、形式的标志”④，因而该

方法实际上仅限于举例分析。“替换法”是从应用层面提出的判断方

法，简单而直观，其操作的有效程度也极易决断；同时，它也有相应的心

理依据的支持，从而使它成为鉴别同义词最容易想到的手段。只是其

性质和使用的条件尚需明确。对此持完全否定态度的是刘叔新⑤。而

“同形结合法”，据其提出者刘叔新的解释是“以逻辑及加词形式为基础

的”（《描写》第２８４页），其基本原理是：“如果甲＋丙和乙＋丙指同样的

事物，那么，就可以确定甲与乙有同样的对象，互为同义词。”（同上）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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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⑤ 刘叔新：《同义词和近义词的划分》，载《语言研究论丛》，天津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０年。

徐列炯：《语义学》，语文出版社１９９０年版，第１１０～１１９页。

池昌海《五十年汉语同义词研究焦点概述》，载《杭州大学学报》１９９８年第２期，《人

大复印资料·语言文字学》１９９８年第７期。

孙常叙：《汉语词汇》，吉林人民出版社１９５６年版，第２２０页。



方法可公式化如下：若甲＋丙＝乙＋丙＝丁（同样的事物），那么，甲与

乙同义①。试看刘著中的两例：

Ａ．保护主权 维护主权：指同样的行为

“保护”、“维护”：指同一种对象；互为同义词

Ｂ．博得掌声 赢得掌声：指同一种效果

“博得”、“赢得”：指同一种对象；互为同义词

当然，“有时，甲词语和乙词语分别加上了丙词语，但不易分辨是否

指同样的事物”，则可以启用辅助措施，即“那就须换以别的词语，至能

作出判断为止；或者在加上同一个词语的基础上再多加上其他的”。举

例如下：

Ｃ ａ ｂ ｃ
繁荣：ａ１繁荣的城市 ｂ１繁荣的商场 ｃ１镇江是否繁荣的城市？

繁华：ａ２繁华的城市 ｂ２繁华的商场 ｃ２镇江是否繁华的城市？

刘氏的结论是：“ａ式不易看出ａ１和ａ２是否指同样的事物；换为ｂ式就

比较清楚———因此ｂ１和ｂ２指的不是一回事。”再加了ｃ式后又发现：

“ｃ１会得到毫无疑义的肯定的回答（？———笔者），而ｃ２则会得到否定

的回答或至少使人想作肯定回答时要再三踌躇。”（《描写》第２８５页）因

此，“‘繁荣’和‘繁华’各指不同的对象，是互为近义词而非同义词”。

Ａ、Ｂ例类可称为基本式，Ｃ例可称为补充式。

我们觉得，刘氏的说法在以下两方面是难以解决的：首先，“丙”的

选择条件是什么？是凭偶然性感觉吗？像Ａ例，如果“丙”选择“学

生”、“农田”等词语，虽然“同形”却无法“结合”了。其次，“丙”的选择有

无数量及规则上的制约？如Ｃ例的操作就暴露了这一问题：既然ａ、ｂ
两组（注：ｃ在语法及应用上都不通）都有效，为什么选ｂ而不选ａ？如

果“丙”再被设定为“景象”等词语，那又如何从“意义的外延”上来区别

呢？若再看刘著中的其他词例，我们就会对其所谓“同样的对象”或“相

同的意义外延”等提法产生疑问。如上节提到的“威望”与“声威”例，如

果与“他有崇高的———”联结，我们就无法得出它们有“相同的意义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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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了。又如《描写》第２９７页列为同义词的“凶猛”与“凶悍”等等，也存

在同样问题。最后，如果将“同形结合法”与“替换法”比较一下，我们会

发现，两者有异曲同工之妙。“替换法”其本质可简述如下：设给定语言

单位为“甲＋丙“，其意义为“丁”，如果“乙＋丙“的意义也等于或基本等

于“丁”（即甲＋丙＝乙＋丙＝丁），那么，“甲”与“乙”为同义词。看上去

两者不同处有二：一是“丁”的所指不同，前者指“同样的事物（对象）”，

后者指“基本（主要）意义”。但根据刘著所述，“（事物）对象的本质特点

和重要的一般特点，反映到词语的意义中来，是词语意义的主要理性义

素或主要理性意义成分”（《描写》第２８２页）。上举刘著词例也表明，所

谓“同样的事物对象”也就是词语的指称内容。可见，“事物对象”与“词

语（理性）意义”是从不同侧面对同义属性而运用的同义概念，因此，此

“丁”与彼“丁”所指应该相同。二是叙述的角度不同，前者是选择一个

词语（丙）与待检测两词（甲、乙）进行组配，通过比较查看两词的意义相

同度。从实质上看，两者都是通过词与词搭配的方法来检测词语同义

关系的。由此可见，“同形结合法”与“替换法”在实质上完全相同，只是

形式稍异罢了。①

３．术语、概念上的游离、朦胧

同义词研究中另一个较明显的现象就是有的研究者使用术语、概

念时缺少明晰而准确的界定。这种情形可以带来两种结果：一是容易

使其立论在一定程度上失去表述上的精确性。如刘叔新在《描写》中的

“同一种（样）事物（对象）”、“同样的对象”等概念，表述本身的多样就已

违反了科学表达的同一律。更为严重的是对概念本身没有给出明确的

界定。根据字面意义及其陈述它们似指词义指称的客观对象，即奥格

登、理查兹语义三角中“ｒｅｆｅｒｅｎｔ”②，如作者在对“保护”与“维护”二词运

用“同形结合法”与“主权”组配时，认为它们都“指同样的行为”，结论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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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Ｃ．Ｋ．，Ｏｇｄｅｎ＆Ｉ．Ａ．Ｒｉｃｈａｒｄｓ．ＴｈｅＭｅａｎｉｎｇｏｆＭｅａｎｉｎｇ．Ａｒｋｐａｐｅｒｂａｃｋｓ．１９８５．ｐ．１１．

詹人凤在《现代汉语语义学》（商务印书馆１９９７年版，第９８页）中也有类似看法：“这

种方法我们认为与替换说在实质上是相同的。”另，最近，曹炜在《现代汉语词汇研究》（北京大

学出版社２００４年版，第２６４页）中也表达了这样的看法。



“指同一种对象”（《描写》第２８４页）。这里，“同样的行为”当为词语所

指的客观对象，在作者看来也即“同一种对象”。而在解释“同形结合

法”时，他又将“同样的对象”与“同一种事物”两个概念画上了等号：“两

个词语单位若指同样的对象，那么各与同一个对象的词语相联结，得出

的两个联结体必然也指同一种事物。”（《描写》第２８４页）但作者在此前

讨论确定标准时又将“事物对象”与词义等同起来（《描写》第２８０页）。

另外一种结果是它也容易给他人造成误解，产生不必要的争论。如关

于同义词的分类，传统的或多数研究者都分为等义词与近义词两类，其

中“近义词”这一概念就颇有争议。有的将近义词界定为“（意义）并不

完全相等，有种种细微的差别，应用上也不能任意替换”的词①，有的界

定为“指称的事物、现象相近相似，指称的意义大同小异，从而在用法上

或色彩上也往往存在差别的一些词的组系”等②。从他们的陈述来看，

所谓“近义词”首先是属于同义词家族的部分成员，只是相对于“等义

词”而言，是指词语间词义并不完全相等，而是在主要意义相同的前提

下，在应用特征、附属色彩等方面有差异的次类词；其次，“近义词”不包

括那些没有共同的主要意义作基础，仅仅相互间有类属关联的词语，如

“美丽”与“中看”，虽然“美丽”一定包含“中看”成分，两者相互关联，但

两词所含成分的“差异”远大于关联因素，而且实际表达中，语用价值也

绝不相同或相似。

然而，尽管对“近义词”界定彼此间表述稍异，但大多研究者忽视了

上述强调的诸方面。这便给所谓“争议”带来了可能，虽然这一“争议”

仅仅是名词之争。如不同意将“近义词”划归“同义词”的研究者，主要

理由是前者不“指同一对象”，而后者“指同一对象”；在意义上，前者是

“概念属性中有某些相近相似或者相同的非本质的共同特点”（孙常叙，

出版社１９５６年版，第２３７页），主要理性意义成分不一致使（刘叔新，出

版社１９９５年版，第２８７页）“近义词只指那种所指不一而有相近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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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武占坤、王勤：《现代汉语词汇概要》，内蒙古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３年版，第１１６页。

胡裕树：《现代汉语》，上海教育出版社１９９１，第２６５页。



关系的词群”①；而后者则相反。

从上述论述来看，他们所指的“近义词”与前述多数或传统的研究

者所用的“近义词”存在着质的不同（如周荐即说：“同义词间的意义和

近义词间的意义关系是有着本质的区别的”②），本不应产生争执，但一

些论者却将两者牵扯了起来：“是否指同一的事物对象，成为同义词和

近义词的区别标志和划分准绳”③，“不应将同义词语、同义关系等也称

为近义词语、近义关系，而必须视同义与近义为两种判断有别、不容相

混的范畴”（《描写》第２８６页）。之所以说这一争论仅仅是名词之争，理

由如下：一是如上所述，从理论上讲，孙、刘、周等所言的“近义词”与多

数或传统研究者所言的“近义词”，本质上不同，两者实是风马牛不相及

的。二是从实践看，两种说法在具体分析时出现交叉现象，即被刘等批

评的不该归为同义词的“近义词”用例，在刘著中却被处理为同义词，只

是不再叫“近义词”，而称“一般同义组”。下面以《现代汉语同义词词

典》（刘叔新主编，简作《词典》）与《现代汉语词汇概要》（武占神、王勤

著，简作《概要》）为例，略举几个作一比较：

词 例 干预—干涉 功劳—功勋 鼓动—煽动 希望—期望 盗窃—偷

《词典》：同义 第１４７页 第１６１页 第１６４页 第４９５页 第４５８页

《概要》：近义 第１２９页 第１２８页 第１２９页 第１３０页 第１１１页

从该表可知，两方在对实际词语的划归上有共同性，区别在于所给予的

名称。三是反对者自己也同意同义词中有些词之间是近义关系，之所

以不能称为“近义词”是因为该概念已被用作称没有同义关系而意义相

近的词。如刘在《描写》中说：“彼此有同义关系的词语，绝大多数由于

只存在意义上的细微差别，从某种逻辑推理（？———笔者）来说，就未必

不是近义。但是既然那些彼此意义相近而没有同义关系的词语已称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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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③ 刘叔新：《同义词和近义词的划分》，载《语言研究论丛》，天津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０年。

② 周荐：《近义词说略》，载《天津教育学院学报》１９９０年第４期。



近义词语（？———笔者），为了在词汇学中分清两类性质不同的词语关

系，就不必把同义现象也看作近义现象⋯⋯”（《描写》第２８６页）这段话

至少有两点值得考虑：首先，作者也认同那些“有同义关系的词语，绝大

多数由于只存在意义上的细微差别”，它们之间实质上有“近义”关系；

其次，正如上面所分析的，被多数或传统的研究者称为“近义词”的绝非

是“那些彼此意义相近而没有同义关系的词语”，将此类词语称为“近义

词”的也仅有孙常叙、刘叔新、周荐等屈指可数的几位，这一点，连周荐

自己也承认，不过是在说明反对方的正确时用作反衬的：“正是在这主

张近义是同义词语的根本性质的观点占压倒多数的背景下，有学者（据

其下文应指刘叔新———引者注）独树一帜 ，指出了把近义看作同义单

位的本质特征并进而把近义混同于同义的做法的危害性。”① 可见，坚

持“近义词”不是“同义词”的说法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实际操作中都没有

充足的理由，纯属名词之争（这可能也是迄今国内大中学校汉语教材中

绝大多数仍坚持将“近义词”作为同义词成员的真正原因）。所谓“独树

一帜”（按：这一评价本身与周的行文也有矛盾之处———在《汉语词汇研

究史纲》第９８页又指出刘的观点系来自孙常叙的《汉语词汇》，并对此

加以深化，可见持相反意见并非一人，而且远早于刘，因此“一帜”固有，

而“独树”却不实）的真实价值也可能应重新评估。

４．古今汉语同义词研究投入不均

综观近几十年的研究，相对来说，现代汉语同义词研究投入的力量

远多于古汉语的，尤其是理论方面。后一方面的研究在《汉语词汇史

纲》中少有反映，但实际上还是有一些。近期有代表性的如高守纲的

《古汉语词义通论》（语文出版社，１９９４年），一般地讨论了同义词的定

义等；冯蒸《说文同义词研究》（首都师大版，１９９５年）对《说文》中可能

的同义词进行了归类；马景仑的《段注训诂研究》（江苏教育版，１９９７
年）中列专章总结了段注中同义辨析的方法及成果；而王凤阳的《古辞

辨》（吉林文史版，１９９３年）、黄金贵的《古代文化词义集类辨考》（上海

教育出版社，１９９５年）则主要以类义词、同义词为对象辨析了古代一些

０２
① 周荐：《汉语词汇研究史纲》，语文出版社１９９５年版，第９５页。



语词间的同异；洪成玉、张桂珍的《古汉语同义词辨析》（浙江教育出版

社，１９８７年），王政白的《古汉语同义词辨》（黄山书社，１９９２年）则集中

考辨了一些同义词的异同。但皆系纵向综论类型，这对科学总结某一

共时状态的词汇结构系统以及认识当时社会文化背景都缺少针对性，

而弥补这一缺陷的、系统地对某一断代文献作较全面的研究直到２０世

纪末，仍处空白状态。①

二、我们的认识及尝试

首先，必须申明的是，确定同义词的认定标准、划定范围等工作，其

目的在于方便我们欲开展的工作，即认识同义现象，辨析具有同义关系

的词语音的差异，最终为更好地表达自己的思想、情感等服务（古汉语

同义词研究与此相比则另有价值）。在这一点上，我们同意周祖谟先生

的看法：“我们研究同义词的积极意义在于如何从许多意义相似的同义

词中辨别出它们彼此不同之点，以便在应用时能够选用恰当的词，正确

地表达出自己的思想感情，至于不同的词是否属于同义词范围之列，似

乎不是很重要的问题。”② 当然，“不是很重要”并不是不重要，在具体

研究中，为保持研究范围的相对确定及研究系统的相对完整，对同义词

确立相对稳定的界定范围应该是必要的。

我们认为，要较妥当地找到同义词的标准、范围及做好辨析，基础

的工作是正确地解释同义词作为一种语言现象产生的客观基础、主观

需求，并在这些基础上探求这种现象可能存在的逻辑差异状态，最后据

此归纳上述所提及的标准和方法。

１２

①

② 周祖谟：《汉语词汇讲话》，人民教育出版社１９５９年版，第４７页。

自２０００年以来，古汉语研究界不断推出同义词研究论著，就笔者所见即有：《东汉—

隋常用词演变研究》（汪维辉，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０年版）、《〈史记〉单音词研究》（管锡华，巴

蜀书社２０００年版）、《〈史记〉同义词研究》（池昌海，上海古籍出版社２００２年版）、《古汉语同义

词辨释论》（黄金贵，上海古籍出版社２００２年版）、《〈孟子〉同义词研究》（周文德，巴蜀书社

２００２年版）、《〈荀子〉单音节形容词同义关系研究》（黄晓冬，巴蜀书社２００３年版）、《〈韩非子〉

同义词研究》（赵学清，中国社科出版社２００４年版）等。



１．同义词产生的客观基础与主观需求

（１）客观基础。不管“同义词”该如何定义，作为词语中的异形同义

的现象是一个自有语言以来便存在的事实。那么，这一事实产生和存

在的客观基础是什么呢？我们认为，应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看：首先，

客观对象本身的界限相对模糊性产生同义词。如“广阔”与“辽阔”便是

此类情形，两词都有“既宽且阔”义，但有时侧重于“广大”，有时侧重于

“辽远”；又如“优良、优秀、优异”等；古汉语中的“旦、朝、晨、夙”等词也

属此类。其次，历史文化的变异导致同义词的产生。人类社会的等级

价值观念促成了相应同义词的出现这一现象，便是很好的例子。如同

是表“失去生命”意义，在先秦及秦汉时期用“死、崩、薨、终、卒”等不同

形式来表达，而同为“在外过夜”意义，现代则有“住宿、下塌”诸形式。

第三，地域差异也会产生同义表达。同一语言系统内，不同地区对某一

事物、行为或状态等常会采用不同形式的表达。如秦汉时期，同为“猪”

义，“北燕朝鲜之间谓之豭，关东西或谓之彘，或谓之豕，南楚谓之豨”

（见《方言·卷八》）；在现代，同为“厨房”义，吴语区说“灶头间”，福州说

“灶前”等。第四，词义演变导致同义词。原来不同义的词经过一定年

代的意义演变而具有同义关系，如“穷”与“贫”本不同义，前者指仁途不

济或无业，但既因“穷”，则当与“贫”相关。如孔颖达《左传·昭公十四

年》“分贫振穷”时说：“大体贫穷相类，细言穷困于贫。贫者家少财货，

穷者全无生业。”因此，“穷”后来分离出“贫”义，从而与“贫”构成同义关

系。又如“囹圄、狱、牢”等，也属此类情形。

（２）主观需求。同义词的生成既有上述的客观基础，同时也有主观

上的需要：第一，显示描述对象的细微差异。如“皮、肤”在秦汉时期就

有适用对象上的不同，故《史记》中“肤”仅用于述人，“皮”则主要用于述

兽畜；而《淮南子·说山训》中的“宁一月饥，无一旬饿”，就体现出“饥”在

程度上较“饿”浅；而“趋、走、奔”则能表现古代的礼仪规约（参《说文解

字段注·奔》）。第二，表现作者的主观态度。如对同一个人“死”的记

述，《史记》与《汉书》多选择不同的词，司马迁记汉时大臣时多用“卒”，

而班固则多用“薨”，如丞相申屠嘉、陈平及樊哙、灌婴等概莫能外。我

们知道，按儒家礼仪，“卒”指士之死，而“薨”指大夫之死，两书用词的不

２２



同表现了作者的态度与情感。① 第三，取得表达上的特殊效果。同义

词除了可以满足内容上的要求外，还可以实现表达形式上的特殊效果，

如为前后对称、语音节奏以及语体风格协调等提供选择手段。

２．同义词差异的三维表现

以上从两个方面讨论了同义词产生的可能基础，下面我们将宏观

地对具有同义关系的词语所可能出现的差异进行简要构拟。笔者认

为，其差异可以从三个方面（即三个维度）来看：首先，词语指称对象本

身的差异。如古汉语中“商、贾”被视作同义词，历来有“坐”贾“行”商之

辨，此辨实则为指称对象之辨。又如“功劳”与“功勋”源于两者指称对

象的范围大小不同，等等。另外，指称对象本身的文化伦理差异也会表

现以词语聚合的形式，如“帝、皇、后、王、皇帝”构成同义词群，但它们所

具有的历史内涵是有相对时代限制的。其次，语言符号意义的差异是

同义词之间不同的主要方面。词义特征便为基本表现，如程度、情感色

彩、称述视角，等等，其他如语法能力等都可构成同义词的差异。最后，

语用（修辞）能力的差异，包括词语的应用能力和修辞价值。应用能力

虽不是词语本身的属性，但在同一意义的词族中应用能力的差异也是

它们特性的外在反映，因此也当视作词间差异的构成因素。需要说明

的是，以上是就整个同义词来说的，在具体分析中我们会发现，同义词

的差异除了一些共同参数如适用对象、情感色彩、语体风格外，还有一

些是为特殊词类所具有的，如名词可有事物质地的不同，古汉语里“扇”

与“阖”都有“门窗”义———《说文·门部》：“阖，门扉也。”《说文·户部》：

“扇，扉也”。段注则进一步引郑玄注解析出它们在质地上的差异：“《月

令》：‘乃修阖扇。’注云：‘用木曰阖，用竹苇曰扇。’安析言如此，常言则

不拘。”而动词则可有行为施事的差异，如“住宿”与“下塌”，则因行为施

事地位等不同而作不同的选择，等等。而这一特点在现有的研究中多

被忽略了。

３．确定标准

在经过上述讨论之后，我们来看看在研究过程中如何给所研究的

３２
① 参见本书下编第二章第四节。



对象下一个相对明确的定义，框定一个相对稳定的范围。同义现象从

产生的角度上来说，源于不同的词语的指称内容相同、相近，无论其具

体途径差异如何；从实际价值角度上说，在于实际表义上的丰富性与表

达风格上的多样性。鉴于此，笔者拟对“同义”提出如下的界定和说明：

若干个词语间，如在同一意义层面上有一个相同、相近的义位内容（对

于单义词来说也可理解为词义核心），则诸词语具有同义关系。关于该

定义及同义关系构成，要说明以下几点：

（１）“同义”是就词的某一义位而言的，并非针对整个词（如多义词）

及其意义。

（２）所谓“同一意义层面”，指构成同义关系的词义在逻辑层面上应

属同一层次，不得越级串联，如“马”———“白马”虽有共同义位或词义核

心，但具种属关系，不同义。

（３）具有同义关系的词语的最终判定是规范作品（包括口头与书

面）的实践用例，要经得起实践的检验。因为确定研究对象的依据是对

象本身的存在状态，旨在研究的科学、方便，而不能方枘圆凿，要求实际

材料为自己的理论作出牺牲。

（４）同义中“近义”指在同义（指理性意义）前提下词语间在附属表

达色彩上有差别的情况，相对于“等义”而言，如“鼓动”与“煽动”、“迎

接”与“迎迓”等，而不包括仅仅出于某种形式的关联所产生的相近。如

“富丽”与“美丽”，有人认为是同义词，但它们仅仅是因含有共同的语素

“丽”而造成的误解。为避免在理论及实际操作中可能带来的混乱，笔

者拟在给同义词分类时将有同有异的称为“基本同义词”，将完全同义

的称为“特殊同义词”。

（５）关于词性与同义关系。从理论上说，研究同义词，“意义”无疑

应该是首要的依据，词性属于语法范畴，不必把两者放在一个层面上考

虑。承认这一点，并不是回避词性问题。这主要是由词性的性质所决

定的。我们知道，词性决定于词充当句法成分的能力及它的组合能力

所反映出的抽象的语法属性，它实现的是语言单位之间的结构功能，而

不记载和表现人对客观对象的正确或歪曲的认识结果，因此，我们不能

从某个词的词性得到其具体词义。但我们又须进一步地看到两者间的

４２



关联，那就是，从逻辑上说，同类词性的词的意义在反映客观对象及人

对客观对象的认识的特征上，是具有词义指称的共同类属性的。如名

词类的词记录的是人对客观对象及人对客观对象、主观世界等事物、概

念命名；而形容词类的词的意义是对事物、行为的属性、状态的反映

⋯⋯因此，我们可能从某个词的词性中得到其相对词义指称的共同类

属性。词语间同义，当然首先得有词义指称的共同类属性这一前提，这

就势必推导出“同义词应该有相同的词性”的结论。根据这一结论，我

们觉得“刚毅”与“毅力”、“勇敢”与“勇气”是不能成为同义词语的。但

语言终归属人文现象，偶然性当然不可忽视，加上各人认识角度及程度

的不同———如个别词的定性（“永久”、“永远”，刘叔新《词典》定为副词，

林祥楣则认为前者为形容词，后者为副词①）、兼类词的认定等，因此，

在实际操作中，个别的、例外的存在是正常的。否则，即使避而不谈，也

无助于问题的解决。如“突然”与“忽然”等词语，即使按“同形结合”法

也不好说就不是同义词：“他突然倒下了”与“他忽然倒下了”，“突然刮

起了风”与“忽然刮起了风”等两对“词语单位”间在“所指的事物对象”、

“意义的外延”、“主要理性义素或理性意义成分”上有什么区别？然而

在刘叔新先生主编的《现代汉语同义词词典》里找不到这组词例。

４．辨别方法

在给同义关系作了界定之后，我们能采用什么方法或步骤来辨别

同义词呢？笔者觉得“类比”与“归纳”两种方法的结合是比较可行的。

“类比”指将待确定及待辨别的若干词语意义尤其是内含这些词语的语

句意义进行综合比较，较全面地得出各个词语意义、语法及语用等方面

的特点；“归纳”指在此基础上总结若干区别特征。具体步骤是：假设有

待确定或辨别的“同义词”：Ａ、Ｂ、Ｃ、Ｄ，第一步是找出含有上述词语的

所有（这在理论上可行，在实际上只能是尽可能）典型用例。第二步是

５２
① 林祥楣：《现代词语》，语文出版社１９９５年版，第１６０页。



运用替换① 的方式初步确定这些词的同义资格。与此同时，在对每个

词语在典型例句中的特征进行概括的基础上（得出的词义特征称聚合

特征），我们还要对不同词语的例句在可替换或不可替换的情形中找寻

其存在的同和异（得出的特征称组合特征）。第三，对前面得出的词义

聚合特征和词义组合特征进行细致地归纳，按一定秩序梳理出该组同

义词语间的差异。最后，根据上述讨论，我们对“鼓动”、“煽动”两词的

词义同异举例作一简析。

其中同点有三：

（１）共同义位———皆可指用语言、文字等激发人们的情绪，使他们

行动起来（做）。

（２）语用能力———皆只用于转述（指记述或陈述他人行为，与“自

述”相对）。

（３）附属色彩———皆可用于口语或书面语。

异点有五：

“鼓动” “煽动”

（１）施事动机 善良（鼓动他去学英语） 险恶（煽动他们闹事）

（２）行为状态 个体或群体性行为 群体行为

（３）附属色彩 中性 贬义

（４）语法特点 后面常带主谓结构构成兼语式 可直接带动词宾语

（煽动罢工）

（５）运用语境 普通 特殊（多见于政治性表述）

６２

① 关于“替换”法，需作若干说明。首先，这一方法不是最终的判定手段，因为有些词例

在附属表达色彩或习惯用法上的特点而导致它们在实际运用中并不能自如替换，如“煽动”与

“鼓动”两词，在句子“他们———不明真相的群众到省政府门前闹事”中，其中空处一般用“煽

动”，而在句子“经他一———，不少人都去学习气功了”中，其中空处则多用“鼓动”；其次，这一

方法的使用有前提限定，即在理论上替换前后的两个语言单位的实质或基本意义（ｅｓｓｅｎｔｉａｌ
ｍｅａｎｉｎｇ）应相同或相近。如上举两词，在实际运用中不能随便替换，但在理论上，替换前后在

“用语言、文字等激发人们的情绪，使他们行动起来（做）”这一本质意义上有共同性，但在附属

表达的情感色彩上不同，从而将两者确定为（基本）同义词；第三，因为上述特点，我们认为，

“替换法”只能看作同义词认定的辅助方法，因而，“可替换性”也就不能被视作同义词的基本

属性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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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荐．汉语词汇研究史纲．北京：语文出版社，１９９５
周祖谟．汉语词汇讲话．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１９５９
林祥楣．现代词语．北京：语文出版社，１９９５

第三节 古代汉语同义词研究的现状

和存在的主要问题

对同义词的认识，古人多在他们的语言实践中加以体现，从先秦

时期的《尔雅》同义编排体例，东汉许慎同义释词的《说文解字》，到清代

小学大家段玉裁以同义作为手段注解《说文》等无不如此。现代人则进

一步从理论的角度去观察、研究汉语词汇中的这一重要现象。就古汉

语同义词研究而言，近几十年尤其是近二十年来，取得了令人鼓舞的成

果，但也毋庸讳言，此方面的研究，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实践中，也都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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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值得探讨的问题，以下拟对此做简单的分析，并根据自己的研究心

得提出粗浅的看法，以就教于大家。

一、丰富的成果

１．理论层面

古汉语同义词的研究，虽然在《汉语词汇研究史纲》这本为汉语“词

汇研究作总结的著作”①中没有任何情况的记叙，但实际情况表明，这

一领域已取得了较丰富的成果②。先秦的《尔雅》虽然多为简单编组或

少量释义，但表明了古人对同义现象的朴素认识，对我们认识当时的词

汇体系也极有帮助。较近的有清段玉裁的《说文解字注》，其中虽没有

系统性地甚至明确地提出同义词的理论范畴，但毫无疑问，我们可以看

到大量的同义词分析实践。冯蒸的博士论文《说文同义词研究》对《说

文解字》的有关同义词问题进行了全面的分析，从中我们也可以窥见许

慎在释词时对同义手段的娴熟运用。另外，当代有关学者在古汉语同

义词研究上也作了不容忽视的努力。仅从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以来，即可

见一斑。从理论上着眼的论文有：《古汉语同义词及其辨析方法》（洪成

玉，《中国语文》，１９８３年）讨论了古汉语同义词确定的依据、差异的构

成等；《论古汉语同义词的源类辨证》（韩陈其，《徐州师范学院学报》

１９９８年第１期）讨论了古汉语同义词产生的途径、同义词的类型、差别

及确立依据等；《先秦“同义词区别使用”的理据》（罗积勇，《武汉大学学

报》１９９２年第４期）则从反射等四种联想意义出发讨论了同义类型；王

力的《同源字典·同源字论》（商务印书馆１９８２年）讨论了同义词的类型

和构成基础；高守纲的《古汉语词义通论》（语文出版社１９９４年）中有关

章节一般地讨论了同义词的定义、差异及辨析同义词的根据和方法等

问题。

２．具体辨析

从具体词语辨析的角度着眼的文章主要有黄金贵的《古汉语同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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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池昌海：《五十年同义词研究焦点概述》，载《杭州大学学报》１９９８年第２期。

周荐：《汉语词汇研究史纲》，语文出版社１９９５年版，第２４２页。



词辨析》（《天津师大学报》１９８８年第２期）、方文一的《〈史记〉中同义词

运用的特点》（《文史知识》１９９３年第９期）等；专著主要有洪成玉等的

《古汉语同义词辨析》（浙江教育出版社１９８７年，以下简作《辨析》洪）、

韩振铁等的《中学文言文同义词辨析》（江西教育出版社１９８９年，以下

简作《中学》）以中学语文课本中的３３２组同义词为对象进行了辨析，王

政白的《古汉语同义词辨析》（黄山书社，１９９２年，以下简作《辨析》王）

集中辨析了１５０组同义词，段得森的《简明古汉语同义词词典》（山西教

育出版社１９９２年，以下简作《简明》）很简明地对１０００组同义词进行了

分析，而王凤阳的《古辞辨》（吉林文史出版社１９９３年）则以１４０３组类

义词、同义词为对象辨析了古代一些语词间的同异，黄金贵的《古代文

化词义集类辨考》（上海教育出版社１９９５年）以文化词为经，运用训诂

学和文化语言学的方法多维度地对２６２组具有文化属性的同义词进行

了有深度的考辨。另外，有些专著还对《说文解字（注）》中的有关同义

词现象进行了系统的总结，如《说文同义词研究》（冯蒸，首都师范大学

出版社１９９５年）对《说文》中的同义词训释方式进行了分析、归类，《段

注训诂研究》（马景仑，江苏教育出版社１９９７年）中列专章总结了段注

中同义辨析的方法及成果。

从上述不完全列举中我们可以看到，古汉语同义词研究到２０世纪

末的近几十年来，引起了许多研究者的注意，也在多种层次上取得了令

人鼓舞的成果。这是前人的收获，更是我们得以继续前进的基础。

二、存在的问题

在看到丰富成果的同时，我们也注意到，古汉语同义词研究，无论

在理论上还是实际辨析中，对同义词确定的标准、构组、辨析方法以及

同义词差异的表现等重要的问题都有值得进一步商榷和研究的地方。

具体来说，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１．何为“同义”

即如何看待和界定“同义”的性质和标准这一问题。对这一问题，

不同的研究者在理解和具体处理上是有很大区别的，而这又势必给同

义词的具体研究和辨析及其成果等带来不同的面貌。总体来看，有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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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几种理解和做法：

（１）“无限”式。指在研究同义词时，对“同义”关系的性质、构成原

则、标准不做任何讨论，没有任何限制，主要凭语感等将意义相同、相近

甚至相关、相类的词语都作为自己的分析对象，从而使自己的研究严格

说来，只能是类义词甚至是相关词组的研究。这一做法最典型的代表

是王凤阳的《古辞辨》。在这本规模较大的专著中，作者详细地分析了

１４０３组“同义词”，从对单个词语的研究本身来说，该书是最近二十年

来较为成功的力作。但该书在研究对象的属性认定、体例的安排上有

欠严谨。在该书的《凡例》中，作者自述其所研究的对象，“绝大多数是

同义词”。但细心考察发现，在所收词语中，有许多是不能说是“同义”

的，如：“晦、朔、望、弦”，“纵、横、广、袤”，“参、商、鸿、鹄”，“文、字、书、

名”，“破、碎、屑”，“丹、朱、汞、水银”，“东、西”，“左、右”，等等。这种处

理除了在研究对象范围划定上带来的模糊外，同样给研究所立足的基

准带来混乱。从《古辞辨》的实际辨析来看，其分析实际上多不是对具

有同义词关系的词语在相同意义这一层面上的词语同异的分析，即“同

中之异”的分析，而是对整个词语产生、发展史的描述，而这些分析严格

地来说，属于“同外之异”① 的辨异，即便所辨析的对象确为同义词也

存在这样的问题，如对“辟、启、开”组词的辨析。据其分析，三词在“开

门”意义上相同，但实际对“异”的辨析中，各词的特点于“开门”均无丝

毫关系，而都是对它们引申义的分析：“辟”强调的是其“开发”、“开垦土

地”义时的特点；“启”强调的是“教也”以及“开发智力”义时的特点，并

且将它的“陈述”义也作为特色来分析；“开”则是对“张开”义时的特点

分析，包括“开诚布公”、“豁然开朗”等词中的“开”意义也作为例证。显

然，这类分析，严格来说，与同义词研究已经没有什么关系了。

（２）“有限”式。相对于上一种情形来说，研究中更多的是采用有限

式，它能对“同义”的性质、标准作一界定，但所作的界定在准确性上是

不够的，带有相当的模糊性。这同样也给自己的研究带来了不可忽视

的问题。这种情形的主要代表有洪成玉和段德森。洪成玉在《古汉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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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义词辨析》中将同义词理解为：“意义有同有异的近义词”或“部分意

义相同”的词。① 段德森在《简明古汉语同义词词典》中对同义词的理

解是：“语音不同，但有一个或几个意义相同或相近、词性相同的词。”②

据他们的表述来看，几个词语意义上存在同义关系是每个词语在几个

（或一个、部分）意义上相同。这种“有限”的认识势必给他们的实际带

来如下问题。首先，若干个词语在“部分”或“几个”意义上相同，在实际

操作中难以体现。通过对两本著作的考察来看，他们在对每一组同义

词的“同”认定时，并没有体现如上观念的做法，而都是以“一个”意义为

判断基准的。试各举两例。如洪著认定“人、民、氓、甿”组的“同”是：

“都表示人或平民百姓”③。认定“宫、室”是“都表示供人居住的建筑

物”④。段著对“人、民”组词“同”的认定是：“都可以表示人”。对“宫、

室”组词“同”的认定是“都表示供人居住的建筑物”⑤。其次，这一模糊

认识必然使得实际对“异”辨析缺乏必要的限制，即从对某一个意义相

同下的“异”的分析而实际上转向为对“同外之异”的分析，将大多数笔

墨花在了词源的探讨、同义的发展等方面，产生“无限”式相同的结果。

如洪著对“宫、室”的辨析，在简析了“概念的外延有所不同”后，详细分

析了它们的“引申意义不同”：“宫”，“可引申为围墙、垣墙”；“室”，“可以

引申为家室”。不仅如此，还将“两词活用为动词后意义不同”作为两词

之“异”：“宫”，“表示围绕、环绕”；“室”，“表示娶妻”。段著的分析也存

在同样的问题，在此不再赘举。显然，“有限”式认识及由此带来的实际

辨析，也已超出同义词研究范畴。

（３）“确定”式。与上述两种理解和做法不同，该种观点对同义词的

确定标准有了更为准确的限制，明确地提出了以一个意义（或义项、义

位）作为同义关系的确定基准，从而在理论上较其他说法更为精确、科

学，在实际操作上避免了漫无边际的牵连，也更有利于细致而深入地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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⑤ 《简明古汉语同义词词典》，第７８２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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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德森：《简明古汉语同义词词典》，山西教育出版社１９９２年版，第１页。

洪成玉、方桂珍：《古汉语同义词辨考》，浙江教育出版社１９８７年版，第２页。



识词语的同义现象。该说法主要代表有王力、黄金贵等先生。王力先

生在《古代汉语·一》中对“同义”的理解是：“彼此之间，有同也有异，或

者含义有差异，或者使用范围有宽有窄，或者使用条件有所不同。”①

并在《同源字典·同源字论》中对同义的判断基准进一步限制道：“所谓

同义，是说这个词的某一意义和那个词的某一意义相同，不是说这个词

的所有意义和那个词的所有意义都相同。”（王力，１９８２年版，第２４页）

王力对“同义”的界定，虽然没有为多数同义词研究者接受，但笔者觉

得，首先，该观点第一次考虑了古汉语词语的多义性的复杂特征，将同

义关系构成基准限制为某一个意义或义项上，而不是笼统的以词为单

位，从而使古汉语同义词研究在理论上具有了自己的特色；同时，该观

点的提出也是第一次将同义现象纳入系统、科学的语义学研究范畴，使

得同义的现象不再是漫无边际的词义甚至是词语发展史的描述，这是

有非常重要的意义的。当然，该观点的提出也存在两个方面的不足：首

先，只是提出了简要而不完整的理论概括，而缺少系统的实践举证，使

得该观点的理论效应和实践应用价值大受影响；其次，该观点对构成同

义关系的词语成员数量进行了不合理的限制，即每组同义词只能有两

个（即“这一个”和“那一个”），王力先生在《古代汉语》中列举的６组同

义词和在《同源字典》中列举的２１５组同义词，全部都是由两个词组成

的，这与古汉语同义词的实际情况是不完全吻合的。

在此基础上进一步从理论上加以深化、在实践中进行尝试的是黄

金贵先生。在近年来的系列论文中，他对同义现象进行了更深入的讨

论，并首先以对具体词例加以辨析的方式进行实践意义的论证，而且在

此基础上按文化词这一视角编纂了目前独具特色的同义词辨析专著

———《古代文化词义集类辨考》，从而完成了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他认

为，同义词是指：“具有不同‘义象’（理性意义或附加意义的同中之异）、

共同表示一个义位（词义）系统的词群。”② 这一界定仅从标准确立的

角度看，既吸收了王力先生的认识并加以明确（由“一个意义”到“一个

２３

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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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位系统”）；同时，还避免了同义关系的词语构组上的缺陷，从两个词

的范围科学地演变到一个“词群”。因此，从同义词的标准理论本身来

讲，黄说是较为切合古汉语同义现象的本质的。

２．同义词的构组

对同义性质和确立基准的不同认识，必然带来同义词构组的不同

结果。从目前研究情况来看，主要有两种情况。《古辞辨》在构组上有

自己的特色，大多数组群的成员超过三个，但由于所研究的对象缺乏具

体的界定，在实际辨析中也缺少严密性，这里不将它作为讨论对象。而

大多数研究者虽然在同义词的界定上有相对或较严谨的认识，但在具

体构组时却体现出一个共同点，即同义词组群的８０％以上是由２～３
个词组成的，王力先生的同义词组群甚至１００％是由两个词组成的。

现试就目前较流行的几种专著情况作统计如下：

每组词量 《简明》（段） 《辨析》（王） 《辨析》（洪） 《中学》（韩）

２～３个的 ９４．４％ ９２．６７％ ９０．６％ ８４．１％

３个以上的 ５．６％ ７．３３％ ９．４％ １５．９％

笔者认为，这一结果的出现是缺乏科学性的，带有明显的主观随意

性，与古汉语的情形也不一定吻合。这里仅举一例即可见其中严重的

缺陷：段德森在《简明同义词词典》中的构组就值得商榷，如表“折断”义

的词，仅有“摧、折”两个，但“拉、断”为何不能入组？据《说文》，“断”释

“折”，“折”、“断”应可同义；而“拉”则释作：“摧也。”“摧”与“拉”也应同

义。这一在构组上存在的严重缺陷，不论从方法论上讲，还是从古汉语

词语、词义系统的科学认识上以及从研究的实际价值上讲，无疑都会带

来致命的损害。似乎古汉语同义词的研究是完全凭主观拟测，在研究

对象的选择上是随机拼合的，这样，从语义场的角度看，每一个“场”的

完整性都可能存在疑问，从各人的整个研究来看，也就必然缺少了系统

性、全面性，当然也就更遑论科学性了。

与上述做法及结果不同的是黄金贵在编纂《古代文化词义集类辨

考》中的实践。该著的２６２组同义词，严格按照“义位”相同为构组基

准，对相对范围———文化词语进行了较为完整、系统的构组，体现出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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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不同的特色。虽然不能说其中每一组群的成员已经绝对无遗漏，但

相对于其他研究来说，已表现出完全相反的结果：每组含有两至三个成

员仅占总数的２３％，而三个以上的则占了７７％。这一在相对范围内对

词语进行的准封闭式构组，为古汉语同义词的构组方式选择作了可贵

的探索。当然，更全面、系统的同义词成员的构组的研究，需要在一个

相对封闭的范围内（如某一部较大型的有代表性的断代专著）作穷尽性

的分析和构组，为全面认识某一断代同义词系统的构成提供准确数据。

３．古汉语同义词的辨析方法

与上述两个方面有关联，古汉语同义词研究在对词之间差异的辨

析方法上也有值得进一步商讨的地方。综合起来看，主要表现为两个

方面。

（１）古汉语的特性与辨析方法的选择。古代汉语在词语的音节构

成、意义生成及意义表现等许多方面与现代汉语的词语形式、特征有较

大的不同①，因此在研究古代汉语同义词时，我们应考虑到古汉语词语

的独特性。而目前多数研究者没有或很少注意到这一点，从而在具体

辨析时出现下面两种情形。首先是笼统地搬用现代汉语同义词分析的

模式，代之以古汉语语料。较典型的如《古代汉语词汇学》（赵克勤，

１９９４），也将差异分为“意义、色彩、用法”三个方面，彼此并无实质性不

同。而在进行具体辨析时，由于属理论性概括，因此也都限于列举性分

析，使得读者无法从一个整体的角度去把握该方法的真正价值。其次，

更多的研究者采用的方法是将若干个词语组成一列（构组的原理多值

得商榷，见上分析），先是简述或证明彼此之“同”，然后即对每一个词语

的产生、发展、演变等整个词语发展史加以描述，从而使得辨析过程条

理不清、枝蔓横生，使得同义词的辨析重点不在“同中之异”的缕析，而

是偏向了“同外之异”的铺陈。究其实质在于运用这类方法的研究者将

“同义”关系构成的基准定位为整个词语意义或部分意义的相同，因而

在辨析时必然以整个词为单位，而不是以该词语在表示“共同意义”的

前提下进行分析。这里仅举一例作一分析。如“房、屋”组词，洪著在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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析时，首先概括两词之同：“都表示供人居住的建筑物”。然后详细列举

两词的各种区别，而有些区别与该“义”并无直接关系，只是词语的演变

结果。如：“词源不同”、“本义不同”、“引申意义不同”、“语法功能不

同”、“时间性不同”等①。实际上，这些“不同”，惟有“时间性”这一项与

共同的“义”有关，但不应为重要参数。而“语法功能”中所辨则牵扯更

远，与需辨之义毫无瓜葛，所说明的是另外一个意义：“‘屋’有时可用作

动词，表示掩盖⋯⋯”虽然“掩盖”义确由“掩盖物”引申而来，但已成另

外一个义项，不应在此讨论。此类情况，不胜枚举。

（２）词语类型与方法的相对性处理。从逻辑的角度说，词语在某个

角度上所构成的聚合，必然在词义以至语法功能等方面具有相应的特

点，虽然这些特点属于较深层次，但这也是我们分析词义的难点和重

点，而目前的多数研究者往往忽略了这方面的研究。这可以从两个方

面来看。

首先，词类与词义属性的对应性处理。词类属语法范畴，但研究发

现，这一语法范畴与词义存在密不可分的内在联系，有同义关系的词语

间的差异，首先以词类相同形式形成聚合，表现为不同类的词语在差异

上也有共性。同为同义词，由名物词或行为词构成的，两者在意义特

点、语法功能等方面肯定有不同的表现，如有的名物词之间指称对象相

同，但在对象的质料或形制上有别，古汉语中的“简、牍、札、牒”就属此

种情形；而行为词理性意义相同，但在陈述对象上可以不同，如“嫁、适、

归、尚”等即属该类情况。因此，分析同义词时，在注意到聚合类的共同

属性的同时，不同的聚合类的相应特性也应得到重视。

其次，词义的文化学分类与方法的不同处理。截至目前，大多数研

究者在构组时多以通语词为主要对象，在辨析时也仅强调纯符号意义

的区别，运用一般的词义分析方法。这一角度的选择和方法的运用，当

然是必要的，但对于真正解决词语的本质特征是不够的。也就是说，我

们忽略了在词语家族中占有十分重要地位的那些带有明显文化色彩的

词语的本来特性，从而使我们的研究严格来说，是残缺的。我们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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词语在语言符号系统中是最能集中记录、反映一个民族在伦理、道理、

制度、生产、法律等方面种种文化价值观念的载体，相对于通语词，它们

的出现就是为了适应、满足文化价值系统的需要，它们的存在也正是为

表现文化价值系统内存在的种种差异，研究词语的意义及其用法，我们

当然不能漠视或回避这一重要的对象及其属性。正确地解释、描述出

彼此间的差异，不仅具有语言学价值，使我们在构拟词语生成、发展历

史甚或在构拟语言史等方面有不可缺少的意义，同时还有助于我们解

释、揭示历史上出现、存在的许多文化事实、现象，对文化学、人类学的

研究也有积极意义，然而，现有的对词语的研究（无论是通语词还是文

化词），多仅限于古代文献如典籍、字书等平面的考察，使得对词语的认

识仅限于语言符号的范围，缺少深入、精到的了解，有的甚至使人误解。

例如对“苑、囿”两词，传统辨析多持“大曰苑，小曰囿”（见《吕氏春秋·重

己》高诱注），或认为“古谓之囿，汉谓之苑”（《说文解字注》）等说法。今

人在辨析时或不作考虑，如前举的洪成玉、王政白及韩振铁等专著中就

未收入该组词；收录的也多持上述古训，如段德森、王凤阳等即是。但

我们发现，这种仅限于书证的训释方式并没有给我们实际上的证明，所

列举的语料本身也看不出彼此的差异，举“苑、囿”两词来说，有哪一例

句可以表现出“墙”之有无？有哪一句能表现范围大小？两词在时间上

的区别，固然是实，但如何产生这一变化的呢？目前的训释多不能给出

令人满意的答案。不解决这一根本性的问题，我们对两词的认识只能

是肤浅的，对这一极具文化史意义的对象的这种似是而非的认识，无论

在哪个角度上说都是应该改进的。与此相关的是，有些研究者在辨析

中好像是注意到了文化成分，但由于仅限于传统的书证，也不能全面解

释一些词语用法，如“崩、薨、卒、终”等词，研究者辨析时多持《礼记·曲

记》等的训释：“天子死曰崩，诸侯死曰薨，大夫死曰卒⋯⋯”但在《史记》

中，“薨”与“卒”的使用有很多不符合该规定，辨析却从未给出任何说

明。显然这都是有待进一步深入的。而真正提出并切实在辨析中深入

贯彻的，到目前为止，首推《古代文化词义集类辨考》一书。作者从理论

的高度认识并提出了在古汉语同义词乃至一般训诂中应重视文化词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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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特征的分析，提出了训诂行为中的多重求证法①，并对１３０６个词语

进行了实践性诂释。实践证明，这些诂释在很多方面拓展了思路，解决

了许多悬而未决的疑点。就上举的“苑、囿”两词而言，黄先生没有局限

于传统的书证，而是另辟蹊径，从文化史证的角度廓清了两词的渊源与

差异②。当然，我们也注意到，该著只在一个相对有限的词语范围内进

行了有益的创新，更系统、更全面的研究工作有待进一步的开展。

４．研究视角的单一

综合现有的古汉语同义词研究来看，所有的研究者在研究对象的

选择与辨析的视角上，采用的都是纵向描述型，即从历史角度描述每一

个词语的语源、本义，引申义以至词义的变化等，这对于我们了解、揭示

汉语词汇发展过程及其结果无疑是十分重要的，而且仍然有进一步深

入的必要。但换个角度来看，这一视角的选择本身也有难以克服的弊

病：首先，由于时代跨度大，所研究的对象没有相对的稳定性和封闭性，

必然产生在研究对象的选择上存在相当大的偶然性和随意性，收与不

收纯粹取决于操作时的方便等，因此，目前的同义词研究论著中，具有

同义关系的词语的构组很少有相同的。其次，这一视角还可能给辨析

过程带来很大的连带错觉，即不是对不同的词语在共时的意义这一层

面上所存在的差异的分析，而是纵向地描写词语的发展过程，从而也会

导致前面已经提到的同义词的辨析成为对“同外之异”的分析。最后，

这一视角的选择运用，对揭示词语发展史是必要的，但对于认识某一个

时代词语乃至语言的整体状态来说缺少充分的帮助。因此，从理论上

看，急需另一种探索，即采用共时的角度，对某一断代的同义词系统作

相对封闭或封闭式的考察，从而使我们的研究工作首先在对象的选择

上具有完整性，在方法论意义上避免科学研究中忌讳的主观随意性，使

我们的研究工作具备系统性、全面性，也能够使自身的理论后操作方法

受到全面、深入的考验，同时在语言史的角度上说，也有助于完整描述

某一断代词汇以至语言状态。如对“狗”与“犬”的历时发展，有人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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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战国时代，‘狗’已经成为‘犬’的别名，而且开始取代‘犬’了。”① 但

据笔者的考察，该结论经不起推敲。首先，仅就《史记》来看，两词使用

频率完全相同，都为４９例，也就是说，至西汉时，“狗”仍未取代“犬”；其

次，我们通过多种汉前典籍的统计（见下表），也表明此结论不妥：

词例 《周礼》 《礼记》 《左传》 《孟子》

犬 １１ ２１ ８ ６

狗 １ ８ ３ ４

从该表可知，在战国时期，“狗”并未取代“犬”的表现，两词角色的转换

最早应发生在秦汉时代。造成这一不当认识的直接原因，笔者觉得在

于对研究对象的取证以及辨析的视角，而横向的相对封闭性研究则能

避免这一缺陷。该视角的研究在２０００年以前没有成规模的论著，自

２０００年开始，不断出版的同义词论著体现了年轻学者们在这个领域取

得了可喜的成绩。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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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史记》中“死”义词语群的意义描写

“词语群的构成”是指某个意义类词语的聚合系统，也称语义场，是

就共时意义而言的；“词语群的分布”是指某个意义类词语在使用中的

横向组合能力与特点。在下面的讨论中，我们除了描写“死”义词语群

的共时特征外，还将考察它们从先秦到秦汉的变化，并在此基础上归纳

该词语群意义特征所具有的词义学属性。

一、《史记》“死”义词语群的构成与分布特征

《史记》中“死”义词语共有１８个，根据它们的语义特征及使用情

况，我们将它们分为下面四组来看。

９３



１．“夭、折、短、凶”

在《史记》中，该组词使用频率不高，都特指人未尽天年而死亡，只

是个别词的语义特征与现有认识不尽一致。

“夭”用５次，如“蔡泽复曰：‘⋯⋯性命寿长，终其天年而不夭伤。’”

２４２０－３例本身用对比显示出“夭”的意义，另外４例则更明确地在

“夭”前加上了限制词“早（蚤）”，如“齐王之国，左右维持以礼义，不幸中

年早夭”２１１６－４、“常山宪王蚤夭，后妾不和⋯⋯”２１０３－６等例对“夭”

的“未尽天年”义加以了强化。需要一提的是，有人将“夭”理解为“（人）

未长成而死去”①，我们觉得这是不妥的。仅据《史记》而言，“夭”指“人

到中年而死”，死者的年龄并不小，“早”仅仅是相对于老年而言的。前

例已显示出这一点，另外我们也可以从《史记》的异文表达中证实这一

点，如“常山宪王”例 ，是“立三十二年而卒”２１０２－４，可见“常山宪王”

的“蚤夭”至少是在３２岁之后。又如“然（颜）回也屡空，糟糠不厌，而卒

蚤夭”２１２４－２［按，《史记》异文有：“回年二十九，发尽白，蚤死。”２１８８－
１《史记索隐》“按：《家语》亦云‘（颜回）年二十九而发白，三十二而

死’。”］，因此，我们觉得《释名·释丧制》的解释有一定的合理性：“少壮

而死曰夭，如取物中夭折也”。

与“夭”相比，“凶”、“短”、“折”对于死者而言所发生的年龄要小，如

箕子对曰：“六极：一曰凶短折⋯⋯”１６２０－１，《史记集解》引“郑玄曰：

‘未龀曰凶，未冠曰短，未婚曰折’”。“龀”义“毁齿”（见《说文·齿部》），

当在８岁以下，而“冠”古指男子成人之礼，且“以二十为限”（见黄侃《礼

学略说》），“婚”则当在３０岁之前（“丈夫三十而娶，女子十五而许嫁”，

见《春秋谷梁传·文公九年》）。需要说明的是，“凶”、“短”、“折”在《史

记》中用例极少且不单用，都分别仅有一例，而且用于述古，应该是引自

《尚书·洪范》。由此我们拟作如下推测：至秦汉时，“凶”、“短”、“折”在

实际生活中已基本不单用，而“夭”的单用能力增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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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死、伤、终、殁（没、殁、禬 ）、殊、殒（霣）”

该组词也表“死亡”义，与前组的不同在于：对于死者而言，它们没

有年龄的限定，也几乎没有对象范围上的区别。

“死”是《史记》中该族词里使用频率最高的一个，达１４００次，从适

用对象上看，可以上至帝王（“帝武乙慢神而震死”１３５６－８）、诸侯王

（“楚怀王死于秦”１５４７－２）、大臣（“晁错已死”２７４７－７），下至普通百姓

（“以试人，血濡缕，人无不立死”２５３３－５），以及禽兽（“鸟之将死，其鸣

也哀”３２０８－３、“狡兔死，走狗烹”１７４６－５）。从年龄上看，也没有任何

限定：有年老而终的，如“自孔子死之后百二十九年”２１４２－２，孔子年

７３而终，应可称老；也有年少而死的，如“其（指子夏）子死，哭之失明”

２２０３－４，子夏较孔子年少４４岁，其子在孔子死后不久死，应属年轻。

“伤”在《史记》中表“死”义仅一例，通“丧”，如上举第１例，其中

“伤”与“夭”应为同义连用，共同构成“性命寿长”的反义词语。可见，

“伤”已不属常用词。

“终”原义“止”，由此引申表示人生命的终止，共有７例。其中５例

的所指对象是“竟天年”而死，如“今乃得以天寿终”１７１７－８、“今不幸而

母以天年终”２５２３－５等，但也有２例的所指对象并未“竟天年”而死，

如“武王蚤终，成王少⋯⋯”１５１８－４、“吾先鬻熊，文王之师也，蚤终”

１６９５－６。可见，“少者曰死，老者曰终”① 的区别至秦汉已不甚严格

了。

“殁”，据《广韵·没韵》：“殁，死也。《说文》‘终也’”。《史记》中该词

共用５例，如“始皇既殁，胡亥极愚⋯⋯”２９２－１、“伯乐既殁兮，骥将焉

程兮？”２４９０－１等。“歿”、“? ”为其异体字：《玉篇·歹部》：“歿，死也，

落也，尽也”；《正字通·土部》：“? ，殁（没）同。终也”。这两个异体字

用例极少，仅各一个，如“其身未歿，诸侯倍叛，法令不行”２４７－１，“⋯⋯

始皇师之⋯⋯以至? 身”２３４２－４（裴 《史记集解》引徐广曰“? ，音

没”）。“没”为“殁”的通假字：清朱骏声《说文通训定声·履部》“（没），

借为殁”。该词共用１８次，如“周公在丰，病，将没，曰：‘必葬我成周，以

１４
① 见郑玄注《周礼·天官·疾医》。



明我不敢离成王。’周公既卒⋯⋯”１５２２－３，从该句内的照应看，“没”与

“卒”同义；又如“始皇既没，余威振于殊俗⋯⋯”１９６４－２，等等。

“殊”，据《说文·禡 部》：“殊，死也。”该词共用３次，如“太子即自刭，

不殊”３０９３－７（裴 《史记集解》引晋灼曰：“不殊，不死也”）、“王 ⋯⋯

为人所上书言暴，自杀，不殊”１０６２－１等。

“殒”，据《玉篇·歹部》：“殒，殁也。”该词仅用１次，如“汉定百年之

间⋯⋯大者叛逆，小者不轨于法，以危其命，殒身亡国。”８０２－７“霣”为

其通假字，用例也仅１个，而且不在《史记》正文中，见于《太史公自序》：

“惠之早霣，诸吕不台”３３０２－１０（张守节《史记正义》注：“音殒”）。

３．“崩、薨、卒”

该组词也表“死”义，但在所指对象上特指士大夫以上等有相对的

限定范围而与其他词形成差异。据《礼记·曲礼》可知，在上古“天子死

曰崩，诸侯死曰薨，大夫死曰卒⋯⋯”通过对《史记》的考察，我们发现，

这些特点至秦汉时期有的保持基本稳定，有的则发生了较大的变化。

“崩”原义为“山陷塌”，后用来婉指天子之死，但所指范围稍有扩

大。《史记》中该词共用２３０次。多用于指历代天子之死，其中有黄帝、

颛顼、帝喾、尧、舜、禹、启、汤、太康、武王、成王、始皇，汉高祖、汉惠帝、

汉武帝，等等，这其中又以指汉代帝王居多。除此外，“崩”还可指皇太

后之死，只是用数较少，共３２例，且又以汉代皇太后居多，占３１例。

“薨”表“死”义在《史记》中共用１８８例，全都用于春秋战国及秦汉

时期诸侯之死，如楚共王、燕昭公、卫穆公、郑成公、秦缪公、晋文公等汉

前诸侯（后）及太后共４２例，而梁孝王、城阳共王、汝南王、吕王台、萧何

等汉代同姓及异姓诸侯（王）共１４６例。

“卒”原义为“（动作、行为的）结束、完毕”，后范围扩大，也用于指人

的生命的终结。《史记》中表该义的“卒”共使用７６８次，从所指对象上

看，可以指天子，如“五十九（周）赧王卒”７４７－５，但用例仅两个；也可以

指诸侯王，此类用例最多，多用于春秋战国时期的诸侯国君，如“晋文公

卒”１５５－１、“桓公卒，子威公代立”１５８－５、“（秦）康公立十二年卒，子共

公立”１９５－７等，也用于汉代同姓或异姓诸侯王，如“会梁孝王（刘武）

卒，相如归⋯⋯”３０００－１、“樊哙卒，谥为武侯”２６５９－９等；还可以用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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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臣及士，如“管仲卒，齐国遵其政”２１３４－１、“丞相陈平卒”２０６２－５、

“孔子以悼公十二年卒”１９８－７、“平原君卒”７４９－１等。从《史记》用例

情况看，“卒”在适用对象上基本遵从“大夫死曰卒”（见《礼记·曲礼》）的

古例，与普通百姓无涉，但此时主要用于诸侯，此种用例共７２９例，占总

数的９２％，而用于大夫的不到８％。“卒”使用上的这一变化是极大的，

值得注意。

４．“山陵崩、捐馆舍、百岁、填沟壑、弃捐”

该组原应为短语，但多作为固定单位出现，且表义多取其比喻或借

代引申，故我们也将它们纳入讨论对象。不过，它们虽也表“死”义，但

在三个方面与上面三组不同：首先，皆用于人物的直接对话中，是当面

的陈述，而不像其他词语主要用于间接记述；其次，言说者在地位上一

般较被指称者低，但也有相反者，因为，采用这些委婉说法，主要是出于

礼仪的需要；第三，使用它们有明显的形象感，如“山陵崩”、“填沟壑”等

尤为明显。虽然用例不多，但极具表达作用。

“山陵崩”仅用１次，如“（触龙对赵威后）曰：‘⋯⋯一旦山陵崩，长

安君何以自托于赵？’”１８２３－１１这是当面婉指赵威后之死，是臣对君

（后）的礼数。

“捐馆舍”使用了３次，有２次是王稽在与范睢的对话中婉指范睢：

“⋯⋯君卒然捐馆舍，是事不可知者二也⋯⋯君卒然捐馆舍，君虽恨于

臣，亦无可奈何。”２４１４－１４另一次是苏秦在对话中婉指赵肃侯之弟的

死：“今奉阳君捐馆舍⋯⋯”２２４５－３，而此前司马迁在记述这件事时则

用了异文“死”：“于是（燕君）资苏秦车马金帛以至赵，而奉阳君已死

⋯⋯”２２４５－１。

“百岁”表“死”义也多用于在对话中婉指对方，所指对象在地位上

既可比言说者低，也可以比言说者高。这是“百岁”与“山陵崩”、“捐馆

舍”不 一 样 的 地 方。例 如“吕 氏 安 得 王！太 后 百 岁 后，吾 必 击 之”

４０３－１０、“夫在则重尊，夫百岁之后，所子者为王⋯⋯”２５０７－５；“孝惠

自临视相国病，因问曰：‘君即百岁后，谁可代君者？’”２１０９－３但“百

岁”也可用于自指，如“今我在也，而人皆籍吾弟；令我百岁后，皆鱼肉之

矣”２８５２－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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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沟壑”使用了６次。与“山陵崩”、“捐馆舍”、“百岁”不大一样，

前三者是在对话中多婉指位高的对方，而“填沟壑”则是谦指自己。这

其中有臣对君而言，如（汲黯对汉武帝曰）“臣自以为填沟壑，不复见陛

下⋯⋯”３１１０－４、（公孙弘对汉武帝曰）“臣⋯⋯恐先狗马填沟壑，终无

以报德塞责”２９５２－８等；也有君对臣而言，如（虢君对扁鹊曰）“有先生

则活，无先生则弃捐填沟壑，长终而不得返”２７９０－３等。

“弃捐”也是对话中谦指自己之死，用例只有一个，例见上。

需要强调的是，这五个词语在使用的具体环境上是相同的，但在记

录题材的时代范围上却有明确的差异：“山陵崩”、“捐馆舍”、“填沟壑”、

“弃捐”皆用于秦汉以前的人和事，“百岁”则只用于记述秦汉之际的人

和事。

二、《史记》中“死”义词语的词义学属性

通过以上的描述，可以对《史记》表“死”义词语的词义学属性概括

如下：

１．同义词成员构成数量大、系统全

上古所使用的有关词语，几乎都可以在《史记》中找到。这对于我

们研究汉语词汇史是有意义的。

２．同义词内部意义系统完整，层次差异较清晰

根据《史记》的该类词语的分布可以将“死”词语意义总系统从运用

价值的角度分为如下两个支系统：

甲：基本意义系统———指意义系统中重在满足现实客观需求及基

本表达要求而产生的词语的意义部分，这包括词汇意义系统中的基本

意义和直接引申意义，上举的“死”义词语中的第一、第二组词即是。

乙：语用与文化意义系统———前者指意义系统中由于语用交际需

要而产生的词语的意义部分，这类意义没有客观事实或客观对象上的

指称对应性，主要出于言语交际价值（如礼貌）的需求而产生，它们有相

对的时代性，如上举的“死”义词语中的第四组词即是。后者指意义系

统中因历史文化价值而产生的词语意义的部分，从符号学的角度说，这

类意义与能指符号、所指对象之间的关系并非是必要的，但在语言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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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这类在一定历史阶段因文化价值观念的需求而产生的词语却有极

为重要的社会、伦理意义，它们也是浸染了相当浓厚的民族文化色彩的

语言化石。如上举的“死”义词语中的第三组词即是。

３．仅从分布上看，“死”义同义词的使用在《史记》中已表现出秦汉

时期与前一个时期的些许差异

如“死”、“终”、“卒”、“薨”等所指对象范围上表现得较为明显。这

份语言档案对我们了解并认识词汇发展史是很有意义的；同时也有助

于认识司马迁的语言艺术及其思想倾向（参见本书下编第二章第四

节）。

本节采用的《史记》为中华书局１９８２出版的三家注点校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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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词语的构造、借用与文化

第一节 饮食类词语与汉族饮食文化

任何一个民族的语言在产生时都只是以实用的工具性为惟一目的

的，但由于语言自身的人文属性，以及其更为重要的参与人类生活、传

承人类历史等文化特点，使它在作为单纯的工具性交际符号特征外，被

赋予丰富的社会印迹和文化因素，附载上映射民族个性的风格、习惯、

论理、道德等特质。久而久之，一些隐性文化因子被牢固地粘在显性语

言符号上，从而产生大量的“语言化石”，成为人们语言交际中极有个性

的表达单位。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认为萨丕尔的观点是很有道理的：

“语言的词汇多多少少忠实地反映出它所服务的文化。”①

汉语言里也存在着大量的“语言化石”。我们所要描述的“饮食类

词语”就是其中之一。由于这一积淀汉民族文化因子的“饮食类”语言

化石出现频率高，语用分布广等原因，它已不再是个别的偶然现象。因

而，描述这一现象并进一步提示隐藏的文化内涵，无论对认识汉语的本

质还是从一个侧面了解汉民族文化都是十分有意义的。

所谓“积淀汉民族文化因子的‘饮食类’语言化石”就是指用饮食及

有关的能指符号来指称与其没有直接关联的所指内涵的特定语词和固

６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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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表达格式（以下将它们统称为语言符号序列———简称“语符列”），具

体指以“吃”、“饮”、“吸”、“喝”、“咀”等行为类语素以及用“饭”、“食”等

食物类语素构成的语符列。

这些语符列经过漫长的岁月淘洗，已不再服从语言符号的能指、所

指及与所指表意关联的最初约定性，而被转换成带有较强隐喻性的方

式表意；此外，这些语符列本身，无论是语词还是固定格式都在形式上

具备了相对稳定的结构，成为不可随意重新组合、拆换的语言单位。也

就是说，它们具有了形式上的固定性和表意上的隐喻性特点，由一般的

语言符号转换成汉语中形式精致而蕴涵丰富的“语言化石”。例如：

吃紧、吃苦、吃醋、吃香、饮誉⋯⋯

吃得开、吃干饭、炒冷饭、吃小灶⋯⋯

大鱼吃小鱼、吃香的喝辣的、吃一鼻子灰⋯⋯

在汉语言里，具有“吃”语言化石这样使用率高、语用覆盖面广的特

征的语言现象，作为文化语符列成类出现还是少有的。那么，和其他语

符列相比，它们拥有些什么特点？具体的分布情况怎样？这一现象产

生的根源是什么？我们将从以下三个方面描述和说明汉语的“吃”语言

现象。

一、“饮食”语符列的类型与语用分布

前面提到，汉语里积淀着汉民族文化的因子的“饮食”语言化石不

是个别的、偶然的现象。具体地说，它表现在两个方面：首先，这些语符

列在语义类属上可作复杂的划分，除了少数表达中性情感色彩的语符

列外，大多具有明显的情感倾向，有褒贬之分，也有书面与口语、古语现

代语之分。其次，这些语符列具有广泛的语用分布，就是说，它们所描

述、反映的行为和现象分布于社会生产、生活的方方面面。从细腻的心

理活动到人们生活方式的选择，从高度抽象的精神现象到性命攸关的

战场行为等等社会、生活诸多行为和现象无不可用这些闪烁着化石般

光点的语符列来表达。即或是现代生活中新出现的现象，汉语言也能

借助于该类语言惯性创造出新的语符列来进行为汉民族乐意接受的言

简意赅、生动形象的表达。这里它又表现出顽强的再生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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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先看看“吃”语符列在表意上的类属划分和语用分布。

１．描写人的能力的

由于“吃”在汉民族生活中的重要地位，人们常借助跟它有关的行

为来判断人的各方面能力。它又分为：

（１）表示能力差的

饭桶，吃闲饭，吃干饭，吃不消，吃不住，吃不开，吃现成饭，饭囊酒

袋，饭坑酒囊，吃素的。

这里除了“吃不消、吃不住”含中性色彩外，其他都具有强烈的贬斥

色彩。它们借助于物（饭桶、饭囊、酒袋等等）的功能有限性喻指缺少能

力、只会吃饭的人，或借助于某一行为的简单性（如吃干饭、吃素的等）

来喻指某人的无能。

（２）表示能力强的

吃得住、吃得消、吃得开。

这里从“吃”行为与其结果的语义构成来喻指人具有较强的活动能

力，都有较强的口语色彩。

２．描写人的生活方式及手段、行为的

饭碗，铁饭碗，吃大户，吃瓦片儿，吃香的喝辣，花天酒地，灯红酒

绿，饱食终日，纸醉金迷，茹毛饮血，饮金馔玉，靠山吃山、靠水吃水，吃

白墨饭，吃粉笔灰，吃白相饭（方），吃大锅饭，吃一节、剥一节。

它们有的描述值得肯定、令人向往的生活，如“吃香的喝辣的”，“饮

金馔玉”等；有的展示某种堕落、奢侈的生活，如“花天酒地”、“纸醉金

迷”；也有反映一般生活行为方式的，如“吃大户”、“靠山吃山、靠水吃

水”等。

要注意的是“吃大户”的意义变换。按《现代汉语词典》的解释是：

“旧社会里，遇着荒年，饥民团结在一起到地主富豪家去吃饭，或者夺取

粮食”。近几年来，它的意义有了变化。它用来特指社会上盛行的一种

不正之风：一些掌权干部钻空子利用职权向下属企、事业单位索要财物

或亲自去白吃、白拿、白要等揩国家油的变相贪污行为。例如：“现在乡

镇企业发达的地方，普遍有个事事向乡镇企业伸手的问题，以‘民办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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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之名吃大户”。（《北京日报》１９８５年３月９日第２版）①

３．表示为人处事的方法、策略的

尝试，尝新，吃白食，吃独食，吃老本，吃小灶，吃里爬外，浅尝辄止，

尝鼎一脔，因噎废食，饮鸩止渴，饮水思源，挑肥拣瘦；吃软不吃硬，吃顺

不吃强，换汤不换药，醉翁之意不在酒，心急吃不了热豆腐，鸡蛋里挑骨

头，敬酒不吃吃罚酒，吃着碗里看着锅里，好汉不吃眼前亏。

人们做人处事的方法取决于他们自身的性格、所生活的环境以及

个人经历等多种因素，因而，各人处事的方法、策略是不一样的，或宽怀

大度，或狭隘自私等等，但它们经过归类、概括后就有了个共同点：抽象

性。在日常生活中，可用具体可见的“吃”行为来表达种种抽象方式。

比喻就是个很好的途径。如：“吃着碗里看着锅里”，用人在吃饭时的贪

婪来比喻某人在其他事情上的贪心不足，寓抽象的说理于可感的形象

色画之中。如：“那薛老大也是‘吃着碗里看着锅里’的”（《红楼梦》第十

六回），形象地说明了薛蟠贪婪成性的特征。

４．表示生活经历和遭遇的

饮誉，饱经（受），饮弹，泡汤，煎熬，露馅；吃官司，吃枪子，吃生米，

炒鱿鱼，吃苦头，吃闷棍，吃闭门羹，吃一鼻子灰，饱经风霜，含辛茹苦；

吃不了兜着走，吃力不讨好，吃一堑、长一智，肉包子打狗———一去不

回，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

这一类主要描写生活中所可能经历的情况和遭遇的结果。我们注

意到，此类语符列中，仅“饮誉”、“吃一堑、长一智”含褒扬意，其他多为

不受欢迎的情况。

５．描述某种心理、情感活动的

吃醋，腻味，腻烦，陶醉、醉人、醉心，苦闷，苦恼，愁苦，悲苦，苦衷；

令人作呕，叫人恶心，垂涎三尺，吃了豹子胆，吃了定心丸，吃飞醋；饱汉

不知饿汉饥，哑巴吃汤团———心中有数，王八吃秤砣———铁了心，茶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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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煮饺子———肚里有货，嘴里倒不出。

人的心理活动和情感状态也是十分微妙和难以捉摸的，它们非但

看不见，本身也很复杂。对于这种现象，汉民族善于以具体描写抽象，

将难以概括的品质、特征幻化成可见可闻的具象，如用“沉鱼落雁”写西

施、昭君之美；用“探囊取物”状赵云之勇等等。用“饮食”行为来写人的

某种心理、情感也是汉语常用手法，如：“吃醋”，因醋的“酸”喻在男女情

感关系上产生的嫉妒情绪，把难受而难言的状况写得形神俱备。“饱汉

不知饿汉饥”则指不能体验、理解处境不佳或困难的心理，用具体的形

象对比“饱汉”和“饿汉”，从而表达出这一心理状态，实在令人叫绝。

６．描写人、物的属性及对属性的评价的

吃香（受欢迎），寒酸，穷酸，泼辣，辛辣，肥肉，肥缺；老油条，醋坛

子，秀色可餐，味同嚼蜡，余味无穷，余香满口，回味无穷，脍炙人口，吃

生米，甜言蜜语，津津有味。

事关人物的性质，无论好坏、高下，无不是抽象的东西，但在汉语中

也经常用具体可感的“吃”的形象、动作来加以比喻、烘托，以增加表达

抽象属性的生动性和理解的接受程度。如：“吃生米”喻指人之性情粗

野，不通情理。因“生米”而有“生性”，联想适切，表意精致，如：“现在，

他碰到个吃生米的，在无可如何之中，他反倒觉得怪有点意思。”（老舍：

《四世同堂》）

７．描写具体的行为、动作的

品尝，尝试，体味，熏染，熏陶，咀嚼，斟酌，回味，玩味，口吃，炒票，

熬夜，饮恨，吃水，食言，吃进，吃空，吃本，蚕食，鲸吞，侵吞；喝墨水，吃

剩饭，炒冷饭，打饥荒，吃豆腐，含英咀华；大鱼吃小鱼。

这一组语符列，在表义上有情感色彩之分。“含英咀华”在表示认

真理解话语、作品涵义之外，还表达了被理解的水平与质量不同一般，

含褒扬色彩。“吃剩饭”、“炒冷饭”、“蚕食”、“侵吞”、“鲸吞”等语符列显

然有较弱的贬义色彩。“吃豆腐”则指调戏妇女的行为，它与其他的语

词大多是中性色彩的动词或动词短语。

８．描述人或事物所处的状态的

入味，吃准，吃亏，吃力，吃劲，吃重，吃惊，吃透，饱学，饱满，喷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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烂熟，醋心，倒胃口，大杂烩；喝西北风，如饥似渴，风餐露宿；吃香的喝

辣的，生米煮成了熟饭，三月不知肉味，人倒霉喝凉水都塞牙。

谈到状态，也必然要涉及到某人或某事物在静、动情况下所处的态

势，具体体现为程度上的多少、大小，性质上的优劣、好坏。因而这组借

“饮食”行为来表义的语词也有情感色彩的不同，如：“三月不知肉味”，

源自《论语·述而》，说孔子在齐国听到韶乐后，韶乐的尽善尽美使孔子

专注于此，以至三个月食而无味。现多指处事专心，用心良苦，褒赞色

彩很浓。又如“吃透，饱学，饱满，烂熟”等也是这样。而喝“西北风”、

“倒胃口”则有贬义色彩。“吃惊、吃力，吃重”等一般含中性色彩。

二、饮食类词语的层级类型与意义特征

上面从八个方面讨论了“饮食”语符列的表义类属及相关语用分

布，这种划分只是大致的语义逻辑分类，也是为了更好地说明问题。此

类语符列除了上述特点外，它们在语言符号性质上也别具特征，主要可

以概括为：

１．在语词的层级类型上自成完整体系

从它们的性质和作用看，所有这些语符列都可以看做一般词汇，但

它们又不同于一般常态下的语词，而是在结构与表义上有独特性的“化

石”，因而，我们可根据它们的内部结构与表达功能划分为不同的语言

单位。为了节省篇幅，我们在对“吃”语符列进行语义类属划分时已作

了标记，这里不再一一列举。标记的情况是：以分号作为层级类型区别

形式，将它们分为词、固定结构以及形似句子的熟语。从对１２７个“吃”

语符列的尽可能的语言单位归类中，我们发现，它们可分布在各层能独

立交际的语言单位里：从最小的自然交际单位———词，到语言交际最成

熟的单位———句子（以熟语形式出现）。

２．在语义实现上，它们也有自己特色

（１）引申意义的选择

就“吃”而言，在《现代汉语词典》中指：把食物放到嘴里经过咀嚼咽

下去。而在“吃”语符列中，“吃（饮）”等的表义已不再是它们的基本词

汇意义，大都已虚化为某种动作。“吃”类动词所组合的后续成分也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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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都是该动作的受事。如“亏”、“劲”、“重”、“准”、“誉”、“大户”、“弹”在

一般情况下是不能“放到嘴里经过咀嚼咽下去的”，在这些语符列中

“吃”表示的意义可分别为：“接受、费、承、看、载、敲、中”等，因此，“吃”

已被虚化，被当做等义、近义的代换表达单位而表示相应的引申意义。

即在表层组合上保留其基本词汇意义，但对整个语符列语义的理解上

也大多接受其所蕴涵的隐喻意义，如“吃干饭”、“吃醋”、“炒冷饭”、“大

鱼吃小鱼”、“哑巴吃黄莲———有苦说不出”等，其中有的语符列已成为

有鲜明语义个性的成语、典故等。

（２）情感色彩的表达

这些语符列大多在情感表达上有着自己丰富多彩的个性，如表达

褒义的色彩有吃香、余味无穷、饮誉、秀色可餐等；表达贬斥色彩的有饭

桶、吃亏、吃里爬外、吃官司等；表达中性色彩的如吃力、吃不消、饮水思

源等。

（３）语体色彩的不同

“吃”语符列大多数具有很强的口语色彩。一般说来，这些语符列

是交际者（尤其是普通劳动群众）在特定的生活、工作环境中用自己最

熟悉的生活行为、现象（如“吃”）去看待其他行为并将其结果落实到语

词上来。因此，它们大多带有口语词汇所具有的通俗、形象、明白、易懂

等特点，在这个意义上称它们为“俗语词”也未尝不可。如“吃亏、吃劲、

吃力、吃豆腐，饱汉不知饿汉饥，吃香的喝辣的等”。除此之外，也有少

量有书面色彩的语词，如“饮誉、饮弹、饱学，饮鸩止渴”等。在语体的社

会性分类上，它们也分布广泛，如日常生活的“吃醋”、“吃了豹子胆”等；

商业行为的“吃进”、“吃空”；工业生产的“吃水”、“吃重”、“吃水线”；文

学艺术的“含英咀华”、“余味无穷”、“味同嚼蜡”等。当然，由于它们的

口语色彩浓，因而大都不像专业术语那样仅限于某一语体交际，而可多

语体换用，这里只是强调其相对集中的使用环境特点。

３．结构关系上，它们有两点值得提出

（１）“吃”类动词作为及物实义动词，一般要求后续成分是它所涉及

的对象如受事，像“吃饭”、“喝水”、“饮酒”等情形。但“吃”语符列作为

一类特殊语言现象，“吃”类动词并不必然连带动作对象，而有很多超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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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合：吃香，吃紧，吃惊，吃空，喝西北风，吃里爬外等；有的后续成分表

示生活行为方式，此时的后续成分有明显的类化指称意义如：吃小灶，

吃香的喝辣的⋯⋯

（２）这些语符列在结构上多不具有同义或反义替换的类推性。作

为实义及物动词“吃”等词可以和任何可咀嚼食事物名词组合。但作为

语言化石的“吃”语符列，每一个组合都是一个不可分拆的结构体，每一

个语符列语义的实现都是与其结构的稳固性结合在一起的。它们都不

是言语交际中语言单位的偶然组合、一瞬即逝的碰撞，而是有深刻的文

化因素作背景使某些特殊的现象、行为借助于“吃”语言符号来表达并

固定下来的特定语言衍生的行为；同时，要对它们进行否定，往往要对

整个结构体进行否定，而不能在中间插入否定词，尤其是词、词组。如：

吃香→？吃臭 吃紧→吃松 吃干饭：没有本事（引申意义）

→？吃不香 →？吃不紧 →吃稀饭：一种具体饮食行为

→不吃香 →不吃紧 →吃不干（的）饭～吃稀饭

→不吃干饭：有能力

从以上讨论中我们可以发现，“饮食”语符列无论在其自身的语言

单位分布上，还是在它们的表义以及结构上都有明显的特点，概括起来

就分别是：语用分布上有广泛性，表义上有隐喻性，结构上有稳固性。

三、“吃”语言化石生成的汉文化阐释

英国语言学家帕默尔曾说：“它（语言）是人们表达思想的至高无上

的工具，是维系民族的纽带，是历史的宝库。”① 而每个民族的文化则

是由她的每一个成员共同创造的。因而，当民族在人类历史上作为一

种语言、居住地域、经济生活，心理状态上的稳定的共同体出现时，语言

就深深打上了民族的烙印，成为民族和民族文化最典型的表征。语言

与文化有着密不可分的共生关系。

显然，汉语言存在的“饮食”语言化石也是有深层的汉民族文化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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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力、作背景的。那么，“饮食”语言化石与拥有如此广瀚而包容繁复的

汉民族文化的交接处、焊接点是什么呢？我们认为：“吃（饮、食）文化”

是“饮食”语言化石生成的最根本原因。

中华民族多灾多难，长时期苦陷于贫穷、落后之中，作为古老的农

业大国，由于生产技术的落后以及长期专制统治所造成的民族精神的

压抑、委顿使几千年来的中国人一直处于求生存求温饱而不得的循环

中，衣、食的要求成了他们生活的最高目标，“民以食为天”这句古训就

不仅道出了人类无食便无法生存的真理，也唱出了先人对汉民族生活、

命运的无奈而痛苦的悲叹。

除了险恶的自然环境这一直接原因外，中国历史上频频出现的暴

虐统治引起的连绵不断的战争，此起彼伏的争权夺利以及封建体制所

造成的极有生命力的贪官司污吏的横行恣肆，使一代代中国人匍匐于

战火之中，饱尝饥饿之苦，实难“甘其食”。于是，“食”成为古人奋斗的

目标，成为我国历史上一次又一次农民起义的导火线。即使到了２０世

纪４０年代出现的民主运动也提出“反饥饿”的口号，还有２０世纪５０年

代末出现的大饥荒等都显示出温饱这一生活的基本要求在中国实现得

太艰难、太迟缓。

在较为顺畅的太平年月里，保守、凶残、愚昧的封建统治者所能给

老百姓的理想决定了“食、衣”的至上性、惟一性。他们以国为家，最高

的目标就是“国泰民安”、“丰衣足食”，能有一个安定的生活，不愁衣食，

安度一生便是最理想的生活境界，老子的哲学论说典型地反映了这一

心态，也为后来的统治理想构拟了蓝图。《老子》云：“甘其食、美其服、

安其居、乐其俗。邻国相望，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①

正由于上述等复杂因素，使得几千年来中国人一直唱着“民以食为

天”这支古老的歌，“吃”的果腹要求成为千百年来人们苦苦难求的理

想。老子的“为腹不为目”② 的观点不妨理解为先人对于生活的艰难

选择的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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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仅如此，中国人又在求温饱的曲折漫途中发展了独具魅力的饮

食风格、饮食习惯，并将饮食行为纳入政治、经济、文化生活的各种场

合，因而产生了项羽借机杀刘邦的“鸿门宴”，宋太祖巧夺兵权的“杯酒

释兵权”，竹林七贤的凭酒言志，陶渊明的五柳小饮⋯⋯可以这样说，几

千年来，在中国一直延续不衰，备受任何阶层的人青睐的便是色、香、

味、形俱全的饮食追求，这就形成了中国人一方面求足食而不得，另一

方面又是大讲饮食艺术的矛盾而复杂的心理。但本质上有一个共通之

处，即十分讲究、强调“吃”、“饮食”。正因此，中国人不易理解富有的英

国女王给任何拜访的贵宾的招待总是那样简朴，而外国人也很难接受

中国人见面时“吃了吗？”的问候语。这是两种不同文化或民族性格在

情感表达方式上的外在选择，而绝非某个人的性格好恶所带来的偶然

举动。

这样，简单的满足生理要求的“饮食”行为，在中国渐渐成长为极

富民族特色的“饮食文化”。它作为中国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已融入汉

民族的物质生活和精神世界之中，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中华民族的文化

走向并衍生出附属文化现象。

正像任何一个文化现象的产生都不是一个孤立的事实一样，“饮食

文化”的存在也不可能遗世而独立。它一经形成，则必然对中国人的生

活观念、生活方式诸方面产生影响。具体地说，我们中国人势必为“饮

食文化”所具有的惯性所控制，很自然地经常条件反射式地用“吃（饮、

食）”的眼光去看待社会生活中的种种现象，“吃”便作为汉民族文化积

淀下来的有广泛影响的集体无意识渗透在汉民族思维、判断之中而成

为一个有效参照系。因而，汉民族产生的这一文化现象又必然要作为

一种文化因子作用或投射到其他的文化形态上，其中之一的结果就是

表现在汉语言的符号组合和表达上。这便是用跟“吃”有关的行为、符

号来表达、记录或隐喻事实上与“吃”的行为和现象没有直接关联的社

会现象、生活行为、情感状态等内容，从而产生了汉语言里特有的大量

的表层语义与深层理解相脱节的“饮食”语言化石。于是，许多不能

“吃”的东西、现象也可以“尝”一下了，如拜访受冷遇，好意遭拒绝，可以

说成“吃闭门羹”；内心妒火中烧便可以说“吃醋”，其酸意立刻飘浮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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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许多抽象的审美活动也可用“吃”的行为、效果衡量了，如“余味无

穷”、“余香满口”即是令人羡慕的欣赏佳境；以至于抽象的生产关系、生

活方式，也可借助于具体的“吃”语符例如：“铁饭碗”、“大锅饭”等等。

汉民族“饮食文化”不仅已形成了既有的汉语言的“饮食”语言化

石，并将继续发挥它的投射作用，我们从“吃床腿”、“吃红灯”、“吃回

扣”、“吃救济”⋯⋯这些说法可见其强大的生产能力。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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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近时期汉语文本中的拼音字母缩写形式

历史总是在你不注意的时候给你惊讶：２０世纪５０年代，我们国家

确立了“汉字必须改革，汉字改革要走世界文字共同的拼音化方向”①

的文字改革政策，但四十多年的文字改革结果却未达初衷，且一言难

尽。到了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国家语文政策作了调整，汉语拼音成为识字

注音的辅助工具②。然而，无心插柳，从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开始，汉语文

本中开始越来越多地出现直接用外文字母形式表意的词语，这一现象

引起了学术界甚至社会和政府的注意，产生了不少研究成果（详见参考

文献所列）。作为字母词语的一种，借用外文字母形式记录汉语自身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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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的汉语拼音缩写形式，在汉语书面语交流中大行其道，并引起了社会

甚至专业人员的担忧。汉语拼音字母缩写词语的形式、功能以及性质

等问题，尚没有专门分析的文章，对这一有趣的社会现象作些关注是很

有意义的，以下就是我们对这一现象所作的分析。

一、拼音字母缩写形式的类型与适用语境

拼音字母缩写形式多应用在汉语书面文本中，大体上看，主要有这

样几个类型及相关使用语境：

１．第一种是在政府文件中使用的

国家技术监督局就将“国家标准”用拼音形式标记在相关标准中，

如ＧＢ９７０４８８，表示“国家标准９７０４８８号”的“国家机关公文格式”；又如

国家专利机关将ＺＬ作为专利代号，如ＺＬ２００３２０１０８８８１．６是一种双银

箱收款机的专利号。

２．第二种是一些组织机构等的专用名词

如ＡＷＨ（爱委会）、ＡＮＺ（爱鸟周）、ＲＭＢ（人民币）、ＨＳＫ（汉语水平

考试）、ＰＳＣ（普通话水平测试）等。

３．第三种是大量的中国网络域名以及电子信箱用户名

如单纯用拼音的：ｗｗｗ．ｙｈｘｑ．ｃｏｍ（银河心情）、ｗｗｗ．ｙｎｘｘ．ｃｏｍ
（豫能信息）、ｈｚｚｈｑ＠１６３．ｃｏｍ（杭州张奇）等；也有拼音与英文混用的：

ｗｗｗ．ｎｂｄｐｃ．ｇｏｖ．ｃｎ（宁波发展计划委）、ｈｔｔｐ：／／ｗｗｗ．ｚｊｕ．ｅｄｕ．ｃｎ等。

４．第四种，也是使用更多的，就是网络聊天、发帖中所出现的字母

词语

如词语ＦＢ（腐败）、ＭＦ（麻烦）、ＰＧ（屁股）、ＮＢ（牛逼）、ＪＳ（奸商）、

ＰＰ（漂漂、片片或屁屁）、ＢＳ（鄙视）、ＢＴ（变态）、ＭＭ（美眉、妹妹）、ＧＧ
（哥哥）、ＪＪ（姐姐）、ＤＤ（弟弟）、ＴＮＮＤ（他奶奶的）、ＴＭＤ（他妈的）、ＫＧＢ
（克格勃）、ＷＢＤ（王八蛋），甚至短语或句子ＰＭＰ（拍马屁）、ＮＱＳ（你去

死），等等。

比较而言，前两种缩写形式主要见于正式发行的文件或报刊等纸

质文本中，后两种主要见于网络等电子文本语境中。但最后一种最初

出现于网络语境的缩写形式正逐渐出现在纸质文本中，使用范围有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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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的可能，例如下面两个例子就很有代表性：

（１）“一个ＭＭ和另一个ＭＭ。地是ＭＭ拖的，厨房是ＭＭ打扫

的，连卫生间也在劫难逃两双世上最美丽晶莹的纤纤玉手，只除了一个

地方。”（《北京青年报》，２００４／１１／０５）

（２）（冯小刚说）“你们的刊物是狗屎，混蛋，我ＴＭＤ想抽你！”（《都

市快报》，２００４／１０／１９）

二、拼音字母缩写形式的规范属性评价

从理论上看说，拼音缩写字母词也是一种符号，相对于多音素构成

的音节 以 及 汉 字 来 说，在 笔 画 上 要 简 略，如 ＲＭＢ对“人 民 币”或

“Ｒéｎｍíｎｂì”来说就是这样。有时候还可以借助这种形式获得特殊的表

达效果，如前引的冯小刚骂人的话中，ＴＭＤ的视觉刺激性就比直接用

“他妈的”要小得多。正是基于这些认识，有人认为不必担心拼音缩写

词在汉语书面语中的应用。

这种看法显然只反映了问题的一个侧面，如果仔细考查一下，我们

觉得在汉语文本中使用汉语拼音缩写形式不可取，上述的一些理由也

是难以成立的。

１．汉字拼音化的前提不存在，拼音缩写就失去了存在的基础

如果汉字拼音化已确立为语文政策或已经出现拼音化趋势，拼音

缩写应名正言顺的成为必要成分。显然，这一前提是不存在的，那么，

文字类型上表现为两种性质不同的字体混用，势必带来符号系统的

混乱。

２．汉语拼音缩写词语不是外来词

实际上，即便是真正的外来词，也不合适直接原形引入。就目前世

界语言相互借用情况看，借词一般总是尽可能将外来的词语在形式上

加以同化，而不是原形照搬，即便是同类型文字也是这样，如英语和德

语都有“大学”这个词，彼此间应该存在借用关系，但两者除了读音不同

外，拼 写 形 式 也 不 相 同：英 语 拼 作“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德 语 却 拼 作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ａｔ”，更何况在原本类型完全不同的系统间借用。比如英语有

一些借用汉语的词，但至今未发现直接将汉字作为常用形体引入的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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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相反总是转化为拼音形式借入，如“麻将”写成“ｍａｈｊｏｎｇ”，“茶”写

成“ｔｅａ”，“叩头”写成“ｋｏｔｏｗ”等，汉语借用外来词时，应尽可能采用意

译，实在难以有合适的词语意译，也都应以汉字拟音，汉代借用佛教词

语时以及后来借用西方词语时，如从葡萄、菩萨到坦克、基因、好莱坞，

等等莫不如此。借词尚且如此，上述所列举的词完全出生于汉语自身，

根本算不上借词，有什么理由必须穿上“洋装”呢？难道这些缩写词语

只给外国人看吗？恐怕不是这样的。

３．一些拼音缩写形式本身没有存在的必要

如ＨＳＫ是“汉语水平考试”拼音的缩写，取这一形式的本意是它容

易为外国人所接受。但是，既然汉语水平考试是对外国人学习汉语的

水平的测试，为什么不用更能反映汉语特色的词语，让他们对汉语汉字

有更多的感知，从而提高学习的效果，却非要模仿“ＴＯＥＦＬ”造出这样

一个不中不洋的形式呢（“托福”也不是外国人为了照顾中国人而自造

的词语，而是中国人自己采用音义兼译的形式造出来的）？再看紧缩成

“国标”的“国家技术标准”以及“普通话水平测试”，完全是针对国人的，

为什么也要用上拼音“ＧＢ”、“ＰＳＣ”呢？这样的缩写，中国人看不懂，外

国人也难以领会。如果要同国际接轨，还不如索性用上英文形式。

４．从符号简约性上看，汉语中的拼音缩写词，并不能真正达到其预

想的效果，有时候反而给交际和理解带来障碍

如ＧＢ，原本是技术部门作为“国家标准”短语简缩词“国标”拼音的

缩写。也许从形体上看，拼音缩写只用了两个字节，而“国标”需要四个

字节，但它在意义和读音上并没有带来经济价值，因为它缺少汉语合成

词语所具有的意会性；读音上即便读为［犱犻：］［犫犻］，也相当于汉语的两

个音节，更何况多数人仍然将它还原为汉语拼音音节，读作［ｋｕｏ３５

ｐｉａｏ５５］。这样一来，人们不禁要问，它缩写的意义在哪儿呢？更为严重

的是，拼音缩写形式还会带来同形词语，让人莫衷一是，如ＰＰ，在网友

那里，既可以指“漂漂”，还可以表示“片片”、“屁屁”等，ＪＪ可以指“姐

姐”，也可以指“鸡鸡”，ＢＴ可以是“变态”，也可以是“扁他”等。汉字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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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有效地避免同音词的优点①，被极易同音的拼音缩写消解了。这说

明，拼音缩写与表达上的准确简洁原则是背道而驰的。

５．有人认为拼音缩写形式更加快捷，可以节约时间，尤其是在电脑

操作时。实际上这个理由同样值得怀疑

因为一般用汉语在电脑上写东西的，多采用汉字输入法，无论是拆

字法还是拼音法，如果中途插入拼音字母，必须转换输入法，这样做只

会增加击键次数而不是减少了次数。以“腐败”为例，在汉字拼音输入

法状态下，直接击声母两次，即可出现该词，再击选择数字键，共只需３
次，但若在同种输入状态下写入“ＦＢ”形式却需要击键四次———①击大

写字母键→②击Ｆ→③击Ｂ→④击大写字母键（如果采用Ｃｔｒｌ＋Ｓｈｉｆｔ
转换就更麻烦了）。可见，拼音缩写不是因为快捷简便等技术上的需

要，而是有更复杂的心理或语用原因：实际上多是运用者故意为了获得

视觉上的刺激和表达效果上的搞笑而舍简就繁才运用的。

６．很多拼音缩写形式自身未能统一，而且难以统一

如同样是电视台台名，浙江电视台用“ＺＪＴＶ”，而中央电视台却用

“ＣＣＴＶ”，前者似乎是对国人而言，后者则是对外国人而用的，这一现

象在网络域名和电子信箱用户名中也同样存在。也许是因为技术上的

设定，目前网络域名和电子信箱还难以直接用汉字（当然，由于需要考

虑到外交外贸等需要，域名还不如直接用英文或汉语拼音全称），在其

他汉语文本中可能就没有这个限制，可以用汉字而且可以借此避免同

音同形的麻烦，却非要采用拼音缩写。如ＣＣＴＶ，针对外国人时，当然

简便，可在汉语文本中它比“央视”简便在哪里呢？不仅如此，不必要地

使用拼音形式在实践中也会产生混乱，而且难以做到标准划一。例如，

如果用拼音缩写，湖北与河北、杭州与湖州、河南与海南、浙江与镇江等

各组内的地名拼音缩写都会混同而难以辨认。

７．拼音缩写形式给拼读带来困难甚至语音系统的混乱

如“ＨＳＫ”，就其来源来说，应读汉语语音［ｘ］（喝）［ｓ］（思）［ｋ］（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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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我国著名语言学家吕叔湘先生曾经对汉字的优缺点作了分析，其中他认为汉字：“音

同字不同，便于辨别同音字。”（《汉字和拼音字的比较》，载《汉字问题学术讨论会论文集》，语

文出版社１９８８年版，第８页）



而实际上无论对外汉语教学界的人还是社会普通民众，多将它念作

［ｅｉｔ］［ｅｓ］［ｋｅｉ］，这类词已经给识读带来了困扰，其他如ＧＢ、ＺＪＴＶ等

也同样会出现这样的情况。

从上面简单讨论可见，也许网络语境中的拼音缩写有其特殊性，但

至少汉字文本中的拼音缩写形式弊大于利，是一种孕育于特殊条件下

的怪胎，我们应加大对它的关注和研究，并及时提出相应的规范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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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近期汉语文本中的“洋名”现象

从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开始，在中国的汉语文本中出现了大量的以汉

字或外文字母指称事物名称的词，包括商品名称、店名、结构名甚至人

名，人们将这类可以汉语化的称名类符号称作“洋名”。下面就以这类

符号为对象，对它们作语言学和社会学的考查。①

一、语言学考察：“洋名”不是“外来词”

“洋名”是指近几年来在生产、生活尤其是在商业活动中盛行的构

拟、使用的非汉语形式的名称。这类名称之所以在中外文化全方位交

流形势下获得这样一个含有相当抵触心理的称呼，而不是被心平气和

地归入词义源自外族语，语音形式上全部活部分借自对应的该外族语

词，且在不同程度上汉化了的“外来词”②，笔者认为，原因在于两者有

本质上的不同。从历史的经验来看，不同民族间语言的借用表现出如

下两个特点。

１．文化互补性

任何一个民族、任何一种文化都必然要与人类这一总体文明体系

中的其他分支交流、互补，这早已为人类学所证实。那么，“语言，象文

化一样，很少是自给自足的”③。“借词”是文化交流及互补性在语言系

统中的必然结果。历史上相当长时间内，日语、越南语、朝鲜语便从汉

２６

①

②
③ ［美］爱德华·萨丕尔：《语言论》（中文本，陆卓元译），商务印书馆１９８５年版，第１７３

页。

史有为：《汉语外来词》，商务印书馆２０００年版，第４页。

本节内容最初发表在《’９８语言论丛》（浙江省语言学会编，杭州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９
年）。自那以后，由于网络交际的直接诱导等原因，中国大陆汉语文本中更进一步地出现了直

接以字母词形式表达的各类符号，甚至将汉语词语以拼音字母的形式插在多类文本中，引起

了各界的注意，也已有多篇文章作了精到的分析。这方面的论文可以参见本书上编第二章第

二节以及后附的参考文献。



语借入了大量词语；英语中约占词汇总量的一半属借词。现代汉语中

的“苏打”、“坦克”、“菩萨”、“幽默”等也是外来词。但是，外来词的借

贷、保留也是有条件的，那就是———文化互补性。也就是说，“只要有文

化借贷，就可能把有关的词也借过来”①。如汉语中的“模特”、“沙龙”、

“逻辑”、“基因”等正是从西方引进的，而英语中的“ｍａｈｊｏｎｇ”（麻将）、”

ｋｏｔｏｗ“（叩头）、”ｄｉｍｓｕｍ“（点心）等也正是从汉语引入的。可见，借词

是文化借贷过程中借方无此物，其语言一时或根本没有对应词可指代

的那些外族语词（如上举词例），与商品品牌等名称是没有关系的。然

而，“洋名”不同，其中绝大多数词根本不属于文化借贷范畴，仅是出于

经济利益或崇拜心理而使用的，即许嘉璐先生所说的“挟‘洋’以自

重”②。更有甚者，一些土生土长的中国商业、企业及经销单位乃至人

名，也纷纷冠以“洋名”。如果说这些“洋名”的所指对象具有民族性，那

么它们的洋气十足的名称对谁具有互补性呢？换句话说，我们用“佳

能”、“可口可乐”指代“Ｃａｎｏｎ”、“ＣｏｃａＣｏｌａ”，并没有减少其外来特点，

没有损失其优秀品质，它们在中国的销售也并无任何不利。可见，借词

的文化互补性并不反映于符号意义的文化差异，而是体现在它们的所

指对象上。另外，从语言学角度看，作为商品品牌、生产单位甚至人名

的名称并不是相对稳定的词汇系统中的成分。因此，它们也不具有语

言符号意义上的文化特点。

２．借方语言的抵触效应与同化处理

一般来说，民族间文化借贷必然产生语言的借用，但这种借用在性

质和程度上多少会受到借方文化心理上的抵触，尤其是彼此语言及其

代表的文化系统差异明显时，抵触更加突出。如德语借用拉丁语和法

语就不像英语借的那么多③；同样，藏语对梵语的借用也能表现出这一

特征。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萨丕尔曾断言：“一种语言能接受外国词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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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美］爱德华·萨丕尔：《语言论》，第１７５页。

１９９５年１１月４日《中国教育报》。

［美］爱德华·萨丕尔：《语言论》，第１７４页。



的程度很可能和它对本身的资料的心理态度有不少关系。”① 即便作

为借词引入，借方语言对它们始终表现出某种程度的同化倾向。布龙

菲尔德在《语言论》中用了两章的篇幅讨论语言间的语词借用，其中所

述借词在语音或语法上的变化说明了这种同化是相当普遍的②。汉语

对借词的处理也莫不如此：有的实在难有对应词，权当用音译的———菩

萨、卢布、沙发；有的音义兼顾———引擎、俱乐部；有的则采取部分弥补

———啤酒、道林纸；更多的是完全汉语化———麦克风→话筒、水门汀→
水泥、德莫克拉西→民主，等等。但是，近期畅行的“洋名”与之相左。

首先，在心理上它们的选择和使用表现出积极的迎合态度，不仅洋货原

名形式照用，合资甚至国产物品也取“洋名”；其次，在表达形式上不顾

汉语习惯：有的仅将洋文音译为汉字，如“桑塔纳”、“摩托罗拉”；有的直

接沿用洋文，如“ＣＲＯＣＯＤＩＬＥ”、“ＦＯＲＴＥＬ”、“ＭＯＮＴＡＧＵＥＴ”；更令

人不解的是，已有汉译的借词或某些汉语已有的词重被代之以“洋

名”———饼干→克力架、小甜饼→曲奇、爆玉米花→哈立克等。正是由

此，我们同意将“洋名”泛滥定位为“语文生活中的‘殖民文化’”倾向③。

由此可见，“洋名”既没有文化借贷的互补性，也不符合借词演变的

特定规律，与借词有原则上的区别。在语言学意义上，将其视作文化垃

圾是不过分的。

二、“洋名”的社会应用分布

限于篇幅，下面仅就“洋名”存在及社会的应用分布有代表性地举

例，借以描写其泛滥的范围。

１．商品品牌

这是“洋名”泛滥的重灾区。首先是涉及面大，可以说目前市场上

各类商品都不乏冠以“洋名”的：进口的———福特、菲亚特、福尔达、宾

奴、皮尔·卡丹、左丹奴等；合资或国产的———苏泊尔、利勃海尔、格力、

４６

①
②
③ １９９５年１１月４日《中国教育报》。

［美］布龙菲尔德：《语言论》（中文本），商务印书馆１９８０年版，第５４８～５８５页。

［美］爱德华·萨丕尔：《语言论》，第１７５页。



洛兹、罗希尼、丹芭碧等。其次是数量多，置身商场，环眼所及，货架上、

柜台内“洋名”比比皆是。其中以服装、鞋袜、电器等类为多。食品、餐

具、床上用品、家具等商品也渐渐用上了“洋名”。有的商品竟直接打上

洋文品牌，让人难辨其“出身”。如南方某地产的女式套装标上“Ｐｅｇａ
ｓｕｓ”（飞马）字样，上面无一汉字；另有一种旅游鞋标上“Ｙｉｎｄｅｐ”，不知

何国文字。

２．公司企业名称

这是近几年涌现并有较高上升率的“洋名”。初期多见于外企或合

资企业，如今也在本国企业（含国营、私营）中蔓延。仅据北京市统计，

１９９２年以前这类“洋”企业名几乎为零，到１９９４年，此类洋名约占已登

记注册企业的１０％，而１９９５年的１～３月，此比例已上升到１３％。与

北京相比，沿海地区则有过之而无不及，如赛诺非、宇丽丝、尼奥格兰、

斯贝斯、格兰仕、科龙、爱普亚、维丽丝⋯⋯不胜枚举。除生产企业外，

其他一些中介公司也挂起“洋名”。仅据《经济日报》１９９６年１月５日

“广告专版”上的广告公司统计，共３０家中竟有６家冠以“洋名”，但从

文字上似乎找不出一丝“洋”血缘。它们是：北京———诺贝、霍克、蓝菱、

达彼恩，上海———奥美，广东———科龙等。

３．店名（包括商店、饭店、酒店、食品店等商业服务单位）

这些单位名的确与时代密切关联，如全聚德、荣宝斋、同仁堂、采芝

斋、胡庆余等无不飘溢出浓郁的汉文化芳香；而胜利、大众、利民、跃进

等名称则是解放后的产物。但它们都是地道的中国特色，可近几年来，

大街两旁雨后春笋般地挂出洋味十足的店名来，令人恍若置身外国的

唐人街或香港的赤柱大道。外方独资且不说，合资及国有单位竟然也

染“洋”味：香格里拉（饭店）、格兰（酒家）、富洛尔（花店）、曼当娜（酒

店）、纽波曼（食品店）、卡门（服装店），甚至连小杂货铺也要取个“洋

名”———曼哈顿。有的更嫌音译汉字洋味不足，径直书以洋文：“ＥＳ
ＰＲＩＴ专柜”、“美国ＣＯＭＰＡＱ专营”、“美国 ＭＯＴＯＲＯＬＡ代理处”、

“ＣＨＡＲＭ女子健美中心”等等。

４．人名

相对来说，这是受到“洋”风熏染较少的一类用名。按理说，人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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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述诸种用名中最能体现民族特色的。虽然“地球村”之说已获普遍认

同，但民族、国家及与之共生的文化差异既是丰富“地球村”特色的色

彩，也是相应民族赖以生存的精神家园，人名不仅是代号，它还积淀着

深厚的文化内涵①。但近几年来，国人也热衷于给自己取个“洋”名了。

仅据对上海某街道幼儿园的统计，１３０多名幼儿中竟有２０名取了洋

名，占幼儿总数的１５％，诸如尼娜、丽莎、露莎、捷尼等等。

总的看来，“洋名”泛滥呈如下特点：地区范围上，东部沿海城市较

为突出，且有向中西部蔓延趋势；行业分类上，生产及商品经营等三产

领域为盛，人名也紧跟其后；形式上，“洋”味程度逐渐加深，从带有洋味

的到完全洋化的、甚至舍弃已有汉语词汇而改用洋文的应有尽有；速度

上出人意料，确有“忽如一夜‘洋’风来，洋名洋文遍地开”之感，短短数

年，“洋名”已充塞到生活的各个方面。

三、“洋名”的生成条件与社会价值认识

面对过去短短的几年里泛滥开来的“洋名”现象，给它定性当然是

必要的，但若仅限于此，我们就难以说明类似现象为何在落后腐败的晚

清时期，战乱频仍民不聊生的民国年代及开放初期等都未曾出现，竟突

然泛滥于全面改革开放、经济高速发展、文化市场繁荣的近几年呢？笔

者认为，这一现象的生成和泛滥与现实生活中的某些直接因素的诱发

密切相关。找出该现象的内在生成条件，无疑有助于更好地认识这一

现象的社会价值，以便更科学地解决它。这些因素主要包括下述几个

方面。

１．商品技术差距

“洋名”产生的突破口是生产、生活上的商品。与进口货相比，有些

国产商品存在技术上的差距，在商品销售及售后服务方面也不无不足。

这是长期的历史等复杂因素造成的。但直接面对这一事实的却是改革

开放后的所有中国人，这无论在心理上还是在实际生活中，给国人带来

的冲击力都是不可低估的。与此同时，不可避免的，和这些商品共生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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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王建华：《文化的镜像———人名》，吉林教育出版社１９９０年版，第１６页。



成为其代号的品牌也具有了无形价值。不过，这一差距及其造成的社

会效应依然是外在的，在不同的社会价值系统里可能产生不同的反应。

２．价值观念变化

差距早已存在，认识到这一点也远非近几年的事。之所以近期“洋

名”泛滥，我们认为，价值观念变化为其提供了心理基础。改革开放以

前，国人对这一差距的心态是复杂的。由于中华民族悠久的历史与深

厚的文化积淀，国人形成并坚守着对中华传统与民族文化的认同和依

附；但同时，又因古代经济、文化的昌隆而产生“中央大国”的优越感及

近代政治腐败闭关锁国造成落后所滋生的自卑感等，最终混合成近现

代的既崇洋又排外的两难心态。所以有早期的视西洋技术为“奇技淫

巧”的陋塞，后来的“师夷以制夷”的抱负及现代的“赶英超美”的口号。

虽然不时提出“拿来主义”，但事实上，以开放而理性的心态科学地实践

它从未成为国人的主流行为。全面改革开放以来，传统价值观无一例

外地受到冲击，甚至连维系社会生存发展的“良心”、“诚实”、“廉耻”等

观念都受到怀疑乃至实际上的部分否定，物质享受成为最现实的追求。

而发达国家输入的技术含量高、功能齐全的各式商品正契合了这一需

求。在接受这些西方文化的世俗代表的同时，也容易进一步对其负载

的社会价值意义予以认同。在旧的价值观遭破坏，新的价值体系尚未

确立的过渡时期，这一过程表现得尤为明显。于是，与商品等直接关联

反映西方文化特征的品牌及其他符号就被简单地理解为西方文化、科

技文明的象征了。

３．质量信誉危机

虽然一百多年来中国的社会制度几经变化，但国人对传统的依附

及祖国文化的认同，不是轻易可以撼动的。“洋名”泛滥之前，国人对洋

货洋名的态度即对此作了生动的注释。上述两方面仅为“洋名”的畅行

准备了客观条件与观念基础，近些年来横行全国、久打不止的假冒伪劣

现象则为其泛滥提供了现实的动力。客观造成的落后，人们尚可忍受

并努力赶超，但人为的社会性假冒伪劣则不再仅仅是纯商业行为，它已

给全社会带来了广泛的信誉危机。可以想到，在一个大多数行为都以

经济价值为参考标准的时期，人们当然将自己的消费选择视为纯商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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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为，那么，技术上较先进、信誉上相对稳定的洋货便为首选了。这一

结果又进一步提升了洋货的声誉，以至与它们共生的品牌等符号形式

也产生了无形价值。

４．企业商界助澜

“洋名”的直接使用者多为商品生产、三产从业人员。其主要动机

是利用因上述原因造成的洋货洋名崇拜，投其所好，取“洋名”用“洋

名”，进行误导经营、误导消费。且不论产品质量如何，此举可谓用心良

苦（当然我们也不排除其中不乏文化素质不高、惟利是图之辈）。例如

“一种葵花营养药，非要写成音译的‘圣福’（ｓｕｎｆｌｏｗｅｒ）；明明是山东生

产的火腿肠，偏偏取个洋名‘得利斯’⋯⋯”北京一家压缩机经贸单位却

要注册为“‘凯姆布瑞瑟’经贸有限公司”，原来加下线者即为前者的英

文（ｃｏｍｐｒｅｓｓｏｒｓ）音译！而一些广告中也随即插入不必要且难以理解

的”洋”词“洋”名，以显示其商品与“洋”有染。如某大报在做“高丝”化

妆品广告时，不断重复“ｋｏｓé”及“ＳＫＩＮＮＵＴＲＩＴＩＯＮ”（皮肤营养）等洋

文，还多次重复其音译———思晶翠韵。创意者对洋文的迷恋溢于言表。

又如在“潘婷”、“玉兰油”等电视广告中也不时夹带着几个“洋”词。

四、余论

“洋名”不应被视作单纯的语言文字现象，它是这个特定时期经济、

文化及社会心态等现象中消极因素混合而成的病态综合症的符号化。

对此，既不应听之任之，也不必过于紧张。虽然“洋名”因商业大潮的汹

涌和价值观的误读，还会肆行一段时间，但我们相信，随着舆论的健康

引导，全民素质的提高，有关法规的健全和制约以及经济、政治、文化新

体制的建立，这一病态现象是会消除的。① 现实也已证明，“洋名”并无

神力，崇拜它只表明了自己的无知和幼稚。“可口可乐”、“施乐”、“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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驰”、“杨森”等外国产品并未因其音义兼顾的译名而影响声誉，“健力

宝”、“娃哈哈”、“金星”、“小天鹅”、“华日”等国产货并未取“洋名”但照

样红火，便是明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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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佛教及相关语汇感情色彩附加及其原因

佛教自西汉末、东汉初东传中国以来，给我国民众生活和民族文化

带来了巨大的影响①，赵朴初先生在《佛教与中国文化的关系》一文中

就曾这样说：“佛教对中国文化有十分深刻和广泛的影响。佛教传来中

国近两千年，思想体系发展演变成十多个派别，可谓是学术成果辉煌，

对中国思想文化起了重大影响和作用。”② 作为一种文化现象，佛教文

化的东渐和传播，势必会在语言符号系统里留下烙印。这一印记表现

为两种直接影响形式和一种间接影响形式：一是作为专门用语被借入

汉语以丰富汉语言的语汇系统构成，如“超度”、“宝塔”、“参禅”、“一刹

那”、“借花献佛”、“无事不登三宝殿”等各种词汇单位，这一方面已经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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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作过深入的探讨，如梁晓虹等①；二是基于汉民族的哲学观和生活态

度而产生的与佛教事理相关，而对佛教语词进行褒义化或贬义、谐谑化

等感情色彩附加的两极化现象，如“爱河”、“醍醐灌浆”及“惟我独尊”、

“清规戒律”等；除此以外，还有一种间接影响形式的语汇，它们并非佛

教专门语汇，但却是汉民族根据自己特有的宗教心理而创造出大量带

有明显贬斥色彩的与佛教相关的汉语语汇，如“阎王奶奶害喜病———心

怀鬼胎”、“和尚训道士———管得宽”等。下面主要探讨第二、第三类情

况的诸种表现及其蕴涵的民族宗教心理。

一、佛教语汇感情色彩褒贬附加的两极化表现

“佛教语汇”作为专门用语，一定有相当多的成分，会扩大其使用范

围，在其专门意义基础上引申出普通意义来，正像“麻痹”从医学术语引

申出“失去警惕性；疏忽”这一生活常用意义，那么“佛教语汇引申表达

中的感情色彩附加”，就是指汉语语汇中存在的对与佛教的人、事、物等

有关语词在其基本佛理意义上进行引申表达时附加上明显的感情色彩

的褒赞或贬斥的这一现象。

１．佛教语汇感情色彩褒赞化

“宗教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以后产生的一种社会历史现象，

宗教作为意识形态，首先表现为一种特定形式的思想信仰，它以超人间

力量的形式反映支配人们日常生活的外部力量”②。很显然，人们对构

成宗教的基本因素———神及其活动无疑是应该无条件敬畏而尊崇的。

这一点在汉民族的宗教活动中也表现得同样明显，即“敬鬼神”，其“敬”

在某些方面较之其他民族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比如，鬼神的数量之多

就让人咋舌，佛教寺院也遍布全国各地。人们对宗教思想和宗教活动

的虔敬心理往往也表现在语言上，就汉语而言，我们即可从大量宗教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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汇看到这一表现。更为突出的是其中还有许多对有关宗教人物、行为

产生的语汇进行引申表达时，附加上本来没有的明显的肯定、褒赞色

彩。这里仅以佛教用语为例，即可见一斑：

慧眼 出自佛典《大乘义章》，其中有“观达名慧，慧能照瞩，故名慧

眼”。佛教中本有肉眼、天眼、慧眼、法眼、佛眼等说法，各有特定的含

义，《无量寿经》：“慧眼见真，能度彼岸。”即谓慧眼能照见诸法无相、真

空之理，依靠它能得到解脱。在佛经中，该词并无褒赞色彩，是基本佛

语。现则为常用词，形容目光敏锐，见解高超。

开眼界 眼界即“眼根”，与色界相对，产生眼识界（视觉）。如《心

经》：“无眼界，乃至无意识界；无无明，亦无无明尽”。“开眼”，犹“睁

眼”。如《楞严经》：“开眼见明，名为见外。”也可指为菩萨像画眼点睛，

如《禅林象器笺·垂说门》：“凡新造佛祖神天象者，诸宗师家立地数语，

作笔点势，直点开他金刚正眼，此为开佛眼事，又名开光明。”后泛指生

活中看到了以前未见到的事、物，开拓了视野，增长了见识。

大彻大悟 佛语指完全证到“不生不灭”的真如实相，不退道心，属

大菩萨的境界，如《观无量寿经》：“廓然大悟，得无生忍。”后引申表示完

全明白、彻底了解的意思，增加了明显的褒赞色彩。

放下屠刀，立地成佛 佛语意指停止作恶，立成正果。后引申表示

劝人从善。

另外，有些佛语在佛经中，本来是带有明显贬义色彩的，引申至日

常生活表达时，则被附加上褒赞色彩，如：

爱河 原义指爱欲浸染人心，使人溺没而不能自拔。如《华严经》

卷二六：“虽生死流，入大爱河。”因此，对佛徒来说，只有脱离“爱河”，才

能摆脱尘世的俗欲，故《楞严经》卷四上说：“爱河干枯，令汝解脱。”显

然，在佛教教义中，“爱河”是贬义的。在早期的引申表达中也有贬义色

彩，如明·陈汝元《金莲记·媒合》描写了这样两个人，其中“爱河”即有贬

义：“一个溺爱河而罔顾，只图暮乐朝欢；一个沉宦海而久迷，空自南奔

北走。”但现代生活中“爱河”多指美好的爱情生活，含褒赞色彩，如婚礼

中常用的贺词“白头偕老，永浴爱河”等就是典型的用例。

割爱 与上例相关，“爱”在佛理中，意味着“贪欲”，且位列“三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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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贪、 、痴）之首，因此，“割爱”即为断绝一切尘世爱欲，才能兴起真

实、清净、无私的慈悲，才能普度一切众生，可见，“割爱”是抛弃会扰乱

心境的不正欲念，是修成正果的必备条件，如《大智度论》说：“断诸爱

系，直趋涅槃。”明·宋濂的《报恩说》则说：“汝能割爱，即可破妄；汝能破

妄，即是反真，直入菩提之路。”而生活中，“割爱”则引申为舍弃自己所

喜欢的东西，强调施者的勇气和慷慨，古例如：“今愿割爱相赠，见刀如

见妾也。”（蒲松龄《聊斋志异·连琐》）今例如：“远道相求，虽颇不情愿，

但也只好割爱相送了”。其他如“醍醐灌浆”等也属此类情形。

从词义类型上看，此类将佛语引申至日常生活表达并使它们附加

上褒赞色彩的，主要可以有三种情形：有描述佛徒苦心修炼得法而终成

正果等佛事、佛行的，有劝人向善的，也有宣扬佛祖的无边法力和佛理

威严的。此类语汇还有：

放生、执着、法宝、信仰、活佛；大无畏；神通广大、枯木逢春、菩萨心

肠、抛砖引玉、有口皆碑、借花献佛、逍遥自在、海阔天空、铁树开花、聚

沙成塔、一尘不染、心心相印、水到渠成、口吐莲花、心花怒放；一粒米要

藏大千世界、跳不出如来佛的掌心、人生难得，大道难闻；超出三界外，

不在五行中；善有善报，恶有恶报；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阎王判你

三更到，定不容人到四更，等等。

２．佛教语汇感情色彩贬斥化

佛教语汇的引申表达，除了上述的感情色彩褒赞化这一特点外，汉

语语汇中有更多的借助与佛教的神、事、物相关的语汇产生的谐谑、调

侃乃至贬斥色彩的引申表达，这一语言中的不“恭敬”现象与第一类情

况构成了看似矛盾的对立关系，也形成了汉语独有的表达风格。我们

先来看看这种现象在语汇层面的表现。

表现之一是将原本中性色彩的词附加贬斥色彩：

宿命 “宿”指宿世、过去世，“命”指生命。该词在佛教中指一切众

生在过去无数次的轮回中，曾经历的各式各样的生命形态，即所谓“六

狱”（地狱、饿鬼、畜生、天、人、阿修罗）。如《四十二章经》：“沙门问佛：

以何因缘，得知宿命，会其至道？”可见，“宿命”一词本无感情色彩，可转

至生活常语中，意义却增加了否定的色彩，如：“这么年轻，竟有如此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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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宿命的想法，是要不得的！”甚至在哲学中产生了属于唯心论的“宿命

论”一词，意指人之生死等均由命运所预先决定的。

浩劫 “劫”原为佛教语汇，是梵语Ｋａｌｐａ（“劫波”）的音译，意指

“大时”，即不能用年数来计算的宏观时间概念。佛经中将世界经历一

次从形成到毁灭的过程称作“一大劫”，即所谓“浩劫”，因此“浩劫”在佛

教教义中兼指时空意义，并不仅指“灾难”。但生活中“浩劫”则被转用

来表示民族或国家的深重灾难，如“十年浩劫”等说法。

清规戒律 原指佛寺禅院必须遵守的规则和戒律，没有贬义。但

后来却引申表贬斥色彩意义：比喻烦琐、不合理而又束缚人的成规、惯

例。

花花世界 佛语中原指花叶皆世界，叶叶出如来，如《华严经》中

说：“佛土生五色茎，一花一世界，一叶一如来。”显然，“花花世界”在佛

经中喻指佛寓万物的佛理。但生活中却将此词用来指繁华尘世，且带

有明显的贬斥色彩，如“那里可是有名的花花世界，很少有人能经得住

那些诱惑的，你可要多加小心”。

类似的又如：想入非非、一知半解、逢场作戏、顶礼膜拜、拣佛烧香、

摇头摆尾、刀头舐蜜、冤冤相报、天花乱坠、佛口蛇心⋯⋯

表现之二是：一些佛语本来具有褒赞色彩，可转至生活中时，却被

附加上了不同程度的贬斥色彩，如：

狮子吼 “狮子吼”（“狮子”在佛经中多写作“师子”），在佛经中用

来记录佛祖释家牟尼诞生时的惊世骇俗之举的，如《过去现在因果经》

卷一在描写这一过程时写道：“太子（释家牟尼出家前为悉达多太子）生

时，一手指天，一手指地，作师子吼，云：‘天上地下，惟我独尊。’”“狮子

吼”既是佛祖所为，当具无边法力，因此，在其他佛经中为褒义，如《普曜

经·论降神品》中有：“譬如师子吼，诸小虫怖惧，畅佛师子吼，降伏外异

学。”但生活中，“狮子吼”却多用来比喻凶悍的妇人，并产生了“河东狮

吼”一词。

惟我独尊 佛经中该词出自佛祖，以显示佛祖的无上威严，说见

上。但生活中该词词义却完全向相反的方向转化，指妄自尊大，甚至独

断专行，带有明显的否定色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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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 佛事中，凡遇法会、集众、食时、寝前及僧人

寂灭等事，寺院皆需撞钟，其作用约有三个：警觉、号令、报时。《佛语探

源》说：“撞钟的重要作用是警觉僧众，消除昏惰，精进修持。就其原义

来说，‘做一日和尚撞一日钟’，意为要做好一日和尚，就要撞好一日种，

暗含每日精进之意”①。可这一佛语到了生活中却彻底改换了意味，成

了贬义语了，比喻应付工作，得过且过地混日子。

此类语汇还有：门外汉、飞蛾扑火、见阎王、回光返照、闭门造车、佛

头著粪、昙花一现⋯⋯

二、与佛教相关的谐谑色彩的汉语语汇

前面两类语汇的感情色彩褒贬附加表达，其语汇是佛经或佛事中

本身就有的，是佛教僧徒们的专用语汇，其意义是有佛理作基础的，只

是在生活中被褒义化或贬义化了，目的在于满足实际表达的需要，而第

三类语汇则是汉民族群众针对佛经或佛事等创造出的纯汉语语汇，是

汉人根据自己对佛经或佛事的理解借用相关形象或行为来描写实际生

活中的现象或行为，在这里，佛经或佛事语汇成为再创造材料，也就是

说，这类语汇本来不是佛教的专门用语。如：歪嘴的和尚念不出好经

来；活人恭泥胎———不傻也是呆；供起来是神，玩起来是泥⋯⋯有趣的

是对这一借用、再造过程，我们可以明显地感到这样两个特点：

１．其中融入了很强的谐谑意味，此时的佛徒、佛事、佛理等不再罩

上光环，而是或者成了直接打趣的对象

如用“秃驴”称呼“和尚”，又如：“一个和尚挑水吃，两个和尚抬水

吃，三个和尚没水吃”、“和尚不得睡，姑子不得安”；“出家三天，佛在眼

前；出家三年，佛在西天”；“烧香烧出鬼来”；“烧香一辈儿，落了个光棍

儿”；“大殿里的罗汉———一肚子泥”；“和尚庙对着尼姑庵———没事也得

有事”，等等。或者成了喻体，用来喻指生活中相类的人或事，如“泥多

佛大”；“和尚要钱经也卖”；“和尚要钱，木鱼敲穿”；“小和尚念经，有口

无心”；“人争一口气，佛争一炷香”；“一入山门就想做大和尚”；“恶狗戴

４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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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珠———装善人”；“尼姑头上插花———没发（法）”；“尼姑的脚———难

缠”；“和尚结婚———没有这一天”；“小尼姑看嫁妆———今世无份”；“佛

爷脸上刮金子———浅薄”；“庙里的泥胎———装的什么神”；“泥做的菩萨

———全靠金贴”；“泥做的神像———没安人心肠”，等等。

２．其中绝大多数都是惯用语、歇后语，尤以歇后语居多

例如上面举例中即可见这一特点。又如“泥菩萨洗脸———越洗越

难看”、“弥勒佛偷贡献———口善心恶”、“阎王奶奶害喜病———心怀鬼

胎”、“和尚娶媳妇———只有想的份”、“尼姑养儿子———怕人知道”、“尼

姑思凡———心野了”、“和尚的木鱼———挨揍的货”、“菩萨生胡须———人

造的”、“阎罗王做生意———鬼也没得上门”、“泥菩萨过河———自身难

保”、“阎王不在家———业鬼由他闹”、“老太太进庙———见神就叩头”、

“雕塑匠不拜神———知道老底”，等等。

三、佛教及相关语汇感情色彩附加成因蠡测

从上面的语汇分析来看，我们可以看出这样三个特点：首先，就佛

教语汇感情色彩附加而言，在数量上，贬义化的较褒义化的要多；其次，

就佛教语汇与针对佛教事理再造的语汇而言，在数量上，后者又较前者

多；第三，在针对佛教事理再造的语汇中，感情色彩附加呈单一趋势即

均为谐谑色彩：或者是直接对佛教教徒、佛教事理等进行讽刺挖苦嘲

笑，或者是将他们作为喻体，用来进行暗含批评意味地喻指普通生活中

的人、事或行为等。由此我们可以得出汉语里佛教语汇感情色彩附加

现象具有这样一个总的倾向：感情色彩附加既有褒义化，也有贬义化，

但其中的贬斥化、谐谑化远比褒义化显得更加活跃。显然，语言符号的

这一表现与佛教在中国的地位和影响相矛盾，从表面上看，这似乎有悖

常理。

佛教及相关语汇感情色彩附加现象，以及由此构成的佛教与其地

位、影响之间的矛盾是偶然的吗？如果不是，它是否蕴藏着什么更深层

次的问题呢？显然这是一个有趣的谜。

维多利亚大学的Ｌ．Ｒ．帕默尔先生曾经就语言与文化的关系说过

这样一句话：“语言忠实反映了一个民族的全部历史、文化，忠实反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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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的各种游戏和娱乐、各种信仰和偏见⋯⋯”① 语汇作为语言的一个

重要要素，应该说是记录、反映文化的最重要的载体，我们认为，汉语佛

教语汇中上述表现和倾向所蕴涵的文化基础就是：佛教在中国的传播

的儒学化以及汉民族在对待包括佛教在内的所有宗教的教义信仰的实

用态度。

１．宗教与哲学的基础

在佛教东渐以前，中国本土基本上没有严格意义上的宗教②，道教

带有很浓厚的巫术成分，而儒学则可以看做一种哲学派别。佛教东渐

后经过近千年的发展，至隋唐，形成中国佛教的主流———禅宗时，其印

度本色已经基本看不到了。钱穆先生在论及宗教问题时认为：“原来佛

教思想传入中国，早已逐步的中国化了，尤其是晚起的禅宗。”③ 方立

天先生在讨论中国佛教的特质时论述道：“中国佛教三大特质（指调和

性、融摄性和简易性———引者注）的形成，大体上先是在早期对外调和

儒道，继之是隋唐时代的对内融摄，并由繁转易，随后自宋代起，以致愈

来愈失去原来印度佛教的本色，而几乎归属于儒家，成为儒化的佛教

了。”④

既然佛教最后成为儒家精神的佛教，那么，儒学是怎样对待作为宗

教信仰最为看中甚至作为宗教信仰载体的“上帝”以及诸神的呢？我们

知道，两千多年来，儒家哲学思想实际地主宰了中国古代文化的基本走

向，它所倡导的礼制对人们的日常生活也同样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

对待“鬼”、“神”等宗教现象方面，儒家的务实精神使它产生了独特的宗

教态度：当樊迟请教“知”（即“智”）时，孔子答道：“务民之义，敬鬼神而

远之，可谓知也。”（《论语·雍也》）孔子的这句话，简洁而明确地道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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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方立天：《略论中国佛教的特质》，载《儒佛道与传统文化》，中华书局１９９０年版，第

１６５页。类似说法还见于范文澜《唐代佛教》，人民出版社１９７９年版，第５６～６０页，等等。

钱穆：《中国文化史导论》，商务印书馆１９９６年版，第１８０页。

参见《儒佛道与传统中国文化》（中华书局，１９９０年）“论儒学特质”（第１６页）和“论

道教源流”（第２７２页）中有关文字。

［英］Ｌ．Ｒ．帕默尔：《语言学概论》（中译本，李荣等译），商务印书馆１９８３年版，第１３９
页。



中国人对待宗教态度的本质，即出于礼制的孝道（“慎终追远”，曾子语，

见《论语·学而》），人无疑应该“敬鬼神”；但以“入世”、“复周礼”为宗旨

的儒学，必然以务实为首要，现实中的“人”与“生”是第一位的，“死”与

“鬼”则是第二位的，因此，当季路问孔子如何“事鬼神”时，孔子说“未能

事人，焉能事鬼？”当子路问及“死”时，孔子又答道“未知生，焉知死？”

（《论语·先进》）所以，“子不语怪、力、乱、神”（《论语·述而》）。总的来

看，在对待现世和来世的看法上，孔子创始的儒学是看中前者的，朱伯

崑先生在论述儒学特质时甚至将这一点归结为“厚人生，黜彼岸”①。

由此可见，儒家强调的是人在世的礼制纲常，即后来提出的“修身、齐

家、治国、平天下”，中国的哲学、文化、伦理道德等无不因人生而生，没

有也根本不需要宗教意识，钱穆先生曾断言：“中国的文化建设，在先秦

以前，早已超越了宗教的需要，中国人早已创建了一种现实世界平民社

会日常人生合理的自本自性的教义，更不需要再有信仰上帝或诸神的

宗教。”② 很显然，在这样一种民族精神的影响下，从整体上看，民众对

包括佛教在内的宗教所设定的各类偶像以及其教徒、教义等就不可能

产生真正的出自内心的敬畏和信从，大量的贬斥和谐谑色彩的附加表

达不过是汉民族深层次民族宗教精神对佛教文化的实际态度在语言符

号上的一种真实反映。但语言毕竟是开放性的系统，因此，借助佛教语

词附加上褒赞色彩以丰富汉语语汇和表达也是语言符号自身的规律所

决定的，所以，少量的褒赞化色彩附加也是合理的，这是语言交流过程

中的常见现象。

２．传统拜神心理

以上从哲学的角度分析了影响汉民族宗教意识的深层次文化背

景，而这一文化背景必然导致社会民众在日常生活中的行为价值取向，

那就是追求现世的现实主义生活观，这与从本质上说时刻幻想到彼岸

世界中求得解脱的宗教精神是有很大距离的。因此，汉民族在实际生

活中看中的是务实、经验，而那种把生命的归宿看作寻求来世，在实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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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钱穆：《中国文化史导论》，商务印书馆１９９６年版，第１７９页。

朱伯崑：《略论儒学之特质》，载《儒佛道与传统文化》，中华书局１９９０年版，第１６页。



生活中要求“弃耳目、又屏理智，提倡一种神秘的领悟或知觉主义”①

的宗教思维方式，显然难以真正切入到汉民族整体精神中。在汉民族

精神世界里，一切经典其最终目的无非在于指导人们的实际生活，在于

让人们完成“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使命。正所谓：千年圣学有深

功，妙处无非日用。而人之“后世”及有关的一切，则是难知甚至是不可

知的，因此，不必太注重，所以几千年来，汉族无论对土生的道教，还是

对东渐的佛教，影响是表层和暂时的。即便是道教、佛教的普通信徒，

对“鬼神”的敬从，并非出于信服，而大多是因为惧怕（“阎王叫人三更

死，谁敢留人到五更”等熟语就表达了这种心理）和实际的功利性需要，

即为了求“免灾”、“除病”、“求运”往往是大多数教徒信教的直接动机，

所谓“原罪”说、“孽”说其实并未真正植根于他们的内心（“平时不烧香，

临时抱佛脚”等熟语就形象地表达出了这一心态）。因此，国人对“鬼

神”及宗教义理，无论在心理上还是在实际行动中对它们的距离或远或

近，无不以实际利害为要，这就产生了前述的既“敬”又“远”的宗教心

态，也即钱钟书所言的“犹怀二心”②。正是对待鬼神的“二心”状态决

定了对宗教行为的矛盾态度，并以符号的形式体现在汉语的语汇层面

上。便产生了上述的有关佛教语汇感情色彩附加引申表达现象，而实

际生活中，某些宗教活动给其信徒带来的更多的是空虚的许诺和失望，

势必使得“神”的形象和尊严在以崇尚实际的民众心中大大减弱。人们

不再怀有畏惧和虔诚，于是，宗教语汇和宗教形象、事理成为工具，被附

加上谐谑色彩用来喻指生活中的事或行，这或许就是在上述三类语汇

中后两类附加上贬斥和谐谑色彩特别多的原因。但是，现实生活中，经

常面对的是难以预料的灾祸、疾病和困苦，人们常常感到时世无常，难

以解释，因此，在生活中注重实际和强调经验的汉民族又常常对各种神

灵、教义抱着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的敬畏态度，这样，上述佛教语汇

感情色彩褒赞化现象在民族心理上讲，也是有其一定的合理性的。

至于以熟语尤其以歇后语居多的原因，我们认为，在于“信从”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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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钱钟书：《管锥编·四》，中华书局１９８６年版，第１２７３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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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佛教的信徒大多数是普通民众，而他们正是生动、形象、诙谐的歇后

语的最集中源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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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汉语语法与方言

第一节 《史记》中副词“弗”的语法功能

对先秦时期副词“弗”使用特点的认识，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以前就有

了较多的成果（见附注［１］），何乐士先生（２０００）则在此基础上以《左传》

为对象，运用统计等方法，细致全面地描写了“不”与“弗”在语法、语义

等方面存在的差异。

那么，作为汉语史上从先秦向中古汉语过渡的秦汉时期，“弗”的使

用特点有没有发生较大的变化？我们以《史记》为对象，通过对其中

“弗”使用情况的调查（见附注［２］），并与前期文献如《论语》、《左传》等

及与后期文献《汉书》的用词比较，较为详细地描写“弗”在秦汉时期的

使用特点，揭示该词在功能上与“不”的相互关系。

一、“弗”的语法功能

１．“弗”所在句子结构类型

作为否定副词的“弗”总是出现在这样一个结构框架中：主语（可

省）＋弗＋×。我们所说的结构类型是指其中“×”的词性不同以及其

他状语位置不同而产生的下位句型。从对３２７例的分析来看，具体类

型有：

（１）从“×”的词性及相关特征来看，可有以下几种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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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主）＋弗＋动词（短语）式 此类结构最多，共３０７例。这其中

“×”为不及物动词的仅５例，及物动词的多达３０２例，约占该类总数的

９８％。在３０２例中，动词不带宾语的有２７６例，这也是“弗”字句的传统

和主要的结构，约占“弗”动词句的９２％①。这一比例说明，“弗”动词句

的总体特征没有发生变化。但我们同时也发现，与先秦相比，其中动词

带宾语的结构大大增加了。据仲叔（１９８３）统计，在《论语》、《孟子》、《老

子》和《韩非子》等四部典籍中，此类结构一共只有６例，而且呈现依时

间顺序增加的特点（注，前三部中共有１例，而后一部有５例）。何乐士

（２０００，２１）统计，《左传》中仅有５例，占及物动词句的１．４％。但《史

记》中此类结构共有２６例，约占动词句总数的８％。例如：

因谓王即弗用鞅⋯⋯２２２７－８②／其主弗敢弃疾也１６７４－２／弗与

食４０３－１１
秦弗知取（而贷我）１６５３－５／奉阳君弗 说之２２４３－１／口弗 忍言

２２８８－１０等

如果说能准确反映先秦语言面貌的前三部典籍出现一个用例可视

为例外的话，到接近秦汉时代的《韩非子》里，“弗”句中及物动词带宾语

已有一定声势，而到了《史记》时代，这一特点大大增强了。由此可见，

“‘弗’不带宾语是无可争辩的事实”这一结论至少到秦汉时期已经不符

合事实了了。这是否表明“弗”字句在这一特点上渐渐向“不”字句靠近

呢？

②（主）＋弗＋形容词 式 共有１０例，约占“弗”字句的３％。“弗”

字句的这一情况是《论语》等四部文献中所没有的，《左传》共有７例，但

比例几为《史记》的一半。可见，从组合能力上看，“弗”已不再囿于与动

词搭配。不仅如此，与《左传》中形容词仅有“久”（何乐士，２０００，１５）相

比，《史记》里形容词类型丰富多了。例如：

１８

①

② 本节所选《史记》为中华书局三家注本（１９８２年）。为节省篇幅，文中例句多不注篇

名，记以所在页码和行码，前后以间隔号隔开。

在此类结构里，有１例较特殊，即“夫子之弗论次其年月，岂虚哉！”４８８－２“弗”字所

在部分因“之”而成为整个句子的一个成分，但从局部看，“弗”修饰动词且带宾语，所以被归入

该类。



晋弗敬１６７９－１／成功而弗矜２４２０－１１／犀首弗利２３０３－１／弗先，

必祸子１５０８－９／申屠嘉心弗便２７４６－４／诸侯弗平１６４８－７／大臣弗平

４０６－２／（太尉）主兵权，弗能正２７３７－７等。

要说明的是，“弗”修饰形容词时，大多数是用来描述主语属性或状

态的，只有最后三例例外：“诸侯弗平”与“大臣弗平”中的“平”应为形容

词意动，表示“以⋯⋯为平”；“弗能正”中的“正”为形容词使动，表示“使

⋯⋯正”。

③（主）＋弗＋名词 式 仲叔（１９８３）、何乐士（２０００，１５）证实，在

《论语》及《左传》等五部文献中没有“弗”修饰名词的结构。但经检，《史

记》中共有此类结构１０例。其中“臣”３例，“礼”５例，“王”２例。如：

以客见天子，天子弗臣，示不敢专也４４－６
帝太戊赞伊陟于庙，言弗臣１００－５／以示弗臣也４６３－８
桓王怒其取禾，弗礼也１７６０－４／庄公怒周弗礼１７６０－５
君如弗礼。１７６５－５／文公弗礼１７６５－４／郑文公弗礼１６５９－２
陈余怨项王弗王己３６８－４／弗王，以故不附楚２９７９－５

从以上例子可见，“弗”用在名词前，迫使其改变原来功能和意义，临时

具备动词的特点：“臣”表示“像臣子一样对待”，以示帝王对臣的宠幸；

“礼”表示“以礼待Ｘ”；“王”表示“使Ｘ做王”。值得一提的是，以上前８
例所记叙的事情都是先前甚至是远古事，除前３例出处未明外，另５例

《左传》中均有记，且“弗”都原作“不”（详见下文），司马公反而作了返古

处理。

（２）从“弗”与其他状语的关系看，数量和类型都不少。丁声树先生

（王力，１９５８，１６０）认为：“‘弗’字决不与状词连用，状词之上只用‘不’，

不用‘弗’。”从《史记》看来，情况已发生了一些变化。经检，《史记》共有

其他状语的句子６１例，占“弗”字句的１８％。具体情况是：

①（主）＋状语＋弗＋动词式 共有６例：帝乃弗予９７－４、（赵高）

又弗见２７３－２、（灵公）独弗予羹１７６７－１０、我将弗堕１９１６－１０、卒弗

救２３０２－６、诸侯晏然弗讨６８５－７等。

②（主）＋弗＋状语＋动词式 共有５５例。按照状语形式可以归

为这样几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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状语为能愿动词的有４４例，如：“神农氏弗能征”３－１、“弗敢发”

３０７６－２、“弗肯白”３０７５－６等。

状语为介宾短语（宾语省略）的有５例，如：“百姓弗为使”４１４－３、

“弗与争”１２１８－２等。

状语为能愿动词加介宾短语的有１例：“弗得”／“与之言”１９３３－２。

状语为副词的有４例，如：“弗独有也”１９４４－１、“弗复见也”４０５－
３、“弗稍禁”２７３８－５等。

状语为形容词的有１例：“顾弟弗深考”４６－５。

由以上分析可知，“弗”不仅可以和状词连用，而且类型多样；不仅可以

和一个状词连用，而且可以和多个状词连用；“弗”既可以在其他状语

后，也可以在其他状语前。

２．“弗”字句主语特征①

（１）主语的词类特征 “弗”字句主语，从词类上看，几乎全部为体

词性成分，共有３２５例。这其中又以名词居多，如：“鲁君弗内”１９０９－
９、“晋弗听”６６０－２、“卫人弗许”１６６４－４、“弹丸之地弗予”２３７２－４、“殿

门弗得入”４０９－１１等，其次是代词，如：“我弗敢夺也”１７５９－６、“我将

弗堕”１９１６－７“惟予幼人弗及知”１５２３－２、“寡人弗能拔”１８９６－５等。

谓词性成分主语仅２例：“夫子言天道与性命，弗可得闻也已”１９４１－１；

“其治效郅都，其廉弗如”３１３４－６。

（２）主语的语义关系特征 据何乐士（２０００，２０）统计，《左传》中施

事主语占总数的９４％，而受事主语句（１例）和主题主语句（２１例）仅占

６％。《史记》中总体特征保持基本稳定的情况下，类型及其比差略有变

化。根据我们的调查分析，从主语与谓语核心成分的语义关系来看，

《史记》“弗”字句情况是：施事主语句约占９０％，非施事主语句约占

１０％。

①施事主语 共有２９６例，例常见，不赘举。

３８

① 《史记》中“弗”字句形式上谓语前直接出现主语的共１６８例，其他句子因上下文的关

系，省略了主语，且能补充出来（如：“襄王怒，［襄王］弗听”１４９２－３、“吕后妒，［吕后］弗肯白”

３０７５－６），我们也视其为有主句。



②受事主语 共有１２例，例如：

弹丸之地弗予２３７２－４／兕牦牛犀象之属弗用４７５－８／非田畜所出

弗衣食３２８０－４／

赋敛如弗得１５０４－４／先帝法则弗改２１１０－６／车甲弢而藏之府库

而弗复用１２２９－９等。

③主题主语 共有９例，如：

夫子言天道与性命，弗可得闻也已１９４１－１／三军事乎弗与谋１５０４
－４／吾殆弗如也２２８０－７等。

④关系主语 谓语核心为形容词，用来描写主语的属性或状态。

共１０例。例见前举。

从以上分析可见，“弗”字句主语绝大多数是动作的发出者，整个句

子实施主动语态。但相对于《左传》的仅１例来说，受事主语句也有较

大的增加。

二、“弗”与“不”异文情况

限于篇幅，以上我们仅描写了“弗”字使用中所表现出的语法特点。

从以上分析可见，和先秦相比，秦汉时期的“弗”的功能已经发生了变

化，它原本具有的特点正在减少，而原本主要为“不”拥有的特点正在增

加。这也许正是“弗”从先秦时期功能强大到中古时期少用以至到明清

时期偶尔一用（何乐士，２０００，１９）转折的一个重要表现。这一表现势必

会在文献语言实践中得到反映，即应该存在大量各类异文现象。调查

和分析表明，《史记》与前后期相关文献中“弗”与“不”的使用中这样的

情况是确实存在的。

１．《史记》移录先秦文献时出现的改“不”为“弗”的异文情况

据初步核证，其中共有记叙先秦历史且在原文献如《论语》、《左

传》、《晏子春秋》、《战国策》、《国语》等中也有记录的例句共４３例，而作

了异文处理的就有１９例，占４４％。如：

孔子弗答２２０９－１ →《论语·宪问》作“不答”

仁则吾弗知也２２０７－６ →《论语·宪问》作“不知”

君子居丧⋯⋯故弗为也２１９４－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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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语·阳货》作“故不为也”

举一隅而不以三反，则弗复也１９３８－４
→《论语·述而》作“不复”

趋而去，弗得与之言１９３３－２→《论语·微子》作“不得与之言”

桓王怒其取禾，弗礼也１７６０－４
→《左传·僖公六年》作“王不礼焉”

郑文公弗礼１６５９－２
→《左传·僖公二三年》作“不礼焉”

季武子弗听１５３９－３ →《左传·襄公三一年》作“不听”

问其名，弗告１６７４－７
→《左传·宣公二年》作“不告而退”

景公死乎弗与埋，三军事乎弗与谋１５０５－１１
→《左传·哀公五年》“弗”均作“不与”

我将弗堕１９１６－７ →《左传·定公一二年》作“不堕”

晋弗敬１６７９－１ →《左传·成公四年》作“不敬”

王弗听１４４－５ →《国语·周语》作“不听”

弗谢，入闺２１３５－１ →《晏子春秋·二四》作“不辞而入”

晏子弗善而用申纪１７２１－４→《战国策·齐》作“不善”

［其母］弗哭⋯⋯焉有子死而弗哭者乎？２３７３－８
→《战国策·赵》均作“不哭”

弗予，是弃前功而挑秦祸也２３７３－２
→《战国策·赵》作“不予”

要说明的是，《史记》改“不”为“弗”并不都是为了恢复主语为“在上者”

而应该用“弗”这一特点。如《左传》中有些原本主语为“在下者”且已用

“不”的句子，《史记》也改为了“弗”。如上面“弗告”例主语即为“在下

者”（宰夫对赵盾），“弗与谋”例也是如此（事对君臣）等。即便改用“弗”

似乎与主语为“在上者”特点相吻合，但实际应用中也不统一。如“郑文

公弗礼”例，《史记》中有两处几乎完全同义地记叙了郑文公对晋公子重

耳的无礼接待：《郑世家》该段文字有五个否定词，其中四个符合先秦用

法，有一个不合。《晋世家》该段文字有三个否定词，其中两个不符合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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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特点（“君不礼”、“郑君不听”），仅一个相合。又如“弗为”例，其主语

为“君子”的共六个否定句，《论语》皆用“不”，《史记》仅将最后一例“不”

改为“弗”。《论语》原来的处理已与理不合，司马公如此改动，就更难解

释了。

２．《汉书》记述相同内容时改《史记》中“弗”为“不”的异文情况

经初步核证，仅在主语为“在上者”材料中，两部文献均有记载的语

料共７８例，此类异文的即有４４例。如：

主见所侍美人，上弗说１９７８－７．→《外戚传·上》作“不说”

上弗听，遂行之２７３８－６［汉帝对袁盎］

→《淮南衡山济北王传》作“不听”

王弗听２８２７－２［胶西王对属臣］→《荆燕吴传》作“不听”

项梁弗听３２９－３［项梁对属将宋义］

→《项籍传》作“梁不听”

弗许２８７４－５［汉帝对李广］ →《李广传》作“不许”

天子弗振２９８０－７［汉帝对属国］→《严助传》作“不振”

太后曾弗省也？２８５８－７［吕后对梁王］

→《韩安国传》作“不省”

考虑到《汉书》“喜用古字”而《史记》“多用俗字”（朴宰雨，１９９４，

３６９）的特点，似乎不应该改“弗”为“不”，这既与先秦时期两词的性质不

符，也违反了自己的总体语言风格。其原因只能是：在秦汉时期，“弗”

与“不”的差异减小，“弗”原有的语法和部分语用差异退化，在实际语言

应用中，基本让位于“不”，除了留有少量的基本特点外，主要因其“古”

味而存在，并在适当的时候与“不”换用，以避免行文上的重复。《史记》

本身“弗”、“不”异文更说明了这一点。其中“弗省”例很有代表性，两书

均记韩安国劝梁王事，但两词用法内外均不一。现摘要对比如下：

天子闻之，心弗善也⋯⋯太后知帝不善⋯⋯太后曾弗省也⋯⋯太

后弗恤也？ （《史记·韩长儒列传》）

天子闻之，心不善也⋯⋯太后知帝弗善⋯⋯太后曾不省也⋯⋯太

后不恤也？ （《汉书·韩安国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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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史记》前后文中的异文情况

不仅不同文献之间存在大量异文，即使《史记》本身，也有此类现

象。这里将它们分为同事异文和类句错文两类。前者指前后对同一事

件或内容的记录文字，出现异文。上文所述《郑世家》对文公无礼对待

晋公子以及韩安国劝梁王事的不同记录就很典型。又如：

文公弗听１７６５－６→ 郑君不听１６５９－２／上弗听２７３８－６→ 以

不用公言至此２７３８－８
后者指在上下文中，连类排比的意义关联的句子里，错开使用

“弗”、“不”，以取得避免重复的效果。这也表明两词相通。下面的前四

例为主语同类（皆为在上者或在下者）的，后一例则为主语不同类且违

反常理的，即主语为在上者用“不”，在下者却用了“弗”。如：

陛下不交睫，不解衣，汤药非陛下所尝弗进２７３７－２
是时上不许公卿请⋯⋯（公卿请）诏弗许⋯⋯诏弗许３０８４－２
君子三年不为礼⋯⋯三年不为乐⋯⋯君子居丧，食旨不甘，闻乐不

乐，故弗为也２１９４－２
非田畜所出弗衣食，公事不毕则身不得饮酒食肉３２８０－４
赵盾、随会前数谏，［晋灵公］不听⋯⋯随会先谏，不听⋯⋯［赵盾］

问其名，［宰夫］弗告１６７４－７

附注：

（１）这些成果多从“弗”与“不”的意义和语法角度上说，代表性的

如：汉·何休注释《公羊传·桓公十年》时从表意功能上认为：“弗者，不之

深也。”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前，丁声树（１９３６）认为，从语法上看两者的不同

在于：“弗”字只用在省去宾语的外动词之上，内动词及带有宾语的外动

词之上只用“不”，不用“弗”；“弗”字只用在省去宾语的介词之上，带有

宾语的介词之上只用“不”，不用“弗”；“弗”字决不与状词连用，状词之

上只用“不”字，不用“弗”字；“弗”等于“不之”。黄景欣（１９５８）则认为：

“在秦汉以前的古籍中，在作为否定副词方面，‘弗’和‘不’的用法是一

致的，并没有什么区别。”王力（１９８０）也认为：“就多数上古史料看来，特

别是就多数的先秦史料看来，‘弗’和‘勿’后面的动词不带宾语是无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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争辩论的事实。”“直到汉代，就一般说，还保留着上古‘弗’‘勿’的用

法。”仲叔（１９８３）则通过对《论语》、《孟子》、《老子》、《韩非子》中“弗”的

使用考证，证实了丁声树、王力等人的大部分观点。

（２）本节采集语料时首先以《史记索引》（李晓光等主编，中国广播

电视出版社１９８９年）为基础，并逐证于三家注本《史记》（中华书局，

１９８２）和电子版《二十五史·史记》（北京银冠电子出版有限公司），共得

到“弗”字句３２７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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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景欣．秦汉以前古汉语中的否定词“弗”、“不”研究．语言研究，１９５８

（３）

仲叔．“弗”字的先秦用法．齐齐哈尔师院学报，１９８３（２）

高思曼，何乐士译．否定词“弗”的句法．古汉语研究，１９９３（４）

朴宰雨．《史记》《汉书》比较研究．北京：中国文学出版社，１９９４
何乐士．《左传》否定副词“不”与“弗”的比较．古汉语语法研究论文集．

北京：商务印书馆，２０００

第二节 《史记》中助动词“可”和“可以”

语法功能区别

作为助动词，表“（可）能”意义的“可”和“可以”在上古汉语文献中

都属常用词。对它们用法上的不同，王力先生在《汉语语法史》的“十七

章———能愿式的发展”中就作过明确的论述（１９８９，２４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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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字表示被动的能。在上古时代，‘可’字后面的动词一般都有

被动的意义。（例略—引者注）后来‘可以’凝结为一个单词，表示某种

情况下可以做到的事。它和‘可’字不同有两点：

１．‘可’字后面的动词是被动意义的，‘可以’后面的动词是主动意

义的。［作者在此处下加脚注道：‘没有例外’———笔者注］

２．‘可’字后面的动词不能带宾语；而‘可以’后面的动词常带宾

语。”

后来有学者对上述结论提出了不同的看法。殷国光先生通过对

《吕氏春秋》中“可”和“可以”用例分析认为：“两者的区别大体如此，但

并非完全如此。”（１９９７，１５７）具体表现为三个方面：

（１）“可”字后面的动词可以是主动意义的，共有１７例。

（２）“可以”后面的动词偶尔也可以是被动意义的，共有６例。

（３）“可”字后面的动词也可以带宾语，共９２例。

很显然，对“可”和“可以”两词语法功能的认识存在明显的分歧。

鉴于以上情况，我们选择了大型文献《史记》作为分析对象①，通过统

计，对“可”和“可以”两个词语的语法特征作了穷尽性分析，试图更为客

观、全面地解剖它们的特征。

下面就让我们看看《史记》中“可”和“可以”两词的语法功能。

一、单用与非单用

单用是指助动词“可”或“可以”在句中不修饰动词，单独作谓语，甚

至单独成句。“非单用”则是指它们在句中必须修饰动词或形容词，充

当状语。《史记》中做助动词用的“可”共有１２０９例，“可以”仅１９４例。

可见“可”使用频率远高于“可以”。在这些用例中，“可”单用用例有

２３３例，占“可”用例的１９．２７％，而“可以”无一例单用，全部出现在句中

修饰动词作状语。“可”单用时功能多样，大体分为这样几种情形：

９８

① 虽然我们不清楚王力先生在论述中提到的“后来”的年代下限指什么，但根据他选择

的用例可知，所论范围应指上古，所以我们选择了成书年代确定、代表当时通用语言且材料丰

富的这部上古后期文献作为分析对象（当然其中也有摘引《左传》等先秦文献的材料）。



１．用在是非、反问等疑问句末，对句子前部分谓词性陈述进行提问

例如：

吾即以五而伐一，可乎？１８２８－４① ／今我杀其子，不亦可乎？

１７１５－９
也有用“其”作复指前面谓词性陈述，用“可”作是非提问。如：

今王学专利，其可乎？１４１－７／以暴为后，其可乎？１４９８－１
２．用在特指疑问句句末，作谓语

例如：

寡人欲置相于秦，孰可？２３１７－７／何为不可？２４２０－７／则谁召

而可？１９２７－９
３．用来对是非问、特指问作肯定或否定（与“不”、“弗”等连用）回

答，多单独成句，也可以单独作谓语

例如：

［可以小试勒兵乎？］对曰：“可。”２１６１－４／［谁能驯予工？］皆曰垂

可。３９－３
［寡人欲相甘茂，可乎？］对曰：“不可。”２３１７－８
４．承接上下文，对前述行为等作出肯定或否定，可以单句形式实现

（否定），也有表现为谓语形式（肯定）的

例如：

且以一璧之故逆强秦之欢，不可。２４４０－１１／夫憎韩不爱安陵氏

可也。１８６０－１
５．用在陈述句中，作称述类动词的宾语，表达肯定或否定的态度

例如：

莫不以纵为可。２１６２－１
四岳举鲧治鸿水，尧以为不可，岳强请试之。２８－１
６．用在假设条件句中，提出假设前提，多为分句

例如：

０９

① 文内用例均取自中华书局本《史记》（１９８２年第２版）。为了节省篇幅，引例不注篇

名，只注明该例所在页码和行码。



可则立之，否则已。１５０７－５／诚可，何为不能？２７２９－４
７．用在假设条件句中，对假设前提提出肯定或否定的结果

例如：

其义必立魏王后乃可。２５８９－５／且夫监临天下诸将，不为王不

可。２５７３－２
８．与“非”形成“非＋名词＋不可”固定结构，作谓语

例如：

君且欲霸，非管夷吾不可。１４８６－６
大王必不得已用臣，非六十万人不可。２３４０－３

二、主动与被动

主动与被动是就谓语动词与主语之间的语义关系而言的两个概

念。主动句的主语为施事，被动句的主语为受事。根据这些特征，我们

对处于“主语（可省）＋可（可以）＋动词（短语）”中的谓语“动词”是主动

或被动情况进行了分析。

１．“可＋动词短语”中动词的主动与被动情况

《史记》中除了１４例“可＋形容词”结构用例（如：为人子可不慎乎！

１５２０－６、物安可全乎？３２３７－８）外，共有“可＋动词（短语）”用例９６２
个。这９６２个用例可以归为被动和非被动两类：

（１）被动用例有６４４个，占总数的６７％。例如：

项氏臣可尽诛邪？２７２９－１０／百万之众可具也。２７６－９／一尺

布，尚可缝。３０８０－８
（２）非被动用例共３１８例，占总数的３３％。为严格说明用例的特

征，我们将它们分为与动、系动和主动三小类：

①与动（主语为动词实现的工具、方式、行为参与者等）用例共有４
个。例如：

此渠皆可行舟⋯⋯１４０７－７／借臣车一乘，可／以入秦者。２３６１－５
其为人智深而勇沈，可与谋。２５２９－９
② 系动（主语与动词之间属判断、存现、称述等关系）类用例有７７

个。如：

１９



河济之南可居。１７５７－６／舜之德可谓至矣！１５８６－３
以上两类共约占总数的８％。

③主动用例有２３７个，占总数的２５％。例如：

君即百岁后，谁可代君者？２０１９－３／子可分我余光。２３１６－４
今陛下可为观（ｇｕàｎ）⋯⋯１４００－３
２．“可以＋动词（短）语”中动词的主动与被动情况

《史记》中除了６例“可以＋形容词”结构外，共有“可以＋动词（短

语）”用例１８８个。这１８８个用例可以分为主动与非主动两类：

（１）主动类。共有用例１２８个，占总数的６８％。例如：

吾可以下报智伯矣！２５２１－９／臣可以为师乎？２４５４－６
夫搏牛之虻不可以破虮虱。３０５－２

（２）非主动类。包括与动、系动和被动类共６０例，占总数的３２％。

①与动类 共有１７例。例如：

非王侯有土之士女，不可以配人主也。１９８１－３／绛水可以灌平

阳。１８５５－５
今有一言可以解燕国之患，报将军之仇者，何如？２５３２－８
②系动类 共有１５例。例如：

先作前殿阿房⋯⋯下可以建五丈旗。２５６－３／此知可以言时

矣。３２０２－１
不通经术知古今之大礼，不可以为三公及左右近臣。２０９２－９
③被动类 共用２８例，约占总数的１５％。例如：

殷有重罪，不可以不毕伐。１２１－２／地可以垦辟。３０４１－３
美言可以市，尊行可以加人。３２１０－１２
以上统计和描述告诉我们，“可”与“可以”后面的动词并不具有被

动意义与主动意义的对立：“可”后面的动词不全是被动的，被动的只占

三分之二，主动的也有四分之一。“可以”后面的动词也并非全是主动

的，主动的占三分之二，非主动的则占了近三分之一，完全被动的用例

也有１５％。显然，“‘可’后动词是被动意义的，‘可以’后动词是主动意

义”的说法与事实相差甚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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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有宾与无宾

“可”与“可以”后面的动词在能否带宾语的能力上是否处于对立的

状态呢？通过对《史记》的调查，我们发现，结果与一些现有看法有较大

的不同。这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看：

１．“可”后动词带宾语情况

（１）不 带 宾 语 类。在９６２个 用 例 中，有７２７例 无 宾，占 总 数 的

７５．６％。例如：

霸王之业可致也。２４０８－５／燕、赵城可毋战而降也。２５７５－６
（２）带宾语类。能带宾语的用例共有２３５个，占总数的２４．４％。

例如：

可遂杀楚使者，无使归，而疾走汉并力。２６０１－７
其国不可举事。１３２０－１１／天下之国可／以义治天下。１３１２－３
秦要怀王不可得地，楚立王以应秦。１７２９－１
２．“可以”后动词带宾语情况

（１）带宾语类。“可以”后动词带宾语用例共１４３例（含被动句、与

动句和系动句带宾语的共４３例），占整个用例的７６％。如：

吾不可以负宣公。１６２３－２／然陵少戆，陈平可以助之。３９２－１
（２）不带宾语类。“可以”后动词不带宾语的用例有４５个，占整个

用例的２４％。例如：

夫子可以行矣。１９１８－４／彼妇之口，可以出走。１９１８－７
大将军尊重益贵，君不可以不拜。３１０８－１０
通过以上描写，我们发现，“可”与“可以”在后面动词能否带宾语的

能力上也不具对立性：“可”后面的动词有７５％不带宾语，但也有约

２５％的动词可以带宾语；“可以”后面的动词有７６％带宾语，但也有

２４％的动词不带宾语。两者对比来看，彼此是有区别的。但都只是量

的问题，没有绝对的带宾语或不带宾语的特点。

四、“可”、“可以”与固定结构

“可”和“可以”在《史记》中，另外还有一点不同：“可”可以同“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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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谓”连用，甚至形成常用固定结构（其中“非”在前文已作介绍），

而“可以”没有这个能力。下面简单介绍与“可”相关的固定结构。

１．可＋得

“得”原为动词，义为得到（用例见前），后面带名词性成分作宾语。

但当“得”在“可”后意义有所虚化，有“能够”意义，侧重强调动作的被动

意义，后常跟动词时，就与“可”构成了一种固定结构。因为“得”主要起

强调作用，它可以省略而不影响句子结构和基本意义。这种情况共有

４９例。例如：

韩必不可得为民。２３３２－２／丞相可得见否？２７４－９／使骐骥可

得系羁兮。２４９４－３
即便后面没有动词，“得”也与上类句中作用相同。例如：

虽欲事秦，不可得矣。２２８６－７／则国求无亡不可得也。２３２６－４
２．可＋谓

“谓”原来作为行为动词，表说、告诉等意义，后带名词宾语。当与

“可”结合表示“叫、称作”等称述意义时，就形成了固定结构，后面多带

谓词性宾语，其语用功能多用于对前文中的人或事作判断或总结。《史

记》中共有这类结构６７例。如：

若仓公者，可谓近之矣。２８１７－８／族尽亲叛，可谓无主也。１７１０－４
蒯成侯⋯⋯可谓笃厚君子矣。２７１３－２／可不谓战战恐惧，善守

善终哉？１１７５－４

参考文献

王力．汉语史稿（上）．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８０
汉语语法史．北京：商务印书馆，１９８９
殷国光．吕氏春秋词类研究．北京：华夏出版社，１９９７
何乐士．专书词类研究原则与方法的可贵探索．古汉语研究，２００１（１）

范 晓．说语义成分．汉语学习，２００３（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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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温州话动词重叠的形式与功能

现代汉语普通话中的动词有多种重叠方式，也有丰富的表达功能，

各个方言区尤其是南方方言里动词也有着形式复杂、功能多样的重叠，

以下我们以温州话为例，对其中动词的重叠形式和语法及语用功能作

详细的探讨。

我们所说的温州话，采用颜逸明（２００１）、郑张尚芳（１９９９）的说法，

将温州话限定为温州市区方言，与“温州方言”概念不同。

“动词重叠”是汉语的一个重要语言形式，是表示语法意义的一种

形态变化手段。有些研究者认为动词重叠指的是动词本身的重叠，不

包含附加成分①。但实际上，无论就功能还是语法意义来看，含附加成

分的动词重叠格式与动词本身重叠的格式十分相近，且其本身是一个

不可分的整体，所以也应归于动词重叠范畴。因此我们所论及的动词

重叠范围比较宽泛，既包括单纯动词本身重叠的动词重叠，也包括含有

附加成分的动词重叠。

温州话里的动词重叠不仅形式多样，仅所列的常用式就有１４种，

即ＶＶ（又分两类，详下）、ＶＶＶＶ、ＶＶ＋结果补语、ＶＶ＋趋向动词或少

数表示状态变化的助词、ＶＶ＋耍、ＶＶ＋动（又分两类，详下）、ＶＶ＋＜
看＞、Ｖ＋过＋Ｖ、Ｖ过ＶＶ２、Ｖ＋两［ｌｉ１］＋Ｖ、Ｖ下ＶＶ下Ｖ、Ｖ来Ｖ＜
去＞／Ｖ＜去＞Ｖ来，而且较之普通话组配能力更强，功能更复杂，语法

意义更丰富。我们拟从形式特征、语法功能两方面对温州话里的这１４
种动词重叠式进行初步描写与分析。

为了方便阅读，下面出现的常用的方言词用普通话加尖括号在文

５９

① 陆宗达、俞敏在《现代汉语语法》（１９５４），朱德熙在《语法讲义》（１９８２）中论述“动词重

叠”时都只谈及动词本身重叠一种形式。



中表示，对应的方言词或读音列表在文后，以方便阅读。① 正文例不常

用的方言词后面用普通话加圆括号在文中标明并解释。

一、结构形式特征

１．动词自身重叠，无附加成分，包括单音节动词（ＶＶ）和双音节动

词（ｖ１ｖ２ｖ１ｖ２）
这一动词重叠式前后动词的音强是不相同的。按重读轻读的前后

位置可分为两类。

（１）“ＶＶ（１）”，前字重读，后字轻读。如：

① 你＜看看＞＜这＞是＜什么＞东西？

② 你考虑考虑＜他＞会怎么回答？ ③ 你＜自己＞打算打算。

④ 叫＜他＞＜自己＞擦擦。 ⑤ ＜让＞我冲冲。

这类重叠形式可理解为“Ｖ—Ｖ”或“ＶＶ＜看＞”式的紧缩格式，前

者表示动作进行的时间短或次数少，后者表示尝试，但仅从单句中很难

判定Ｖ所表示的动作是指前者还是后者，需根据具体语境来区分。这

一格式多用于祈使，并指向第二人称，如例④、例⑤中虽出现第一、第三

人称，但实际上仍指向第二人称。这一格式中的动词受限制较小，绝大

部分单音节动词和双音节动词皆可重叠，但述宾式的动词不能用于此

格式。

（２）“ＶＶ（２）”，后字重读，前字轻读。如：

⑥ 我想想又觉得否（不）对。

⑦ ＜他＞＜看看＞，写写。

⑧ ＜他＞洗洗，刷刷。

这类格式主要表示所进行的动作量小时短。如果有两个不同的动

词重叠连用，如例⑦、例⑧则表示两个不同的动作交替反复进行。用于

这一格式的动词主要是单音节动词，几乎不用双音节动词。这类ＶＶ
式主要用于叙述，多指向第三人称，也可用于第一人称，几乎不用于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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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温州话分八调：１阴平［４４］，２阳平［３１］，３阴上［４５］，４阳上［２４］，５阴去［４２］，６阳去

［２２］，７阴入［３２３］，８阳入［２１２］。



二人称。

２．动词重叠，再加后加成分

（１）“ＶＶ＋结果补语”

李宇明（１９９８）曾指出（普通话的）动词重叠式不能与具有表示完成

作用的结果补语共现，甚至连一些动补式的动词都不大能重叠，例

如：吃吃完、砍砍断、捆捆紧、洗洗净、打打倒、推推翻。但温

州话中“ＶＶ＋结果补语现象”十分常见，如：

⑨你＜把＞被子晒晒暖。

瑏瑠我＜把＞脚蹄儿（猪蹄）鏖鏖燔（烧烂）。

瑏瑡＜把＞粥吹吹冷（吹凉）。 瑏瑢＜把＞箱儿压压扁。

结果补语也可以是双音节词，如：

瑏瑣你＜把＞话讲讲灵清（讲清楚）。

瑏瑤＜把＞鱼洗洗光生（洗干净）。

这一格式多用于祈使，表示动作尚未进行，所以后面的补语虽是结

果补语，实际上却是表示动作的目的。

动词重叠带结果补语这一现象在方言中较为多见，如安徽歙县方

言里把“把衣服烘干”说成“担衣裳烘烘干”，浙江永康话里也有“把门关

关好／地扫扫干净”的说法。在现代汉语的口语和书面语中也有“讲讲

清楚”、“洗洗干净”之类的说法，李宇明认为（１９９８），这些例外可能来自

某种方言的影响，虽然这种影响在逐渐扩大，但今后是否会成为一条新

的语法规则还需观察。

（２）“ＶＶ＋趋向动词或少数表示状态变化的助词”（下文简称“ＶＶ
趋”）

用于这一格式的趋向动词主要有“出”、“＜去＞”、“落”［ｌｏ８］、“起”

［ｔｓｈ１３］，表示状态变化的助词主要有“爻”（［ｈｕ０］，完成体助词）、“起”。

应注意的是两个“起”是不同的，后者意义较之前者更虚化，它与“爻”多

接在消极义动词之后相反，而是多接在积极义动词之后。如：

瑏瑥＜他＞一听到消息马上冲冲出。

瑏瑦＜他＞一看着（到）时间到罢（了）紧起（赶紧）赶赶＜去＞。

瑏瑧＜他＞＜把＞东西＜都＞＜扔扔＞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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瑏瑨我＜看＞着（到）＜他＞走来紧起（赶紧）＜站站＞起。

瑏瑩鸡＜都＞死死爻。

瑐瑠＜他＞两个恁（这么）快就好好（和好）起。

“ＶＶ＋趋向动词”多表示动作急促发生，“ＶＶ＋表示状态变化的助

词”则多表示情况或状态急变。之所以把两者归为一类是因为两者总

的来说都是表示形势急变，而且两者的细微差异不是由后加成分构成

的，如“＜扔扔＞爻”、“掸掸爻”也表示动作发生急促，而是由动词本身

语义不同而形成的。使用这一格式时句中或上下文往往会出现表示这

一时间、状态出现的时间或原因等的成分。潘悟云（１９９６）还认为这一

格式表示动作为一过程，即动作虽然急促但不是马上结束，而是持续了

一个短暂的过程。

（３）“ＶＶ＋耍”

“耍”的意义比较实在，即玩玩的意思。如：

瑐瑡我讲讲耍（讲着玩儿）。 瑐瑢我两个嬉嬉耍（玩耍）。

瑐瑣＜这＞部戏我＜看看＞耍（看着玩儿）。

适用于这一重叠形式的动词需具备［＋自主］、［＋动作］两个语义

特征。整个结构表示行为主体出于随意或好玩的目的而进行了某种动

作。它所表示的动作发生时间和说话时间的关系与“ＶＶ＋结果补语”

刚好相反，它表示动作在说这句话之前已经发生并完成，这句话本身是

为了对之前的动作行为进行解释和说明。

（４）“ＶＶ＋动”

这一重叠形式根据所重叠的动词是自主性动词还是非自主性动词

可分为两类。

“ＶＶ动（１）”为“ＶＶ［＋自主］＋动”，如：张张（看望）动、嬉嬉动、讲

讲动、走走动。这一重叠形式前字轻声，“动”字也轻声。“动”字可解释

为改变原来位置或脱离静止状态。但仔细体会，“动”的意思已有些虚

化，确切地说是表示从某种状态向另一种较为活跃的状态转变。这一

格式用于祈使，有劝导别人多进行Ｖ所表示的动作的意味。

“ＶＶ动（２）”为“ＶＶ［－自主］＋动”，如：摆摆动、坍坍动、摇摇动、

耨耨动（耨［ｎ，上下不断地起伏摆动）。这一重叠形式前字轻声。“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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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意义比较实在，主要表示摇动不稳的意思。值得注意的是Ｖ经过此

种重叠后改变了词性，变成了状态形容词，表示不稳定的样子，所以这

一格式属于构词形态，而前者则是构形形态。但由于这一格式具有一

定动作性，故也列入我们的讨论范围。

（５）“ＶＶ＋＜看＞”

适用于这一格式的动词是单音节的，并具有［＋自主］和［＋动作］

两项语义特征。如：

瑐瑤你讲讲＜看＞。 瑐瑥＜这＞菜你吃吃＜看＞。

瑐瑦＜这＞条（件）衣你著著（穿）＜看＞。

这一格式相当于普通话里的“ＶＶ＋看”，用于祈使，表示尝试进行

某一动作，后边不可带宾语，因此动作指向的对象或凭语境来判断，或

将宾语前置，作为话题，如例瑐瑤、例瑐瑥。

潘悟云（１９９７）曾指出，温州话祈使句的受事通常也是前置的。

“ＶＶ＋＜看＞”这一格式即是例证。

“ＶＶ＋＜看＞”式有两种读法：一是急促连读，二是两个动词间稍

加舒缓。后者语气更委婉。

（６）“ＶＶＶＶ＋ＶＰ”式

这一重叠形式的前４个Ｖ中，第一、三个Ｖ轻读，第二、四个Ｖ重

读。如：

瑐瑧＜他＞讲讲讲讲讲哭起。 瑐瑨我想想想想想怕起。

瑐瑩＜他＞踢踢踢踢鞋踢破爻（了）。

瑑瑠＜这＞娒娒（孩子）跳跳跳跳脚跳扭爻（了）。

“ＶＶＶＶ”式相当于普通话里的“Ｖ着Ｖ着”，虽然本身是一个动词

重叠体，也有特定的语法意义，但它不能独立使用，必须跟有后续成分，

而且后续成分中往往会出现包含同一个Ｖ的动词短语来照应前面，表

示动作持续了相当一段时间才发生某种变化。后续部分的动词短语往

往包含两个谓词性成分，前一个是与前面ＶＶＶＶ式中的Ｖ相同的动

词，表示动作的承接；后一个则是与前面不同的动词或形容词，表示出

现的变化。因此，如果从后续部分的动词短语来分析，又可细分为两

类。第一类是两个谓词性成分指向同一个描述对象，如例瑐瑧中的“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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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哭”都是描述＜他＞的动作，例瑐瑨中的“想”、“怕”描述的都是“我”。第

二类是两个谓词性成分分别指向两个不同的描述对象，如例瑐瑩中的

“踢”描述的是＜他＞，而“破”描述的是“鞋”，例瑑瑠中“跳”的描述对象是

“娒娒”，而“扭”的描述对象是“脚”。在知道施动者的前提下，第二类可

以省略第一个描述对象，而把第二个描述对象提前，如例瑐瑩可说成“鞋

踢踢踢踢踢破爻（了）”，例瑑瑠可说成“脚跳跳跳跳跳扭爻（了）”。另外，

第二类中的第二个描述对象前都可以加“把”，成为后面动词短语的状

语，所以“ＶＶＶＶ”与后续句作为一个整体可以表示为“ＶＶＶＶ＋ＶＰ”，

下文将依据论述角度的不同选用“ＶＶＶＶ”式或“ＶＶＶＶ＋ＶＰ”式。由

于这一格式重叠的繁复性，用于这一格式的动词只能是单音节动词，但

既可以是持续动词，又可以是非持续动词。持续动词重叠表示持续的

时间长，如例瑐瑧、例瑐瑨，非持续动词重叠则表示该动作进行了多次，如例

瑐瑩、例瑑瑠。这 一 格 式 不 能 使 用 结 果 义 的 动 词，如“死”、“灭”等。

“ＶＶＶＶ”式重叠属于反复重叠，所谓反复重叠是指如果新形式包含的

重叠关系超过一层，并且几种重叠手段是在多次生成过程中先后运用

的（刘丹青，１９８８）。温州话里的“ＶＶＶＶ”式是由Ｖ重叠成ＶＶ，再进而

重叠成ＶＶＶＶ。刘文中提到南京话中也有这种格式，如“讲讲讲讲不

讲了”，意义、用法基本与温州话类似，但语音特征稍异。

３．“Ｖ＋中间成分＋Ｖ”

（１）“Ｖ＋过＋Ｖ”

普通话里的“过”绝不可能加在重叠之间，而温州话里这一现象很

普遍，如：

瑑瑡＜这＞起事情我想过想罢（了）。

瑑瑢＜那＞条（件）衣＜他＞洗过洗罢。

瑑瑣＜他＞家我走过走罢。

加“过”重叠的动词只限于单音节动词，由于这一格式表示动作曾

反复进行，因此动词必须具有可重复性。具有结果义的动词，如“死”、

“灭”、“断”等则不能用于这一格式，但这类动词在特定语境下也可以用

于这一格式，如：

瑑瑤＜他＞是死过死的人罢。 瑑瑥＜这＞条绳断过断罢。

００１



例瑑瑤不是表示他死了好几次，而是表示他多次死里逃生。例瑑瑥表

示这条绳断成好几段，而不是说同一处断了好几次。

这一重叠形式后边不带宾语，如有宾语需前置作话题，一如“ＶＶ＋
＜看＞”，但这一格式用于叙述而非祈使。

另外，这一格式还有一种衍生格式，即“Ｖ过Ｖ”后头再加一个Ｖ
［ｈｕ２］（ 可写成“爻”），成为“Ｖ过ＶＶ爻”式。其中“Ｖ过Ｖ”与最后一

个Ｖ之间有语音停顿，相当于用“Ｖ过Ｖ”修饰最后一个Ｖ，从而更加

强调动作的曾经多次重复进行，并带有不耐烦的语气，如：

瑑瑦我＜对＞你讲过讲讲爻罢。

瑑瑧＜这＞篇文章我＜看＞过＜看看＞爻罢。

瑑瑨地下扫过扫扫爻罢。

（２）“Ｖ＋两［ｌｉǐ］＋Ｖ”

如：

瑑瑩＜他＞听两听就否（不）听罢。 瑒瑠我讲两讲就讲烦起。

瑒瑡剩下＜的＞菜否（不）多罢，吃两吃就吃完罢。

瑒瑢他急（气）两急就否（不）急爻罢。

用于这一格式的动词限于单音节动词，需具有［＋动作］和［＋重

复］这两项语义特征。“Ｖ两Ｖ”表示动作反复进行而持续时间很短，但

比普通话里的“Ｖ—Ｖ”所持续的时间又稍长一点。郑张尚芳（１９９６）认

为这种重叠式相当于普通话里的“Ｖ着Ｖ着”。实际上，“Ｖ两Ｖ”所表

示的动作延续时间要比“Ｖ着Ｖ着”短很多，解释为“没Ｖ几下”或“没

Ｖ一会儿”更准确。

（３）“Ｖ下ＶＶ下Ｖ”

这一重叠形式是单音节动词先构成“Ｖ下Ｖ”，再进而重叠为“Ｖ下

ＶＶ下Ｖ”，第二、第四个Ｖ读强调，如：

瑒瑣你恁（这么）汆下汆汆下汆，汆到什么时候啊？（汆［ｔｈａ，慢慢地

走］

瑒瑤＜他＞碗端牢（着）晃下晃晃下晃。

瑒瑥＜他＞跳下跳跳下跳＜地＞走来。

瑒瑦你叫下叫叫下叫叫＜什么＞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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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形式主要用于摹状，表示动作在持续，但发生频率不是很高。

４．“Ｖ来Ｖ＜去＞／Ｖ＜去＞Ｖ来”

两个形式完全相同，使用时选择随意。其中的动词所表示的动作

须是可重复进行的。如：

瑒瑧你讲来讲＜去＞有＜什么＞区别啊？

瑒瑨他走来走＜去＞干什么啊？

瑒瑩他看＜去＞看来看出＜什么＞名堂罢未啊？

这一格式表示动词持续反复进行了多次，说话人在使用这一格式

时多认为该动作进行的次数超过了其必要性或者认为进行该动作并无

意义。

这一格式不能单独作单句的谓语，多跟有后续句，主要用于叙述。

这一格式还有一衍生格式，即“Ｖ啊来／＜去＞Ｖ啊＜去＞／来”，其

语义和句法功能都没有改变。

二、功能分析

本节主要从句法功能和语用功能两个方面分别对上文提到的温州

话里的动词重叠形式进行综合分析。

１．句法功能

（１）温州话里的动词重叠形式十分丰富，句法功能也相当复杂，除

主要充当谓语外，还可以充当主语、宾语、定语、状语、补语这些句子成

分。

除“ＶＶＶＶ”和“Ｖ两Ｖ”两式多作句子中的非谓动词外，上文提到

的动词重叠式都可以充当谓语。另外，“Ｖ下ＶＶ下Ｖ”、“Ｖ来Ｖ＜去

＞”作谓语时多与“是? ”（正在）结合，如：

瑓瑠桶里的水是? 晃下晃晃下晃。

瑓瑡＜他＞是? 走来走＜去＞。

其他各项的具体例子可见上文，这里不再赘述。

可以充当主语的动词重叠式有“ＶＶ（２）”、“ＶＶ结果补语”、“ＶＶ
耍”、“ＶＶ动（１）”、“Ｖ两Ｖ”。例如：

瑓瑢＜看看＞、写写是＜他＞＜的＞习惯。瑓瑣讲讲灵清＜也＞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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瑓瑤嬉嬉耍冇关系。 瑓瑥多走走动对你两个＜都＞好。

瑓瑦多想两想有好处。

动词重叠式作主语时，谓语动词往往多是关系动词，如“是”、“有”

等或是形容词，以表示对主语的评价判断。

可以充当宾语的动词重叠式有“ＶＶ（１）”、“ＶＶ（２）”、“ＶＶ结果补

语”、“ＶＶ耍”、“ＶＶ动（１）”、“Ｖ下ＶＶ下Ｖ”、“Ｖ来Ｖ＜去＞”。例如：

瑓瑧我想＜看看＞。 瑓瑨我否（不）喜欢做做，停停。

瑓瑩我准备把房间理理干净。 瑔瑠＜他＞只打算嬉嬉耍。

动词重叠式充当宾语时多用于心理动词或表能愿打算的动词之

后，如“想”、“喜欢”、“准备”、“打算”等，表示将行动作或惯常性行为。

另外，“Ｖ下ＶＶ下Ｖ”、“Ｖ来Ｖ＜去＞”作宾语，状态性较强，前面往往

有解释性成分，例如：

瑔瑡＜他＞一碰着事情，就喜欢叫下叫叫下叫。

瑔瑢＜他＞一烦起就喜欢走来走＜去＞。

可以充当定语的动词重叠式有“ＶＶ（１）”、“ＶＶ趋”、“ＶＶ动（２）”、

“Ｖ过Ｖ”、“Ｖ过ＶＶ爻”、“Ｖ两Ｖ”、“Ｖ下ＶＶ下Ｖ”、“Ｖ来Ｖ＜去

＞”。例如：

瑔瑣你想想罢＜的＞＜那＞＜个＞问题是＜什么＞啊？

瑔瑤刚才冲冲出的＜那＞＜个＞人是＜什么＞人啊？

瑔瑥＜那＞张摆摆动＜的＞矮椅（椅子）是我＜的＞。

瑔瑦＜他＞讲过讲＜的＞话你忘记爻罢哦？

瑔瑧＜那＞条洗过洗洗爻＜的＞衣晾＜在＞阳台里。

瑔瑨他吃两吃罢的＜那＞盘菜放＜在＞格橱里。

瑔瑩＜那边＞跳下跳跳下跳＜的＞人是你阿弟啊？

瑖瑠开会时看来看＜去＞＜的＞人是＜什么＞人啊？

动词重叠式充当定语时，前后一般有人称代词或指示代词出现加

以限制，否则，至少有时间或地点限制语对所描述的对象进行限定。其

中，“ＶＶ（１）”、“Ｖ两Ｖ”作定语时后面一定要加“罢”，如例瑔瑣、例瑔瑨。

可以充当状语的动词重叠式有“ＶＶ（２）”、“ＶＶ耍”、“Ｖ过Ｖ”、“Ｖ
下ＶＶ下Ｖ”、“Ｖ来Ｖ＜去＞”。例如：

３０１



瑖瑡＜他＞＜看看＞、写写＜地＞做笔记。

瑖瑢＜他＞＜看看＞耍＜地＞＜看＞＜那＞本书。

瑖瑣＜这＞句话我讲过讲讲罢。

瑖瑤＜他＞跳下跳跳下跳＜地＞走来。

瑖瑥我想来想去＜地＞想＜那＞个问题。

可以充当补语的动词重叠式有“ＶＶ趋”、“ＶＶ动（２）”、“Ｖ过Ｖ”、

“Ｖ过ＶＶ爻”、“Ｖ来Ｖ＜去＞”。如：

瑖瑦＜他＞急爻（得）冲冲出。 瑖瑧矮椅＜让＞他坐爻摆摆动。

瑖瑨＜他＞高兴爻笑下笑笑下笑。瑖瑩我烦起走来走＜去＞。

（２）温州话里的动词重叠式在紧缩句里出现频率较高。紧缩句是

用单句形式表达复句内容的一种特殊的句子形式。常出现在紧缩句里

的动词重叠式有“ＶＶ（２）”、“ＶＶＶＶ”、“ＶＶ趋”、“Ｖ两Ｖ”、“Ｖ来Ｖ＜
去＞”。如：

瑘瑠＜他＞讲讲笑笑。（他讲一会儿，笑一会儿。）

瑘瑡我吃吃吃吃肚吃痛起。

瑘瑢＜她＞一看着（到）蟑螂马上叫叫起。

瑘瑣＜他＞＜把＞＜这＞本书翻两翻就扔扔旁边爻。

瑘瑤＜他＞走来走＜去＞停否（不）落（下）。

由上例可以看到，ＶＶ（２）和ＶＶ趋主要用作主要谓语动词，而

“ＶＶＶＶ”、“Ｖ两Ｖ”、“Ｖ来Ｖ＜去＞”则经常用作句子中的非谓动词。

另外，“Ｖ下ＶＶ下Ｖ”用在句中形式上很像非谓动词，实际上它和

主要谓语动词之间可以加入结构助词＜地＞，所以它只是句子的状语

成分，如例（４５中的＜地＞可以放进去，也可以省略。

（３）温州话里及物动词的重叠式在多数情况下不带宾语，宾语指向

由语境提供，但如宾语指向在句中出现，则往往前置作为话题，形成话

题句。如：

瑘瑥＜这＞条衣你＜自己＞洗洗。

瑘瑦＜这＞事情我想想还否（不）放心。

瑘瑧＜他＞书＜看看＞，茶喝喝。 瑘瑨话讲讲讲讲讲多起。

瑘瑩衣晒晒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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瑝瑠＜这＞本书我＜看看＞＜耍＞的哪。

瑝瑡脑多动动动。 瑝瑢＜这＞篇文章你＜看看看＞。

瑝瑣＜这＞条衣我洗过洗罢。 瑝瑤＜这＞句话我讲过讲讲爻罢。

瑝瑥恁（这么）点灰尘掸两掸就掸爻罢。

瑝瑦＜这＞本书你＜看＞来＜看＞去＜看＞出＜什么＞名堂罢？

从上述例子中可以看出动词重叠式的宾语前置时多数情况下置于

主语之前，形成主话题句。此外，也有相当一部分情况是动词重叠式的

宾语可以作为次话题出现，如“ＶＶ（２）”、“ＶＶ＜看＞”、“Ｖ过Ｖ”、“Ｖ过

ＶＶ爻”等动词重叠式的宾语也常置于谓语动词之前作为次话题，但

“ＶＶ（２）”的宾语如作为次话题出现多是句中有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动词

重叠式并列出现。

关于动词重叠和宾语的关系还有几点应该注意：

▲“ＶＶ结果补语”、“ＶＶ趋”、“Ｖ过Ｖ”、“Ｖ过ＶＶ爻”的宾语置于

谓语动词前时，更习惯加＜把＞作为动词重叠式的状语。

▲“ＶＶ趋”的宾语放句首则句子多以被动句形式出现。

▲“ＶＶ＜看＞”的宾语除放句首，主语后谓语前之外，还可以放在

“ＶＶ”和“＜看＞”之间。

▲“ＶＶ（１）”如后跟小句，则小句的主语可以前置于句首。

▲“ＶＶ动（２）”因是形容词性，所以不带宾语。

▲“Ｖ下ＶＶ下Ｖ”中的动词多为不及物动词，故而很少涉及宾语

问题。

动词重叠式在紧缩句和话题句中出现频繁的原因主要是其口语色

彩较浓和动作性强。紧缩句在口语中常用，且紧缩句会强化动词的动

作性，与动词重叠式的表达目的相符。而话题句在口语中也十分常用，

由于动词重叠式的动作性十分明显，句子中的动词重叠式往往成为信息

焦点，所以相对而言宾语较不重要，非信息焦点，故可以前置作为话题。

２．动词重叠式的否定

刘月华（１９８３）曾指出在实际语言中，动词重叠多以肯定形式出现，

而较少以否定形式出现。温州话里的动词重叠式否定形式的总体情况

也是如此，但否定形式仍然是存在的，且不同的动词重叠式的情况也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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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化，大致可分为三类。

（１）多用于祈使的动词重叠式的否定形式主要出现在疑问句和反

问句中，否定词是“否”［ｆｕǒ］。属于这一类的动词重叠式有“ＶＶ（１）”、

“ＶＶ结果补语”、“ＶＶ动（１）”、“ＶＶ＜看＞”。如：

瑝瑧你为什么否＜看看＞他是? （正在）干什么啊？

瑝瑨你怎么否＜把＞汤吹吹冷啊？

瑝瑩你怎么否多走走动？ 你为什么否听听＜看＞？

这种否定句其实包含了说话人主观上更加肯定的对进行某种动作

或行为的愿望和看法。

以上四种动词重叠式还可以用于“否⋯⋯啊？”这一格式，表示提醒

或委婉的祈使，如：

你否听听＜他＞讲＜什么＞啊？

你否＜把＞绳缚缚紧啊？

（２）多用于叙述或描写的动词重叠式，如“ＶＶ（２）”、“ＶＶＶＶ”、

“ＶＶ趋”、“Ｖ下ＶＶ下Ｖ”、“Ｖ来Ｖ＜去＞”，没有否定形式。但这类

重叠式所在的句子有时可以用“冇”（［狀аｕ４］，意为“没有”）来否定，但

这类否定多出现在特定语境下，有较强的强调意味。如：

我想想还否放心。 ＜他＞一听到消息就冲冲出。

（３）这类动词重叠式虽也多用于叙述或描写，但其本身隐含着说

话人的某种否定态度，具有消极意味。如“ＶＶ动（２）”、“Ｖ两Ｖ”、“Ｖ
下ＶＶ下Ｖ”、“Ｖ来Ｖ＜去＞”。

其中“ＶＶ动（２）”、“Ｖ两Ｖ”，用“冇”来否定，如：

＜这＞张桌摆摆动。 ＜他＞听两听就否听。

“Ｖ下ＶＶ下Ｖ”、“Ｖ来Ｖ＜去＞”用“弗要”［ｆａｉ１］来否定，多用于禁

止语气的祈使句。如：

你弗要跳下跳跳下跳。 你弗要走来走去。

３．语用功能

（１）温州话里动词重叠式的语用功能也比较丰富，可以用作祈使、

叙述、描写和说明。这里所说的祈使、叙述、描写、说明不是指语句的形

式，而是指语句的表达功能，因此可以不受动词重叠式在句子中担任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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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成分的限制。这四种功能容纳动词重叠式的能力不是相等的，而是

依次递减的，祈使最强，叙述次之，描写又次之，说明最弱———只限于

“ＶＶ耍”格式。

（２）温州话里的动词重叠式在实际用于句子中可分为表示已然和

未然两种。李宇明（１９９８）认为，已然和未然是着眼于动作行为的起始

点划分出的时态系统，并认为已然和未然这组时间概念对动词重叠相

当重要。

表示已然的动词重叠式有“ＶＶ（２）”、“ＶＶＶＶ”、“ＶＶ趋”、“ＶＶ
耍”、“ＶＶ动（２）”、“Ｖ过Ｖ”、“Ｖ过ＶＶ爻”、“Ｖ两Ｖ”、“Ｖ下ＶＶ下

Ｖ”、“Ｖ来Ｖ＜去＞”。

表示已然的动词重叠式依据其表示的动作与后续句中的动词相关

联的 事 件 或 与 说 话 时 间 的 关 系 可 分 为 两 类：一 是 进 行 已 然，如

“ＶＶ（２）”、“ＶＶ动（２）”、“Ｖ下ＶＶ下Ｖ”、“Ｖ来Ｖ＜去＞”；二是完成

已然，如“ＶＶ趋”、“ＶＶ耍”、“ＶＶＶＶ”、“Ｖ过Ｖ”、“Ｖ过ＶＶ爻”、“Ｖ两

Ｖ”。

表示未然的动词重叠式有“ＶＶ（１）”、“ＶＶ结果补语”、“ＶＶ动

（１）”、“ＶＶ＜看＞”。

具体例子可见上文，不再赘述。

注：本部分曾刊于《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２００４年第５期，第二作

者为王纯。

附文中所用常用字与读音对照表：

＜看＞：ｔｓｈ１５，本字为“? ”。 ／／＜去＞：ｋｈｅｉ５。 ／／＜在＞：ｚ１４。

＜讲＞：ｋｕ３。 ／／＜晒＞：ｓａ５。 ／／＜扔＞：ｇａ４２。

＜写＞：ｓｅ４。 ／／＜出＞：ｔｈｙ７。 ／／＜是＞：ｚ１２４。

＜让＞：ｈａ５，弱化为ｈａ０，本字为“丐”。／／＜把＞：ｄｅ６。／／＜自己＞：ｚ１６。

＜这＞：ｋｅ７，弱化为ｋｉ７。 ／／＜他＞：ｇｉ２，本字为“渠”。

＜那＞：ｈｅ３，弱化为ｈｉ３，本字为“许”。／／＜跟＞：ｋｈｕｏ５，可写作“伉”。

＜的＞＜地＞：ｋａｉ５，弱化为ｋｅ０，ｋｉ０，ｇｉ０，ｈｉ０，读后附调。

＜什么＞：ｇａ２ｉ０，音变作ｇｅ０ｉ２，аｉ２省为ｉ２。本字为“何样”。

＜也＞：ａ６。 ／／＜都＞：ｕ７，本字不明。／／＜个＞：ｋａｉ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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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ｇｅ４，本字为“徛”。 ／／爻：ｈｕ０。 ／／是? ：ｚ４ｄａ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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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修辞理论与方法

第一节 孔子的修辞观①

孔子是我国历史上伟大的哲学家，由他创立的儒家哲学思想博大

精深，对中国甚至周边国家的传统历史文化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不

仅如此，孔子还十分关注修辞艺术，仅就笔者对先秦有关文献的有限查

检发现，孔子有关修辞活动的思想即修辞观是相当丰富且自成系统的。

我们拟在调查以及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对此作一简略而系统的介绍。笔

者认为，依据其内在特征，孔子的修辞观概括起来应该包括这样两个方

面：普通修辞观和儒学修辞观。

一、普通修辞观

普通修辞观指的是与一般言语活动（包括口语和书面语）本身的形

式、内容及效果等相关的思想，不直接涉及伦理、哲学等特殊文化参照

因素。在这一方面，孔子既有丰富的理论思考，也有生动的实际行动。

从理论上看，可以概括为以下两个层面：

１．从修辞形式与效果的关系上看，孔子主张“慎言”、“寡言”、“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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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反对“巧言”、“游言”，提倡名实相副的“文辞”、“巧辞”及口才

在孔子看来，“言”不仅是实现交际目的的手段，而且与人的“德”、

“信”等内在品德、素质等有不可分割的关系，因此，他认为在平时的生

活中，“君子食无求饱，居无求安，敏于事而慎于言”（《论语·学而》）。

“君子欲讷于言而敏于行”（《论语·里仁》），多言多失。不仅如此，“寡

言”还是成“信”的手段：“故君子寡言以成其信”（《礼记·缁衣》）；寡言少

语才是“信”的表现：“谨而信”（《论语·学而》）。与此同时，他竭力反对

“巧言”、“游言”，因为他认为这些有害于“德”、“仁”等道德理想：“巧言

乱德”（《论语·学而》）。“巧言，令色，足恭，左丘明耻之，丘也耻之”（《论

语·公冶长》）；“游言”也是“大人”所不屑的：“大人不倡游言”（《礼记·缁

衣》）。也正由于“言”的复杂性，他主张在处理人与“言”的关系上要：

“君子不以言举人，不以人废言。”（《论语·卫灵公》）

由此可见，孔子主张日常言语表达应“谨”、“慎”，反对花言巧语，

“辞达而已矣”（《论语·卫灵公》）。但我们不能据此认为孔子也反对言

语活动中对言辞的加工润色。相反，与上述观点看似矛盾实则统一的

是，孔子也明确地肯定了言语的才能和言辞的文采，即言说需要“佞”与

“文辞”。

首先，他认为言语形式与内容须相符，如子贡在回答棘子成时引孔

子的话说：“惜乎夫子之说君子也，驷不及舌。文犹质也，质犹文也。”

《论语·颜渊》只有“文质彬彬，然后君子。”（《论语·雍也》）

其次，在“文”与“质”相符的基础上，他提倡“巧辞”、“文辞”，如“情

欲信，辞欲巧。”（《礼记·表记》）因为“言以足志，文以足言，不言谁知其

志？言之无文，行而不远。晋为伯，郑入陈，非文辞不为功，慎辞哉。”

（《左传·襄公二十五年》）好的口才也是他所赞赏的，如在《论语·雍也》

中他便肯定了卫国大夫祝? 的口才给外交带来的成功：“不有祝? 之

佞，而有宋朝之美，难乎免于今之世矣。”

经上述讨论可知，孔子对言语表达形式的态度并不是简单的，而是

以“文”所表达的“质”的内容是否有利于他的儒学价值观为先决条件

的。“文”、“质”相符是首要的，但当“文”可能害“质”时，他宁取“质”弃

“文”。如在《礼记·曲礼》中他将能言而无“礼”的人比作禽兽：“鹦鹉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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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不离飞鸟；猩猩能语，不离禽兽。今人而无礼，虽能言，不亦禽兽之

心乎？”又如当有人说到雍也虽“仁”但“不佞”时，孔子立即驳斥说：“焉

用佞？御人以口给，屡憎于人。不知其仁，焉用佞？”《论语·雍也》可见，

孔子认为，在一般情况下，“辞达而已矣”，反对伤“质”的“巧言”、“游

言”、“佞”，但如果能够“文质彬彬”，那么，就可以而且应该追求“巧辞”、

“文辞”及“佞”了。

由此可见，将孔子的普通修辞观概括为“文质并重”是不够全面

的①。

２．从言语交际的一般原则上说，孔子明确指出言语活动要注意特

定的时地、交际对象等因素，否则无论对表达者还是接受者都会带来不

利的影响

两千多年前的孔子认识到这些并提出解说，这是很了不起的。根

据他崇尚礼制的需要，言语活动有一定程度的时机性，如“食不语，寝不

言。”（《论语·乡党》）不顾时机的言说，他是否定的：“言未及之而言，谓

之躁；言及之而不言，谓之隐；未见颜色而言，谓之瞽。”（《论语·季氏》）

同样，言语活动也要注意对象，这样才能做到不“失人”、不“失言”，否则

“可与言而不与言，失言；不可与言而与言，失言”（《论语·卫灵公》）。对

表达者来说，要注意这些原则；对接受者来说，也有同样的要求，否则就

不免有胶柱之嫌。《礼记·檀弓·上》中曾子对孔子话语的误解（指“丧欲

速贫，死欲速朽”）即缘于此。又如子赣因拘泥便直接受到孔子的开导。

《礼记·祭义》记载：“仲尼尝。奉荐而进，其亲也悫，其行也趋趋以数，已

祭。子赣问曰：‘子之言祭，济济漆漆然。今子之祭，无济济漆漆然，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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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在“文”与“质”的问题上，古今认识并不一致，分歧较大。有的只看到孔子的“辞达而

已矣”，而全面否定另一层思想：提倡文辞。宋·司马光（见《答孔司户文仲书》）、明·袁宗道（见

《论文》）等持此说。有的则囿于孔子的“辞达”而欲作出合理解释，但事实上多曲解了其本意，

如清·章学诚（《文史通义·辨似》）、洪亮吉（《经进东波文集事略·答谢民师书》）等在表述上述

思想过程中所体现的矛盾性就是代表。有的则取“中庸”说，认为孔子“文”、“质”并重，两者不

偏不倚，并冠以哲学观的“二元”说，如今人吴礼权（《中国修辞哲学史》，台湾商务印书馆１９９５
年）等。笔者认为，以上认识因为都建立在对孔子个别语录的孤立的解析上，因而没能较为客

观和全面地揭示孔子在“文”、“质”修辞观上的真正意旨。



也？’子曰：‘济济者，容也，远也。漆漆者，容也，自反也。容以远，若容

以自反也，夫何神明之及交？夫何济济漆漆之有乎？⋯⋯夫言岂一端

而已，夫各有所当也⋯⋯’”显然，言语是特定语境的产物，大多有特定

的指称（即“各有所当”），而子赣将孔子的话语作了片面的理解（即“一

端”），从而误释了老师的意思。

除了以上修辞理论层次的精彩论述外，孔子在实际言语活动中也

都不折不扣地实践着他提出的理论原则。《论语·乡党》中给我们留下

了下面这段生动的记录：“孔子于乡党，恂恂如也，似不能言者；其在宗

庙朝廷，便便言，惟谨尔；朝与下大夫言  如也，与上大夫言  如

也。”在这里，我们不仅看到了孔子对其修辞理论的忠实实践，也可以看

到孔子“言”、“行”相顾（见《礼记·中庸》）的哲学思想的实际体现。

二、儒学修辞观

孔子的普通修辞观强调了一般修辞活动意义上的观点和原则，有

较广泛的共通性和适应性。应该说，他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系统地提

出这些观点的人，而这些观点又在实践中对两千多年来的国人日常修

辞行为产生了决定性的指导作用。但作为一位终生崇尚礼制并以“克

己复礼”为终极目的的儒学创始人，他的修辞观并没有停留在仅仅把修

辞行为作为实现一般交际目的的手段这一技术层次上，而是较为全面

地将由他创始的儒学思想（下文的“仁”、“义”等范畴即为其主要体现

者）融入修辞观，从而使修辞行为几乎与他倡导的所有儒学范畴密不可

分。言语活动不再仅仅是表情达义的手段，在孔子看来，传达“言”的

“文”始终成为“质”（儒学思想及价值观）的外在形式。这便使他的修辞

观带上了浓厚的儒家文化色彩。作为儒家文化系统中第一个也是最全

面地论述修辞活动与儒学思想的思想家，孔子修辞观的这一特色也因

此两千多年来他的思想被奉为经典信条受到独尊而对中国修辞（学）史

和文化史都产生了巨大影响。基于此点认识，我们拟将孔子的这部分

修辞观称作儒学修辞观。相对前一部分来说，儒学修辞观更能反映孔

子的修辞思想及哲学思想。普通修辞观中的某些思想，也可以在儒学

修辞观中得到深层理论支持。鉴于儒学修辞观在中国修辞史乃至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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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上的决定性作用，我们完全有理由认为，它也是中国传统修辞观不同

于西方传统修辞观的重要核心特征之一。试以儒学的基本范畴与修辞

（“言”）的对应关系为次简述如下：

１．“言”—“仁”

“仁”这一概念虽然在孔子之前已有提及，但作为哲学范畴准确提

出并纳入一个完整思想体系中的重要概念，应该说始自孔子。不仅如

此，“仁”是孔子及整个儒学思想体系的一个核心范畴①，仅在《论语》中

即提到１０９次，虽无一个总的明确界定，但其内涵是极为丰富的。首

先，“仁”是儒家综合品质和能力的反映：“能行五者（指恭、宽、信、敏、惠

———引者注）于天下为仁矣。”（《论语·阳货》）也是符合他的“礼制”的人

的必要条件：“人而不仁，如礼何？”（《论语·八佾》）“仁”、“仁者”在孔子

看来不仅是合“礼”的人的品质及“礼”、“义”之邦的必要因素，而且与日

常言语活动也有密切关系。首先，可以通过“言”来观察“仁”的有无：

“刚、毅、木、讷，近仁”（《论语·子路》），而“巧言令色”则“鲜矣仁”（《礼记

·缁衣》）；其次，“仁”者其言难以“无? ”，因此，在回答司马牛的“其言也

? ，斯谓之仁已乎？”的提问时，孔子反诘道：“为之难，言之得无? 乎？”

（《论语·颜渊》）因此，他认为“言”、“仁”互为表里，“仁”质而“言”文，正

所谓“礼节者，仁之貌也；言谈者，仁之文也。”（《礼记·儒行》）可见，在孔

子看来，无论于国于个人来说，“仁”是作为一个合“礼”之人最基本的素

质，而且“仁”者一定有与之相应的外在形式即“言”，两者可以互相观

照，这就使得一般修辞行为与儒家礼义精神融为一体。

２．“言”—“义”

“义”在儒学系统中同样是个重要范畴，它体现着“君子”对国、君、

民的种种责任、义务，所谓“君子义以为质”（《论语·卫灵公》）；在儒家看

来，它与“礼”一起成为每一个人区别于禽兽的必要条件：“凡人之所以

为人者，礼义也”（《礼记·冠义》）；它还是治国安邦的根本：“义者，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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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参见《近四十年来孔子论文选编》（中国孔子基金会学术委员会编，齐鲁书社１９８７年

版）、《孔子学说精华体系》（杜任之、高树帜著，山西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５年版）、《中国通史·三》

（白彝寿总主编，上海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９年版）等。



之制也。”（《礼记·表记》）“义”与人、君子、治国固不可分离，它还与“言”

有特定的联系。首先，“义”事关生活的各个方面，它势必会通过“言”表

现出来，否则“群居终日，言不及义，好行小慧，难矣哉！”（《论语·卫灵

公》）其次，“言必信”，否则就会害义：“身不正，言不信，则义不壹。”（《礼

记·缁衣》）相反，言辞“顺”，则能有助于成礼义：“容体正，颜色齐，辞令

顺，而后礼义备。”（《礼记·冠义》）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出，在儒学系统

中，“义”既是人作为人的必要条件，而且必然要通过“言”来表现。不仅

如此，惟有“言”成信，才能使“义”不贰，也才能进一步全“义”。

３．“言”—“礼”

一般将“礼”理解为礼制、礼仪，实际上，它是表达儒学伦理及政治

等思想的复杂概念，“克己复礼”是孔子终生为之奋斗的理想。在他看

来，同“仁”、“义”一样，“礼”是每一个人必须时刻遵循的规范：“民之所

由生，礼为大。”（《礼记·哀公问》）也是国家得以有效治理的途径：“道之

以德，齐之以礼，（民）有耻且格。”（《论语·为政》）“上好礼，则民易使

也。”（《论语·宪问》）可见，对“礼”的服从是无条件的，即使日常言语活

动也被纳入了“礼”的规约中，要求“非礼勿言”（《论语·颜渊》）。否则，

若无“礼”，即使能“言”，也为他所不屑：“人而无礼，虽能言，不亦禽兽之

心乎？”（《礼记·曲礼·上》）即使如子路陈志时稍有“不让”，也受到了他

的批评：“为国以礼，其言不让，是故哂之。”（《论语·先进》）事实上，他对

自己行“礼”的言语方式也作了表率，如“子所雅言，诗、书、执礼，皆雅言

也。”（《论语·述而》）在他看来，“言”绝非简单的手段，“辞令顺”是“礼义

备”的必要条件，“言”、“礼”实为一体。

４．“言”—“智”（知）

与“愚”相对的“智”也是“大人”、君子必备的素质，因为惟有“知者

不惑”（《论语·子罕》），而且只有“知者”方能“知人”（《论语·颜渊》）。同

样，“知者”在言语方面的表现则必定是“约”、“要”，且不会“失言”。如

孔子曾对子路说：“故君子知之曰知之，不知曰不知，言之要也⋯⋯言要

则知，行至则仁。”① 他还断言：“知者不失人，亦不失言。”（《论语·卫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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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可见，在儒家看来，判断一个人是否为“智（知）”，不仅要看其内在

品质，外在语言表达形式也不可少。

５．“言”—“信”

作为一切行为基础的诚“信”是孔子十分强调的一个道德准则，在

《论语》中反复提及达３８次。他认为，“信”是为人立命的一个必备条

件，否则，一切便无从谈起：“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论语·为政》）同

样，“信”也是从政者的良策：“上好信，则民莫敢不用情。”（《论语·子

路》）“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论语·颜渊》）“信”不仅为人的内在

道德准则，它与“言”也同样相互关联，而且对实现“仁治”等理想价值有

极大影响。首先，具备儒学修养的“君子”、“儒”其言必定“信”，如“是故

君子貌足畏也，色足惮也，言足信也”（《礼记·表记》）。并肯定：“儒有居

处齐难，其坐起恭敬，言必先信⋯⋯”（《礼记·儒行》）其次，言“信”则

“礼”、“义”等必行于天下：“言忠信，行笃敬，虽蛮貊之国行也；言不忠

信，行不笃敬，虽州里行乎哉？”（《论语·卫灵公》）因为信言对社会、民众

有积极的指导作用，“故君子寡言而行以成信，则民不得大其美而小其

恶”（《礼记·缁衣》）。要注意的是，孔子强调的是“信”为根本，“信”者必

可“言”，君子之“言”也一定“信”，但“信”也不是必须通过“言”来实现，

因而孔子又强调：“君子隐而显，不矜而庄，不厉而威，不言而信。”（《礼

记·表记》）

６．“言”—“德”

“德”是儒学关于人的内在道德修养的一个重要概念，为人、治国都

有严格的“德”的要求。首先，对待“德”的态度可以区分“君子”与“小

人”：“君子怀德，小人怀土。”（《论语·里仁》）另外，以“德”为政，则事无

不成：“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论语·为政》）不仅

如此，作为立身，为政之要的“德”与“言”也有着互为表里的关系。首

先，有德者必有言，反之则不一定：“有德者必有言，有言者不必有德。”

（《论语·宪问》）在这里，“德”为本，“言”仅为其表；其次，巧佞之言则一

定危害“德”，即“巧言乱德”（见前引），而缺少“信”及责任的“道听途说”

在孔子看来更为可怕，是“德之弃也”（《论语·阳货》）。从这些简要的论

述中，我们知道，在儒学系统中，作为人的内在修养的品质之一的“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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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人的修辞行为即“言”是不可分的，“德”是首要的，“言”为其形式；可

贵的是，孔子也看到了另一面，即“有言”（即善言）者不一定“有德”，而

且往往“巧言”、“有言”会损害“德”，因而为其所弃。

７．“言”—“禄”、“利”

“禄”在儒学系统中不是非常重要的概念，少有人将它作关键概念

提出，但却是每一个士人、君子在从仕、生活中必须面对的，而且它也往

往成为评价君子德行、政绩的一个重要参照标准，“禄”在《论语》中解作

“爵禄”与“政权”。它虽然不是为儒学所独有的一个范畴，但怎样看待

它，儒学却有自己的标准。在孔子看来，取“禄”当然与前述道德因素有

关，而且与“言”不可分。如孔子在回答子张的如何“干禄”的问题时说：

“多闻阙疑，慎言其余，则寡尤；多见阙殆，慎行其余，则寡悔。言寡尤，

行寡悔，禄在其中矣。”（《论语·为政》）足见在孔子从政哲学里，若要有

“禄”，不仅要“多闻”、“多见”以及“慎行”，而且要“慎言”，从而使其“言

寡悔”。当然，在孔子看来，“禄”、“利”并非君子人身追求的目标本身，

而是要合“礼”、“义”为前提。与此不同的是，“利”则是“小人”所看中

的：“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论语·里仁》）在这个前提下，孔子并

不绝对排斥“利”，只是“罕言”而已（《论语·子罕》）。在此基础上，他认

为“禄”、“利”的大小多少应与言计的类型有相应的关系。如在《礼记·

表记》中他明确地说：“事君，大言入则望大利，小言入则望小利。君子

不以小言受大禄，不以大言受小禄。”（孔颖达疏：“大言谓立大事之言

⋯⋯小言谓立小事之言。”）如果在位取禄而无“言”，则是为他所不齿的

五耻之一：“居其位，无其言，君子耻之。”（《礼记·杂记·下》）

８．“言”—“行”

在孔子看来，“行”既指人的行为举止，也用来指政令、礼制的畅通

等意义。而这些都与言有不可分割的关系，即言是“行”的表现形式，而

且“言”必须为“行”服务，不能徒有空“言”，否则即为君子所耻。首先，

言与“行”应该相互统一：“言顾行，行顾言。”（《礼记·中庸》）否则，“君

子”就应不“言”、不“行”：“可言也，不可行，君子弗言也；可行也，不可

言，君子弗行也”；不仅如此，“言”与“行”统一还有重要的社会引导作

用：“民言不危行，行不危言。”（《礼记·缁衣》）因此，“君子耻其言过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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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论语·宪问》）。“有言”而无相应的“行”也是为他所不齿的“五耻”

之一：“有其言无其行，君子耻之。”（《礼记·杂记·下》）在这种情况下，孔

子认为应重“行”而轻“言”，即所谓“君子欲讷于言而敏于行。”（《论语·

里仁》）

９．“言”—“君子”

“君子”在儒学系统中可以说是个集大成的概念，在《论语》中即出

现１０８次，它是指内在修养与外在行为等各方面都合乎儒学规范的典

型人格代表，与“小人”相对。“君子”在内在品质和外在行为上有诸多

要求，不仅如此，“君子”在“言”上也有特定的表现和要求。首先，对君

子来说，“文”与“质”必然是“彬彬”相合的，“君子”的“言”是“讷”、“慎”、

“寡”的，是“不失言”的，与“小人”不同：“君子约言，小人先言”（《礼记·

孔子闲居》）。因为“君子于其言无所苟而已”（《论语·子路》）。其次，

“君子”的“言”之所以有这样的表现，是因为“君子”的完美人格及其所

承担的道德使命。只有这样，君子才能敬身立命为民作则，否则，会造

成礼制的混乱。如他在回答鲁哀公“何为敬身”的问题时说：“君子过言

则民作辞，过动则民作则。君子言不过辞，动不过则，百姓不命而敬慕，

如是则能敬其身。”（《礼记·哀公问》）由此可见，在孔子看来，“君子”与

“小人”的区别，不仅表现在内在道德修养和外在行为上，连语言表达方

式、特征等都有严格的差异。至此，我们方能更好地理解为什么孔子在

一般修辞意义上多次强调“慎言”、“寡言”、“讷”、“于言无所苟”的真谛。

１０．“言”—“道”

在儒学系统中，“道”既抽象又具体，它可以指治理天下的正道，也

可以指和洽的政治局面，甚至可以指抽象的思想体系，内涵十分丰富。

对个人而言，“道”是人生道德的最高境界，在孔子看来，“道”是“人生必

由之路”①：“谁能出不由户，何莫由斯道也。”（《论语·雍也》）他甚至说

“朝闻道，夕死可矣。”（《论语·里仁》）对治国来说，“有道”则是理想目

标：“先王之道，斯为美，小大由之。”（《论语·学而》）不仅如此，“道”与

“言”也难以分割。孔子认为，国家的治理状态决定了言语的状态与形

９１１
① 肖万源等主编：《中国古代人学思想概要》，东方出版社１９９４年版，第６页。



式：“天下无道，则辞有枝叶”（《礼记·表记》），“邦有道，危言危行；邦无

道，危行言孙（逊）”（《论语·宪问》）。当然，“言”也可以反过来影响民

生、政事，如他在《论语·子路》中说，“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

成”，并且最后还会导致“民无所措手足”的后果。因此，我们可以从

“言”上判断一个统治的有“道”与无“道”。

三、结 语

通过上述分析，我们发现，孔子的修辞观作为他整个博大精深思想

体系中的一个部分，同样是内容丰富而自成一体的。笔者分作两个方

面只是表明它的各有侧重和便于行文而已。实际上，它们是紧密相连、

相互依存的，只有在理解了儒学修辞观这一层面的内容后，我们才能更

准确地领会普通修辞观层面上所提的先“质”后“文”说，因为，“仁”、

“义”、“礼”等范畴所蕴涵的精神就是孔子再三强调的“质”，作为“文”的

“言”———修辞活动，只能是实现或传载它的媒介。以往的研究者大多

仅注意到了第一个层面，因而得出的结论失之偏颇就很自然了。笔者

认为，从对孔子修辞观的梳理和讨论来看，我们至少可以得到下面的初

步认识：首先，修辞行为在以孔子创设的儒家思想体系中，首先作为一

个实践性活动，是各类生活环境都必需的手段，它对完成人们的交际任

务，提高人们的交际效果等，都是必要的。其次，修辞活动又并不是一

个简单的仅具有工具性和手段意义的媒介，它自身又作为伦理参数积

极地参与政治、社会以及个人的所有生活活动。在儒家看来，修辞行为

即“言”可以而且只能作为有效手段积极服务于儒家伦理道德和理想的

实现。第三，与哲学以及社会生活等泛伦理化行为相同，在儒家思想体

系中，修辞行为既可以作为手段参与伦理建设，同时，它本身就是主要

思想范畴和个人道德伦理水平的晴雨表，“仁”、“义”、“德”等品质的程

度必然带来相应的修辞活动表现；同样，我们也可以通过人的修辞形式

观照出他的内在品质，从而在儒学里，修辞行为与儒家伦理道德有机且

牢固地连接在了一起。中国传统文化的伦理化① 在孔子的修辞观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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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到了较为典型的表现，从而使得在中国传统文化系统中作为言语交

际原则的修辞原理与儒家哲学经义紧密地融合为一体。而这一融合在

实际生活中势必同他的儒学思想直接影响中国传统文化的性质和走向

一样，他的修辞观也直接决定了国人诸多的修辞思想和行为。显然，这

仍旧是一个值得我们继续研究的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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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谈谈修辞学研究角度

———兼及修辞学体系

研究角度就是指进行研究时的着眼点，任何科学研究在提出它的

对象和任务后，就必须紧接着解决这一问题。如陈望道先生的《修辞学

发凡》，在提出修辞学即研究修辞现象这一任务后，他就主要从积极修

辞和消极修辞两个角度进行分析研究，从而构拟了他的也是汉语修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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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史上第一个独特而完整的研究体系。这个问题的重要性并不亚于修

辞学的任务和对象，但长期以来，人们却很少提到它。在这里，笔者不

避浅陋，就汉语修辞研究的角度与研究体系提出一些初步的想法。

一、已有的研究与我们的设想

１．分歧的说法

众所周知，汉语修辞学研究早在２０世纪２０年代末和３０年代初就

已初步确定了修辞的对象———“修辞现象”。如王易先生在１９２６年的

《修辞学》中就提出：“本书研究之中心，在修辞之现象”（１９２６，２５）。以

后的论著对这一问题的看法基本上趋于一致。如金兆梓先生的“阐明

建立言说之律”（１９３２，３）；陈望道先生的“各体语言文字中修辞的诸现

象”（２００１，１６），解放后，倪宝元先生的“为了增强语言的表达效果而研

究修辞现象的学科”（１９８４）及２０世纪８０年代林兴仁先生的“汉语的平

行的同义结构和非平行的同义结构”（１９８０）等有代表性的提法，虽然各

具专貌，但实质上，都承认“修辞现象”是修辞学研究的中心这一命题和

事实。但我们通过比较发现，尽管大家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承认了修

辞学的核心，可研究结果却大相径庭，为什么？我们认为，“修辞现象”

的内涵难以界定，它在不同的论著中有不同的覆盖面。正是这一原因，

使得各家研究角度不一，进而带来整个框架的多样性，最终呈现在我们

面前的是众多的谁也说服不了谁的研究体系。较有典型性的如：王易

先生把修辞现象分为“内容———想彩”、“外形———语彩”两部分（１９３０，

４７）；张瓖一先生则认为，“修辞学头一样讲的就是用词、造句、成篇的一

些原则”，“还需要在句子和语篇里用些办法把说的话修饰修饰，进一步

还要养成一定的风格”（１９５７，３～４）；他把修辞现象分为用词、造句、修

饰、篇章和风格等方面；张弓则别具一格，从现代汉语修辞和汉语各因

素的关系、现代汉语修辞方式的体系和寻常词语的艺术化问题、现代汉

语修辞和汉语语体的关系三方面进行分析（１９６３）；林兴仁先生则从语

言三要素、语言结构的灵活性、语体及意义差别大小、远近等平行结构

和反义词及某些辞格等非平行同义结构来讨论（１９８０）；倪宝元先生则

在提出修辞学对象后，着重从词语的选用、句式的选择和辞格的运用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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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面进行阐述；张维耿和黎运汉两同志在《汉语修辞学的对象、任务和

范围》中很有特色地把修辞现象分为“修辞内容、修辞手段、修辞效果三

方面”，具体地又从语言三要素和修辞的关系、辞格、文章的布局谋篇、

语体风格及某些作家作品的语言风格等方面加以研究（１９８２），袁毓林

同志在文章中把修辞现象分为表达内容、语用环境、言语主体和语言材

料四个角度（１９８７）。

２．我们的意图

以上用不小的篇幅列举了几十年来我国汉语修辞学研究中较有代

表性论著在关于研究对象和分析角度上的主要观点。这些研究无疑使

汉语修辞学整个局面呈现出一派繁荣的多彩景象。但我们必须承认，

这种局面也从另一方面反映了我们认识上的差异和研究中的不足，这

不可避免地给我们带来一个严肃的问题：怎样更合理地认识修辞学研

究的任务、对象、角度及其体系及理论。关于上举诸观点的得失，有心

者可参阅宗廷虎先生执笔的《从修辞学的发展看修辞学对象和任务的

研究》（１９８１），这里只就笔者自己的理解谈谈对修辞学研究角度的认识

并附带说说对研究体系的设想，以求教于大家。在此，笔者试着引用转

换生成语言学的表层与深层程序来提出修辞学研究角度：表层角度和

深层角度。

二、表层角度与深层角度

１．表层角度

是指语言作品（书面的和口语的）所体现出来的语言运用技巧和风

格特色所构成的线形表面层，这一角度的研究重点在于解决语言符号

系统本身所具有的修辞变体的修辞价值及其产生的表达实效，并从经

过研究得出的种种现象中归纳出其内在本质规律。这在理论上是可以

成立的，因为这样一来，就把修辞学研究置于语言科学的基础上，使其

有了坚实的基础；这在实践上也是有价值的，一方面，修辞实效的实现

要以语言符号为出发点，也最终表现在语言符号上，另一方面，加强了

这个角度的研究有益于提高表达者的表达水平，使人们认识到，语言符

号不仅仅具有通过一定的程序进行组合以期正确传递信息的功能，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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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具有特殊的艺术表达价值。具体地说，表层角度的研究可包括以下

三个方面：

（１）语言材料的价值，语言的双声、叠韵、叠音及拟声词、押韵，文字

的字形变化，词语的同义选择及寻常词语的艺术化，句子的结构、语调

变化等构成的修辞实效。

（２）表达目的和社会功能制约所形成的语体特点，它主要研究语体

所具有或表现出来的语言上的有利于彼此的特点，而较少涉及或不涉

及文章（献）的篇章结构特点，以免与文章学、写作学混同。这方面迄今

为止还未出现让人满意的理论观点和具体论证，随着社会的发展和科

学分科的专门化，由于表达受交际目的和社会功能的限制而形成的语

体理论将得到更多的研究，但正如宗廷虎先生所说：“对这一问题的研

究，无论从数量上还是从质量上看，都远不能尽如人意，这方面是大有

用武之地的。”（１９８１）

（３）丰富多彩、表达力极强的修辞方式的研究，主要是指那些在语

言使用过程中已经形成和正在形成的辞格研究。自有汉语修辞学以

来，辞格的发现和确定研究的确占主导地位，但并不是说我们的工作做

的差不多了，相反，像辞格的产生和起作用的社会条件、心理原因等内

在因素还亟待发掘（这已关涉到深层角度了），况且，现实生活中新辞格

还在不断地涌现，谭永祥先生近年来对新辞格的研究就很引人注目。

以上这些都是立足于语言符号（语言与文字）本身所具有或由它们

所构成的修辞表达特点，它们从感官意义上讲，具有或以听觉为渠道，

或以视觉为手段的表层性特点，因此我们可以称它们为物质的或硬表

达修辞，对它们的研究称表层角度研究。

２．深层角度

指非语言符号外在于表层的种种修辞效果或意义实效之所以能够

产生的深层社会背景和个人因素等主客体综合特点层，这一角度的研

究重点在于通过表层现象的特点揭示修辞效果所以产生的内在根源。

具体地说，深层角度的研究包括语言交际过程中决定修辞作品和手法

富有艺术性的社会历史、民族文化传统和具体的时空环境（即狭义语

境）等客观因素以及语言交际双方主体的心理条件、文化修养、性格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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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甚至还有双方社会地位等诸多主观因素。这一角度从表现上看，我

们无法凭生理意义的听觉和视觉来感知它，上述诸方面对语言交际、语

言表达所起的作用是隐性的，对修辞所起的作用则更是如此。从信息

传播学的意义上讲，说话人要表达出某种潜在的深层意义即“言外之

意”，需要有一定的生活经验和文化修养，所谓含蓄、委婉表达都可以从

这里找到理由；而听话人要破译对方所说的全部含义，他不仅要理解所

得到的表层实体，而且要由此深入到此实体所关涉的其他内在因素。

事实上，有时候人们的表达并非是表层实体所要传达的意思，隐藏在表

层实体之后的深层含义才是他的真正意思。如《红楼梦》中有这样一件

事，说林黛玉责怪担心她受凉而送小手炉给她的雪雁平时不听她的话。

她说：“也亏你倒听的他的话。我平时和你说的，全当耳旁风，怎么他说

了你就依，比圣旨还快些！”若不知修辞实效的深层因素，还真以为林当

真在怪雪雁呢，其实她是在影射贾宝玉听了薛宝钗的劝说没喝冷酒这

件事。这种主要是由于文化等客观原因和心理等主观原因而产生的修

辞表达，我们可以称它们为软性表达，对它们的研究则是隐性的深层角

度的研究。

３．两个层面的结合

我们将修辞学角度分为上述两个方面，只是为了分析的方便，是逻

辑意义上的划分。实际上它们是一个问题（最优表达效果）得以产生的

两个方面，前一方面揭示的是语言交际者在综合地了解和掌握上述客

观诸因素之后所取得的最佳表达手段的直接外在表现特点，对它的研

究则是对语言交际中的修辞结果的研究；而后一方面所揭示的是修辞

外在纷繁丰富的修辞实效所以产生的内在根源，对它的研究是对修辞

原因的研究。因此，如果要说修辞学研究的最终理论目的，我们认为不

应该仅是前者，也应该包括后者。以前人们更多的是强调表层角度的

研究，对语言结果的研究很是详细，但忽视了或很少触及到表层下面的

内在原因。我们只有把掩藏在现象后面的终极原因揭示出来，才能实

现我们理论研究的最终目的，这也是原因实践对我们研究的最关键最

本质的要求。认识这一点是极其重要的，因为它将影响以至决定整个

修辞学研究的方向和归宿。如果我们不认识它的重要性并在实际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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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贯彻这一认识，我们的研究只会停留在表面材料的定性描写上，只能

用“准确、鲜明、生动”之类的原则来给生动而灵活的原因现象贴标签了

事，这样的研究最大的作用也只是对原因现象进行线形分类，哪些有修

辞价值，哪些没有，根据规范性定型结论来对号入座，于人们实际交际

的听、说、写、读的益处有限。因此，它在理论上是不彻底的，在实践中

的作用也受到很大限制。

三、修辞研究系统的设想

修辞研究的角度一旦确立，其基本框架也就出现了。因此，接下来

要讨论一下修辞学的研究体系问题。

陈望道先生在２０世纪３０年代以他的《修辞学发凡》构筑了一个

“题旨———情境”为主体的修辞学体系，并以它为代表开创了汉语修辞

学的新局面。根据濮侃先生的统计，在此后的２０世纪５０年代到６０年

代前期，“修辞著作出版了数十本，其总量超过解放前３０年的总和”①

（１９８４）。从１９７９年到１９８４年的五年来“我国公开出版的修辞著作，其

总数已超过解放后至‘四人帮’倒台２７年的总和”②（１９８４）。可见，几

十年来的研究成果极为可观。从研究的对象上看，原因交际的各个层

次、各个方面都有涉及，从语音、词汇、句子、文字到篇章、语体，但实际

上还不具备一个科学的、完整的研究体系，近年来，这一问题更为广大

修辞研究者所关注。如张德明认为，在修辞研究的理论问题中，“争论

最大的问题主要是如何确定修辞学的内容体系问题”③。刘焕辉先生

也认为，“要建立严格的修辞学体系，还得构拟更为彻底的、能够贯彻始

终的理论框架，这显然还要经过一番艰苦的探索”④（１９７８）。

修辞学体系应该是从理论高度上全面而合理地将修辞学研究的现

象按照科学的分析方法，运用切实可行的研究角度为实现修辞研究的

最终目标而构拟的研究框架，它会从客观上指导研究者的具体微观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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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德明：《试谈修辞学和风格、言语学》，载《延边大学学报》，１９７８年第４期。

② 濮侃：《汉语修辞学研究的回顾和展望》，载《修辞学习》，１９８４年第４期。



究，否则，我们就可能在没有总体原则情况下，碰到什么解决什么，这极

易使整个研究零乱，因为整体往往不等于部分的总和。

这里，还不能用很大的篇幅对建立一个新的体系设想作详细论证，

只想在前述的基础上，结合当前修辞研究的丰硕成果，尝试性地提供一

个大致的功能修辞学框架（见下图）。

这一系统就是以语用环境为背景，即以影响修辞表达效果的社会

个人等间接因素为先决条件，以语言文字符号的结构层组合为出发点，

并通过它来追索产生修辞实效的真正根源，最后归之于以上诸因素在

交际中形成的语体及语体风格为终结的功能修辞学模式。

语
用
环
境
广
义

→

社会
时代性｛民族性

具体的时空地理因素和时代氛围

哲学、宗教等文化心态和伦理道德习俗

个人
交际双方的性格、文化素质、年龄性别、生活经历、身｛

烅
烄

烆
烍

烌

烎份地位（以上为修辞实效的深层构成）





非语言符号手段：体态语、图像、图表等

语言手段：

语音音律谐调

词语同义选择

句式切意调整

文字字形变化

语段篇章布置

烅

烄

烆超常手段构拟



日常交际体

公文事务体

新闻广告体

时政评论体

科学技术体

法律法令体

文学艺术体

烅

烄

烆

烅

烄

烆



（以上为修辞实效的表层构成）

［注］ 它相对于其他功能语体而言，本身又有其独特性，即文学艺术体是由

众多作家、艺术家的纷繁表现风格而构成的。

在此需要强调的是：

（１）我们绝不能为这一图表的平面性所局限。实际上，我们的研究

应该是多角度的、立体的，而非简单的线形排列。只有这样，才能在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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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上突破传统的框架，并在实践中行之有效。

（２）这里所构拟的系统框架只是一个从修辞研究总体所作的设想，

它的实际构成还可以而且应该是由许多更细致具体的系统所组合而成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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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修辞的文化浸染与修辞研究的文化视角

从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初开始，我国语言学界出现了有规模的文化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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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学研究，出现了一些诸如陈建民、游汝杰、申小龙等代表性人物，产生

了大量的科研成果。就这些文化—语言的研究者们而言，无论是邵敬

敏先生划定的三大流派（１９９１．２），还是林归思先生区别的六种类型

（１９９２．２），视角都放在了符号语言的静态系统上，或解析汉语词语附载

的文化信息，或讨论人名地名中的文化因素，乃至探索句法结构与文化

关联及汉字与汉文化的联系，等等。这些工作所取得的成果是令人鼓

舞的，并且还有更多的课题有待解决。与语言符号的文化属性研究轰

轰烈烈的景象不同，一直为传统修辞学关注的言语活动领域几乎成了

文化语言研究的盲点。我们认为，这种局面的形成虽然可以理解，但不

应视为正常。因为修辞行为同样浸染着深厚的文化底蕴，修辞学则应

该增加新的视角，修辞行为理应成为文化语言研究的另一块热土，修辞

学则需注入新的活力。

修辞活动是指人们为提高表达效果直接运用语言进行的有效言语

行为①（有关修辞的理解分歧不小，可参见谭永祥著《汉语修辞美学》，

１９９２），是人类在长期生产、生活等历史过程中经积淀提炼而成的优秀

的言语行为技巧及格式。我们知道，“语言忠实反映了一个民族的全部

历史、文化，忠实反映了它的各种游戏和娱乐，各种信仰和偏见，这一点

现在是十分清楚了”②，那么，作为潜性语言符号的显性实现———言语

行为是否也会附载上特定的民族历史、社会文化诸因素呢？答案应该

是肯定的。这主要是“由于修辞在本质上是一种文化现象，它不单纯是

一种语辞的修饰技巧，而是语言运用中对文化和社会情境进行的一种

调适”③。当然，我们不否认修辞行为具有一定程度的人类共通性，如

“Ａｎｄｔｈｅｎｔｈｅｗｈｉｎｉｎｇｓｃｈｏｏｌｂｏｙ，ｗｉｇｈｈｉｓｓａｔｃｈｅｌ．Ａｎｄｓｈｉｎｉｎｇｍｏｒｎｉｎｇ
ｆａｃｅ，ｃｒｅｅｐｉｎｇｌｉｋｅｎａｉｌ．Ｕｎｗｉｌｌｉｎｇｌｙｔｏｓｃｈｏｏｌ⋯⋯”（Ｓｈａｋｅｓｐｅａｒ）中的比

喻，在构成上与汉语就没有区别，但修辞行为更加重要的也少为人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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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申小龙：《语言与文化多学科研究》，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１９９３年版，第２９６页。

帕默尔：《语言学概论》（中译本），商务印书馆１９８３年版，第１３９页。

本节使用的“言语行为”作字面理解，指运用语言符号而实现的各种活动，它包含修

辞行为。与奥斯汀的语用学意义的“ｓｐｅｅｃｈａｃｔｓ”不同。



到的却是其特定的文化属性。就刚提到的莎翁用例而言，虽然构成形

式上与汉语明喻无异，但其喻体（蜗牛）的选择却有西方特色。修辞行

为的这一属性为传统修辞研究者们忽略了。以下将主要分析汉语修辞

行为的汉文化浸染表现，最后据此简要就汉语修辞研究的新视角提出

自己的设想。

一、修辞的社会文化浸染

对汉语来说，修辞的文化浸染可以从两个方面来认识。

１．汉语言符号与汉语修辞

修辞这一言语行为，必须借助于语言符号而实现，语言符号的工具

性成为修辞行为的必要条件。但很多修辞行为直接根源于汉语言符号

自身的特征。与语言符号这一极具民族文化特点的载体休戚相关的言

语行为乃至修辞格式无疑也浸染着浓厚的民族色彩。如汉语的音节表

义、音高变化、非形态化、组句及与单音节表义相应的方块表意汉字等

特点造就了重形式均衡整齐美的对偶、顶真、回环及叠字、析字等辞格。

又如对偶的形成与发展同中国古典文学体裁如诗、词、曲、赋有着共生

关系，即便是在现代言语行为中它仍有旺盛的生命力，如散文、小说及

对联、新闻报章等。而这一切无不有着汉语言符号自身特征的支持。

这在现代英美等西方言语体系中是不可想象的。

与此不同，言语行为还可因语言符号的特点产生其他的表达手段。

如汉语音节的元音优势决定了中国韵文作品的押韵特点，“韵脚”、“韵

部”几乎等同于“韵母”，而声调的抑扬则为诗词创作中的平仄对仗提供

了条件。英语则不同，其音节的元辅音的交叠排列及复辅音等特点决

定了“韵（ｒｈｙｍｅ）”的复杂性，如从位置上说有“头韵（ａｌｌｉｔｅｒａｔｉｏｎ）”，“行

内韵（ｉｎｔｅｒｎａｌｒｈｙｍｅ）”和“脚韵（ｅｎｄｒｈｙｍｅ）”；从音节上看，有“单音节

韵”即“阳性韵（ｍａｓｃｕｌｉｎｅｒｈｙｍｅ）”，“双音节韵”即“阴性韵（ｆｅｍｉｎａｔｅ
ｒｈｙｍｅ）”；还可以从韵的音质分为常韵、弱韵、视韵、元音韵、辅音韵、复

合韵等。英语诗的格律（ｍｅｔｒｅ）却是由长短音和轻重音构成的。这些

不为传统修辞学关注的内容应被视作言语表达手段，它们是特定语言

符号的派生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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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语词语的音节构成及表义特点也给汉语言语行为提供了诸多潜

力。我们知道，古代汉语词以单音节为主，这便为我国古典诗、词等体

裁整齐对称的结构形式提供了条件，以此为基础发展成的以双音节形

式为主的现代汉语词语除了具备上述功能外，还为现代言语行为中音

节匀称、节奏鲜明等乐感构成准备了材料①，而成语、惯用语、歇后语等

固定短语又为特定的语体实现增添了风采。

就语言组织规律来看，汉语的形态缺乏、语序稳定及意合组配等特

点造就了汉语言语修辞行为的特殊表现。从“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到

“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小桥流水人家”等，这些千古佳作的形成

正是根源于汉语的组配特点。回文、列锦等辞格也同样有这一特点的

支持，古今文学创作上的回文佳作和精彩的列锦表达为汉文学家族增

添了诸多色彩。不仅如此，汉语组配的这一特点还生动地作用于非文

学语体中，如新闻报刊的标题就有大量的“违规”现象，却被大众认可，

例如：“克里斯蒂机场大骂记者”、“冲出国门宁波农民养鱼旧金山”、“王

军霞神行万米轻松摘桂冠 东道主不敌韩国坐三难忘二”，等等。

仅就以上讨论，足见汉语言语活动、修辞行为与汉语言文字有着密

切的依承关系，然而无论是它们之间的共生关系，还是其隐含的文化价

值，人们的关注都是远远不够的。

２．汉民族传统文化与修辞行为

Ｅ．萨丕尔说：“言语这人类活动，从一个社会集体到另一个社会集

体，它的差别是无限度可说的，因为它纯然是一个集体的历史遗产，是

长期相沿的社会习惯的产物。言语是一种非本能性的、获得的、‘文化

的’功能。”② 可见，修辞行为作为有效的理想的言语表达，其附载的文

化属性只会较一般言语行为更加显著。我们可从两个方面看其表现：

第一，修辞行为与传统文化；第二，修辞价值观与传统文化。

前者主要表现为汉民族思维方式、传统伦理及哲学观念等对具体

修辞行为的影响。由于汉民族思维重整体、形象等特点，使得几千年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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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言语活动呈现出相应的风格：强于类比，弱于分析；重于具象，少有抽

象。正如高名凯先生在《汉语语法论》中说的：“中国语是表象主义的

⋯⋯在表现具体的事物方面，是非常活泼的，而在抽象关系的说明方

面，则比较的没有西洋语言那样精确。”这既表现在口语中，如从现代人

们的口头交际上溯至先秦西汉时期的纵横论辩家们的言语行为和修辞

方式；也表现在书面言语作品中，文学作品固不必说，即便是文学批评

甚至哲学论著等理论化表述也表现出相似特征，如刘勰在《文心雕龙》

论《风骨》中，由“诗总六义”的“风冠其首”而讨论文学作品的形式

（“辞”）和内容（“情”）之关系。作者不以抽象表述而代之以类比形象地

说明了这一问题：“故辞之待骨，如体之树骸；情之含风，犹形之包气

⋯⋯”到近代学者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论“词之境界”时，其表述为：

“有有我之境，有无我之境，‘泪眼问花花不语，乱红飞过秋千去！’、‘可

堪孤馆闭春寒，杜鹃声里斜阳暮！’，有我之境也；‘采菊东篱下，悠然见

南山’、‘寒波澹澹起，白鸟悠悠下！’，无我之境也。”古代哲学论说则几

近玄妙，如黄老论“道”，庄孟说“气”，莫不让后世学人费心劳神，犹难得

其真谛。与此形成对比的是西方的言语行为方式。如古希腊哲学家亚

里士多德的《工具论》就是典型代表，其表述的精确性和科学的系统性

是同时期中国哲学著作所难以望其项背的。即使是文论著作也呈现出

另一番表述方式，如亚氏在《诗学》中讨论悲剧的六大成分时的言语风

格也同样是抽象而精确的。显然，汉语修辞行为与文化属性间的关联

有待进一步整理和研究，这对于科学认识东西方言语行为差异的历史

渊源是不可少的。与古代一脉相承，现代的言语修辞行为也同样延续

着相关特征。稍需强调的是，随着中西文化交流的发展，国人在理论化

言语表述中精确性、抽象性等特点逐渐增多，但在一般日常性书面或口

语表述中，原有特征古风犹存。另外，长期的以“中庸”见爱贬斥“自我”

的儒家文化的影响下还形成了独特的汉民族交际方式：以否定或自贬

的方式对待他人的恭维与赞扬。这与西方表述正好相反，何自然先生

曾举过一个生动的例子来说明言语行为与文化背景的关联①。其他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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饭桌上中国人的劝食用语、分手时礼貌赠言⋯⋯无不带有鲜明的民族

特色。描述并解释清楚这些言语活动方式及其文化根源，应是修辞研

究者的职责。此外，长期的言语行为中形成的极富表达力的修辞方式

也多与社会文化相关联，而不应仅仅被看作言语形式技巧。这表现在

修辞方式的结构构造上，如对偶格的形成与汉文化背景有着紧密的联

系①；也表现在辞格构成成分的聚合体上，如前面提到的比喻喻体的文

化选择就是代表，吴继光、王洪梅，周延云，徐莉娜等先生对此作过令人

信服的讨论②。

第二个方面则指不同的社会文化背景还可能锻造出相应的修辞价

值观并以此影响或引导修辞行为。因受东方整体型思维方式③ 的影

响，中国古典修辞观的朴素的方式与其他学科认识一样表现出明显的

综合性与直觉化，缺乏或摒弃形式分析与系统性，以“零珠碎玉，吉光片

羽”的形态诉诸表达。在具体的修辞观上，古代的先哲们又同样以汉文

化的伦理、政治至上等的标尺来衡量言语活动，强调“言”与“心”一致，

“言语”与“教化”的统一。对此，我们可以从先贤们的语录中明确地体

会到。如在孔子的学以经世、振周礼兴古乐的儒家看来，“德”、“仁”与

“言”是不可分的，因而认为“巧言乱德”（《论语·学而》）；“巧言令色，鲜

矣仁”（《礼记·缁衣》）、“有德者必有言，有言者不必有德。”（《论语·宪

问》）主张修辞只须“辞达而已矣”（《论语·卫灵公子路》）。他甚至将言

语活动与国家兴亡直接挂钩：“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

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

足。”（《论语·子路》）而老庄的绝圣弃智观也体现为返朴归真的修辞观：

“知者不言，言者不知”（《庄子·知北游》）、“信言不美，美言不信；善言不

辩，辩言不善”（《老子·道德经》）。荀子也认为言辞只是“理”、“义”的奴

仆，否则便为“奸说”（《荀子·非十二子》）；而“修辞立其诚”（《周易》）则

３３１

①
②

③ 参见季羡林《神州文化集成丛书·序》，新华出版社１９９１年版。

参见《汉语比喻中负载的汉文化信息》（吴、王），载《修辞学习》１９９４年第１期；《比喻

与龙文化》（周），载《修辞学习》１９９３年第１期；《隐喻的审美取向与跨文化交际》（徐），载《修

辞学习》１９９８年第３期。

参见李海侠 ：《对偶与汉文化》，载《汉语学习》１９９０年第６期。



渗透着浓厚的政治功能泛化色彩。类似语录不胜枚举。仅此足见这些

带有浓厚的中国哲学、伦理、政治色彩的修辞观的真谛及其对漫长历史

中言语活动的指导作用。与中国情况不同：在西方，以亚里士多德为代

表的《修辞学》远在古希腊时期就建立了一套完整而科学的理论体系，

而不是将修辞活动视作教化、政治等的附庸。在他看来，修辞术是“一

种能在任何一个问题上找出可能的说服方式的功能”①。尽管亚氏也

谈到修辞效果与言说者品行的关系，但并未认为两者间的关系有必然

性，更没有推而广之到教化乃至国家兴亡的高度，而全面地从修辞的技

巧、听众的心理及表达风格等上展开讨论。他认为，修辞术是“说服的

方式”、“论辩的手段”，从而将修辞行为置入语言学范畴。

二、修辞研究的文化视角

仅就上文简要类举可知，无论是具体的修辞行为还是其背后的修

辞观，多浸染上厚重的民族文化的风霜。这一特点近两年来已引起少

数研究者的关心。但总的看来，这种研究还亟待深入。自标志着汉语

现代修辞学体系建立的《修辞学发凡》以来，修辞研究的对象被局限于

言语活动技巧本身，无论是“语词调整”说，还是“同义形式的选择”说等

莫不如此，即便是１９９４年出版的《大学修辞》（上海教育出版社，第２
页）也将“修辞”定义为“对语言材料的加工”。这些研究工作无疑是基

本的、必要的，但修辞学面临的困境与挑战昭示我们修辞学的范围、对

象及方法论等诸方面迫切需要更深入的讨论与科学化。否则，我们只

能袭用原有的方法面对层出不穷的言语行为与作品，只是在语料范围

量的扩大上做文章，甚或停留在某些辞格的命名、归类等静态结构分析

上。这显然与修辞学在理论上应有的认识价值和实践上的应用功能的

要求相距甚远。修辞学的科学化近年来不断成为学界热点，如王希杰、

张志公、宗廷虎、林兴仁、王德春、胡范铸、潘庆云等学者都从修辞对象

的定位、范围的明确及吸收其他学科方法等方面做了有益的探讨，许多

研究者的研究实践也促成了丰硕成果的诞生。除此之外，我们认为，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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辞学的科学化，文化视角的引进在方法论意义上是不可或缺的。因为

“修辞学虽然有全人类共性的一面，可以建立一般修辞学；但是它更重

要的乃是民族的文化特色，所以个别的具体的修辞学比起一般的修辞

学具有更好的社会效益和实用价值”①。因此，如果将传统修辞学注重

的言语活动形式或结构的研究看作表层研究，那么，文化视角的切入则

进一步将对修辞行为的认识推向社会文化生成机制的深层研究。这对

于加深对修辞行为本质的认识、汉语修辞学的更加繁荣及文化语言研

究的发展都是很有意义的。

参考文献

帕默尔．语言学概论（中译本），北京：商务印书馆，１９８３
萨丕尔．语言论（中译本），北京：商务印书馆，１９８５
何自然．语用学概论．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１９８８
亚里士多德．修辞学（中译本）．北京：三联书店，１９９１
王希杰．修辞学新论．北京：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１９９３
邵敬敏．说中国文化语言学的三大流派．汉语学习，１９９１（２）

林归思．中国文化语言学研讨综述．北方论丛，１９９１（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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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王希杰：《修辞学新论》，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１９９３年版，第１７页。



第二章 修辞作品与修辞功能

第一节 徐迟散文的修辞特征

徐迟是我国现当代文学史上一位创作辛勤、作品丰硕的文学家。

综观他从２０世纪３０年代中期到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初这半个多世纪的创

作之路，我们可以清晰地缕析出这位“时代的强音”的吹奏者在漫长的

文学道路上跋涉的艰辛与成就。他为２０世纪我国的文学创作尤其是

散文园地贡献了一朵奇葩。而这一成就的获得与他那富有特色的表现

手法和语言表达风格密不可分。遗憾的是，这位文坛老将在散文创作

语言上的探索及所取得的经验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和总结。笔者拟通

过对他将近６０年散文作品的考察，对其语言风格特征进行论述和分

析。

一、饱满的激情 时代的强音

１．坎坷的生活经历孕育出饱满的激情

出生并从小生活在浙江吴兴南浔镇的徐迟，自幼饱受江南水乡清

新秀丽的灵气的熏染和书香门第的浸沐。父母为走教育救国之路而不

惜倾家的义举与牺牲，在他幼小、善良的心田中孕育了诗人般的激情、

敏感及对自然、生活的热爱；少年离家求学、青年北上抗日及此后多年

战争中饱受的颠沛流离之苦，都不断地向他那富有正义感的心灵注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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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坚定的信念；对美好事物的褒赞和对丑陋现象的鞭挞之情，使他一次

次地站在了时代的潮头，以他诗人的歌喉唱出时代的强音：《理想树》

（１９３６）表现出２０世纪３０年代青年人对理想的追求；《大场的一夜》

（１９４５）展示了抗日战场上中国军民的不屈斗志；《狂欢之夜》（１９４５）记

录了日本投降后国人的若狂欣喜；《财神与观音》（１９４５）揭露出２０世纪

４０年代国民党统治的腐败与丑恶；《火中的凤凰》（１９５２）、《在高炉上》

（１９５３）则讴歌了解放初期人民火热的工作热情和崭新的生活风貌；《哥

德巴赫猜想》（１９７７，以下简做《猜想》）、《生命之树常绿》（１９７８）则颂扬

了科技领域里知识分子不计得失、顶风逆雨并取得累累硕果的顽强精

神和不屈人格⋯⋯这数十篇散文尽管所反映的内容有着时代和题材的

不同，但有一点是共同的：鲜活迅捷的时代烙印，澎湃丰满的诗骚激情，

明确强烈的主观评价。

２．文学成为他倾诉激情的媒介

杜牧在《答庄充书》中说：“文以意为主，以气为辅，以辞采章句为之

兵卫。”在徐迟的作品中，“意”就是他对事物和生活的爱与恨、褒与贬，

而“气”则是他作品中“意”的无形却可感的激情与气势。他不是一个冷

静的写实主义者，更远离自然主义。在他看来，每一件事、每一个现象

都蕴含着丰富多彩的时代价值、感情内涵，他要揭示出它们，并附载自

己的主观评价。这突出地表现在他的写人、叙事作品中。即使在对自

然景物的描写上，也无不显示出这一特色。如《黄山记》、《井冈山记》、

《山峡记》中的一草一木都蕴含着丰富的情感和悠远的意义。

那么，徐迟散文的“意”、“气”是通过哪些语言表达手段实现的呢？

作为“兵卫”的“辞采章句”有什么特别之处呢？下面从三个方面进行

分析。

二、浓厚的书面色彩 刻意的欧化表述

１．用词上有浓厚的书面色彩

徐迟先生平生几十年的生活、工作，都没有离开过文化人的圈子：

南浔镇的书香世家，上海的同人诗艺，香港的文艺沙龙，歌乐山的创作

奔波，即使解放后下矿山、上工地，也只是短暂的响应“号召”而有的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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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体验。因此，我们可以发现徐迟的散文无论是对某个理想的讴歌，对

自然景色或社会现象的描写，还是对工人劳动的礼赞（更不用说谱写知

识分子赞歌的报告文学），无不在笔法上体现出他的生活历程所留下的

印迹：多用浓厚的书面色彩表达，刻意追求欧化表述。实际上，采用具

有较浓厚的古汉语色彩的书面语言也是他创作上自觉的追求。他认

为，同其他文体的创作一样，散文也“要从古代汉语中吸取语言（养

分）”①。他还十分推崇毛泽东、鲁迅等对古代语言的成功运用并将它

看作他们作品成功的一个重要原因②。在这种生活历程和创作意识的

影响下，他的作品语言采用了较为严整、规范的句子结构安排，句子长、

信息丰富；选词多庄重、典雅，带有明显的知识分子语言风格。现就他

早期的散文《理想树》和后期的《在湍流的涡漩中》（简作《涡漩》）两篇作

品的句子构成音节数统计如下，借以显示他散文语言句子组合的书面

化特征：

项
目作品

音节参数
１～９１０～１９２０～２９３０～３９４０～４９５０～５９６０～１２０总计

《理想树》
句数 ２ ３ ４ １ １ １１

音节数 １６ ３７ ９６ ３５ ４３ ２２７

《涡漩》
句数 ４７ ９６ ４６ ４０ １７ ８ １１ ２６３

音节数 ４００ １６００ １２００ １５００ ８００ ５００ ９００ ６９００

当然，对作品语句作如此统计似乎近于机械，但我们认为，与其非

常模糊地论述，还不如上述定量分析更具说服力。这里我们假设以２０
个音节为句子的长短界。就上述统计看，长句在《理想树》中占７６％，

在《涡漩》中占７１％。充分显示出本节开始的结论。大量的长句选择

既能实现作者摄取广泛而丰富的表达内容、传达强烈的个人评价的目

的，同时也使行文铺排强劲有力。而书面色彩较重的词语的选用则是

他所有作品中的通常特点，恕不赘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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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句式上多用欧化形式

与此相关的另一个表达特点是对欧化句式的刻意追求。他在《地

质之光》的创作谈中说：“这里大量的语言，前面这四段，几乎都是外国

的文法，外国的句子结构⋯⋯”① 我们发现，徐迟先生的作品主人公大

多为知识分子，而且在语句选择上显示出明显的欧化倾向。在句子的

结构和词语的安排上有很重的“洋”味。如《地质之光》前四节，行文似

乎是外国作品的汉语直译，采用了许多长定语及时间、地点状语等修饰

成分，因果句、条件句大多倒装。在结构上往往将具有复杂的内涵和多

重关系的意思容纳进一个完整的句子中，不像其他散文作品的行文那

样灵活、松散。如该文第一部分第三节就再明显不过了：“这一理论和

科学（指地质力学———引者注），始萌于二十年代，成长发展于三十年代

和四十年代，经过了将近三十年刻苦钻研和辛勤的工作：区域性的和全

球性的，野外调查和实验室里的，生产实践的和基础理论的极其浩瀚和

繁重的工作，李四光创建了这门科学，是介乎地质学和力学之间的边缘

科学⋯⋯”② 这种“洋”气很重的表达也可见于他的其他作品，如《狂欢

之夜》、《精神分析》、《汉水桥头》等。作者采用这种表达也是有原因的：

一是作者自小接受的较好的文化教育；更重要的是有较好的外语功底，

及他自觉地对欧化表达的追求和尝试。他不讳言自己对这种“洋”化表

达的迷恋：“我总是想着先冲破语言，所以我就试验外国语言、翻译语言

来写这种文章。”③ 我们对他的试验结果当然可以进行更深入的分析，

但这种试验无疑是大胆的，也是允许的。

三、铺排整齐的句式 和谐诗化的韵律

１．结构上突出整体铺排

除了上述特色外，徐迟还有意并成功地吸收了古代文学创作中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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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中国当代文学研究资料———徐迟专辑》，第９１页。

扬州师范大学中文系：《徐迟谈报告文学》，第３２页。

扬州师范大学中文系：《中国当代文学研究资料———徐迟专辑》，自印本，１９７９年版，

第２５页。



殊的文体构造形式，从而成为形成他的散文语言风格的一个重要因素。

“赋”体的铺排对称就是作者多年来在自己的散文创作中所努力追求

的。作为一种文学体裁，“赋”首先是以其语言表达方式的特点区别于

其他文学作品。它是诗与文的完美组合，即在内容上倾向于美的形象

塑造与意境刻画，在形式上严格地讲究对仗工整。《滕王阁序》等作品

所蕴含的美使它们名垂青史。有过很多诗作的徐迟，在散文创造上也

积极追求这种诗化表达，且作为一个创作原则贯穿于作品中。他认为：

“我们中国有一个很好的传统，就是写文章是一对一的”，因此，“（我）这

里有意识地在写骈文、对句的文、对仗，有意识地找出对仗，而且我到处

宣传、提倡，搞那一种能够含包辩证法的对仗句，骈体文”①。这一努力

表现在他的所有作品中。如《猜想》中，“善意的误解、无知的嘲讽，恶意

的诽谤、热情的支持”这两句简略地概括出陈氏生活、研究路途上的坎

坷与际遇。而“病人恢复了健康、畸零人成了正常人，正直的人成为政

治的人，多余的人为国争了光”，则又展示了他命运的转折。这类抽象

而有针对性的描写既反映了内容的真实，又力透纸背地表达了作者的

情感认识；工整对称的语句选择则加强了表达力度。在《地质之光》中，

类似的表达多用于写景，其旨在衬托人物活动的背景与暗示情节的变

化。如李四光在受到毛泽东的接见之前，作者写道：“飞雪过去，春天来

临”，这句双关语既写出李四光走出旧统治的黑暗及摆脱了异国奔走的

困境，也寓示着他新的学术生命的开始。可谓言简意丰。接着借用晋·

木华的《海赋》中的两句套改成“中南海上，轻尘不飞，勤政殿前，纤萝不

动”，衬托出他首次与国家领导人会面时的祥和气氛。类似这种使用妥

帖而形神兼备的诗化语言镶嵌在散文作品中，无疑为文章增添了隽永

的魅力，也美化了意境。在他的散文中运用骈文手法到极致的要数他

在７０年代末写的《向着二十一世纪》。诗人以他那劫后余生的豪情写

下这篇实为战鼓的短文，虽然现在看来内容不乏粗浅，但其中蕴含的真

情与美文追求是值得肯定的。用他自己的话说是该文“从头到尾用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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句的”①。

在政治抒情短文和报告文学作品中他追求语言的对称美，在写景

抒情散文中则有过之而无不及了。在《黄山松》中，我们随处可见徐迟

的“对句”表达。这是一篇描写、赞颂黄山美景的抒情散文，像一首长

诗，更像一幅画卷。处处是诗般的文字、整齐的句式、华丽的辞彩，让人

在惊叹黄山绝伦之美的同时，也不由得欣赏起作者的妙笔。诸如：“千

里江山，俱收眼底，黄山奇景，尽踏足下”，“断崖之间架上桥梁，正可以

观泉赏瀑，险绝处的红漆栏杆，本身便是可羡的风景”，“庄严的天都峰

上，收起了哈达，俏丽的莲蕊峰顶，揭下了蝉翼似的面纱”等等。它们有

的用于描摹，极景状物；有的用于概括，画龙点睛；有的则是用来承转，

过渡自然。类似表述还多见于《三峡记》、《井冈山记》等散文中。

徐迟散文中的“赋”体对句追求既是他作为一个诗人的为文浸染，

也是他对整齐和韵美文执着追求的结果。显然，他的这一努力获得了

成功。因为这种行文既有和谐的对称美，也可使表达紧凑利落。正如

华冈先生在《美学论要》中谈到的：“所有对称的东西，对审美上没有缺

陷的人来说，通常都是美的和引人入胜的。”而老舍则从文法角度说道：

“在适当的地方，我们甚至可用四六文的写法，用点排偶，使较长的话活

挺有力⋯⋯必能减少冗长无力之弊。”②

２．追求和谐的韵律美

对称句式的使用除了取得整齐、和谐之美，也产生了节奏感明显且

婉转有致的音乐美。徐迟散文的这一特色与他多年来对朗诵艺术的探

索及个人素养是分不开的。他善于朗诵，年轻时，有他参加的文人集会

大多有他的表演，还在１９４２年出版过《诗歌朗诵手册》。他对音乐也有

较深造诣，曾写过多篇鉴赏文章，很显然，作者这些素养都渗入了他的

散文创作中，使他的散文形散但“韵”味无穷，既耐细品，又宜吟诵。了

解了这一点，我们在《黄山记》、《猜想》等许多散文中领略到整齐的行

文、和谐婉转的韵律美以及虽然书面色彩强烈但仍有较强的可诵性等

１４１

①
② 老舍：《小花朵集》，百花文艺出版社１９６３年版，第８８页。

扬州师范大学中文系：《中国当代文学研究资料———徐迟专辑》，第９１页。



特色，就不会惊讶了。作者在散文表达形式上的追求可谓苦心经营，也

的确为其作品增添了独到的魅力。因为“语言的形式之所以是美的，因

为它有整齐的美，抑扬的美，回环的美，这些都是音乐具备的，所以语言

的形式美，也可以说是语言的音乐美”①。

四、繁丰锦绣的修辞 妖娆壮丽的形象

徐迟，一个激情诗人，总是热情地关注着社会的发展和生活的变

化，全身心地拥抱它们，并且用他那充溢着丰富情感的笔触去表现它

们。因此在他的散文中，我们可以看到一幅幅锦绣图画，一个个妖娆壮

丽的形象。使我们在体会他对行文形式美的追求的同时，还可领略到

他开阔的思路，灵活的想象力以及他对各种修辞手法的谙熟和对丰富

的华丽辞藻的调遣能力。这里仅就他散文中灵活而成功的修辞手法作

一描述。

１．灵活创拟富于想象力的修辞方式

正如前文说过的，徐迟的每篇散文都是因情而作，文中也时刻涌动

着摄人的情感潮流，而这情感又每每借助于丰满且鲜活的形象。散文

虽不同于小说，但无论是叙事还是抒情，无不可寄托于具体的过程描

绘、形象类比。敏感而笔力强劲者往往在再现表述对象时能进行适当

的加工，给以艺术化的表现，入木三分地刻画出其本质以增强文章的表

现力和感染力。徐迟的散文中成功地运用比喻、比拟、反语等手法达到

了这一目的。

比喻是一种常用但创作难度较大的修辞手法，运用恰当可使文章、

话语顿显生机，是文学家非常喜欢的表达方式之一。在徐迟的散文中，

篇篇都散落着这些剔透的珠玉。如《狂欢云夜》中，“诗人”的朋友们在

得知日本无条件投降后奔来告诉他，他却以为一场屠杀而慌乱出逃。

在寻找中，他们面对东方的红日和新的一天，感受到神圣和庄严，眼前

“接受了出升太阳的火焰，稻田里千百颗的露珠，粒粒成了红宝石。”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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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狂欢之夜的景色又恰如梦般美妙：“那晚上的月亮真是八年来少有的

华丽。她先从木叶中，淋雨似的淋下来，淋得所有人就湿透了，都像穿

上了闪光缎子的衣服了。”①《猜想》中作者按捺不住内心的激动赞叹

“陈氏定理”的成立：“这些（指演算公式）是人类思维的花朵，这是空谷

幽兰、高寒杜鹃、老林中的人参、冰山上的雪莲、绝顶上的灵芝、抽象思

维的牡丹。”② 显然这种化抽象为具体、化枯燥为生动的表述无疑将陈

景润成功论证“ｌ＋２”这一非普通读者所能理解的研究成果及其重要性

形象化地绘制出来。又如作者也是将陈氏定理的复杂而艰辛的论证过

程放在可视的形象世界中展现的：“在抽象思维的高原，他向陡峭的岩

升登，降了又升登！⋯⋯餐霜饮雪，走上去一步就是一步。他气喘不

已，汗如雨下。时常感到支持不下去了。但他还是攀登。用四肢，用指

爪。⋯⋯”③ 这种表达既形象地展示了复杂而艰辛的研究活动，同时

也让接受者有了具体的感受及联想的空间。

与比喻相比，比拟也是作者常用的手法。如《狂欢之夜》中“诗人”

被描绘成：“历史的一双痛苦的手把他捏成了一个雕塑性的瘦长身

材。”④ 实际上这位“诗人”是位关心时事并有强烈社会责任感的进步

青年，那沉重的时代、腐烂的现实构成了有着“一双痛苦的手”的“历

史”。他的消瘦是因为社会的折磨。又如他将长江拟人化为“姐妹”来

展现在旧社会被殖民者、侵略者掠夺的惨景时这样写道：“当长江等姐

妹们，有的呻吟在地主的皮鞭下，有的阴沉地凝视前殖民主子加在她们

身上的桎梏，有的正挣扎着要从等级制度和落后生产所造成的贫困中

脱出身来，有的还含垢忍辱，受不尽大资本家的倾吞、霸占和糟踏，

⋯⋯”⑤ 这里，作者将长江干支流赋予人的情态，更容易拉近读者的理

解距离，激起读者的情感反应。有时作者还能随手赋予不起眼的事物

以灵性，从而使行文生趣盎然，“它们在地上狼藉，耐心地等待着一柄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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笆”① 中的“它们”正是被老花匠抹到地上的花瓣儿。这种生动有趣的

表达很多，恕不多举例了。

２．善用突出形式整齐语势振人的辞格，行文整齐，意势俱佳

这里仅就徐迟散文中的排比、反复等手法略作说明。排比等方法

的使用可使要强调的内容诉诸整齐的形式并由此产生行文的气势，在

语势上震动读者，从情感上打动读者。《理想树》作为《徐迟散文选集》

的第一篇作品就运用了排比，似乎只有这种方式才能推出、表达他对心

中理想树的讴歌与赞美：“我已惊讶地见到你，闪光的你，张开了美丽的

华盖，开放了美丽的花朵，结出了智慧的果实，培育辉耀的理想。”有时

他采用这种表达展现事物内在丰富的层次性，给人以立体感，如对长江

的描写：“这时，长江的表面上，好像绷有一张透明的表皮，绷得十分紧

张。有弹性，可以把小艇弹起来，弹到空中，在这张表皮底下，可以看见

像骏马的皮下那活跃的肌肉和非常的能力。在这张表皮上，可以看见

缭乱的水花，巨大的回潮和一串串珍珠项圈似的泡漩。”② 将这种手法

用到极至的是他的自传体作品《江南小镇》。该文一开头就泼墨礼赞了

他的故乡南浔的水乡之美：“这里有水晶晶的水，⋯⋯映出这个水晶晶

的世界！这里，呵！这是我水晶晶的家乡！”③ 这段文字中共用了６６
个同结构短语，从各个角度油画式地写出了这个江南小镇的梦幻般的

美！

排比能给人以铺排逼人的气势，反复则通过同义同形结构语言单

位的重复，获得强调、渲染作者的爱憎或内容重心的效果。徐迟散文中

多次很成功地使用了这一手法。在《财神与观音》一文中，作者刻画出

一个贪赃枉法、假公济私而大发横财的孔祥熙的肥硕与官僚丑态。文

中并未从正面描画他，而是在不同的地方多次重复这样一句话：“说话

的机能早已衰退了，他只能说这一个字，唔？”反复手法使用最典型的是

《不过，好日子哪天有》，文章通篇反复使用带有强烈怀疑语气的“不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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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词来组合句子，连接上下文。经统计，全文１５０００个字，使用这个词

竟达１２４次之多。这是因为抗战时期的重庆到处弥漫的是对战争的厌

倦，对前途的失望．这样的缺乏信心的话语选择无疑契合了这一时期的

社会心态。这是实际生活中真实语言的再现，是合情合理的。实际上

在后来的谈话中，作者也视此为得意之作：“这篇小说（该文已编入‘散

文选集’，此处应是误记———引者注）之写得不错应在于每一句对话，用

‘不过’两字开头的，从头到尾一概如此。”并解释说：“这两口子其实差

不多就是我和陈松的写照，不过他们也代表了当时重庆大部分小市民

阶层的心理了。”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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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新闻标题实现简练表达的修辞手段

怎样实现新闻标题的简练表达，归纳起来有两种途径：一是从新闻

报道的内容、题材及写作技巧上入手；另一途径则是充分利用语言符号

所能提供的各种潜在手段，实现形式上的简洁，内容上的凝练。限于篇

幅，本节仅就语词这一基本运用单位的简省而获得标题的简练表达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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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论。所谓语词的简省，在下面的讨论中特指新闻标题在构拟、制作时

通过对语词组合规则的超规范使用和句子结构成分的省略这两种手段

而达到节省篇幅、凝练表达的省略行为。它具体表现如下：

一、语词的简省

１．量词的省略

量词在汉语中表示对人、对事、对物或对行为的计量单位，它常与

数词构成数量短语充当句法成分。在语义上则以分类计量功能见长，

量词的发展史也说明了这一点：古汉语里，量词的使用较为少见，在那

时的语言逻辑的结构里，数词与名词可以直接搭配，如周秉钧先生就认

为：在古代汉语里，尤其是先秦时代，数词多可以直接放在名词前面而

不用量词①。陆宗达、俞敏两先生则说：古代汉民族没有用量词的习

惯，是后来跟泰语系民族学的。随着社会的发展和人们思维能力的提

高以及文化交流的频繁，在汉语言的生成与表达上渐渐要求进一步的

准确性和严密性，量词从中古直至现代汉语中成为数词与名词连接的

不可缺少的中介成分就是适应这一要求的表现之一。在现代汉语中，

量词已是一个独立的词类，并成为汉语与西方语言相区别的一个重要

特征。如吕叔湘先生就很肯定地说：“数词必须通过量词才能修饰名

词。”② 因此，无论在一般日常言语交际中，还是在严谨的法律公文、科

技论著以至文学作品中，量词都是一个不可忽视的语法结构与语义表

达单位。在新闻导语和正文中也是如此。

但是，新闻标题却经常超出常规，在表达时省略这类中介词，非但

没有影响标题的信息传递，相反，它有助于实现标题表达的多种功能：

节省符号、美化版面、取得简练。例如：

① 美一（）病人靠人工心脏

已维持生命八十三天 （《人民日报》）

② 尼一（）男子真愚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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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图杀女祭神仙 （《人民日报》）

类似的用例在报纸标题中屡见不鲜。统计材料显示，省略频率较

大的量词有：名、位、个、所、架、处，等等。具体在什么情况下允许这种

省略，还有待于深入探讨。但总的来说，必须满足这样一个前提：不产

生表达和理解上的阻碍，有助于版面安排，如上举两例。此外，在观察

中发现这样一种倾向：大多数量词的省略与标题表达的形式对称有关，

也就是说，在不少情况下，量词是标题为实现音节和谐与结构匀称而作

出的牺牲。除上述两例外，我们再看一则更具特色的标题：

③ 喜嫁三“千金”谢辞金三千 （《湖北日报》）

说的是某干部嫁出三个女儿都拒收彩礼。“三‘千金’”是“三个女

儿”的代称，而“金三千”则是钱财的数量。显然，编制者为了使标题在

形式上获得一种对称美的效果和符号上的回环组合，有意省略了“三”

与“千金”之间的中介量词。

２．介词的省略

汉语语法研究中，关于介词的性质、功能已有相当的成就，但介词

的省略及其条件等问题少有人问津。在考察新闻标题时，我们发现，介

词也常常被省略。按照胡裕树先生的介词四类分析法，新闻标题中省

略频率最高的是“表示时间、处所”的一类。它省略的直接原因和上述

量词同样是由于版面的限制及语用认同，但更重要的是由它本身的特

征及在它同与其搭配的词语组合时所表现出的语法与语义特殊性所决

定的。这就是说，这类介词本身不仅仅是具有虚词词法结构功能的，它

和其他介词一样，大多来源于动词，正所谓“大多数介词是从古汉语里

的动词发展来的”①，它们本身包涵较强的表意作用。在语言运用中，

它们与名词、代词或此类短语构成介词结构作修饰语，对此类介词来

说，它所组合的名词性成分在逻辑语义上与介词有指称意义的对应性

或一致性。在其他语体里，为使表达严密、准确，是不作省略的，即便在

新闻报道的导语和正文中也是如此。但在新闻标题这一“窗户”上却多

有例外，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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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 本市纺织印染服装行业携手献礼品（引）

５００余种新颖衣帽（ ）电视节露面（主） （《新民晚报》）

⑤ 浦江“沪剧之花”盛开（ ）香港 （《新民晚报》）

⑥４０年代越剧名伶 人生舞台悲剧一场

筱丹桂之死将再现（ ）沪剧舞台（主） （《新民晚报》）

这三例可作两类讨论：例④省略了动词述语前的介词结构中的介

词；例⑤例⑥省略了动词述语后的介词结构中的介词。例④从语法上

看，动词述语前都可以看作名词性成分组成的主语，但在语义组合和语

用理解上，“电视节”不能与动词“露面”构成陈述关系，显然，“电视节”

前缺少了修饰词“在”或“于”。但受众仍能理解。这是因为汉语本身不

是十分重视形态标志的；除了这一根本原因外，另一个重要原因就是

“电视节”与“露面”在语义理解上不会构成陈述关系。基于上述两方面

的语言本身的特点，加上报纸编排传播外因的催动，省略就难以避免而

又合情合理。例⑤中“盛开”是不及物动词，在语法的选择限制中它不

可能与“香港”构成支配关系。因此，此例中介词的省略尽管语体不同，

但原因与前例相同。不过，此处的省略尽管语位不同，但原因和前例相

同。不过，此处的省略还出于一定的表达效果的考虑：为了求得该句表

达上语音节奏的协调———“盛开”与“香港”都是双音节相配，产生简洁

明快的效果。例⑥不再详解。

由此可见，在新闻标题中，汉语语法规则对特定语用环境的语言表

达体现出极大的妥协性。当然，这种妥协是以语义的完整、表达的准确

和理解的适当为前提的，而且有特殊语境的暗示、配合，不可无原则地

滥省。有这样一则报道：“前苏联天文观察人员偶然发现月球上出现两

架美国飞机，旋即无影”。《新民晚报》转载此条消息时作了这样的标

题：

⑦ 美国飞机出现月球后又消失令人费解

这条标题倒真的有点“令人费解”，因为它没有把握好动词“出现”

的语法特点而苟省了它与后接名词间的中介介词。在“Ｘ出现Ｙ”结构

中，Ｘ一般是Ｙ产生的母体或背景，Ｙ则派生于或附着于Ｘ。而我们知

道，“月球”是不会出现在美国飞机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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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双音复合词的单音化

这主要指动词、名词和副词等几种双音节实词在新闻标题中可以

单音节化。人类语言的发展，一般来说总是“单音节先于多音节”①。

随着语言的发展，词汇成分增多，词汇形式也有变化，其中一个重要表

现就是单音节词的双音节化、多音节化。汉语也同样如此。这既能够

克服同音现象过多的遗憾，也可以协调声律，准确表意。有人作过统

计：《说文解字》收录的语词中，单音节词占８０％强，而现代汉语中，双

音、多音节词则占８０％强。而这正是长时期以来汉民族语言实践的结

果。一般看来，汉语新闻标题理当遵从这一趋势和特点。但为了节省

篇幅、增加信息量，新闻标题常用单音节的古语词或现代汉语书面语

词。如：

⑧ 我第一批奥运战将抵汉城 （《羊城晚报》）

⑨ 载着首批从水路回大陆探亲的台胞

昌瑞轮昨安抵上海 （《羊城晚报》）

⑩ 六大商品基地初具规模

肇庆山区提供商品日多

上述三例语词使用变化可归为三类：

Ａ．动词：抵———抵达 多———增多

Ｂ．名词：昨———昨天

Ｃ．副词：安———安然（全）日———日益

为实现简练表达的目的，简化或压缩了多音节的形式数量。这首

先是由于新闻传播主旨及报纸版面等外在语言环境决定的，但此类现

象的存在是得到汉语构词法的支持的。在汉语语词由古代向现代的发

展过程中，有相当一部分双音词构成的两个语素在语义上等同或互补，

如“掩饰、挑拨、传播、语言、房屋、宽广”等等，上述例中的动词“抵达、增

多”即是；有些双音词的构成语素在语义上有虚实、主次之分，其中的词

缀或某部分对另一语素起补充或区别作用，如“昨天、安然”等。它们的

形成与发展主要是满足随着社会、生活发展而产生的大量新词的精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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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达、减少同音。因此，无论哪一类（显然远不止刚才讲的两种情况），

在制作标题时，如果遇到空间版面上的限制或表达形式上的特殊安排

（如庄重的书面表达中此种情形出现的几率就高于口语表达），都可作

类似处理。

如果我们进一步观察英文报纸就会发现上述简省确为汉语特有的

表现。由于英语是拼音音素构词为主，单词是由多个音素组合成一个

整体表义，因此，其基本表义单位是单词。在英语中，复合合成词远没

有派生方式构成的多，而且其复合词中也没有由两个等近义语素构成

的，因此，英文报纸中罕见类似简省。

４．关联词语的省略

由于版面的限制和传播价值的规定，新闻标题一般很少选用较为

复杂的符合表达句式，更常用简单判断句、疑问句和陈述句。但有时候

新闻事实或内容本身含有某种逻辑关系，复合表达句式的采用就不可

回避了。而书面表达中，复合句式的关联语词是少有简略的，但在新闻

标题中，关联语词常被省略。据对并列、选择、因果等十一类共７４个复

合句标题的统计，用关联语词的有４７个，占总数的６３％，未用的有２７
个，占总数的３７％。因此，这已不是偶然用例，而有相当的描写意义。

如：

瑏瑡 避恐怖袭击 名将变换训练地

防交通阻塞 汉城实行新措施 （《新民晚报》）

瑏瑢 执政务 必从严 （《新民晚报》）

它们代表了两类情形：

瑏瑡 目的复合句：为了⋯⋯

瑏瑢 假设复合句：如果⋯⋯

例瑏瑡采用我国受众较为熟悉的古代章回小说的回目表达方式，民

间说唱也常使用。分句间略去了关联词，我们认为除了报纸版面这一

直接原因外，还与汉语表达和理解的传统习惯有关。在汉语复合关系

表述中，表示原因、目的或条件的从句在前，表示结果的正句在后。倪

宝元先生说过：“偏正复句的分句次序比较固定，偏句在前，正句在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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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般的次序”①。因此，受众在接受、理解这类表达已有了一定的

心理准备。

同理，因为是整个关联词语的省略，这类现象英文报纸也常有

表现：

瑏瑣ＥＥＣａｎｄＪａｐａｎ：Ｙｏｕｅｘｐｏｒｔ，ｗｅｄｉｅ
这是欧洲一家报纸在记载、评述欧共体与日本双方贸易关系时的新闻

标题。其意应是：

欧共体与日本：（如果）你只出不进

我们必垮无疑

该标题由于语境的衬托，省略了关联词“ｉｆ”。

二、句子结构成分的省略

上面谈到了短语或词这一层次的省略。现在我们来讨论新闻标题

作为句子这一运用单位中存在的结构成分省略。按吕叔湘先生的界

定，此类省略须两个条件：理解其意的不可缺少特点，还原成分的惟一

性。显然，新闻标题的句子结构成分的省略也具备上述两个条件，只是

具体表现不同：标题的句子成分省略不是通过上下连接的话语中补充，

而多是标题与正文之间的照应。具体表现是：

１．施事主语的省略

按照新闻传播真实性原则和表达准确性要求，制作标题应最大限

度地提示内容，杜绝或减少含糊不清的表达。表现在判断、陈述性标题

中，事关新闻产生的施事———主语应明显地标出来。但有很多标题却

省略了施事主语。如：

瑏瑤 搬进新房遇屋漏 令人难堪

施工质量是关键 岂能马虎 （《新民晚报》）

瑏瑥 路过体育场 拾到好新闻 （《新民晚报》）

它们通过省略施事主语而简洁了表达，也使表达形式更具美的效

果。通过考察，我们发现，此类省略产生的直接原因主要与传播重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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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与语言环境的补充有关。

首先，施事主语在该新闻中具有的分量、轻重决定它出现与否。如

果它有相当的知名度、社会影响面，或是人们关注的焦点，一般不省略，

因为它本身就具有新闻价值；否则就有可能省略。前者如例瑏瑦，后者如

例瑏瑧：

瑏瑦 俄罗斯争舰队无情“紧气”

乌克兰反对党趁火“打劫”

瑏瑧 背起提包闯市场

跑乡串街挣大钱 （均出自《工商时报》）

其次，特殊的语言环境作补充。如例瑏瑥这则标题是《新民晚报》在１９８８
年汉城奥运会期间，为特殊记者徐世平开辟的专栏，因此，主语当然可

省。

２．中心成分的省略

在表达结构中，有种名词性定中结构（又称偏正词组），在语义表达

和逻辑指称上，其重点在中心成分，修饰语通常是补充中心语内涵或限

制其外延。显然，这种结构单位的中心成分是完整表达的必要成分，新

闻标题同样服从这一规则，但不无超常表现。如《新民晚报》曾报道中

国女篮在１９８８年奥运会上的状况和未来命运有关消息和预测，标题

为：

瑏瑨 中国女篮能否进四望三

关键就看今晚首场一仗

这种组合之所以行得通，原因有二：一是特定的表达背景即当时正当奥

运期间，体育新闻又习惯类似简省；另一点就是该标题采用“进四望三”

四字格适应了汉语的表达特点，人们有较充分的心理准备。当然，它并

不是由“推三阻四”演化而来，因为在后者，“三”与“四”纯粹以两个不同

的数字指代不同的事物或现象，而“进四望三”中的“四”、“三”则是序数

词。

有趣的是，英文报纸中也不乏类似的表达。如美国《基督教科学箴

言报》有这样一则标题：

瑏瑩Ｃａｔｅｒａｎｄｔｈｅ５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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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关于美国总统卡特为营救被伊朗扣押的５２名美国人质所作

努力的报道标题。它的完整形式是：

Ｃａｔｅｒａｎｄｔｈｅ５２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ＨｏｓｔａｇｅｓｉｎＩｒａｎ
由于那段时间美国人质被扣以及解救他们成为世界新闻热点，

“５２”、“卡特”与受众之间建立了特定的交流关系，编制者正是深谙这一

情况大胆地制出了这样的标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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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近二十年来大陆征婚启事修辞特色的变化

早在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初，孟建安先生曾对８０年代的征婚启事作过

研究①，文章将征婚启事的风格特征归纳为三个主要方面：表达的准确

性、文辞的简洁性和平易性、程式化。张登岐先生也对此作过探讨，并

将启事的特点概括如下：无标题；超短型；写作上有三段式倾向；缺乏劝

导性，绝大多数是纯粹的说明性文字②。毫无疑问，这些分析是较为切

合当时征婚启事的。但通过对二十年前后的征婚启事的比较，我们发

现，启事在词语选择、句式结构等许多方面也有了很大的变化，甚至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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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体表达程式上也出现了新的类型。

这些变化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词语选择更趋形象化、模糊化

１．前期用词客观直白

对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初与世纪末近两百则征婚启事的对比调查，我

们发现，早期的启事词语选用一般是客观而平易的，对自己和对方相关

特征的介绍也只是直接描述，几乎看不到带有修饰意义和美化作用或

劝导功能的词语及其表达色彩，因此，当时的征婚启事实际上是一篇篇

将征婚者相关条件直观地描写出来的短小的说明文。下面两例就很典

型：

①某某，男，３９岁，身高１．７２米，身体健康，在烟台市某船队工作，

月收入６７元（不包括另发的船上工作生活费３０元），已离婚，有一子一

女，均随女方生活，每月负担生活费１５元，父母早失（原文如此—引者

注）。愿找３５岁以下，身体健康，作风正派的女同志为伴；因婚姻不幸

离婚、有子女者也可。通讯地址⋯⋯（《文化与生活》，１９８４年第２期）

该则启事形同一篇个人婚姻状况清单，通篇没有一个带有个性化

色彩的词语。词语选择和色彩表达上确实“简洁”、“质朴”、“准确”。即

便是当时的“文化人”的征婚启事，也有这一特点：

②某男，３９岁，大学讲师，知识分子家庭，身高１．８０米，身体健康，

相貌端正，月收入８１元，离婚，有一子。欲寻品貌好，年龄在３４岁以下

的女性为伴，职业婚否不限。有意者请附近照写信至⋯⋯

（《文化与生活》，１９８４年第５期）

２．近期用词色彩丰富表意含蓄

比较而言，近期很多的启事，却以几乎全新的词语使用特点涌入眼

帘：用词突出鲜明的个性，质朴、精确不再是最重要的要求，大量使用了

表现个性特色的情感、形象形词语，对个人特征的描写也突出了模糊性

和朦胧性。从而使征婚启事更像一篇篇短小的精致散文。如：

③漂亮的容颜，迷人的笑靥，青春的神采，纤柔的身姿，是一道美丽

的风景，令人回眸⋯⋯豆蔻年华，２１岁，１．６２米，大专，某集团公司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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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管理干部，未婚。生命需要珍惜，爱情也需要珍惜，她期待着你，走入

心田⋯⋯ （《杭州日报》，２００１－０６－０８）

启事中对“她”外在特征的描写以及对应征者要求的表述完全是文

学化的手法，给我们描摹出“她”的美丽，如在眼前。其中“漂亮”、“迷

人”、“青春”、“纤柔”等修饰词应归入文辞、丽语了。对“她”的基本状态

却缺少充分而精确的白描。普通学历的女性如此，高学历、高素质男性

的启事同样是文采飞扬，不输巾帼：

④某先生，３８岁，１．７３米，博士，大学教师，离异，收入丰，有住宅。

才情兼备，儒雅斯文，既懂得书本之道，也善于把握发展契机，身处高科

技发展的前沿，执着于事业的发展，忙碌的日子，渴望关怀。

（《钱江晚报》，２００１－０８－２７）

⑤南国真情男，翩翩美少年。３０岁，１．７５米，未婚，诚实善良有气

质，有事业基础，诚征年龄相当，有爱心，高素质的有缘女性。我愿把我

的智慧、爱心、自信带给你及你的家人，愿为你撑起一片绿阴，给你一份

呵护、一份柔情、一份温馨，牵着你的手走出感情沼泽地。

（《深圳青年》，２００１年第９期）

例④对基本条件的介绍就已经使用了模糊词语“收入丰”、“有住

宅”，对其他个性等情况的描写就更是虚实兼用，有很强的感情色彩，不

再平易地历数自己的工作情况和特长。对应征方的要求也含蓄而充满

期待：“渴望关怀”———没有给出准确的信息和详细的要求。例⑤则更

进一层，除了年龄、身高和婚姻状况外，其他长长的文字全部是用带有

浓厚情感、形象色彩和语义模糊的词语。这一变化无疑更有助于突出

征婚者的外在气质和内在能力，有助于增强启事的吸引力，提高征婚成

功率。据我们对《钱江晚报》、《杭州日报·西湖周末》、《深圳青年》等报

刊上登载的２１２则启事的抽样统计，此类特征的有１９７则，约占总数的

９３％，与初期启事相类的仅１５则，不到总数的７％。

二、句式上修饰成分增多，结构更加整齐

相比而言，初期的启事句子结构短小。征婚方的文字，小句少则一

两个字，多的也在六七字上下，少有超过十个字的。只是在陈述对应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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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的要求时结构稍复杂，这种结构长度能够适应灵活方便地推出多个

信息点，也与整体上的朴素简明特点相吻合。如上举例①、例②。而近

期的启事仅就同类而言，结构上在没有完全失去原有特点的同时，也有

加长和复杂化的趋势，这与其语义模糊、表情更加朦胧等特点相一致。

因为现在的征婚者并不仅仅是将启事当作一份说明书来写的，而是将

它看作表达个性、展示自身魅力、强调情感和思想特点的窗口。因此，

原本小小的启事天地就被涂抹上更多的文学色彩，被渗入了更多的浪

漫情调，长而整齐的结构就成了必需的表达手段。读这样的启事让你

不再感到乏味，而像在欣赏一首首短小的动人情诗，阅读一篇篇精美的

抒情散文。如：

⑥似空谷中的幽兰，如晨曦里的雾珠，纤巧宜人，暗香浮动。喜欢

大自然，喜欢着一身清清爽爽的衣服，喜欢扎一支马尾巴、化一个淡淡

的妆，喜欢听听雨声，２５岁，１．６１米，本科，省级医院中药师，未婚。周

末，愿和她去郊外走走吗？（《杭州日报》，２００１－０６－０８）

⑦深户，国企干部，女，１．６５米，中专，健美亮丽，离异无孩，度过２９
个暖季和寒季，未曾爱过已受伤，寻找能轻抚我心中的那一片目光，用

我一生的温柔去对待，机会在你手中，缘分由你创造⋯⋯

（《深圳青年》，２００１年第９期）

三、辞格的使用，由零辞格向辞格使用多样化、常用化发展

正如前文所述，此类启事给人的感觉就是一篇情况说明书，一般都

是平铺直叙，直奔主题，没有一个辞格，如例①、例②。当年一个知识女

性的启事同样如此：

⑧她，３５岁，未婚，高１．６９米，大专毕业，市中学教师，端正健康，

正派温和。寻３５～４４岁，高１．７２米以上，大专以上，健康正派，聪明豁

达，事业心强，从事科教文工作的男性。联系地址⋯⋯

（《文化与生活》，１９８７年第４期）

近期启事在表达技巧上却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比喻、对偶、排比等

辞格使用较频繁，使得启事还能给人以丰富多彩的审美感受，使得征婚

启事从一种纯事务性公文小品成为足具文学色彩的散文小令。例⑥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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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用了比喻、排比，例⑦中使用了委婉等辞格。又如：

⑨气韵优雅，楚楚动人，气质高贵，风姿绰约。鹅蛋脸，丹凤眼，樱

桃嘴，雪肌肤，美丽着，婉约着，芳龄２４，１．６４米，大专，航空公司空中小

姐，未婚。 （《杭州日报》，２００１－０６－０８）

⑩未婚淑女，２１岁芳龄，１．６０米，聪明诚实貌美，九年学业苦读，四

年商海竞渡，有致富建业之志，无功成事就之缘，有勤劳持家之德，无善

解人意之友。觅感情专一，通情达理男士共奔理解之港湾⋯⋯

（《婚姻与家庭》，２００２年第１期）

例⑨是一位女士的启事，用了较多的笔墨描绘其动人的气质和美

丽的外表。一开始即用整齐的四字格式，形成对偶结构，接着运用四个

比喻句，刻画其外貌特征。例⑩则以对偶结构陈述了另一位姑娘的生

活经历，结构整齐，内容概括且具感染力。另外，还用了“理解之港湾”

来比喻其对未来婚姻生活的要求与期待。语言运用上的这些变化，我

们觉得，不仅具有修辞学意义，也反映出现代人自我认识的变化和婚姻

观念上的改变，也折射出一种新的社会心态。

四、信息焦点选择上，更强调财力和外观等

如果将一则征婚启事看作一段话语，我们会发现，二十年来它在信

息焦点的选择和表达上有了很大的变化。早期的启事通常是较为朴实

地介绍征婚者的性别、年龄、身高、职业、收入、健康状况、品性、爱好、婚

史、所征条件等内容，而这些条件在求偶中是必知的，因此，此类启事并

没有突出的信息焦点。如例①、例②。在近期的启事中，仍然可以看到

此类形式，但已经增加了更多的经济因素。如：

瑏瑡男：３１岁，１．７５米，体健貌端，无不良嗜好，重情，离异，有门面房

一套，已装修年租金７０００元，某企业工作年收入１００００元。觅正派心

善，重感情，２７岁，１．６０米左右年轻女子⋯⋯

（《知音》，２００１年第１２期）

启事中经济成分的强调，我们觉得，与现代的人们已不再回避经济

在婚姻生活中的作用，将一定的经济条件看作婚姻生活的必要因素这

一变化有关。在社会转型阶段，社会观念的变化也一定会反映到婚姻

７５１



行为中来：与上面类型形成对比的是，还有不少启事，更多地将信息焦

点放在了个人财力、能力和外观等方面，特别是那些成功的男士和漂亮

的女士们（一般年龄都不大）。男士在启事中对自己高薪、不动产（如别

墅、宅第、轿车）等信息特别加以强调，女士的启事中则加强了对外在形

体、容貌特征的形象化描写。说实话，此类的启事带有很明显的炫耀色

彩。现代市场意识渗透进来，使得征婚经济条件以及能力等因素成了

被突出的焦点，而征婚者个人的品行的介绍以及对被征者个人品德的

要求则被轻视了。下面两例就代表了一种极端：他（她）们对自己及对

方的品性、爱好等内容只字不提；有的含而不露地表现自己的成功与优

越条件；有的则得意得有些轻佻：

瑏瑢某女，２６岁，１．５９米，管理专业，通讯器材公司总经理，经济优，

有轿车私宅，未婚。优雅，活泼，漂亮，有着与众不同的气韵，有着一帆

风顺的事业。虽是成功的女孩，但却相当随和，还有些孩子气，愿在“非

常男女非常速配”中相识。

瑏瑣有业务员到某公司说“我找张总”。谁叫他是总经理，经济实力

雄厚，有轿车私宅，未婚，大专学历，才３０岁就风华正茂呢？不过１．７２米

的张立先生很希望有人真心谈点钱以外的东西，如爱情。请相约⋯⋯

（均取自《杭州日报》，２００１－０３－２４）

五、表述方式上，从直白变含蓄，由被动到主动

早期以及现在一般的启事在叙述方式上采用了直白陈述，将己方

条件和对方要求简略地说出，如上述例①、例②、例⑧。现在我们仍然

可以看到这样的例子。但也有很多另一种风格的表述方式，即信息表

述更加含蓄、委婉，特别是一些可能较为敏感的内容，如年龄、婚史、职

业以及对自己愿望等。另外，被动介绍也不再是惟一的方式，而采用主

动交流式表达，使启事更富有亲近感。这种表达方式更多地为文化层

次较高的征婚者使用。如例⑤不是以第三人称陈述，而直接是“我”出

面，把应征者设想为“你”。这显然有助于增加启事表述的亲和度。下

面这个例子就用含蓄的语言表达了既往的生活经历：

瑏瑤柔柔的，秀秀的，静静的，雪肤，红唇，长发，纤腰，散发着古典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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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韵⋯⋯２７岁，１．６３米，大专，某事业单位规划设计师，短暂登记史未

育。心受伤过；爱，痛苦过。你，会珍惜她吗？盼相约在⋯⋯

（《杭州日报》，２００１－０６－０８）

这样的启事，其实可以当做诗来欣赏。读这样的启事，不再是面对

一堆冷冷的资料数字，而是犹如与一个熟人在促膝谈心，亲和性更强了。

早期启事中所表现的拘谨、严峻的风格已被大方、轻松的调子所替代了。

六、篇章程式上，由百字短文衍增出千字长文

从我们的调查统计来看，征婚启事的文体格式在保留了已有的基

本形式（一般篇幅短小，在１００字左右，如上述举例）外，还出现了另一

种长篇散文化启事。这类启事长度一般在８００到１０００字左右。我们

将这类启事称作散文式启事。

２０年来，基本式启事在文体程式上没有本质变化，只是在上述的

词语选择、结构安排、辞格运用等方面有微观变化，而且即便到现在也

还可以看到完全相同的启事，如例瑏瑡。

但散文化征婚启事却以全新的形式涌现出来。征婚基本要素的介

绍是少不了的，但却以全景式立体化且很有文学表达色彩的手段表现

出来，叙述角度可以是征婚者自己，也可以是从他人的眼光来描写。这

类启事一般由标题、照片、档案表、记录员印象和正文等五个部分组成。

据笔者考察，登载这类启事的刊物还不多，其中杭州的《都市快报》就是

一个代表。该报每周有一期征婚启事，每期登载３至４篇。限于篇幅，

这里我们仅录一则较短的作一介绍（另有照片和“记录员语录”约３００
字略去）：

瑏瑥 等待你的宽厚胸膛

你在等我吗？一如我在茫茫人海中将你寻觅？生活有时候也需要

同盟军，所以，这份美好的恋情，我已经等待了很久。只是爱情终究可

遇而不可求。爱过，也错过，曾经沧海之后，一切都成云烟。前后在杭

州呆了五六年，早已把西子湖（畔）当成了故乡。从学校出来后，一直在

媒体从事采编工作。上班之外，读点书，听点音乐，同学、朋友聚聚会。

生活很平淡，但始终不曾停下进取的脚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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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觉是一个重情义的人，有些思想，也有点个性，豁达开朗的外表

下是一颗纤细敏感的心。而此刻，等待你的出现，与你同甘共苦，给你

所有的温柔与美丽，是我最大的心愿。

你不一定非得在某方面有成就，但我希望你对生活有热情，有自己

的爱好与特长，有一颗永远进取的心。我也不认为相爱的两人一定要

有许多共同点，我愿意聆听你的意见并和你交流我的感受。没有天生

合得来的人，彼此能够迁就对方的缺点和过失才最珍贵，经得起生活考

验的感情才有可能历久弥新。

看惯了太多的男女拿感情不当回事，我热切希望你不是那样的人。

生活是琐碎的，琐碎得让人受不了。你要有一颗坚强、宽厚的心，去面

对生活的无奈，并尽可能让生活多一些情趣。

最后，希望你年龄比我大一点，但最好在４０岁以下；我也希望你看

起来比较魁伟。如果你经历过不成熟的婚姻依然独自一人，也不妨碍

我们相识。

个人档案：

年龄：２５岁 性别：女 户籍：杭州 学历：大专（本科在读）

身高：１．６３米职业：媒体编辑 星座：水瓶座 爱好：静静读书 出门旅游

人生方式：天马行空（思想）实实在在（生活）

最喜欢的一首歌：《笑看风云》 （《都市快报》，２００１－０７－０８）

从功能上看，该篇短文仍算征婚启事。它有两个方面构成：一是散

文化的文字，细致描述征婚方的阅历、婚姻经历、性格、职业、教育背景

以及对应征者的各方面要求；另一方面是档案化的资料展示，介绍出征

婚方的基本情况。另外还有标题、照片以及记录员的评述等部分。无

论从哪一方面看，都已经超出了原有的类型，因此，它的确堪称长篇散

文化启事。很显然，该种类型给予了征婚者更大的空间，也给予表达者

以更自由、更丰富的语言施展手段；让他们选择最适切的词语和结构形

式，运用最佳的修辞手段，完美地描画出自己的形象，展现自己的风采，

表现自己对生活、感情等各类问题的看法，更有利于将自己全方位地描

绘出来，从而找到理想的生活伴侣。但从语体学角度上看，其语体特征

已绝非原来单一的事务语体所能包容和解释，而更接近于综合性的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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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语体类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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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词语修辞的文化价值

———以《史记》同义词的使用为例

本编第一章第三节曾经讨论到，修辞研究除了从一般角度描写修

辞活动的特点、规律外，系统地揭示修辞活动所具有的文化价值是非常

重要的，这是将修辞学研究加以深化的重要途径。所谓修辞活动的文

化价值，是指借助语言表达手段，旨在体现一定社会时代的伦理价值观

念、特定的政治制度色彩等特殊表达目的的修辞内涵，与生动、形象、得

体等普通修辞价值不同。这一方面的研究，在传统的修辞论者那里，少

有论及。这里试图以《史记》同义词的修辞使用作为切入口，描写修辞

行为与民族文化之间的紧密关系。

通过对《史记》同义词的研究，我们觉得，这一角度的研究，既能显

示语言符号自身的表达价值，而且又可以更深层次地揭示作品在字里

行间所蕴涵的丰富的历史文化内涵，对我们更全面地认识作者的思想、

作品的内容和艺术境界都很有帮助。

经考察，我们认为，《史记》中同义词运用的特殊修辞功能主要表现

在以下四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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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体现儒家等级伦理文化规约

我国古代封建宗法制度严格，宗法意识浓厚，这种沉重地禁锢着人

们生活的制度和意识不仅贯穿在社会文化等各种形式和场合中，而且

在语言文字符号系统中也都有相应的反映。经过对《史记》同义词的考

察，我们发现同义词的选择运用也明显地在各种层面上体现出宗法等

级文化的色彩。下面我们就其中部分用例作一些简要的分析。

１．由于宗法文化渗透面大，等级伦理文化规约指称范围也就较广，

如在名物方面

同是建筑物前或内的“台阶”，有“阶、陛、除”一组词，古代字典或注

疏皆表明其所指对象相同，如《说文》：“阶，陛也。”：《说文》：“陛，升高陛

也。”：《说文》：“除，殿陛也。”可见它们在“从地面到另一个更高平面之

间的台阶”这一意义上是相同的，但各词所应用的处所或适用的对象是

有分工的。“阶”，《史记》中无用于帝王例，但适用对象较多：可用于指

诸侯王、大夫等类人的门、殿等堂前的台阶，如“齐欲袭鲁君，孔子以礼

历阶”１５４４－２（指齐景公）；“门阶户席，皆王僚之亲也”１４６３－６（指吴公

子光）；“（伍被）历阶而去”３０８７－１０（指汉淮南王）；“聂政直入，上阶刺

杀侠累”２５２４－６（指韩相）；“毛遂按剑历阶而上”２３６７－３（指赵公子平

原君），等等①。虽然至汉时，已无春秋前后分列宫殿前的有东西区别

的“阼”，但“阶”仍然有显礼仪别尊卑的效用，如“赵王扫除自迎，执主人

之礼，引公子就西阶”２３８２－６例就说明了这一特点。而“陛”本指阶级

甚多的高台阶，多做别尊卑之用，在上古，不专用于天子或诸侯国之君

主，但因阶高，加之宫廷的台基自商代而下，越来越高，天子台阶最高，

故自战国起，渐渐为天子专用。《玉篇》正是这样理解的：“陛，天子阶

也。”由于自战国时产生了源于“陛”的“陛下”称谓，汉以后，“陛”不再单

用实指“台阶”。“陛”在《史记》中，皆用于记述汉前事，共５例，４例用于

记始皇事，如“陛楯（者、郎）”中，“陛”应为殿陛，另１例用于记战国吴公

子光事，与“阶”连用，如“门户阶陛左右，皆王僚之亲戚也。”２５１８－２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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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按：“阶”甚至可用于一般人，如《礼记》中有大量的描写宾主之礼的，多有“阶”用例。



见，“陛”仅用于帝王或诸侯王，不用于一般人。而“除”，《说文》释为“殿

阶”，段注进一步解释说：“殿谓宫殿。”可见“除”只能用于王侯，《史记》

中有１例，即为此用法：“赵王扫除自迎，执主人之礼，引公子就西阶。”

２３８２－６①
又如：“印、玺、章”组词，在“印章”义上构成同义关系，但在使用或

拥有者的身份地位上因人而异，《说文》的解释就有不同：“印，执政所持

信也”（《印部》）、“玺，王者印也。”（《玉部》）可见，“印”用于官员执政的

标志、信物，《史记》中用例也皆如此，共１０６例。如“乃以相印授张仪”

２２８７－１４、“请梁王归相国印”４０８－５，等等；但“玺”，在秦前作印信用，

不论尊卑，然而自秦始皇开始，“玺”渐为帝王专用，成为最高权力的象

征②，因此，《说文》作以上训释。《史记》中也可看到这一变化和特征：

秦前的如“置相玺于张仪”１７２３－１等，可见，“玺”并非为国王或诸侯王

所专有。始皇以降，“玺”即成为帝王象征，所以有“（赵）高引玺而佩之”

２５６２－１１欲代二世之举。自此，一般臣民再无使用“玺”这一个词语的

机会了，因此，“余善刻武帝玺自立”２９８２－８为反叛之举，势必引来武

帝的伐诛。“章”与“印”同，只是在《史记》中始用，应为汉时称呼，仅２
例，如“官名更印章以五字。”４８３－１、１４０２－９且尚无单用能力，直至

《汉书·朱买臣传》中才出现单词用例：“守邸怪之，前引其绶，视其印，会

稽太守章也。”

２．名词是这样，动词也同样有这样的印记

如同样表示“拜见”意义，因为所涉及的对象不同需要作出不同的

词语选择，《史记》中主要有：“见、拜、谒、请、朝、觐”组词，在“拜见”义上

相同，但适用于不同对象。“见”一般用于身份低微或级别低下者见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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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按：汉蔡邕在《独断》中说：“玺者，印也。印者，信也。古者尊卑共之，《月全》曰：‘固

封玺。’《春秋左氏传》曰：‘鲁襄公在楚，季武子使公冶问玺书，追而与之。’此诸侯大夫印玺者

⋯⋯然则秦以来，天子独以印称玺，又独以玉，群臣莫敢用也。”（《丛书集成·汉礼器制度（及其

他五种）·独断》卷上，中华书局，１９８５年版，第３页）。

按：《汉书·王莽传》中也有作此用法：“群臣扶掖莽，自前殿南下椒除。”服虔曰：“邪行

阁道下者也。”（颜）师古注：“除，殿陛之道也。”另在《汉书·苏武传》中有“扶撵下除”例。汉魏

后，“除”成为“台阶”的泛称，例略。



位高者，如“因魏无知求见汉王”２０５３－９，“使子贡南见吴王”２１９８－１
等；“拜”则有较明显的礼仪色彩，多指下对上，也可用于身份较高者为

示尊重而屈尊见对方；“谒”多指见尊长；“请”同“谒”。《说文》：“请，谒

也。”但可用于臣子朝见君王，因此段注《说文》：“《周礼》春朝秋觐，汉改

为春朝秋请。”而“朝”仅用于身份低的拜见身份高的，可用于家礼，如

“高祖五日一朝太公，如家人父子礼”３８２－１，也可用于下级见上级，如

“项羽晨朝上将军宋义”等，但更多是用于臣子见君王，如“（赵）高恐二

世怒⋯⋯乃谢病不朝见”２７３－９、“吴王诈病不朝”４３３－６等。后来，

“朝”演变为专称臣子在早晨见君王。而“觐”则仅用于指臣子见君王，

与“朝”一样，在先秦还有时季上的区分，如《周礼·春官·大宗伯》有：“春

见曰朝，夏见曰宗，秋见曰觐，冬见曰遇。”至秦汉，虽无季节的区分，但

其严格等级限定被完全继承了下来。《史记》中共５例，皆作如此用法，

如“诸侯朝觐者，不之丹朱而之舜”３０－５等。

形容词同其他两类词一样，也烙上了不同程度的伦理文化色彩，也

就是说，表达同义属性或状态，但对不同身份或等级的对象，有相对的

词语选择。如“仁”、“惠”意义都可表“仁惠、宽怀的”，但“仁”侧重于

“亲”，多用于饰士人、君子，也可用于饰君王，前者如“仲由仁乎？”２１９２
－７、“延陵季子之仁心”１４７５－７，后者如“陛下宽仁”２６３５－２、“孝惠帝

慈仁”３９７－４等；“惠”义同“仁”，《说文》：“惠，仁也。”但该词只能用于

饰帝、王，无一例外，有时也可与“仁”连用，以描写帝、王等最高统治者

对属下、百姓的宽怀、慈爱。《夏本纪》中夏禹的一段话无疑为“惠”的适

用对象的限定性作了准确的注解：“吁！皆若是，惟帝其难之。知人则

智，能官人；能安人则惠，黎民怀之⋯⋯”７７－６又如“石奢曰：‘王赦其

罪，上惠也；伏诛而死，臣职也。’”３１０２－８、“惠仁以好德”４１９－９、“将军

陈武等议曰：‘今陛下仁惠抚百姓，恩泽加海内⋯⋯’”１２４２－６等。

又如：“卑、贱、微”组词，皆表人地位低下、生活贫困。《说文》等以

同训相释：“卑，贱也，执事者。”《集韵》：“微，贱也。”“贱”，原指价钱低，

如《说文》：“贱，价少也。”后指人在社会中地位低下、贫贱，如《玉篇》：

“贱，卑下也。”但从《史记》中的使用来看，“微”似有个潜在的可比概念，

即“微”是相对于某人原先或后来的尊贵而言的，也就是说，当一个普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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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正处于卑微处境时，并不用这一个词去描写他，因此，“微”是相对于

已经“闻达”或曾经“闻达”这一结果的前或后的状态而言的。如周王室

在经历了几百年的兴盛后，逐步走向衰微，可称其为“微”。又如刘邦，

当他起事成功并成一代帝王后，描写以前的卑微状态时，也可称其为

“微”。因此，“微”多用于君王或政权，黎民虽实际很“微”，但从不用该

词去说，似乎只配用“卑、贱”等词。“卑”相对于“尊”，强调社会地位低，

“贱”相对于“贵”，除表位低外，还有表品质卑下、不高尚的意味，皆有相

当的贬义（当然是旧时统治者所赋予的），是为时人所不耻的，故有“垢

莫大于卑贱”２５３９－９的俗语，因此，刘邦虽然当初也极贫（喝酒靠

“贳”，“往贺”吕公，无礼钱则“绐为谒曰‘贺钱万’”），但《史记》在描述他

此时状态时，皆仅用“微（细）”，不用“卑、贱”，而一般地位低下之人如

民、妾等则可用后二词①。

３．作为封建伦理表现之一的中国封建社会里森严的避讳制

这在《史记》中多有表现，有帝王名讳，如汉代帝王皆讳称名；也有

尊长讳，如司马谈讳称为司马同等。这一现象在《史记》的同义词系统

中也有明显的表现。这里试举两例加以说明。如：

指称野鸡这一对象的词，汉前仅有“雉”，如《诗经·王风·兔爰》中即

有：“有兔爰爰，雉离于罗。”但至西汉立国，因吕后名“雉”，而另给“雉”

取名为“野鸡”，虽然此时避讳不甚严格，但我们从此可以窥见当时的避

讳状态。又如：

“邦、国”组词，在先秦，表“（天子领有的）国家”义的“邦”的使用频

率远远高于“国”，仅就《论语》统计来看，“邦”４８见，“国”仅１０见。至

战国始，两词已可同义，西汉时，“邦”的使用因避讳而减少，仅从《史记》

对《尚书》史料的采用来看，其间涉及到“邦”的多改为“国”，试略作对比

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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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按：有相当地位者也可用此二词，那是面对君王等时的谦称，如齐时将军司马穰苴对

齐景公说“臣素卑贱”２１５７－５例就是此类情形。



《尚书》 《史记》

协和万邦 尧典 合和万国 １５－３

亮采有邦 皋陶谟 亮采有国 ７７－１０

万邦作 益稷 万国为治 ７９－４

成赋中邦 禹贡一 成赋中国 ７５－２

我友邦君冢 奉誓下 我有国君冢 １２２－４

二公命邦人 金滕 二公命国人 １５２３－３

当然，从《史记》的用例来看，避讳固已有，但又不甚严格：在《史记》

中，“野鸡”用例仅１个，而“雉”却仍有１３例；“国”有２０００多例，但

“邦”也有１０例。这又可以反映汉代在中国古代避讳史中的发展特征：

有的严，如汉代帝王的名号；有的宽，如非汉代帝王名号等。

二、表现西汉王朝本位意识

所谓西汉王朝本位意识，是指汉朝政府或代表政府的官、民在与敌

对势力或异域的人交往过程中表现出的本位意识，具体地说就是惟汉

王朝是尊，一切与汉王朝相对立、不协调的人、事或行为皆受贬斥的主

体意识。这既是封建统治的策略需要，也是古代许多王朝所共有的文

化心态。司马迁尽管身遭腐刑，“深刻的体验到君主专制制度的无理与

矛盾”①，但作为汉朝史官以及欲效《春秋》而著《史记》的他，不可能也

不应该完全根据自己的情感来裁决历史。何况他深受儒家文化熏染，

也曾享受过汉朝加诸的种种恩惠，因此在世界观上，当涉及汉朝本位利

益的时候，他势必会以当时的主体意识来加以观照、评判，因此，在他的

笔下，我们屡屡可见浓厚的西汉王朝本位意识。在《史记》中，同义词语

间所具有的伦理等级及附属色彩差异就为这一意识的表达提供了极为

有效的手段。对不同的人在表“生命结束”义这一带有浓厚的封建等级

６６１
① 朴宰雨：《〈史记〉〈汉书〉比较研究》，中国文学出版社１９９４年版，第６２页。



伦理价值的同义词语所作的区别性选择，就很隐蔽但很明确地表达出

了这一本位意识。这种表达我们主要可以从这样两个方面来看：

１．对内而言，在政治地位实际相等的人物间，与汉朝处于对立的人

物在享有含等级伦理价值的词语规格上远低于汉朝官员

较典型的有５例。首先是项羽，他作为秦末起义领袖，对推翻秦朝

统治，无疑功不可没，虽“西楚霸王”号为自封，但也为楚怀王及各诸侯

王所认可，因此，其“生命结束”这一行为的称谓，享受诸侯的待遇是应

该的。但检遍全书，项羽与“薨”绝缘，连“士”可用的“卒”也与之无缘，

哪怕在文字上也称项羽为“王”时，他能使用的惟有庶民及禽兽可用的

词———“死”：“（项王）乃刎颈而死”３３６－８、“项王已死，楚地皆降汉，独

鲁不下”３３７－１；“项籍已死，汉王为帝⋯⋯”２６５７－１；“项王死后”２６２７
－１等共１１例，无一例外。其次是厉王刘长，为汉高祖之子，被封“淮

南王”，作为同姓诸侯王，其“死”理应称“薨”，但因谋反，被文帝谪谴蜀

郡，而病死途中，故降级只配用“死”，也无例外，如“（淮南王）乃不食死”

３０８０－２；“上怜淮南厉王废法不轨，自使失国蚤死”３０８０－２等。然而，

《史记》在记叙刘长的第四子东成侯刘良死时却写道：“东成侯良前薨，无

后也”３０８１－４，可见“死”与“薨”的选择是非常慎重的，从这里，我们也

可看出司马迁对人物的褒贬态度分明得有如泾渭，并非率尔而为。第

三是梁孝王刘武，作为孝文帝的次子，被封梁王，死时已降格称“卒”：

“六月中，病热，六日卒，谥曰孝王。”２０８６－２但后文记述时却两次使用

了庶民才可用的词语———“死”：“孝王未死时，财以巨万计，不可胜数。

及死，藏府余黄金尚四十余万斤，他财物称是。”２０８７－１第四是曾封齐

王、楚王，后被贬为淮阴侯的韩信，因为谋反，死时也只用了“死”，如“高

祖已从忘来，至，见信死，且喜且怜之⋯⋯”２６２９－１等。第五例是三位

南越王“死”的用语变化也可以看出：臣属的尊卑等级完全决定于与汉

王朝的远近关系，而非其自身地位身份。汉前的南海尉任嚣仅用“死”：

“任嚣病且死”、“嚣死”（均见２９６７页）；而龙川令赵佗后因臣服汉朝受

封“南越王”，“愿长为”汉“藩臣”，故死时称“卒”：“（佗）至建元四年卒”

２９７０－１０；而其孙“胡”，因“天子多南越义”，“死”称则升级为诸侯的待

遇“薨”且有谥：“胡薨，谥为文王。”２９７１－６这一用词待遇逐渐提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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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化应该说是颇有深意的。

与此形成比照的是，《史记》在记述秦汉时期的诸侯王死事时一般

都称“薨”，如“梁楚二王皆薨”《孝景本纪》、“淮阳王薨”《汉兴以来将相

名臣年表》、“常山王薨”、“吕王台薨”《吴太后本纪》，等等。之所以会有

上述差别，我们认为与汉朝本位意识是密切相关的。也就是说，凡是对

“汉”尽忠，没有二心的诸侯王，享受正统的与地位相称的待遇，即便在

“死”词语的选用上也不例外，而与汉朝对立的敌方、对汉朝有叛心或有

严重违反礼制行为的诸侯王，势必遭贬，甚至被处死，因此，描述其“死”

时用词也被降格对待。

２．对外而言，表现在对匈奴这一其他民族人物的尊卑等级词语的

选择使用上

《史记》单独为匈奴立传，是为创举，说明北方匈奴族与汉王朝的密

切关系。《史记》将匈奴族祖溯为夏后氏，与汉人同宗，以汉民族特有的

方式表达出民族平等意识。但由于以下的原因，《史记》在实际确定匈

奴人特别是匈奴王的地位等级上又有意识地降级对待：首先，在《史记》

作者或其所代表的汉王朝看来，匈奴族的文化层次绝非可与汉民族同

日而语的，《史记》本身的描写就显示出这一结论《史记·匈奴列传》云：

“匈奴⋯⋯利则进，不利则退，不羞遁走。苟利所在，不知礼义。自君王

以下，咸食畜肉，衣其皮革，被旃裘。壮者食肥美，老者食其余。贵壮

健，贱老弱。父死，妻其后母；兄弟死，皆取其妻妻之。其俗有名无讳，

而无姓字。”这一描述无疑表明匈奴族在生活习惯、伦理道德等方面与

当时的汉族有质的区别，属有待“教化”的戎狄“夷”类；其次，匈奴自西

汉成立始，从未有过像南越上书自称“愿长为藩臣”的举动，而是不断在

边境挑起事端，甚至困高祖于平城白登。因此，虽然从民族权利平等的

角度（从历史的角度上说，在那个时代要求汉王朝有这种意识显然也是

不现实的）上看，应与汉族同等，即便从政治上说，他们也是独立于汉王

朝的外族统治政权，匈奴王在地位上应与汉朝君王是平等的，从冒顿单

于送给汉朝的文书中也透露出这一信息，信的开头是：“单于遗汉书曰：

‘天所立匈奴大单于敬问皇帝无恙⋯⋯’”（《匈奴列传》）可见在匈奴人

看来，其王也是“天所立”，与汉帝一样。但是在《史记》中找不出认同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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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观念的表述。相反，在涉及到“生命结束”行为的尊卑等级表述时，单

于连诸侯王乃至连士的身份都排不上，而是被降低到“庶民”这一最低

的等级来对待：从冒顿单于———“后顷之，冒顿死”１８９８－１到呴犁湖单

于———“呴 犁湖单于立一岁死”２９１７－３之间共１０例，使用的都是

“死”，无一例外，应当说这绝非偶然，也不会是作者的疏忽。

三、记录先秦历史发展印记

１．对同一个指称对象，在不同的时代，常常会有不同的称谓，从而

构成有同义关系的词语组

当然，从理性意义上看，同义关系的词语间具有完全相等的关系，

可以归入等义关系，但实际上，这些词语间在附属的文化属性上是有区

别的，往往附上相应时代对指称对象的认识、限定等内涵。同一部著作

中同时运用这些成分，其意义不在于丰富一般表达效果，而是体现历史

文化价值。《史记》中这类词语的使用，就让我们感觉到历史文化价值

的丰富性，充分领略作为历史著作的史学意义。

如：“冢宰、相、太宰、相国、宰相、丞相”组词，在《史记》中皆指辅助

天子督辖百官的大臣，但产生时代不同：“冢宰”为百官之长，据《尚书·

周官》：“冢宰，掌邦治，统百官，均四海。”其位实质同“相”，如宋高承《事

物纪原·师保辅相部·宰相》中有：“昔周公位冢宰，正百工，以相成王，故

有宰相之称。”可见“冢宰”应为三代时的官称，《史记》中仅１例，即用于

指商代官职：“帝武丁即位，思复兴殷，而未得其佐。三年不言，政事决

定于冢宰，以观国风。”１０２－７“相”源于动词义“辅助”，后固定为一官

职，这一过程可能在三代时期已出现，最早见于《尚书·商书》：“爰立作

相，置诸其左右。”但用例极少，多为动词用例，如“率诸侯相康王”（《君

陈》）、“相成王为左右”（《君奭》）等。至战国时，则已普遍用于诸侯各

国，如苏秦就曾身佩六国相印。到秦汉时，“相”已为天子所建官职，如

“吕不韦为相”２２３－６、“（周）亚夫免相”１１３２－１；也可用于王侯，如“汉

王以（张）苍为代相”２６７５－７等。“太宰”惟见于称战国诸侯国，特别是

吴国，例如：“以伯嚭为太宰”２１７８－４、“杀太宰华督”１６２４－７等。“丞

相”制最早建于秦武王二年（前３０９），且分左右，该制多为后世承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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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汉时，“丞相”也可称“相”，另外，“丞相”也可用于诸侯国。“宰相”少

用，最早见于《韩非子·显学》，泛指官吏，与“丞相”同义的用法应始于西

汉，上举两例即皆指“丞相”，前为陈平对孝文皇帝述“宰相”职能，后例

指萧何。“相国”最早为秦王所立：“太子政为王，尊吕不韦为相国”２５０９
－８，在此之前，吕不韦已被庄襄王册为丞相，可见，“相国”为荣誉性称

号，其丞相职能不变，西汉时沿用。如萧何初为丞相，灭楚建汉后被尊

封为相国。不过，“相国”也可用于诸侯国，只是用例极少，如“（傅宽）为

齐右丞相，备齐。五岁为齐相国。”２７０８－２①
通过上述简单描写可见，《史记》不仅记录了上下数千年的历史，也

将历史上政治制度中相当于“丞相”这一职位的嬗变、沿革完整地表现

在书面上。其他如“岁、载、年、祀”，“校、庠、序”，“ 帝、后、皇、王、皇帝、

天子”，“君、辟”、“孤、朕、不谷、寡人”，“印、章、玺”等词也带有这类明显

的印记。

２．大量的异文表达显示出文化的变迁

除了上述不同时代对同一指称对象运用的不同称谓造成同义的情

况外，在《史记》中我们还可以发现许多意义相同的词在不同时代的更

迭变化，司马迁在移录先秦文献过程中用同义替换的方法造成了许多

异文表达，即所谓以今语换古语的这种情形。

“治、理、经、领、拨、 ”组词，其义皆为“治理”。但其中“治”与“ ”

秦汉前后角色的历史性变换，在《史记》中得到了清楚的体现。“治”，有

３５０例，为常用词。而“ ”仅２例，也都属袭古用，不用于记汉事，如

“是时汉兴六十余载，海内 安”２９６４－７（《史记索隐》注：“ ，理也”）、

“天下 安”４５２－１等。而司马迁在移用《尚书》有关史料时，皆将其中

的“ ”改作了“治”，试对比如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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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尚书》 《史记》

下民其咨，有能俾 尧典 下民其忧，有能使治者？ ２０－４
克谐以孝，烝烝 ，不格奸 尧典 烝烝治，不至奸 ２１－４
烝民乃粒，万邦作 益稷 众民乃定，万国为治 ７９－４
云土、梦作 禹贡 云土、梦为治 ６０－１

其他如“使”与“俾”、“功”与“绩”、“敬”与“钦”、“开”与“启”、“登”与“陟”

等也都是这类情形。

四、显示人物语言和物件的地方特色

作为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史记》对人、物、事、行等的记述是全方位

的，可谓时不分古今，地不分南北，因此，一些人物、行为或物件的记录、

表述也就带上了浓厚的地方色彩，通语词与方言词构成的同义词词语

并行运用就是这种现象的一种体现。行文中，地方特色主要以两种形

式体现的：一是直接描述；二是间接地隐藏在字里行间。《史记》中直接

使用并加以说明的惟一语例，是记述陈涉的同乡故旧看望已作大楚王

的他，面对辉煌的宫殿设施，他们发出了感叹：“其故人尝与佣耕者⋯⋯

入宫，见殿屋室帷帐，客曰：‘夥颐！涉之为王沈沈者！’楚人谓多为夥

⋯⋯”在这里，司马迁在表达“多”的同义词“众、多、繁、庶、剧、粲、裖”中

有意选择带有楚方言特色的词“夥”，其目的即在于真实地描写这一行

为，并借此进一步地展示陈涉的出生背景、性格。

《史记》中方言词语的使用，更多的是通过对来自不同方言区的人

物对话等的记述间接地来体现的。这里仅举两例略以作说明。如：

《史记》中有“奴、婢、臧、获”等词语表“奴婢”义，，但“奴、婢”为通

语，分别指男、女佣奴，但在“荆、淮、海、岱、杂齐之间骂奴曰臧，骂婢为

获”（《方言》卷三）。《史记》中，仅有１例，鲁仲连在给燕将的书信中说

道：“乡使管子幽而不出，身死而不返于齐，则亦名不免为辱人贱行矣。

臧获且羞与之同名矣，况世俗乎！”而据《史记》记载，鲁仲连正是“齐人

也”，因此，“臧、获”出自他口，并非偶然。又如：

“ 、枥”组词，义为“（喂养牛马的）槽”，《广韵》释“ ”为：“枥也。”

可见是同义词，但据《方言》卷五：“枥，梁宋齐楚北燕之间，或谓之? ，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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谓之皁。”因此，“枥”为通语，“皁”为梁宋齐楚北燕间的方言词。“皁”词

用例仅有１个，出自战国时邹阳在狱中给梁孝王书：“今人主沈于谄谀

之辞，牵于帷裳之制，使不羁之士与牛骥同皁，此鲍焦所以忿于世而不

留富贵之乐也。”２４７７－５《史记集解》引《汉书音义》注：“食牛马器，以木

作，如槽也。”另查，邹阳为“齐人也”２４６９－５。另如：

“桥、梁、圯”组词，皆指“桥梁”，但“桥、梁”为通语，“圯”为方言词。

“桥、梁”例略，“圯”，共三例，皆记张良在下邳遇“老父”事，前后连用

“圯”：“良尝间从容步游下邳圯上”２０３４－４《史记集解》引徐广注：“圯，

桥也，东楚谓之圯”等。

《史记》中方言词的使用，有的只是作为客观记录的体现，如鲁仲

连、邹阳例，有的显示出行为发生的地理位置，如张良例，有的则旨在刻

画人物的性格特点，为情节的发展等服务，应该说这些使用都是具有积

极效果的。

［注］ 本节采用的《史记》为中华书局三家注点校本，１９８２年版。为节约篇幅，文

中引文皆记页码（横隔符前数码）和所在行码（横隔符后数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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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节 词语修辞功能的计量描写

———以《史记》中副词“弗”为例

词语的修辞功能描写，传统的方式是以单位类型为经，按照修辞效

果作评点式分析，诸如生动、形象、简洁等。类似的分析当然能一定程

度地揭示词语的修辞价值，对具体作品或话语鉴赏有很大的意义。不

过，我们觉得只有这样是不够的，在修辞研究中能不能借鉴词汇学或语

法学等兄弟学科的方法，对修辞作品的修辞活动作计量分析，或许这种

分析对指导实际写作或表达作用不大，但作为科学认识的一个途径，如

果能为我们更加客观科学地认识修辞活动所蕴藏的特点或规律，意义

也是不容低估的。下面以《史记》中副词“弗”的修辞功能为目标，进行

穷尽性计量分析。

对上古汉语文献中“弗”及其与“不”关系的探讨，主要是从意义或

语法角度着眼的，并认为两词在以下几个特征上具有对立性：“弗”比

“不”意义程度更强（何休，１９８０），“弗”所饰动词不能带宾语，“不”所饰

动词能带宾语（丁声树，１９３６；王力，１９８０等），“弗”句主语多为在上者，

“弗”句主语多为在下者（何乐士，２０００）。

对《史记》语料的统计①，共得到副词“弗”用例３２７个。下面以此

语料为基础，试图从修辞的角度，运用计量对比等方法，来描写秦汉时

期“弗”的修辞功能，以期从另一个侧面对古汉语研究中这一热点对象

的特点有更加深入的认识。

一、“弗”与主语尊卑

所谓尊卑，是指在秦汉时代语境中由“弗”或“不”修饰的动词所连

接的主语与其关涉对象（多为宾语）两个成分具有的相对社会地位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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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尊即在上者，卑即在下者，如君对臣、相对臣、神对人、人对事、父对

子、夫对妻、兄对弟、师对徒等。

何乐士先生（２０００，１８）将“弗”与主语实际社会地位有关这一属性

视为“弗”的语法功能。我们觉得，在特定的语境中，与“不”相比，“弗”

更庄重、书面色彩强，它的使用可以体现对施事主语地位的尊重，是语

言运用的一个手段，因此，将“弗”的这一属性归作修辞范畴可能更合理

些。《史记》中的“弗”基本保持了先秦的特点①，但在数量上有较大的

变化：主语为尊者降为６２％，非尊者上升到３８％。具体情况是：

１．主语为尊者的，有１９６例，占总数的６２％
如：

主见所侍美人，上弗悦。（《外戚世家》） ［皇帝－侍女］

吴王弗听。（《越王句践世家》） ［吴王－臣伍子胥］

淮阴侯弗听。（《秦始皇本纪》） ［诸侯－说客］

夫人弗爱。（《郑世家》） ［郑武公后－子］

孔子弗答。（《仲尼弟子列传》） ［师－徒］

２．主语为卑下者，有９９例，约占总数的３１％
如：

王以请相，相弗听。（《淮南衡山列传》） ［丞相－国君］

民瞻其颜色而弗与争。（《乐书》） ［民－君］

马散华山之阳而弗乘。（《乐书》） ［马－人］

吕后杀之，辟阳侯弗争。（《淮南衡山列传》）［诸侯－皇后］

若弗从而诛之。（《鲁周公世家》） ［鲁国－周王］

百姓弗为使。（《孝文本纪》） ［民－吕禄等大臣］

３．主语与关涉对象平级

所谓平级是指彼此同类，不分伯仲。有２２例，不足７％
如：

楚怀王亡之赵，赵弗内。（《六国年表》） ［赵国－楚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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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弗听。（《项羽本纪》） ［辽东王－燕王］

庐江王弗应。（《淮南衡山列传》） ［庐江王－吴王］

弗敢欺也。（《吴王濞列传》） ［吴王－淮南王等］

上面的分析表明，到了秦汉时期，“弗”字句主语的地位对立程度大

大减弱。如果联系“不”来看，“弗”在秦汉前所明显具有的上述特征，在

《史记》里已经大大弱化，失去了原先所拥有的与“不”明显对立的地位，

而出现了逐渐为更常用词“不”（《史记》中共使用八千多例）取代的趋

势。《史记》在移录包括《左传》、《论语》等先秦文献以及《汉书》在移录

《史记》时“弗”、“不”高频率异文换用就很好地说明了这一点。如：

《左传》→《史记》：在记述先秦历史且在原文献中也有记录的用例

４３个，异文的有１９例。

ａ－１．侍人贾举止众从者而入，闭门。甲兴，公登台而请，弗许；请

盟，弗许；请自刃于庙，弗许。 （《襄公二五年》）

ａ－２．甲兴，公登台而请，不许；请盟，不许；请自刃于庙，不许。

（《齐太公世家》）

ｂ－１．（子胥）谏曰：“越在我，心腹之疾也⋯⋯”（吴王）弗听。

（《哀公十一年》）

ｂ－２．吴王不听，使子胥于齐。 （《吴太伯世家》）

ｃ－１．王不礼焉。 （《僖公六年》）

ｃ－２．桓王怒其取禾，弗礼也。 （《郑世家》）

ｄ－１．季武子不听。 （《襄公三一年》）

ｄ－２．季武子弗听。 （《鲁周公世家》）

《论语》→《史记》：

ｅ－１．孔子不答。 （《宪问》）

ｅ－２．孔子弗答。 （《仲尼弟子列传》）

ｆ－１．（孔子曰）“君子居丧，食不甘旨，闻乐不乐，故不为也。”

（《阳货》）

ｆ－２．“⋯⋯故弗为也。” （《仲尼弟子列传》）

《史记》→《汉 书》：两 书 同 内 容 用 例７８个，异 文 用 例 多 达４４
个。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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ｇ－１．主见所侍美人，上弗说。 （《外戚世家》）

ｇ－２．⋯⋯上不说。（ 《外戚传·上》）

ｈ－１．项梁弗听。 （《项羽本纪》）

ｈ－２．项梁不听。 （《项籍传》）

二、“弗”与句内位置

从话题的衔接关联上看，“弗”字句前一般有前提性陈述，这部分在

语义上多陈述过去的行为，也有少量作为前提条件、原因而提出，而

“弗”字所在部分是作为结论功能出现的内容。处于一个复合句式中后

一部分起结论功能的句子暂称为后续句，前一个句子则可以称为前述句。

１．《史记》中，“弗＋动”在动词句中的位置较为确定，处于后续句中

的有２８６例，约占９３％
例如：

方诛商鞅，疾辩士，弗用。 （《苏秦列传》）

虽禹复生，弗能改已。 （《范睢蔡泽列传》）

２．“弗·动”在前述句的例子仅有２１例，约为总数的７％
在这些语料中，作假设、目的、因果句前提的居多，有１７例。如：

因谓王即弗用鞅，当杀之。 （《商君列传》）

弗诛，后不可治。 （《酷吏列传》）

弗葬，欲以辱解。 （《游侠列传》）

秦王弗信，使舍食草具。 （《范睢蔡泽列传》）

还有４例是出现在前后两个行为义分句构成的复句中，前后语义

多为承接关系，暗示两个行为之间具有违反常情的关联，因此，在这类

句子后一般都会出现出人意料的结果。

［晏子］弗谢，入闺。久之，越石父请绝。 （《管晏列传》）

弗泄，遇之如故。 （《袁盎晁错列传》）

弗敢击，欲就便处。 （《东越列传》）

弗爱，爱他姬。 （《吕太后本纪》）

如“晏子”例中，晏子赎越石父而归，但没有辞谢便折身入室，越石父认

为没有受到礼遇而请求离开。可见，“弗”用在前述句中有很强的暗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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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

三、“弗”与动作时态

调查发现，《史记》中“弗”使用与否与动作实现状态有密切关系：在

３０７个动词句中，有２８８个“弗”字句记录已然行为，占总数的９４％，只

有１９例用于记述未然行为。

１．用于记述已然行为的常见

如：

楚王弗听。 （《楚世家》）

秦王弗信。 （《范睢蔡泽列传》）

仁则吾弗知也。 （《仲尼弟子列传》）

２．陈述未然行为或事理的大都为假设或目的复句的前提部分，有

１４例，有１例在后续部分，整句表示一般行为原则

如：

如此弗禁，则主势降乎上，党与成乎下。 （《秦始皇本纪》）

今释弗取，后必悔之。 （《项羽本纪》）

举一隅而不以三隅反，则弗复也。 （《孔子世家》）

但也有 以 简 单 句 形 式 陈 述 未 然 行 为 或 对 能 力 的 预 测 的，共４
例。如：

我将弗堕。 （《孔子世家》）

特患力弗能救，德弗能覆；诚能，何故弃之？ （《东越列传》）

稍加注意我们会发现，“弗”句与动作时间状态的关系同上一节所

讨论的“弗”在句子结构中的位置之间有相关性，那就是：位于后续句中

的“弗＋动”，一般在时间状态上都为记录或陈述已然的行为、事实，位

于前述句中的“弗＋动”一般属于因果、假设等符合句中的前提，用于提

出一般原则性条件等，因而在时间状态上多为未然。

四、“弗”与叙事方式

《史记》是一部记述上至黄帝，下至汉武帝长达数千年历史的史著，

从叙事方式上看，其中既有以史官眼光对史实所作的记录或评论，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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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它称为间接叙事；也有直接引用或模拟历史人物在具体时空里所进

行的言语行为来展示历史面貌，我们将此类叙述称为直接叙事。从语

体学上看，前一种叙事方式更接近于书面语，而后一种叙事方式则更接

近于口语。

考察中我们发现，“弗”的使用与两种叙事方式有密切的对应关系。

１．“弗”与间接叙事

３２７例中，共有２５３例用于间接叙事，约占总数的７８％。如：

桓王怒其取禾，弗礼也。二十九年，庄公怒周弗礼⋯⋯

（《郑世家》）

文帝弗忍赐几杖。 （《吴王濞列传》）

吴起乃自知弗如田文。 （《孙子吴起列传》）

王以请相，相弗听。 （《淮南衡山列传》）

２．“弗”与直接叙事

此类用例共７４个，不到总数的２２％。如：

（周）宰孔曰：“齐桓公益骄⋯⋯诸侯弗平。”《晋世家》

晏子曰：“君高台深池，赋敛如弗得，刑法如弗胜⋯⋯彗星何惧乎？”

（《齐太公世家》）

齐王乃遗诸侯王书曰：“忠臣进谏，上祸乱弗听。”

（《吕太后世家》）

有趣的是，在这７４例中，有５３例是用在先秦人物对话中，只有２１
例是用在秦汉之际人物对话。但总的来看，大多数用例出现于臣对君

王等的谏言中，稍有不同的是，在有关先秦用例中，有不少用于一般言

谈语境，如“婴子弗善而用申纪”《楚世家》，甚至用于歌谚，如“莱人歌之

曰‘景公死乎弗与埋，三军事乎弗与谋⋯⋯’”《齐太公世家》等。而在有

关秦汉史实用例中，则有１７例见于谏言中，且所述句主语皆为在上者，

用“弗”无疑更能体现对所谏者的尊重，同时，这一特点与第一节所述特

点也是相吻合的。如：袁盎乃谏曰：“陛下素骄淮南王，弗稍禁⋯⋯陛下

竟以为天下之大弗能容⋯⋯”《袁盎晁错列传》等。

间接叙事多用“弗”，固然与其书面语风格相吻合；直接叙事中“弗”

的使用也体现出独特的属性：多用于庄重、严肃的场合，如对君王的谏

８７１



言中。由此可见，“弗”到了秦汉初期，其使用面相对缩小，而所具有的

书面语色彩增多。如果我们对比一下《史记》中“弗”与“不”在叙事方式

上的区别，就更能说明“弗”的上述特点：《史记》中有多处内容相同或相

类，但存在叙事方式差异的可比性文字，其中在选择否定副词时，间接

叙事里用“弗”，而直接叙事里则用“不”。如：

ａ－１．（陈轸）过梁，欲见犀首。犀首谢弗见。 （《张仪列传》）

ａ－２．（陈）轸曰：“吾为事来，公不见轸，轸将行，不得待异日。”

（《张仪列传》）

ｂ－１．（袁盎谏文帝勿迁淮南王于蜀地）文帝弗听⋯⋯淮南王至雍，

病死，闻，上辍食，哭甚哀⋯⋯ （《袁盎晁错列传》）

ｂ－２．上曰：“以不用公言至此。” （《袁盎晁错列传》）

ｂ－３．上哭甚悲，谓袁盎曰：“吾不听公言，卒亡淮南王。”

（《淮南衡山列传》）

ｃ－１．文帝弗忍（吴王），因赐几杖。 （《吴王濞列传》）

ｃ－２．句践曰：“吾欲听子言，吾不忍其使者。”

（《越王句践世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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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修辞方式与汉语应用

第一节 托形格的构成与功能

下面六例中的“白骨精”和“无知少女”，均托旧形表达出了“新义”：

①职场有白领、蓝领之分。白领与白领也各有高下，地位最高者往

往被称作“白骨精”———白领、骨干、精英。

（《天天商报》，２００４－０２－１３）

②一批２０世纪７０年代，现在３０岁上下的年轻人，⋯⋯成为了社

会的“白骨精”（白领、骨干、精英分子），在承担责任的同时，他们也成为

时下消费的中流砥柱。

（《北京青年报》，２００４－０２－０６）

③曾经有人贬损沪上的大学是“白骨精培训班”，⋯⋯先找一家国

际知名外企，成为白领；混两年经验，慢慢混成骨干；然后去美国的某个

Ｔｏｐ１０的大学读个ＭＢＡ，最后以“海龟”的精英身份游回来，⋯⋯一个

“白骨精”就此诞生。

（ｗｗｗ．ｚｇｒｅｎ．ｃｏｍ，２００３－０７－３１）

④这位微笑盈盈的中年女大夫怎么会自称“无知少女”呢？“嗨，还

不是因为我是无党派、知识分子，加上又是壮族人、女同志，团里的同志

就开玩笑说我是‘无知少女’。”

（ｗｗｗ．ｅｃｊｔｕ．ｊｘ．ｃｎ，２００３－０３－０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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⑤兼具“无”党派人士、“知”识阶层、“少”数民族、“女”性代表四种

特质的陈晓燕，来自于共和国最年轻的自治州———湖北恩施土家族苗

族自治州。

（ｗｗｗ．ｃｈｉｎａ．ｏｒｇ．ｃｎ，２００３－０３－１５）

⑥今的中国官场有一句笑话，叫做“无知少女提拔快”⋯⋯为什么？

惟其少也。如珍稀动、植物，需要重点照顾和保护。党委、人大、政府、

政协均要按比例配备。

（ｗｗｗ．ｙｅｆａｎｔ．ｈｏｍｅ．ｂｊ００１．ｎｅｔ，２００４－０１－１３）

所谓“白骨精”，其实是“白领”、“骨干”、“精英”三个词语的缩略形

式；“无知少女”则是“无党派”、“知识分子”、“少数民族”、“女性”四个词

语的缩略。并非我们想象中的凶神恶煞的白骨精以及处于弱势地位的

无知少女。类似这样的“缩略”还有很多，例如“铁托”成了“铁了心要考

托福的人”，“武大郎”成了“武汉大学某郎”，“蛋白质”成了“笨蛋、白痴、

神经质”的合称。而在江苏昆山市，有个农业综合开发现代化示范区，

名叫“张大千示范区”，人们几乎都认为同国画大师张大千大概有某种

联系，但事实上这只是因为该示范区涉及到该市的张浦、大市、千灯三

个镇的十五个行政村，有关人士遂抽取三个镇的首字简缩成了“张大千

示范区”。又如，浙江省的新昌、天台、仙居三个县市的旅游部门经过商

谈，于２００２年联合推出了一条名为“新天仙配”的黄金旅游线路（其后

临海市也加入进来），这里的“新天仙配”与黄梅戏《天仙配》并无瓜葛，

只不过是新昌、天台、仙居三个地名的缩略而巧借“名”词而已。这一类

很有特色的表达，是近年来语言运用中产生的一种新的有很强能产性

的修辞手段，很值得我们探讨。这类缩略与以造词为目的的通常缩略

语不同，如将“人民代表大会”缩为“人大”、将“清华大学”简作“清华”

等，也与别解辞格不同。它们在构成特征和修辞功能上都别具一格。

我们暂称此类修辞方式为“托形”格。

一、托形的构成特征

１．借形托义、同形异构是托形格在结构上的特征

这类词语故意将一组词语或者一个短语用缩略的形式谐近现实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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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中某个既有的、有一定熟知度的词语形式即“名”词，例如借用人们耳

熟能详的人名称谓或物名———白骨精、武大郎、铁托、清华、张大千、蛋

白质以及无知少女等，来表达一个新的意义。因此，这类“缩略语”都不

是作为一般意义的“词”，它们都是袭旧或换芯而得，可谓“旧瓶装新

酒”。从另外一个角度看，这类词语又是一个较长的短语的紧缩，如将

“白领、骨干、精英”紧缩成了“白骨精”，只是强行借用了“旧瓶”，因为这

一“旧瓶”在被灌进同形成分和新义后，其结构上也产生了本质性变化。

如“白骨精”，原来是偏正结构，借形托付新义后，结构关系改变为并列，

“铁托”也由原来的单纯音译词改变为偏正关系的合成词。可见，这种

缩略不仅仅是借形托义，而且也改变了原来的结构关系，与原来词语同

形异构。

２．形实脱节，诡谲突兀是托形结构体在语义上的特点

任何一个语言单位在长期使用后，音义之间都会形成固定的约定

关联，人们在使用时，无疑应该遵从这一约定，尤其是那些经常使用或

有相当流行面的词语，这一关联更牢固。但上述例子中借形托义现象

故意反其道而行，借用熟知度高的词语即所谓“名”词，但所指却暗暗地

被偷换，使该形体的所指实现了从旧到新的质的转换，让接受者在按照

原来所指理解新的对象过程中出现常规心理转换链中断，继而领会托

形成分被赋予的新义，而其间的脱节或中断既有基本意义层面的，也有

情感或形象色彩的，从而获得特别的惊奇幽默的表达和接受效果。例

如，当“白骨精”用来指现代白领一族时，接受者首先所产生的心理联想

一定是出自《西游记》中的那个妖精形象，与现实所指对象在基本意义

和形象色彩上完全脱节，但当接受者知道此时实际所指时，多半会为这

一超常的借旧形托新义的手法。

从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这类托形结构与构词性质的词语缩略完

全不同，它们不是出于经济简洁而对原本较长的单位进行的简缩，就是

说，此类貌似缩略的现象没有构词价值，与前举的“人大”等例子有本质

的不同。很显然，此类在结构和意义上都很特别的表达是在特定时期

针对特定对象而产生的语言运用现象，属修辞活动，具有自己独特的修

辞特点和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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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托形的修辞特点与功能

托形辞格的修辞特点与功能主要有这样几个方面：

１．该类方式有特定的产生环境

经调查，我们发现该类方式多产生于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后，而这个时

期正是我国经济高速发展，人民生活水平快速提高的时期，人们的价值

观念呈现多元化特征，社会上产生出大量的形式活泼、内容丰富的顺口

溜以至各类色彩的段子，手机短信和网上聊天交流也日益活泼，这一言

语表达的时代背景给特定的带有幽默效果的托形辞格的产生在构造和

接受上提供了适宜的土壤。

２．该类方式有特定的适用对象

这里的特定对象包括彼此毫无关联的两个方面：一是原来的所指

对象，已经有较广泛的流行面，并在人们心理产生了约定性反映，如“白

骨精”、“铁托”、“无知少女”等；另一个是实际所指的新对象，是现实生

活中引人注目的人群或事物，如“白领”、“骨干”、“精英”是指２０世纪

９０年代中国城市中有一定文化水平且在事业和经济上获得成功的青

年一族，后被压缩并托付于既有词语“白骨精”。又如“清华”，原本是

“清华大学”的简称，但现也用来谑称在外国办的但学生都是华人的学

校，被转用作“清一色的华人”的紧缩，两个对象并无任何关联，但彼此

所指称对象之间有很强的反差。

３．该类方式有很强的调侃性

以上描写了该类现象的构成特点和产生条件以及适用对象，但这

一切都是为了实现其最终修辞功能服务的：那就是借助于特殊的手段，

在具体环境中产生鲜明的带有嘲弄或调侃意味的幽默效果。该类词语

在结构上、意义上的新旧脱节性，在新旧所指对象上的毫无关联特点

等，都为这一调侃性幽默准备了材料基础，而原来所指对象所具有的情

感或形象色彩与实际所指对象在社会生活中的成功形象之间构成了鲜

明的对比和矛盾，这势必给表达造成形式与意义的双重脱节，也一定在

接受者心理上产生强烈的理解反差，从而构拟出强烈的调侃修辞效果。

我们发现，在我们调查的语料中，此类形式一般出现于非正式场景，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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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制造戏谑效果，上述④、⑥两例中的“玩笑”词语就已经显示了这一特

征，即便在书面文本中，此类词语也具有同样的修辞效果，如上举六例

中“白骨精”、“无知少女”等所特意加上的引号就是这一功能的标记。

从前面对该类词语的结构特征看，它们貌似词语的缩略，但却寄托

于一个既有“名”词，不以经济简洁等造词功能为目的，所托词语并没因

此增加一个新的义项，而是以实现调侃式幽默等修辞功能为目标。这

种将一个复杂短语加以紧缩并假托于既有词语，造成新旧所指和结构

完全脱节，并能实现生动的调侃幽默效果的修辞方式，就是托形修

辞格。

三、托形与别解的区别

别解是“运用词汇、语法或修辞等手段，临时赋予一个词语以原来

不曾有的新义”①。这里讨论的托形与别解似乎相同，但究其实，两者

的区别很大。

１．结构体的性质不同

托形不是原来某个词语在成分和结构不变的条件下被赋予新的意

义，而是将某个原本毫无关联的短语类成分加以紧缩，并假托某个既有

词语以表达新的意义；别解则是在具体语境中将某个词赋予新的意义，

而这个新的意义并没有一个另外的存在实体，如下列谭著（谭永祥，

１９９６，２０１）例中加引号部分，其特点在于用该语表达了通常不作基本义

的字面意义，但这一意义是其本身就有的：

⑦观摩团员们酒醉饭饱之后，又顺手牵羊拿走了剩下的啤酒和饮

料，可谓“吃不了兜着走”。

２．形体与意义的关系不同

托形所托的新义与原来形体在结构和意义上没有关联，在所指对

象上存在明显的心理认识差，因此，新旧形式间同音同形异义异构；别

解不同，无论是增字类还是字面直借，所赋新义与该词本身直接相关，

如下列谭著（谭永祥，１９９６，１９５）例中的“神出鬼没”即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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⑧在一个座谈会上，有几位同志为鬼戏鸣不平，说是神戏上演了，

所谓妖也上舞台了，惟独鬼戏未见登台。一位同志脱口而出：“这叫‘神

出鬼没’。”

３．修辞效果不同

托形意在将原本复杂的短语加以紧缩并巧托于既有“名”词，借助

它们的熟知度，并通过其间在意义、附加色彩等方面存在的反差，获得

善意的调侃戏谑效果，使用语境一般也是轻松、活泼的；别解不同，其使

用效果是借助诙谐的形式，实现严肃的批评、讽刺，上举两例就很典型。

参考文献

吴士文．修辞格论析．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１９８６
谭永祥．修辞新格．（增订本），广州：暨南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６
任学良．汉语造词法．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１９８１

［美］罗伯特·Ｌ．索尔索．认知心理学．黄希庭等译．北京：教育科学出版

社，１９９０
【说明：本节要点发表于《修辞学习》２００４年第５期，第二作者为钟舟海】

第二节 汉语潜质与相声“包袱”的构拟

相声是一种独具中国特色的传统表演艺术，是“以语言为主的喜剧

性说唱艺术”①。“包袱”及“抖包袱”是相声的生命。相声“包袱”的构

拟主要有两大途径：一是利用人们生活内容方面日常事理的逻辑偏离

现象来组织笑料，如《醉酒》中一个醉汉打开手电筒让另一个醉汉顺着

光柱向上爬等“包袱”即是；二是主要利用语言文字符号的特点来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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笑料。本节拟就第二条途径进行较为详尽的描写①。而这一途径正是

相声独具的中国文化特色借以获得的主要表现之一。相声充分利用了

作为中国文化重要标志之一的汉语言文字的民族特点或潜质，并因此

而使其表达具备了难以替代的民族特色。认识这一点并展示其表现，

对了解相声的民族文化属性、对解释“包袱”构拟机制以及揭示汉语言

文字的语用功能及文化价值等，无疑都很有意义。

为行文方便，下面将以语言文字符号系统的各个层面与相声“包

袱”构拟的关系为径来进行描写。

一、语音手段与“包袱”构拟

相声可以利用汉语所具有的语音潜力来构拟：“包袱”。主要有以

下几种形式：

１．谐音双关

汉语以单音节为基本表义单位，而“现代汉语普通话的音节总数是

４００左右”②，可见对有意义的单音节来说，同音的比例很高。即便从词

汇的角度看，据《汉语拼音词汇》（文字改革出版社１９６３版）的统计，同

音词约占总数的１０％。汉语中存在的相当比例的同音语素、同音词要

求我们在日常表达中尽可能使其音义明确，语境也常能解决这一矛盾。

但相声表达却有意地利用同音，为音义的有效转换提供条件来构拟“包

袱”。如《如此要求》中“漂亮姐”要求男方没有家具也可以在屋里挂上

图纸并贴上相应的钞票：

①乙：弄一屋图纸？

甲：好看！

乙：我们家改设计院了。

甲：设计院没你们家好看，设计院光有图没有钱，你们家又有钱

又有图，你们家多有“前途”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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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这就是前途呀？

甲：漂亮姐也是这俩字，

乙：也是前途？

甲：她是“图钱”！

这个有“钱”、“图”转成“前途”再转为“图钱”的变化而构拟的“包

袱”应该说是成功的。其他如《三棒鼓》等相声中也有类似手法。

２．谐音曲解

这也是利用同音而构拟的“包袱”，但稍有不同的是，在这里是一方

故意利用同音设置陷阱，产生表达与理解的奇曲变换，并因这一巧妙的

曲解而产生笑料。如《我舅舅》中：

②乙：那怎么去呀？

甲：坐专车去。

乙：专门送你的车？

甲：不，专车。

乙：怎么个专车？

甲：就是公司拉砖的车。

另外，这一手法还可有效刻画生活中存在的胡搅蛮缠、强词夺理等

不良行为，让人们在善意的笑声中接受教育。如《舞台风雷》中的几位

“胡批”部长对歌词“老汉何惧年纪迈”的曲解：“你们听见了吧？老汉连

锯一块儿卖，还干不干？”即是典型的例子。

３．语流“误”断

由于汉语的单音节表义特点及语句组织缺少成形形态①，使得汉

语语句单位组合有较强的意合性，这也给表达造成了断句或续句的灵

活性。相声积极利用这一特点，通过对精心组织过的语流的巧妙“误”

断，以构拟“包袱”。如一则相声在介绍人物时：

③甲：我，我母亲，我孩子，我爱人你———

乙：啊！

甲：———大嫂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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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你大嫂子”是偏正词组与“我爱人”构成同位关系，但只要在

“你”后稍作停顿，便造成了来理解上的突兀。这一语流中断是有意的。

另外与此不同的是一方利用语境已经造成了某种理解上的曲奇感，产

生笑料。如《迎春花开》中未婚妻兰花因工作几次推迟婚期：

④甲：一事当前，先得想想是为公还是为私，推迟婚期有什么了不

起，甭说半年，就是推个十年八年的———

乙：你也是心甘情愿。

甲：那也太长了吧。

显然乙的续答是语句本身应该有的，也是听众所期待的，而甲的回

答却出乎意料，令接受者期待落空。正是在这一过程中，接受者为甲的

性格及表达上的巧妙而开怀了。这一切都借助了语流中的“误”断。

二、词语手段与“包袱”构拟

相声创作可以充分利用汉语系统中词汇层面所存在的特点来构拟

“包袱”。这主要有以下几种形式：

１．词义选择错移

汉语中存在许多多义词，但它们在特定的语境中多能单义化，否则

对交际是不利的。而相声却故意破坏特定语境中多义词表义的单义性

这一言语常规，使两者脱离并以此设置陷阱，制造笑料。如《好连长》：

⑤甲：可是第七次谈话的效果就很好。

乙：你承认缺点啦？

甲：我一天没吃饭。

乙：得！更厉害啦！

甲：晚上我躺在床上⋯⋯越想越睡不着觉，半夜里爬起来我就跑

啦。

乙：跑啦？越来越严重！

甲：我跑到连部找连长去啦！

这个“包袱”是巧妙地利用了“跑”的“迅速前进”与“逃走”两个意义

的灵活选择而组织的。另一则更典型的是《理发》中的巧用。一理发师

在为顾客理发时，放在一边的饼让狗给叼跑了，接着他叹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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⑥甲：“完了，我这头算给狗剃了！”

乙：好嘛。

甲：（扮顾客）“说什么？给狗剃了！怨不得剃着剃着加了劲儿

哪，噢，拿我当狗？”

显然，在这个特定语境中，理发师的“给”表示行为的对象，意指这

个活不是为自己赚的，白为狗忙了；而顾客却将“给”理解为“替”，表示

引进动作的接受者，以为理发师把自己当狗了。这一利用意义错移而

构成的“包袱”因其巧妙而更加响脆。

２．机械释词

词汇系统中语词的声音和意义的联系是相对稳定的。即便汉语语

词中存有大量同音异义词，在特定的语境中多可单义化。但相声表达

却故意背离音义的相对稳定性，认真地按其表面音形来解释其意义，从

而制造笑料。稍需说明的是，此类情况与例②不同，例②是一方利用同

音设置理解陷阱，最后仍然给出正确形式；而下面的例子则是一方对已

有固定语词音义关系的背离，将错就错，而其就在这错解中让接受者为

其别有用意的行为而开怀，或在其间展现某人可笑的言行。前者如例

⑦，后者如例⑧：

⑦甲：要生男孩子，就写“弄璋之喜”。

乙：怎么讲？

甲：璋啊⋯⋯生个男孩子就如同获得一块宝玉。

乙：要生个女孩子呢？

甲：就写“弄瓦之喜”。

乙：什么瓦？

甲：砖瓦的瓦。注定女人一生就得操作一切。

乙：怎么？

甲：“弄瓦么，不但做饭做菜，连房子坏了都得修理。”

（《婚姻与迷信》）

“弄瓦”典出《诗经·小雅·斯干》：“乃生女子，载寝之地，载衣之褆，

载弄之瓦。”“瓦”即纺锤，为古代女子纺织所用，后借指生女。当然，这

种仅据表面形式机械解释的行为因实现了其特有的目的———讽刺男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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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卑及 相 声 表 达 的 直 接 效 果———笑 而 被 人 接 受。又 如《“处 长”上

课》中：

⑧甲（扮处长）哈哈哈，同志们全笑了⋯⋯这说明我这个领导还行

嘛！

乙：什么就还行阿？

甲：“不行，群众为什么笑呢？笑说明问题，我们中国有一句成语

———”

乙：怎么说的？

甲：“上行下笑（效）哇！”

且不论群众为什么笑，这位处长对“上行下效”成语的解释确实让

人好笑。无论他是不懂装懂，孤陋寡闻，还是他有意为之，这个“包袱”

可谓抖得很巧。

三、句法潜力与“包袱”构拟

相声可以利用汉语在句法组合层面上具有的特点，巧设机关，构拟

“包袱”。我们知道，汉语缺少系统的形态变化①，在构词、造句上只强

调内在结构关系和意合而并无与结构关系相应的外在形态标志，加上

前述的汉语表义的单音节性、组合上语序的灵活性等特点，就给省略造

成歧义及话题转换等表达带来了可能性。相声充分把握汉语的这一特

征并据此而构拟出许多响而脆的“包袱”。这里简列两种情形。

１．成分省略与话题转换

在特定语境中，一方利用既成的交际关系设定一个似乎确定的成

分省略，并接着这一语势陈述，但实际上陈述者（多位逗哏）已经暗中转

换了话题，就是说原来的省略是虚假的。正是表面上的定势与话题暗

转这个矛盾中组织成了笑料。如《喜事》：

⑨甲：告诉你个喜事。

乙：什么喜事？

甲：找着对象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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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那得向你祝贺呀，人怎么样？

甲：一笑两酒窝，留一小分头。

乙：真漂亮⋯⋯你等等，留什么发？

甲：小分头。

乙：留小分头是你那对象？

甲：是我妹妹对象。

在这段对口相声开头，由于角色关系设定，语境也较明确，故一开

始便利用以上条件省略了似乎已定的成分“我”，而后来的叙述却与这

一假设相矛盾。接受者（观众）此时便易为乙（捧哏）的不小心落入陷阱

而发笑。要说明的是，其间的转换要自然顺畅，避免生拼硬凑，否则容

易落个耍贫嘴之嫌。如《八点差一分》中即有此类情形：

⑩甲：所以咱们班长平时住在厂里⋯⋯星期天晚上赶回厂。那个

星期天因为有点事⋯⋯

乙：什么事儿？

甲：为机。

乙：喂鸡？

甲：是呀！

乙：喂什么鸡？

甲：你猜猜。

乙：芦花鸡？

甲：不是。⋯⋯

乙：什么鸡？

甲：拖拉机⋯⋯公社的拖拉机坏了，为了修理拖拉机，你说这不

是“为机”吗？

很显然，这个“为机”由省略而设置的陷阱太牵强，缺少机巧灵气，效果

并不好。

２．语序灵活与话题突转

我们知道，汉语重意合，少形态，同一个词或词组可以不变形式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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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当不同成分。这便给语言组合序位带来了相当的灵活性①。相声充

分利用了汉语的这一特点来实现话题突转从而取得出人意料的喜剧效

果。在《帽子工厂》中即有典型表现，乙（扮工人）陈述的许多积极行为

都被甲（扮江青）否定、扣帽子，最后：

瑏瑡乙：为大干社会主义，下半年任务我们已经提前完成了。

甲：“好⋯⋯”

乙：这才落个“好”字。

甲：好一个惟生产力论！

第一个“好”可理解为对话省略主语，表示对主语的肯定，而第二个

“好”则多用于短语前表惊叹。“好”的这两种用法在这里被衔接得很巧

妙，而这与汉语语序灵活是分不开的。

四、汉字特色与“包袱”构拟

最后，我们再简单看看相声对汉字符号特点的有效利用。虽然用

例不多，但这确是体现相声民族特色的一个方面。与其他文字相比，汉

字有很强的表意性，这便给以现场表演为特点的相声带来可趁之“机”，

如拆字表意、造型摹字等。这种对文字符号的巧用主要有两种形式：

１．直接拆解、摹状汉字形体来构拟“包袱”

所谓拆解，指根据表达主旨临时分解合体字部件以取譬，从而组织

笑料。如《构头军师》中：

瑏瑢乙：他⋯⋯化名狄克。

甲：怎么讲？

乙：这是英语，就是“密探”。

甲：对张春桥还有一层意思。

乙：什么意思？

甲：狄克的狄就是犬加一个火字，意思就是这条狗克制不住，火

上来了。

甲的演绎虽属无稽，但因为有形可据，且用于特定的语境，人们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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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会生厌，而只会因其机智叫好。所谓摹状，即指在表演过程中用体态

动作模拟汉字造型、再插以变化的方法，这种方法若自然贴切，也可成

为组织好的笑料的手段。如下面这个“包袱”：

瑏瑣甲：你瞧这字念什么？我站直了，两手一叉腰。

乙：念“中”字。

甲：不，申请的“申”字。

乙：申字中间还有一横哪？

甲：我这还有裤腰带哪！

２．间接利用汉字知识组织“包袱”

汉字的形音义关系较复杂，在这个方面出错是生活中常见的事。

相声也抓住了这一情况，将生活中有关表现作为材料来组织“包袱”，具

有使人们在善意的笑声中受到批评、讽刺等作用。如单口相声《草包总

编》中通篇讽刺了某总编在汉字识读方面的无知。例如他将“钓鱼岛”

念成“钩鱼岛”，将“墨西哥”读成“黑西哥”，将“负隅顽抗”说成“负偶顽

抗”。为了反驳别人的指正，他甚至强词夺理地说他查过“《康熙字

典》”，而且“是明末清初的”。最后煞有介事地宣布其后台的指示：“总

编德才兼备，豆（岂）能肆意乏（贬）低。如此刀（刁）刻发难，实是吹毛求

屁（疵）。今后苦（若）有此事，定将狼狼（狠狠）打击。”又如《测字》则巧

用汉字结构特点，揭穿和批评了“测字”等迷信活动。

要注意的是，由于相声表演一般多为通俗性的大众化文娱活动，因

而利用汉字作材料构拟“包袱”时，选例务必要浅显明白常用。

通过以上讨论可见，中国相声产生的基础之一是汉语言文字，它们

既是相声表演的最重要工具，也为相声的发展成熟增添了独特的魅力。

怎样进一步挖掘和运用这些潜力而又不露斧凿之痕（当前相声走入低

谷的重要原因便是失之过于斧凿且浅薄庸俗），有机地与相声内容、表

演目的相结合，提高相声的品位与生命力等，都是很值得探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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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合作原则”偏离与相声“包袱”的构成

相声作为中国独有的“以语言为主的喜剧性说唱艺术”①，因其特

别的“喜剧”形式（即抖“包袱”）和效果与其他表演艺术区别开来。获得

喜剧效果，固然可求诸对生活中某些（个）人的滑稽行为的描述，如著名

相声段子《醉酒》中那位醉汉将膏药贴在了镜子上这一“包袱”。但据笔

者观察，“包袱”更多的是直接或间接利用语言符号或语用技巧而构拟

的。如王决先生归纳的２０种“包袱”有１５种涉及语言②，王力叶先生

归纳的１５种中有１２种与语言有关③。本节试图用语用学的有关理论

来考察并展现“包袱”构拟的语用途径，而这一途径因其隐蔽性、复杂性

使得“包袱”易响、更脆，然而个中原因却也不易为人所识，更未得到清

晰、有效的揭示。

语用法则是人们在使用语言符号实现自己的交际目的时所遵循的

言语交际原则。其中一个主要方面就是“合作原则”。这一理论是由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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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语言哲学家格赖斯（Ｈ．Ｐ．Ｇｒｉｃｅ）提出的。１９６７年，他在哈佛大学作

了三次演讲，对会话现象作了精到的分析。所谓“合作原则”（ｃｏｏｐｅｒａ
ｔｉｖｅ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即指通常情形下，人们的言语交际行为总是相互合作

的，以期实现交际目的。这一原则又有四个次范畴组成：量的准则、质

的准则、关系准则、方式准则。与此同时他又发现，人们的实际交际中，

会话行为并不完全照章行事，而会因为礼貌、语境等原因违反原则，这

便产生了他称之为“会话含意”（ｃｏｎｖｅｒｓ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ｍｐｌｉｃａｔｕｒｅ）的现象①。

当然，这种偏离往往是双方能够接受的，不致使交际中断②。但是，如

果谈话人有一方故意违反原则而又无法或不让听话人领会其意图，则

常常使交际中断，甚至带来意想不到的后果③。因此，人们在一般交际

中会尽力避免这一情形出现。然而相声会话正是积极地利用了这种偏

离，因为它可以使相声会话一方（多为逗哏）在不知不觉中设置一个陷

阱，添加笑料后，顺利而出人意料地抖开一个“包袱”。因此，我们发现，

格赖斯“合作原则”与“会话含意”理论非常准确地暗合了我国相声这一

以会话为主要形式的言语行为的艺术的内在机理。运用这一理论可以

使相声“包袱”中的相当一部分的构成机制得以揭示，从而加深对这一

独具中国文化特色的艺术形式的理论认识④。以下分层进行描述。

一、数量准则的偏离

所谓量的准则，即指所说的话要有足够的信息。它包含两个次准

则：（１）所说的应包含交谈目的所需要的信息；（２）不应包含超出需要的

信息。在相声会话中，这一准则常常被偏离。相声表演时时刻刻都在

寻找笑料，其中许多笑料便是通过谈话一方适时地突破该准则，造成表

达的隐性脱轨而获得的。如《千方百计》说一位邮递员为投一封“死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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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找到汽车运输公司：

①甲：公司领导说，他们那儿有这么个老工人。

乙：开汽车的。

甲：开板车的。

乙：板车不叫开，叫拉！

甲：你拉不动啊！

乙：嗨，不就板车嘛！

甲：它是三百吨的平板车啊。

这个“包袱”的产生便是甲没有提供足够的信息，让乙认真地去“纠

正”，实际上这是一个表达陷阱。又如《当心受骗》中也成功地运用了这

一手法。但需指出的是，此类偏离要过渡自然，配合默契，不宜过于牵

强。如《八点差一分》中逗哏以“为机”设陷①，让捧哏误释成“喂鸡”等

多次后才抖出是“为了公社的拖拉机”这一“包袱”，就显得生硬，缺少机

智，有耍贫嘴之嫌。偏离该准则的第二种情形是，表达一方提供了过量

的信息而产生笑料。如《婚姻与迷信》中逗哏说“搞对象必须本人出席，

派代表不行！”，该句后半部分纯属多余，而这正形成了一个小“包袱”。

二、质量准则的偏离

该准则要求谈话人所说的话起初可信。它包含两个方面：（１）不说

自己认为是虚假的话；（２）不说缺乏证据的话。在日常交际中，谈话双

方无疑应该遵守该准则。但出于种种原因，会话一方又可能偏离这一

准则，只是双方须心领神会，这样产生的“会话含意”就不至于破坏会

话。如Ａ对Ｂ说：“Ｃ，这就是我的好朋友！”当Ｂ知道Ｃ并非Ａ的好朋

友时，他也不会将Ａ的话当作说谎，尽管这句话本身信息是不真实的，

他会当作反语来理解。因此，谈话不会中断。相声会话也擅长此道。

只是给出虚假信息的一方（多为逗哏）故意不让另一方（为捧哏及观众、

听众）知道，设置一个陷阱，将接受方引入理解歧途，从而构拟一个“包

袱”。此类偏离有三种形式。一种是直接由甲方给出一个虚假判断，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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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乙方（包括观念）接受后，再给出一个与上述结论相冲突的证据，从

而构成一个矛盾，制造一个笑料。如《舞台风雷》：

②甲：别说，从他们（指不懂艺术乱指挥的造反派———引者注）的言

谈话语，可以听得出来，对我们的地方戏很有研究。

乙：他们说什么？

甲：这个就说了：“据说唱河南梆子最好的要算梅兰芳 ！”“不不

不，梅兰芳是唱花腔女高音的！”

另外一种表现则是甲叙述铺垫一个话题，突然中断，让乙及观众顺

势续出结果。但实际上甲暗中准备了相反的结果，这就是说乙所得出

的结果是甲故意设置的一个陷阱，是虚假信息，从而与甲抖出结果相矛

盾，构拟成一个“包袱”。如在《买伞》中：

③甲：（扮妻子）：每月四毛钱，攒成这样，真难为你，照这样攒，四毛

钱哪够花的，这么着，从下月起呀⋯⋯

乙：给四毛五啦！

甲：给两毛七了！

在一般情况下，甲是不能给出这样的结果的，但由于相声这一体裁

的独特性及该段子的讽刺性（写一个“妻管严”丈夫辛苦积下零用钱为

妻子买伞而遇到的尴尬事），使得这种虚假表述具有可接受性。

此类偏离的第三种形式是利用语言符号本身的特点构成谐音或寓

意双关来提供虚假信息，以制造笑料。如《当心受骗》中，在广州，一青

年卖给“我”“七十二钻”手表：

④甲：（扮“我”）：买了以后，三天就不走了。

乙：哎呀，那赶紧找他呀。

甲：他回答你可有理，“跟你说好了，七十二钻（转）。”

乙：怎么七十二钻？

甲：就转七十二转，多一转不转。

这便是利用广东人说普通话“转”、“钻”不分的特点构造成双关，产

生笑料。显然，“青年”话语信息是虚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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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关系准则的偏离

该准则要求会话人在会话过程中，话题有关联，不无故转移话题。

一般情形下，这一准则应该遵守。但实际会话往往是灵活的，常常违反

这一规则而产生相应的“会话含意”，也并不会带来会话失败。如母亲

对女儿的提议———“我要看电视”所作的回答———“你作业做得怎么样

啦？”便是这种情况。看上去，问与答间缺少关联，实际上母亲是换了个

角度回答了女儿的问话，且内涵更丰富。相声会话中这种偏离也很多，

不同的是，会话一方（多为逗哏）故意中断话题间的关联，使另一方（捧

哏）在其间处于被动而尴尬的境地；或者是逗哏突然突破话题与该话题

所由产生的语境的约定联系，从而使自己处于滑稽可笑的境地。前者

如传统相声《八屏扇》中。

⑤甲：什么叫“雨打沙滩万点坑”？

乙：这不直给您赔不是吗⋯⋯得了得了！

甲：得了，你还不吃去？

乙：呵（喝）！

甲：喝呀，连汤吃吧！

乙：这何苦呢？

甲：河苦吃井水呀！

乙：算啦！

甲：蒜辣吃韭菜呀！⋯⋯

这段笑料便是通过甲对乙答话的曲解以显示甲在对联方面的恃才

自傲，而观众、听众正是从这意义上毫不关联而在语音上有联系的滑稽

对话中，欣赏到甲的无理、乙的忠厚，并由此产生同情性的笑声。后者

如《戏剧与方言》中，甲在模仿苏州弹词“林冲发配”前，竟然面对观众说：

⑥甲：能记录的尽量记录，听完了以后咱们分组讨论。

乙：啊？这又不是报告，没必要讨论。

甲：那听完以后就自由活动吧。

要说明的是，由于对关系准则的偏离而产生“包袱”的会话，都是较

为直接和表层的，因此，常常要注意两点：（１）必要而成功的铺垫，如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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⑤便是因为甲认为乙的对联不通，然后盛气凌人，找茬批评乙，因此，虽

然甲的曲解有些过分，但这种行为有生活基础，也可以一用；（２）形式灵

活多样，要因情因景而设，如例⑥。偶或一用是新鲜的，但后来在另外

一些相声表演中也反复使用，就有技穷之嫌了。

四、方式准则的偏离

该准则要求说话清楚明白。它包含四个次准则：［１］避免晦涩；［２］

避免歧义；［３］避免 嗦；［４］避免条理混乱。在通常情形下，该准则无

疑是会话及书面表达的基本要求。但实际上，人们为了实现特殊的“会

话含意”，常常违反这一规则。如“他慢慢地拿起烟袋，慢慢地装上烟，

慢慢地点上火，慢慢地喷出青烟。”（林斤澜《学生的家信》）中四次使用

“慢慢地”，似违反［３］次准则。但文中这样重复使用正强化了“他”此时

的特定心态，因此，在简洁与生动不能统一时，“则毋宁取生动”①。当

然，在相声会话中，对该准则的偏离并不是为了取得表达效果的生动活

泼，或实现思想上的隽永深刻，而是直接以这种偏离为手段来构拟笑

料，产生“包袱”。以下分四个方面来看。

１．［１］式偏离

该规则要求说话明白清楚，不要晦涩。但相声会话中却常故意违

反该规则，由甲说出晦涩难懂的话，让乙及观众听众如丈二和尚，或得

出错误结论，然后甲给予解释，从而抖出一个“包袱”。如《心中的明

灯》：

⑦甲：节日夜晚，张灯结彩，更吸引人啦！

乙：大家都爱看节日的灯景。

甲：大人抱着孩子———

乙：去看灯啦。

甲：孩子抱着大人———

乙：去看⋯⋯慢，小孩子能抱大人吗？

甲：孩子抱着大人的胳臂（拉住乙的胳臂）。

９９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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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然，甲在这里故意利用语境（激动地描述）。而说出意义欠明白

的话，而这句话本身是不合情理的，但在乙追问后，他的解释又显得自

然贴切，观众听众自然会为他的语言表达而高兴。“包袱”便产生了。

但是这种偏离有一定难度。首先，话题的接递要顺洽，不可硬扯；其次，

晦涩的话题不应涉及专业或行业术语。否则，接下去的解释便不会给

观众、听众带来出人意料的惊喜，而更像授课了。

２．［２］式偏离

该规则要求说话中心明确，不应有歧解。相声会话中则常常违反

此规则并因而构拟“包袱”。其方法是由甲给出一个明显有歧义的话

题，设置一个陷阱，让乙及听众及观众在理解上误入歧途，而甲最后得

出与误解不同的结果。这时观众听众便因理解期待的落空及对甲的机

智而产生钦服感并惊喜快慰。这一效果有的是通过谐音歧解造成的，

如《如此要求》中：

⑧甲：（姑娘）漂亮⋯⋯比你们柱子大两岁。

乙：好哇！女大儿不追气儿，日子越过越有趣儿。

甲：就是价（架）格高点儿。

乙：合多少钱一斤？

甲：⋯⋯买肉哪？

乙：你不是说价格高点儿吗？

甲：架子体格，比你的柱子高点。

有的则是通过语义歧解而实现。如《剃头》中理发师在给顾客剃头

时，狗叼跑了他放在一边的饼，心中不免窝火：

⑨甲（扮理发师）：“完了，我这头算给狗剃了！”

乙：好嘛。

甲（扮顾客）：说什么？给狗剃啦？怨不得剃着剃着加了劲儿哪，

噢，拿我当狗？

显然，“顾客”的责问是理解了理发师说话的表层意思，而理发师实

际上是指这个头算白剃了。由于误解的顺畅无缝及内容本身的趣味，

这个笑料极易为观众会心。也正因此，这种“包袱”的构拟较难，务必机

巧，设置隐秘、过渡自然，否则便生硬造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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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３］式偏离

该规则要求言简意赅。相声会话中常通过对该规则的偏离来构拟

“包袱”。和一般表达中的对此规则偏离旨在强化内容、凝练情感不同，

在相声里，这种偏离重在展现人的某些令人发笑的情态、性格，将生活

中的这些个滑稽镜头典型化，从而获得听众、观众的理解和笑声。如

《打电话》中：

瑏瑠甲：（打电话约女友看戏）我是谁？你不知道哇？你猜猜⋯⋯猜

不着哇⋯⋯你使劲猜？（学唱一段戏后）喂！小王，你看我表

情怎么样？

打电话应该是最讲简洁明快的，而甲却表现得与场景、目的极不协

调、滑稽，也正是这样，才将一个快乐、激动而忘乎所以的年轻恋人的失

态表现得惟妙惟肖。《相面》中也用此法形象地刻画出相面行为的可笑

和欺骗性。与此稍有不同的是，有的相声会话中将对该规则的偏离表

现得近乎饶舌，如《迎春花开》：

瑏瑡甲：兰花是人名。

乙：⋯⋯谁呀？

甲：⋯⋯她是我哥哥的弟妹，我弟弟的嫂子，我丈母娘的闺女。

乙：是你爱人不就完了吗？

要注意的是，这类冗余表达是有条件的：一是少用，多则生厌；二是

要有语境的支持，如该段话表现了“我”对“她”的钦佩与自豪感，慌不择

言，语无伦次甚至 嗦都是合乎情理的，否则容易流于贫嘴。

４．［４］式偏离

该规则要求说话合乎条理，不应有逻辑上的混乱。但相声会话中，

常利用对此规则的偏离构拟“包袱”。只是与通常表达中对此规则的偏

离旨在揭示人或事内在的矛盾以引起思考、推理等逻辑效果不同，相声

会话里此类偏离旨在让会话人的表述矛盾外化，并最终产生抖起来很

响的“包袱”，即便有思考性成分，也须融会于面对滑稽而产生的笑意

中。如《霸王别姬》中有个独断又自私的领导：

瑏瑢甲：这武霸王根本不把群众放在眼里，往会议室一坐：搞什么搞？

我就是不吃猪耳朵嘛⋯⋯你们提意见嘛，我不怕嘛。我也不

１０２



扣棍子，也不打帽子，也不给鞋子，也不穿裤子。

话语虽乱却易解，它正好表现了“武霸王”的蛮不讲理，滑稽有一定

的情理基础。而《钓鱼》中通过这一手法生动地刻画出一个爱说大话、

讲面子却没有耐心、爱耍小手腕的“邻居”：

瑏瑣甲（街坊老太对他拎回的鱼惊讶）：“这么多鱼？啊呀！全一般大

呀⋯⋯这是钓的吗？”“老太太你说嘛？怎么不是钓的？不是

钓的能有脑袋吗？”

乙：废话。

甲：“哟！要是钓的可不容易，这是有二斤多啊！”“嘛玩艺？二斤

多？四斤高高的，掌柜的还饶两条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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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城市户外用语变化与文字规范关系的调查

———以杭州市近年户外用语为例

本调查的过程与目的

调查范围：杭州主要商业街道，包括延安路、武林路、解放路、中山中路、

文二路等街面上用语用字，如店名、单位名、广告牌、标语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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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逐一取料，得到以上范围的用语用字样本共１４４８件，

按区段分布计，分别为延安路４０２件，武林路４８１件，中山中

路３７０件，解放路１３４件，文二路６１件。

调查时间：２００３１０２０———２００３１１０２。

调查方法：实地观察取证。

调查人员：作者以及研究生林鸿、曹海涛等。

调查目的：根据所作的实际调查材料描写进入信息时代的杭州市市政、

商业等单位户外用语与文字规范之间的关系，并对自２０世

纪９０年代以来用字规范状态的变化特征作简要比较。

一、当前的用字状态

１．用字体式情况

就字体而言，所调查的对象可以首先大致分为两类：一是纯粹用汉

字书写的，此类样本共有１３０３件；二是非纯汉字书写的，包括外文字或

含有外文字以及少量的图形的，共有１４５件。以下分别加以描写。

（１）纯汉字样本分析

据汉字规范化原则，现代书写印刷文字应该以楷书为标准。但调

查发现，除了外文字型外，纯汉字样本的书写体式多样，有楷书、行书、

草书，也有隶书和篆书，共五种字体。当然，上述五种字体使用频率是

有区别的，具体情况见下表：

纯汉字字体 楷书 行书 草书 隶书 篆书

总 数 ７９７ ４０１ ３１ ５７ １７

占汉字类百分比 ６１．２ ３０．８ ２．４ ４．３ １．３

该表统计说明，户外用字体式多样，几乎覆盖了汉字各种主要字体形

式。其中楷书与行书两种字体用量占了绝大多数，这与户外用字的功

能密切相关。我们知道，无论是事业机关匾牌，还是商家店名以及广告

牌等，用字的最重要的目的在于简明扼要地陈述内容，形式当然是规

范、简洁、易于辨认为要。统计还显示，运用楷书字体的单位多为行政

事业以及有相当规模和影响的单位等，如“浙江省国家安全厅”、“浙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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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新华书店购书中心”、“中国建设银行”、“中国联通”等。

另一方面，也有一些单位为了与自己经营项目特色联系以及凸显

自己的个性，选择了非楷书字，所占比率也超过了３８％。与楷书不同，

这几种字体有不少是由省内外书法名家手写的，并刻（铸）成各类招牌。

我们认为，出现这种情况，首先与汉字形体的表意性有关，同时也与数

千年来中国书法艺术及其产生的审美效应不可分。使用者在自己装饰

一新，富有特色的门面上标上带有艺术品味的字牌，其中所体现的对艺

术氛围和审美效果的追求心理是无可厚非的。如相对于工整严谨的楷

书来说，行书可以使汉字体式看起来更加轻松、灵动一些，隶书则显得

古朴庄重，如“采芝斋”等一些历史悠久的老店就沿用了这种字体。草

书就越发活泼飞扬了，多见于一些个体商店。当然，如果一味求雅，使

得大多数人难以辨认，就失去其最重要的指称功能。如“ ”

（卡狄西亚）［中山中路］、“ ”（阳光小吃）［武林路］等篆书字

就似乎有点故意要为难顾客了。

（２）非纯汉字样本分析

经调查，共得到该类样本１４５件，其中主要可以分为外文（主要是

英文）词式（含简缩式）、字母式、混合式以及少量的图形等四种。英文

字指完全用产品的英文商标或其简缩式作店名等，如ＣＲＯＣＯＤＩＬＥ、

ＲＥＤＥＡＲＴＨ、ＪＡＳＯＮＷＯＯＤ、ＨＥＲＥ、ＣＤＭＡ、ＲＯＵＳＥ。字母式是指用

外文字母拼合而不成词的，如ｉ·ｃｏ、Ｊ＆Ｋ、ＹＥＤＩＮＡ等等。混合体是指

将汉字与外文字混合书写的样本，如：ＳＰＡ香蕉、活性ＤＮＡ基因护理、

ＫＴ板、ＰＶＣ板、日の船、真情闪亮の地方。图形式是指以商标图案或

辅以商标图案作名称的，如“ ”（解放路苹果服饰）、“ ”（延安路李

宁运动服装专卖店）、“？ ！”（武林路服装店）等等。各类情况统

计如下表：

非纯汉字字体 外文式 字母式 混合式 图形式

样本数 ６９ １６ ５１ ９
占该类百分比 ４７．６ １１ ３５．２ ６．２

统计说明，目前杭州主要街道户外用字中，非纯汉字书写的比率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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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占调查总样本数的１０％，这种现象在改革开放前是不可想象的，即

便与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初相比（具体比较见后），变化也是十分惊人的。

调查数据还显示，非纯汉字书写样本的多少与街道的新旧、商品的

时尚度有密切关系。在所调查的中山中路、解放街、武林路、文二路、延

安路这五条街面上，含有非纯汉字书写的占该街总样本数的比率分别

为：１．１％、６％、７．３％、１４．８％、２１．６％。我们认为，相对来说，中山中路

改造有年，比其他街道陈旧，且主营商品多为传统的、日用的，规模多不

大，如“万隆火腿庄”、“茶叶”、“杭州丝绵（棉）第一家”、“炊事机具公

司”、“定制镜框”等。而武林路、文二路都是新拓宽或建设的，新的门面

集中，延安路则是商业气氛最浓也最热闹的街道，一些时新的店面、进

口的专卖店等云集于此，因此被商家认为“时髦”的非汉字书写方式比

较集中就不足为奇了。例如在文二路，短短的不足５０米的区段内就排

列 着 这 样 一 些 牌 匾：ＥＸ．ＬＩＦＥ．ＥＮ／ＬＩＦＥ ＳＨＯＰ／ＥＳＨＯＰ、

ＳＨＥＷＫＥＹＮＯＷＳ、ＦＵＮ、ＭＥＴＥＲＳ／ＢＯＮＷＥ（以 上 为 服 装 店）、Ｃ－
ＳＴＯＲＥ（小超市）、ＦＲＥＥ－ＭＯＮＩ（蛋糕店）、ＪＵＳＴＡＧＩＲＬ（玩具店）、

ＫＡＴＨＥＥＮ·泡沫酒吧等。涉足于此，如果不看店内的商品，真有点云

里雾里。

２．用字正误情况

本节将对杭州主要街道用字的规范状态作简略的描写。按照汉字

规范要求，日常用字一般以现代简化的规范字为标准。相对来说，书写

时出现繁体字、异体字、错别字等情况就应看作不规范的了。上述三项

相加得５０９条，占总样本的３５％。下面分别简单加以描写。

（１）繁体字。在上述三种情况中，比较严重的是繁体字，数量多而

混乱。经过对前列街道的调查，繁体字样本占有率很高，共有４４６件，

占纯汉字样本总数的３４％，就是说有三分之一的样本使用了繁体字。

调查发现，繁体字的使用与使用单位的类型及其规范意识有密切关系。

在所调查的样本中，国家行政单位一般都使用规范的简化字，繁体字频

率最高的是普通商业经营单位，如“銀時代———時尙銀飾品”（武林路银

饰品店）、“絢麗多姿繽紛色彩 震撼視覺個性時尚”（武林路服饰店）、

“百家鷄味馆”、“種德堂———胡慶餘堂國藥號葉種德堂連鎖店”（中山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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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等等；少量国家商业单位甚至事业单位用字也出现繁体字的，如

“中國銀行”（延安路）、“浙江省慈善總會門诊部”（中山中路）、“新华書

店”（解放路），等等。

使用繁体字的价值，就我们的调查情况看，一般是认为这种字是有

文化的象征，作为店名等用起来，显得更加古朴庄重。

从地段分布情况看，繁体字的多少似乎与路段新旧、时尚程度对应

性不显著，中山路的繁体字占纯汉字样本的比率为３８％，武林路为

４３％，延安路为３３％，文二路也仅有２３％。五条路中，相对来说武林路

比例很高，接近５０％，我们估计与两个因素直接相关，首先是该路为全

新建设的特色（女装）街，一些文化心理素质欠稳定的使用者误将繁体

字也当作与众不同的时尚标志；其次是个体经营者占大多数，其个性化

的追求也可能影响字体的选择。

不过，有趣的是，由于繁体字本身在现代生活的日常书写中很少使

用，使用者一般也没有多少识别率，因此在调查样本中出现了这样三种

情况：

一是繁体字选择随意性强。调查发现，有些样本中繁体字并没有

全部写出，是否选用繁体字表现出很大的随意性，如“廣合顺皮塑鞋材

公司”中的“顺”、“格雷絲欧氏花艺设计”中的“艺、设、计”、“邊福茂”中

的“福”、“煤氣高压油烟机”（中山中路）中的“压、机”、“东坡賓馆”（延

安路）中的“东、馆”，等等。这种情况说明，无论是样本的主人还是代为

设计、印刷的制作人，对繁体字本身的性质构成等是缺乏了解的，只是

因为从众心理而选择了这种字体，至于这种字样的结构形式和实际价

值，多数不再去注意了。

二是张冠李戴乱用繁体字。由于汉字简化的关系，本来字体不同

的字选择了同一个形体，如古汉语里有“后”与“後”不同的两个字，后来

后者简化作“后”，与前者同形，但并非任何一个“后”都能转化为繁体字

的，过去某部电视剧里将“皇后”写作“皇後”曾被当作笑料。同样的事

情仍然发生在“发”和“發”等字的错用上。原来两字的意思是有区别

的，后来后者简化作“发”，与前者同形。很显然，并不是任何意义的

“发”都可以转写为“發”的，否则就犯了张冠李戴的错误。但是稍加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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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就会看到，有不少理发、美发店都用错了字，如“發型設計”（武林路）、

“小芳美發美容店”（文二路）等等。

三是胡拼乱凑，误造繁体字。这样的情况多发生在手写体的样本

上，如武林路一家饭店写出招牌“请君品嘗”，是误在“尝”左边加上

“口”，并把“尝”当作“赏”去拼繁体字了。纯属自作聪明而闹了笑话。

又如前举的中山中路上的“煤氣高压油烟机”中的“”则是形旁转为

繁体，声旁却简化了，而“老媽火鍋米纟戔”［解放街］中的“纟戔”，则是形旁

已简化，而声旁却为繁体。

（２）异体字。异体字早在１９５５年就经由文化部、文改委发文禁止

使用，但由于其字形本身的特点（如有的与正字笔形相近，有的则又容

易被误解为正字的繁体字），因而生活中总能撞见其身影，如“? 、併”、

“庈”、“淚”、“遊”等等。不过，相对于繁体字来说，户外用字中异体字出

现频率较低，五条路段中共有样本１３个，使用３２次，仅占纯汉字样本

的２．５％。据我们所作的口头问询调查看，异体字的使用应归为两种

情况：

有的可能是为了新异而使用，在回答为什么用异体字时，多数被问

者说好看。使用如“××? （果）品公司”（招牌）、“高级席梦丝牀（床）”

（广告）、“××新邨（村）”（居住区名）、“朝暉（辉）五区连锁店”（店名）等

等。

有些异体字可能是被当作了繁体字在使用，多数被问者认为这是

繁体字，好看，有文化。如“益民香煙（烟）店”（店名）、“五洩（泄）风景”

（广告牌）、“美味佳餚（肴）”（菜谱）、“羣（群）藝館”（门牌）、“傑（杰）西·

伍”（店名）、“美容化粧（妆）”（店面广告）等等。

（３）错别字。在户外用字中，错别字出现比率较低，五条路段总共

有各类错别字２７个，使用了３１次，约占纯汉字样本的２．４％。具体情

况是这样的：

错字 由于电脑设计、电子印刷的关系，户外用字样本中，凡是采

用楷体印刷字的没有发现错字。错字主要出现在手写体的样本中。错

字有三种情况，一种是形近错，如“禔 （唐）狮”（武林路服装店）、“××
（酒）家”（武林路）等；第二种是已被废止的“二简字”，如“欢? （迎）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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顧”（武林路）、“陕西红禢 （富）士”（中山中路店面广告）、“进口澳毛，禓
（原）价⋯⋯”（中山中路）等；第三类是随意写就的简体字，如“禕 （出）

售”、“杭州儀禖 （器）”（均取自中山中路）等。

别字 主要出现在印刷字体中，包括音近造成的，如“罗（萝）卜干

毛豆”（中山中路）、“迈阿蜜（密）”（武林路）、“我们只关注男仕（士）”（男

子服装店，武林路）等因形近造成的，如“望顾客自签（鉴）真伪”（中山中

路食品店咸蛋广告）、“微（徽）州鸭脚煲”（中山中路饭店店面广告）等。

二、与２０世纪９０年代的情况相比

王维成曾经对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前后的杭州市户外用语的文字规范

现象做过调查①。十多年过去了，与那时相比，当前社会用语用字的规

范状态表现出了这样几个方面的变化：

１．字体规范程度率接近

王文对当时社会用语采用字体比率的结论是，“商店用名中非楷书

的使用率占４０％左右，楷书体的使用率占６０％左右。”② 这与当前情

况接近。这说明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社会用字中对楷书这种标准字

体的规范性、审美价值的心理认同程度较高，占纯汉字样本的大多数。

２．繁体字使用率降低

王文对当时繁体字使用情况的统计是：“非楷书写成的店名９０％
都用繁体字”，“手写楷体（除少量机关用正楷外，商店几乎都用手写楷

体———原作者语）９０％左右都用繁体字。”③ 另据１９９６年对教三路（现

改称学院路）的调查，当时户外用字中的繁体字高达９９．１％④。与当时

相比，现在繁体字使用频率应该说大大降低了，以纯汉字样本计算，仅

占３４％。我们认为，这可能有三个原因，一是１９９６年８月，杭州市政

８０２

①

②
③
④ 王建华：《２１世纪语言文字应用规范论析》，浙江教育出版社２０００年版，第１１７页。

同上，第２５９页。

同上，第２５８页。

王维成：《户外用语与文字规范———杭州市户外用语的社会语言学调查之一》，载《语

言·社会·文化》，社科院语言文字应用研究所社会语言学研究室编，语文出版社１９９１年第

２５７－２６２页。



府颁发了《杭州市社会用字管理办法》，加强了整治力度；二是使用者对

繁体字在社会用字层面应用的崇敬感下降，这与近年来语言文字宣传

和教育工作是分不开的；三是减少了手工操作机会，９０年代以来，计算

机字牌等制作简便准确，除非有特殊要求，一般都会使用简化字。但

是，即便如此，繁体字的出现率与国家语言文字部门的要求还相差甚

远：“我们要求社会用字以《简化字总表》为标准，凡是在《简化字总表》

中已经被简化的繁体字，应该用简化字而不用繁体字。”① 与一个有悠

久历史的省会及著名旅游城市的文明规范建设的要求也有很大的

差距。

３．非纯汉字样本猛增

王文的调查没有一例非汉字样本，但十多年后的今天，外文和夹带

外文的用例竟占到总数的１０％，且有增加的趋势。我们觉得这是一个

值得注意的倾向。对这一情况，从好的方面看，它体现了人们心态的开

放，是文化、审美观念多元化的结果，是时尚的标签，甚至可以理解为想

要表达与国际接轨的愿望。但其实际效果是值得怀疑的：多数用字意

思模糊甚至根本没有意义，不适合国人意合形象的文字视觉习惯；从规

范的角度看，与信息时代的规范化、标准化要求是背道而驰的，对维护

和发扬民族文化也是不利的。

最后，从总体上看，上述五个路段的用字样本规范率为５５％，而包

括繁体字、异体字、错别字和外文字在内的不规范情况也高达４５％，而

且是来自代表杭州脸面的主要商业街道，应该说这种局面在经过多次

整治、验收并曾获得有关部门“很高的评价”② 之后仍然存在，是出人

意料的。窥斑知豹，推及其他城市，这种现象恐怕不会是个别的。这充

分说明，面对已经到来的信息时代，社会用字规范这一基本目标远未实

现，这无论对语言文字工作者来说，还是对广大基础教育工作者以及政

府有关部门来说，肩上的担子都还没有减轻。

９０２

①
② 王建华：《２１世纪语言文字应用规范论析》，第１１３页。

《关于重新发表〈简化字总表〉的说明》，载１９８６年１０月１５日《中国青年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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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节 近二十年来大陆征婚启事特征

成分运用变化调查

改革开放二十多年来，中国社会在各个方面都发生了许多变化，这

些变化会以各种形式表现出来。征婚启事作为社会变化的一个晴雨

表，在过去的二十年里，无论是整体结构还是具体区别特征变项在语言

运用方面都产生了一些变化，形成了有明显差异的两种类型（见下述），

这一变化映射出中国人在婚姻情感价值、外观及性别审美标准、婚姻道

德要求以及婚姻与经济等多个方面所具有的表现和转变。本次调查旨

在描述两类启事中各个相关变项语言运用上的类型差异，并在此基础

上简单分析这些差异产生的社会以及心理原因。

一、调查的范围、对象与方法

１．调查范围

自１９８３年到２００２年间刊登于中国大陆的报纸、刊物和网站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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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婚启事。①

２．调查对象与方法

首先是采取随机抽样方法选择２３个媒体，将其中征婚启事全部复

制下来，共获得１７８６则。经过分析，我们发现这些启事可分为两大类

型，一类是主体风格为说明文似的，就是说该类启事客观平淡地描写出

征婚方的条件并列出对所征方的详细要求，这里将这一类称作基础型

或朴素型。这类启事一般较为详细地列出征婚者个人的条件与对所征

者的要求以及联系方式（即自荐＋所征＋联系法三段式），字数一般在

一百字左右，这是最常见的一种启事（见文后附例①）。从我们的调查

看来，该类启事从２０世纪８０年代早期产生一直沿用至今，今后可能仍

然是基本的表达形式。第二类是主体风格为文学化的，就是说该类启

事加强了文学表达手法，突出了对征婚者个人的形象描画和个性张扬，

极端的是有的启事根本没有具体项目的介绍，全部是形象化的渲染，我

们称此类启事为发展型或张扬型。该类启事有两种变体，一种是常见

型的，一般在１００字到１５０字之间（见文后附例②）；另一种则是散文化

的长篇启事，篇幅一般在８００字到１５００字之间（见本书第８９页）。调

查发现，该类启事从２０世纪９０年代来中后期出现，且多见于沿海发达

城市以及少量针对城市对象所作的报刊启事中。

因此本调查和分析的实际重点对象是上述两类启事的常规形式样

本，文中分别称Ａ式与Ｂ式，仍以抽样的方式选出１０种媒体，采出２３３
则启事。具体报刊、网站与启事数量是：

《时代青年》１９８３年第３期（１６则）

《妇女之友》１９８３年第５期（１３则）

《妇女生活》１９８４年第１期（１４则）

《中国妇女》１９８５年第１期（１６则）

《家庭》１９９１年第２期（１７则）

１１２

① 据《北京青年报》（１９９９年７月２７日）报道，大陆报刊解放后第一则征婚启事是刊登

于人民日报社１９８１年１月８日的《市场报》，但这是一个特例。征婚启事真正有规模地见载

于媒体是从１９８３年开始的，故本调查范围自１９８３年开始。



《恋爱·婚姻·家庭》１９９６年第４期（３５则）

《家庭》２００１年第２期（２２则）

雅虎网·幸福知音俱乐部２００２年８月２５日（６则）

《杭州日报·西湖周末》２０００年３月２４日（５３则）

《生活周刊·绿洲有缘婚介·新巾帼婚介》２００２年２月１４日（１９则）

《青年时代·良缘》２００２年８月９日（２２则）。

为了保证所抽样材料的客观、全面，保证征婚者性别的自然特色，

也照顾到语言风格的一致性，我们在选样过程中坚持了完整性原则，具

体地说就是选样是以某种媒体某一期所刊登的所有启事为对象，而不

是从中按主管需要选出“听话”的启事。例如《恋爱·婚姻·家庭》１９９６
年第四期共刊有３５则启事，我们就将它们全部抽出而没有“丢”掉

一则。

经过上面两个步骤的处理，得到启事２３３则，其中，Ａ式有１３９则，

Ｂ式有９４则。Ａ式中男性征婚者有９２人，女性有４７人；Ｂ式中男性和

女性征婚者各４７人。

３．分析方法与步骤

选择了两类共２３３则启事后，我们逐一对每则启事作了详细解剖

和分析。方法和步骤是：首先，在上述分析的基础上将启事（无论征婚

者性别如何）在结构上分为三段：自荐区别项、所征区别项和联系方式。

因联系方式段少有个性化表现，文中暂时略去，不作分析。第二步，分

别对自荐区别项和所征区别项进行分析，提取出区别成分变项。自荐

区别项与所征区别项共有的区别成分变项是：姓名、年龄、性别、职业、

婚史、学历、健康状况、外观、性格、品德、经济状况。其中后者另有一个

变项：征婚目的。每一个变项所体现的形式（如词语或句子）称为变项

参数或参数项，如“姓名”变项中每一个表达形式就是一个参数项。经

调查发现，上述参数有的虽有形式的变化，但完全是对事实的记录，少

有或没有主观性，也不受社会或时代的影响，我们称为客观参数，因此

这里不作重点分析，如姓名、年龄、性别、健康状况、学历、婚史等就是该

类成分。另一类参数则能通过不同词句选择充分体现表达者的思想、

情感以及能记录社会或时代的印记，我们称为主观参数。这是我们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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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和分析的主要对象，如外观、性格、品德、经济状况和征婚目的等。第

三步，依据这些变项列表，逐一将变项参数———为了方便，文中称它们

为变体———填入相关成分分析栏，为比较Ａ、Ｂ两式在同一个变项上所

选择的词句等参数差异作准备。为了详细地揭示两性在征婚启事表达

中的语言区别，并寻找出相应的社会背景机理，我们共列出了八份区别

成分变项分析表：

Ａ式、Ｂ式男性自荐区别成分变项分析表，Ａ式、Ｂ式男性所征区

别成分变项分析表，Ａ式、Ｂ式女性自荐区别成分变项分析表，Ａ式、Ｂ
式女性所征区别成分变项分析表。第四步，依据对上述各份表格的变

项成分的调查，最后从自荐区别成分变项和所征区别称分变项两个方

面进行同性别启事同类项比对归纳，并以频率统计的形式，对各项区别

成分及其参数的性质和作用进行解释。下面就是我们本次调查的结

果。

二、征婚启事自荐区别成分变项变化分析

在对２３３则启事进行逐项参数分析比较后，我们发现两性启事在

自荐区别成分变项差异上，虽然某些变项参数构成稍有不同，但就Ａ
式与Ｂ式而言，两性自荐区别成分表现出的差异有更多的共同点。

１．总的看来，Ａ式自荐变项参数的选择上有较为明显的内敛自矜

性，而Ｂ式自荐变项参数的选择上则带有很强的趋美自夸性

这一差异表现在上述各个主要特征变项中，其中以男性“外观”变

项最为明显。

Ａ式启事中共有４３人提出该类参数，参数除零标记（即该项空白，

没有任何表现）外共有１０样：

端正、貌好、貌可、貌优、貌佳、普通、潇洒、英俊有气质、英俊儒雅、

形象好。

其中“端正”使用２５次，占使用总人数的５８．１４％，“貌好”使用３
次，占６．９８％，“英俊”使用２次，占４．６５％，其他参数使用次数均为１，

共占总数的３０．２３％，零标记则有４９个。

Ｂ式共有３０人提出该类参数，参数除零标记外共有２３样：英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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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文、貌正、儒雅、大气、貌俊、貌佳、貌端、貌好、轩昂、英俊豁达、斯文儒

雅、气宇轩昂、英俊肤白、英俊斯文、英俊洒脱伟岸挺拔、仪表堂堂气质

佳、英俊风度出众、气宇轩昂高大帅气、英俊斯文显年轻、英俊儒雅风度

翩翩、清朗儒秀清新脱俗肤白、气宇轩昂英俊挺拔。按单词使用频率统

计，使用次数多的前五项为：“英俊”１３次，占使用总人数的４３．３３％，

“气宇轩昂”、“儒雅”、“貌端”、“斯文”各４次，各占１３．３３％。

通过上述比对，我们可以得出以下具体结论：

第一，相对于Ａ式，Ｂ式参数选择样式增多、数量增加。Ａ式采样

９２个，但参数形式仅１０样，Ｂ式采样仅４７样，但参数形式却有２３种。

这说明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对自我形象的认识和接受心态更为开放，

在婚介行为过程中，也敢于大胆地肯定自己、推荐自己。在这样的心态

支持下，原本只能或多见于文学描写或用于他述等言语行为中的词语，

被高频率地运用于启事中。另外，参数样式选择增多还说明了在男人

征婚条件上，外观条件对于男人自身来说，地位越来越重要。

第二，相对于Ａ式，Ｂ式启事参数选择态度更加大胆，多为修辞色

彩浓厚的语词，对自己进行自夸式描写。Ａ式“外观”变项参数中，“相

貌（五官）端正”是征婚者首选项，无论这一选项与事实是否吻合，至少

看出该类征婚者在“外观”表述上较平实，甚至有点自矜，多数选择了这

个中性的模糊词，更大多数的人则对此避而不谈。但Ｂ式不同，也许

该类征婚者确实都相貌出众（当然，从一些媒体揭露的征婚欺骗案例来

看，事实可能并非如此），但从常理上推测，至少不会都是如此“气宇不

凡”等，他们又何须走此下策？显然，这些参数的选择体现了该类征婚

者条件和心态等的变化：他们大多数并非是因困难而姻缘难成才来征

婚，而是想通过这种途径得到更多的选择机会（从报纸的反馈中，常可

看到某征婚者收到数十乃至数百个应征者来信来电的报道），同时借此

炫耀自己的财力和魅力，因此他们的心态不再是矜持、尴尬，而是自豪、

骄傲，在这样两种因素的作用下，选择极富渲染性的词语来美化外观等

条件，以获得更多人的注意，便是很自然的事了。

所有这些变化都与征婚者条件的变化紧密相关，但这里的“条件”

不是征婚者自身的绝对条件，而是特定时代的社会性认同条件。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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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同条件差或一般的，如Ａ类征婚者①，其启事变项的参数样式和数量

就少，语词的修辞色彩不明显；反之亦然。这一特点同样表现在“参数

结构形式”等方面。

Ｂ式的自夸性还明显地体现在“经济状况”变项上。据我们的调

查，多见于沿海发达城市等的Ｂ式启事，征婚者条件已经发生很大变

化，占绝大多数的是成功的经济人士、高级知识分子、公务员等，没有一

个是农民或普通居民，总裁、总经理、董事长、会计师、外企主管、教授、

公务员等人物布满其间，他们的经济状态以及征婚心态上当然也就与

Ａ类不可同日而语了，启事写得自然也牛气冲天。下面是一位总经理

的启事（见《杭州日报》），言辞中充满得意，甚至有点轻佻：

①有业务员到某公司说“我找张总”。谁叫他是总经理，未婚，才

３０岁就风华正茂呢？他实力雄厚，有私车私宅，不过，１．７５米的ｘ先生

很希望有人真心和他谈点钱外的东西，如爱情。

另一位董事长在介绍了“短婚未育”、“本科”，对外观作了“高大帅

气、气宇轩昂”的自夸式描写后，对性格、品德、爱好以及对所征方的要

求等几乎不作任何介绍和说明，将笔墨全部泼在了自己的“经济状况”

上，给人的感觉似乎是在斗富而不是在征婚：

②父母居海外。年薪３０万，有多处商品房及私车。

（《生活周刊》）

２．在单个变项参数的结构形式上看，Ａ式男性自荐变项参数多为

单项成分，即用单个的词语或判断表达一个特征，而Ｂ式则不同，绝大

多数采用了复项表达，即用多个词组成短语表达多项特征

作为传统的Ａ式启事一般有三段构成：自荐＋所征＋联系方式，

而且该类启事从语体上看类似于说明文，如附例①。一般将三段中的

每个变项都客观而面面俱到地列出，这样势必使该类启事很像电报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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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一些媒体对刊载该类启事的条件作了明确的限制：“本栏优先照顾工种、工作条件较

差、年龄较大和有实际困难的同志。”（《妇女生活》１９８３年１２期）又：“由于篇幅所限，只能对

年龄偏大或有特殊困难，在本地无法如愿的青年征友信酌情选登”（《时代青年》１９８５年１
期）等。



表述，最简单的单项形式作为参数选择就是必然的了。如“外观”变项

中，单项参数项有３３个，而复项参数项仅３个。Ｂ式不同，三段中，所

征和联系方式项都大大简化了，不少启事根本没有“所征”变项，如附例

②。这样，“自荐”段则有了更充裕的空间，使得进行单个变项表达时选

择组合式参数项陈述多个特征成为可能，如第１点中所列。这一特点

我们还可以在“品德”变项中看到。

Ａ式“品德”变项共有１６样参数项，其中单项的有９样，使用次数

为１６，占使用总次数的６４％；而复项表达有３样，使用次数为９，占使

用次数的３６％。该类参数项为：

厚道、忠厚、重情、诚实、品正、坦诚、重责、心地善良、品质卓越；德

才兼备、真诚品正、厚道有爱心、厚道真诚、诚实正派、正直善良、温良恭

俭让、正直情专有责任心、诚实有修养感情专。

Ｂ式“品德”变项共有１５人提出参数项，其中单项的有６样，使用

次数为６次，占使用总数的４０％；而复项表达有９样，使用次数为９
次，占使用总数的６０％。该类参数项有：正直、善良、真诚、纯真、有修

养、情感真挚；真诚善良、坦诚有涵养、重情感会体贴、有修养内涵丰富、

重情善良正派、情趣高雅情感真挚、品正有素养内涵丰富、有修养善解

人意大度品优、诚实品佳善良有责任心。

女性两式同样表现出上述重要差异，这里也以“外观”变项参数的

变化作简要分析。

Ａ式女性“外观”变项参数有２２样，其中单项参数有１１样，使用次

数为２０，占参数使用总次数的６５％；复项参数有１１样，使用次数共为

１１，占参数使用总次数的３５％。具体参数是：端正（庄）、貌佳、貌好、貌

美、清纯、秀丽、清秀、俊秀、条件好、长相中等、貌好脱俗；端正苗条、端

庄清秀、温婉典雅、貌佳气质佳、貌端肤白丰满、白皙端庄清秀、面容白

净身材匀称、秀丽苗条典雅、端正丰满匀称、匀称白净苗条气质好、漂亮

苗条气质优雅。

Ｂ式女性“外观”变项参数有２９样，其中单项参数有１０样，使用次

数为１１，占参数使用总次数的３７．９３％。复项参数有１９样，使用次数

为１９，占参数使用总次数的６２．０７％。具体参数是：貌佳、姣好、貌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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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媚、貌端、漂亮、气质佳、气质幽雅、气质高雅、气韵非凡；幽雅娟秀、肤

白秀丽、眉清目秀、貌端身材好、貌美气质佳、貌好显年轻、身材迷人貌

美、貌美气质风度好、清丽白皙楚楚动人、漂亮苗条显年轻、肤白貌美气

质佳、清新秀丽温文尔雅、貌秀肤白丰满匀称、端庄秀丽气质高雅、苗条

肤白气质高雅、貌佳肤白气质高雅、清秀纯情美丽可爱、长发明眸纤腰

雪肤、貌美肌肤白嫩苗条秀气。

如果按参数使用频率计算，Ａ式中使用频率最高的是“端正（庄）”，

有１４次，占总次数的３０％，其他较多的有“肤白”（４次），“清秀”、“苗

条”各３次。显然，即便以貌见重的女性，在基础类启事中，仍然用词矜

持、含蓄；而Ｂ式却不同，其中参数使用频率最高的是“貌美（佳）”、“肤

白”，各９次，各占使用总次数的３１％，“气质高雅”８次，“秀丽”７次，Ａ
式中频率最高的词“端正”仅２次，仅占６．８９％。从这一统计可见，Ａ
式女性在描述自己的容貌时较矜持内敛，同Ａ式男性一样选择了中性

的模糊词“端正”，其余带有自夸成分的词各仅用１次；但Ｂ式不同，带

有自夸成分的“貌美”等词替代了“端正”，成为首选词，Ｂ式较Ａ式样式

更多、色彩更浓了。可见，同男性区别变项变化一样，Ｂ式启事自夸性

增强，有些自夸得让人不敢相信，简直个个都是下凡仙女了。从这里，

我们也可以明显地感受到征婚者强烈的自夸意识。

在这类启事中，更为极端的是，不少女性征婚者不对自己以及所征

方的性格、品德、爱好等重要变项做任何介绍和说明，将笔墨完全泼在

了外观描写上，似乎“外观”就是婚姻的惟一筹码。如一位２６岁的干部

是这样安排其征婚启事的：

③１．６３米，本科。知名房地产公司管理干部，未婚。长发、明眸、

纤腰、雪肤，柔情似水，寻觅缘分。 （《杭州日报》）

三、征婚启事所征区别成分变化分析

通过分析，我们发现无论是男性还是女性，征婚者在开列对所征方

的要求时选择的语言表述与参数选择上，Ｂ式与Ａ式之间有了很大的

不同，而且两性在这许多变项的改变上表现出惊人的一致。

１．参数项数量有减少的趋势，即主要变项都从Ａ式的参数细致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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详转变成Ｂ式的简单甚至缺省

参数减少表现在各个所征变项中。先看男性两式“外观”变项的变

化。

Ａ式共有２９人列出所征参数，占总人数的３１．５２％，其中“貌端

（正）”共使用１５次，“秀丽”使用３次，其他参数形式有：容貌相似、貌

好、中 等、漂 亮 等。但Ｂ式 仅 有８人 列 出 所 征 参 数，占 总 人 数 的

１７．０２％，而且参数项类型仅５样，使用最多的是“秀丽”，有３次，其他

有：美丽、俊丽、貌端、一般等。联系自荐区别特征的外观变项来看，似

乎出现了一个矛盾：一方面，男性在自我推荐时越来越强调外观形体上

的英俊潇洒，另一方面，对所征女方本应强调的外观容貌这一变项上却

放宽了尺度，降低了要求，甚至没有要求。实际上，稍加分析便可知道，

这并不是一个矛盾，文字上外观参数出现多少以及外观尺度的高低，完

全取决于征婚者社会认可条件的改变：Ａ类启事中的征婚者绝大多数

是普通条件的男性，收入不高的农民、依赖工资生活的普通职工、有各

种困难的残疾人以及大龄离异者等等，对他们而言，不仅自荐项需要清

楚明白，而且每一个所征变项也必须是明确的，以保证征婚行为的成

功，因此，相对来说，该类变项的参数项就多而详细；而Ｂ式征婚者就

不同了，就启事所反映的“职业”和“经济状况”变项来看，他们都是经济

市场或其他事业中的成功人士，经济实力雄厚，而且外观“超群”，一般

来说他们不会担心是否有人应征，而是要选择谁，因此，就有８２．９８％
的男性启事中“外观”变项就不肯再费笔墨了。

女性所征“外观”变项也表现出上述特点。Ａ式共有１４人提出“外

观”参数，占总人数的３０％，其中使用频率最高的是“端正”，共用６次，

其他有貌相宜、适中、身高相宜、貌好、气质佳、有阳刚之美。Ｂ式则不

同，仅有３人提出该类参数，不到总人数的６．４％，另外，约９３．６％的人

该变项缺省。在所提参数中，“貌端”使用２次，“气质佳”使用１次。其

原因，应该与男性启事相同。

上述这一特点也表现在“目的”等其他变项中，详见下述。

２．淡化征婚目的，表达更加含蓄。两性启事中，Ａ式都很明确地提

出了征婚目的，就是找对象、结婚，毫不掩饰；Ｂ式不同，虽然他们也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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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寻找伴侣而来，但极少点题，表达含蓄程度高

先看男性Ａ式启事，９２人中有８２人提出该类变项参数，占总人数

的８９．１３％。常见的参数有：为伴（侣）、为配偶、为妻、以伴终生、共度

人生、共建温馨的家、为对象、愿入赘等。其中使用频率较高的参数项

有：“为伴（侣）”有４８次，“为配偶”有６次，“为妻”有３次。女性Ａ式启

事也同样有这一特点。４７人中有３９人提出该类参数项，占总人数的

８２．９８％。常见的参数有：为伴（侣）、为丈夫、为偶、为对象、为知音、共度

人生、建温馨世界、携手瑰丽人生等。其中使用频率较高的参数项是：

“为伴（侣）”有２７次，“共度人生”、“为友”各有２次。

从以上分析可以知道，Ａ式启事中，无论是男性还是女性，征婚者

来刊登征婚的最终最直接目的就是要找个妻子或丈夫，建立家庭，过日

子，传宗接代（有的男性启事中明确提出女方必须有生育能力），因此，

他（她）们不觉得有什么需要含蓄的必要，而是开门见山，直接点题。但

是Ｂ式就不同了。

先看男性Ｂ式启事，４７人中仅有５人提出该类参数，仅占总人数

的１０．６４％，且参数样式与Ａ式有别：“为伴（侣）”共３次，“共沐真情”

有１次，“为情感知己、事业助手”有１次。相反，约有９０％的人根本不

提其征婚目的。女性Ｂ式启事中也有同样的特点，４７人中也仅有１６
人提出该类参数，占总人数的３４．４２％，虽然比例较男性Ｂ式略高，但

与女性Ａ式相比，仍然很低，而且参数样式也与Ａ式有很大的不同，直

接以“为伴（侣）为目的的仅５次，“为友”有１次，“托付终生”有１次，

“渴望做一个温柔的妻子”有１次，而“相识”有３次，“结缘”有４次，“牵

手”有１次。另外约有６６％的女性对其征婚目的只字不提。

我们认为，Ａ式与Ｂ式在“征婚目的”变项上的明显变化，同样与征

婚者社会认同及由此产生的自信心密切相关。正如在自荐区别特征变

项分析中所说明的一样，Ｂ式启事中，无论男性还是女性，都似乎是生

活中的宠儿，经理、老总、高级会计师、名牌学校博士等等，他们（她）经

济实力雄厚、外观英俊、气质高雅、富有修养⋯⋯他（她）们刊登征婚启

事，虽然目的明确，但他们相信无须多费笔墨，也不用担心没有美男或

俊女来应征，或许，他（她）们本来就一点也不急于成家过日子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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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例：

①刘某，男，２４岁，未婚，高中文化，四川省中江县某厂工人，转业

军人，身高１．６５米，身材结实健康，容貌端正。愿寻一位２２至２４岁，

身体健康，心地善良，作风正派的未婚女性为伴侣。有意者，请附近期

照片通过编辑部联系。 （《妇女生活》１９８４年第１期）

②Ｅ５６６小姐，２２岁，１．６６米，知名大学学士学位，服装设计师，未

婚。高挑、时尚、靓丽、曲线优美的漂亮宝贝，有着柔柔的女人味，８月

１０日，能在“心心缘★★西湖豪华游艇夜游★★激情狂欢派对”中相识

吗？请来看看她的照片、资料吧。（《青年时报》２００２年８月９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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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 记

自留校至今的十五年来，由于教学和研究兴趣的关系，我主要围绕

着汉语词汇与语法、修辞与应用这几个专题展开自己的思考和研究，并

完成了四十多篇文章。这些文章分别发表在《修辞学习》、《杭州大学学

报》、《宏观语言学》（英）、《修辞学研究》、《中国广告》、《学习与思考》、

《语言论丛》、《汉语学习》、《南昌大学学报》、《浙江大学学报》、《古汉语

研究》、《语文建设》、《中国社会语言学》、《语言研究》以及《语言文字周

报》等学术刊物上。其中有多篇文章被《人大复印资料语言文字学》、

《万象》、《文汇报》、《今日早报》、《文摘周刊》等报刊转摘、复印或评论，

得到了学界的肯定和社会的好评。现在我摭取其中的一部分，根据相

对的主题和体例加以编纂，并在内容和篇幅上作了适当的加工。

上编集中就汉语词汇、词义以及语法等问题作了深入的描写：第一

章主要以同义词研究的理论问题与词义分析方法为主题作了概括性分

析，展示了２０世纪后半叶在该领域的研究现状与问题，并在此基础上

提出了自己的看法，进行了举例性辨析；第二章则就汉语构词与文化背

景之间的关系、汉语借词形式与社会文化的关联等主题作了描写，我们

以汉语饮食类词语场为例揭示了它与汉文化之间的密切关联，另外，我

们还就改革开放以来大陆汉语文本里出现的“洋名”、拼音缩写词等现

象作了介绍，揭示了这些现象产生的原因；第三章着眼于词类语法特征

的实证描写，我们以《史记》为对象描写了“弗”以及“可”、“可以”等词的

语法特征，还以温州话为对象，描写了其中动词重叠的形式与功能。

下编则集中就汉语修辞与汉语应用领域内的部分问题进行了理论

和实证分析：第一章着重讨论汉语修辞研究的一般角度和文化视角，试

图为汉语修辞研究开辟新的领域作一些理论解说，并对影响我国文化

以及修辞行为的儒家修辞思想作了系统分析；第二章则是以部分修辞

作品为分析个案，运用功能分析与计量分析法对散文语体、新闻标题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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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以及词语修辞作尝试性描写；第三章在对汉语在现实生活中的应用

规则进行了分析，我们揭示了近期出现的“托形”格，以汉语与相声包袱

的构拟关系为例，描写汉语及其语用规则在艺术领域内的有效实践，还

运用调查法对城市户外用语以及征婚启事用语在历时意义上的变化作

了分析。

收入拙著的这些成果，基本反映了这十多年来我在专业上的思考

和收获。如果说这能算有了一些收获的话，我要诚挚地感谢在本科学

习期间将我引入专业领域的朱景松教授，感谢治学严谨而心底坦荡无

私的博士生导师黄金贵教授，是他们对汉语研究的专业热诚、优良的治

学精神以及无私的胸怀，给我树立了学习的榜样。受人尊敬的硕士生

导师倪宝元先生过早地离开了我们，但是他给了我基本的学术培养，以

自己的兢兢业业与诚恳善良在学生心中树立了楷模，谨以此著表达学

生对先生的深切怀念。

我还要感谢这些年来不断地在我的研究、教学等各个方面给我以

帮助的同事和朋友们，与他们的切磋让我获益良多，他们的帮助和指教

让我铭记在心。也要感谢感谢浙江大学中文系与汉语言研究所这些年

来给我的教学和研究提供的宽松而友好的环境。

作者记于杭州

２００５年２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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